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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味農教宗行宮

克勉五世 ( Clement V, 1 305-131 4 ) 在位時，由於雷時 的 峩 大

利情勢混 ；ilL 而教冢又冇忭需和法王面談，因此便在其出

生地亞味晨的這明會修院屮建了行宮 C 不呤常的是 ． 教~

在我 大利 境外 久居不歸 · 有七位 教 宗相 嘔在亞味 農居住了

七十年之久 · 以致菸教廷 陷入血政府狀態 ， 使得要本整頓

教會 的咋料 四起 （參閉第 ,-草）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景教 」 約菸唐太宗貞 親

年間傳入中國 ， 但在唐武

宗時消失無蹤，是基督宗

教在中土流傳的開瑞 。 碑

文約一千七百字，作者以

佛教及道教的術語說明了

基督宗教的教義 ， 該碑現

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

（參閱第六章）



~哥德式建築代表作——－沙特大教堂內部

高聳 的教堂屋項 ，彷彿擺脫了地心引力的 束縛 。 尖拱、飛

扶壁、四葉飾和玫瑰花窗 ， 哥德式建築就像是經過數學精

密運算的成果 ；空 間和光影的交錯 ， 讓人不 得不對「 上 帝

的 屋子」肅 然超敬 。 （參閱第 九 章）

＊首頁圖訊：匯沔式建築

鼉巧式建築幾乎都是由 教會所 興建，以單純簡潔的造型 ，

散發出樸實無華的古典氣價 ， 給人一種厚實穩重 的 感覺，

圖為德國 Maria Laach 本 篤會修道院 。 （參閱第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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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頁
圖
片
說
明
：

法
國
沙
特
大
教
堂
堪
稱
十
三
世
纪
最
偉
大
的
藝
術
結

晶
，
更
是
哥
德
式
建
築
中
的
代
表
作
．
，
透
過
建
築
本

身
，
彷
彿
可
以
使
人
望
見
天
堂
的
美
好
，
忘
記
世
上

的
一
切
罪
悪
，
也
在
天
主
面
前
重
拾
謙
卑
之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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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誕
生
於
羅
馬
帝
國
境
內
，
有
利
於
她
發
展
的
環
境
，
也
有
嚴
重
的
阻
礙
。
她
面
對

政
府
的
壓
迫
，
奮
鬥
了
兩
個
世
紀
，
殉
教
者
的
英
勇
終
於
獲
勝
，
羅
馬
皇
帝
皈
依
聖
教
，
羅
馬

帝
國
也
成
了
公
教
國
家
。

第
五
世
紀
時
，
歐
洲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都
發
生
了
重
大
的
變
化
：
以
前
是
羅
馬
帝
國
把
地
中

海
沿
岸
地
域
統
一
起
來
，
形
成
了
－
個
西
方
的
文
明
世
界
。
但
社
會
秩
序
的
混
亂
和
風
俗
的
敗

壞
種
下
了
遠
因
，
後
來
又
歷
經
日
耳
曼
各
民
族
的
襲
擊
，
西
羅
男
帝
國
終
於
崩
解
。
從
此
以
至

近
代
，
天
主
教
成
了
歐
洲
各
國
在
形
成
期
間
的
教
育
者
。
她
的
精
神
，
逐
漸
浸
入
人
民
的
思
想

和
－
切
制
度
，
成
為
歐
洲
一
致
的
精
神
，
直
到
那
些
國
家
成
長
以
後
，
才
開
始
漸
次
脫
離
教
會

的
扶
持
和
監
護
。
這
種
進
展
到
十
五
世
紀
末
葉
始
告
完
成
，
而
成
為
近
代
的
曙
光
。

西
方
歷
史
學
家
稱
這
段
漫
長
的
時
期
為
「
中
古
時
代
」
。

有
些
人
把
歐
洲
中
古
時
代
和
「
黑
暗
時
期
」

(
T
h
e
Dark 

A
g
e
s
)混
為
一
談
，
這
種
看
法
未

楓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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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太
過
簡
單
。
西
方
的
中
古
時
代
綿
亙
千
年
，
相
當
於
中
國
的
南
朝
劉
宋
至
明
初
；
這
時
期
束

西
方
的
歷
史
都
相
當
錯
綜
複
雜
；
思
想
和
藝
術
上
既
包
含
衰
落
的
時
期
，
也
有
極
繁
榮
的
時
期
。

中
古
時
代
可
分
為
三
個
時
期
：

一
、
過
渡
及
形
成
時
期
(
五
至
十
世
紀
)
］

口
無
政
府
的
戰
爭
，
導
致
了
蠻
族
的
入
侵
和
文
明
的
衰
退
，
道
德
以
及
理
智
的
生
活
也
隨

之
低
落
。
蠻
族
的
歸
化
(
五
至
八
世
紀
)
奠
定
了
中
古
時
代
後
期
歷
史
的
基
礎

o

聖
教
會
不
顧

時
代
困
難
，
耐
心
從
事
蠻
族
的
教
育
；
不
只
傳
授
宗
教
信
仰
，
也
傳
授
她
自
前
時
期
所
挽
救
的

文
化
遺
產
。
於
是
蠻
族
以
熱
烈
的
心
情
接
受
這
些
新
奇
事
物
，
並
使
之
適
應
各
國
國
情
(
詳
見

第
五
章
)
°

口
查
理
曼

(
C
h
a
r
l
e
m
a
g
n
e

, 

7
4
2
'
8
1
4
)

聯
合
了
羅
男
人
和
日
耳
曼
人
，
再
度
統
一
起
來
，
包

括
前
羅
馬
帝
國
大
部
分
的
地
域
；
他
在
公
元
八

O
O

年
由
教
宗
加
冕
而
稱
帝
，
他
的
帝
國
是
教

會
領
域
和
文
化
領
域
復
興
的
標
誌
(
詳
見
第
六
章
)
。

口
查
理
曼
死
後
(
公
元
八
－
四
年
)
，
他
所
建
立
的
帝
國
又
行
分
裂
，
歐
洲
冉
度
陷
於
無

政
府
狀
態
，
封
建
制
度
於
是
形
成
。
不
過
教
會
仍
繼
續
發
展
，
她
的
影
響
逐
漸
浸
入
各
種
制
度
，

她
的
傳
教
運
動
也
進
入
歐
洲
束
部
和
北
部
羅
男
帝
國
從
未
征
服
過
的
地
區
(
詳
見
第
七
章
)
。

這
段
時
期
，
未
遭
日
耳
曼
民
族
侵
略
的
東
方
教
會
，
繼
續
維
持
她
以
往
的
生
活
，
無
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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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
但
在
第
七
世
紀
遭
到
了
回
教
徒
嚴
重
的
侵
擾
，
再
加
上
內
部
的
紛
爭
(
對
敬
禮
聖
像
的

紛
爭
等
)
和
過
分
的
守
舊
，
使
其
終
告
衰
弱
。
那
些
從
很
久
以
前
就
反
對
拉
丁
教
會
的
人
，
誤

解
日
益
加
深
，
終
於
在
公
元

1
0
五
四
年
不
幸
與
羅
馬
分
裂
，
直
至
今
日
(
詳
見
第
八
章
)
。

二
、
中
古
文
明
的
極
盛
時
期
(
+
I
至
十
三
世
紀
)

聖
教
會
和
中
古
文
明
的
光
明
時
期
，
確
實
在
十
一
世
紀
末
葉
開
始
，
維
持
了
一
百
五
十
年
。

教
會
在
困
苦
的
奮
鬥
中
面
對
政
治
，
贏
得
了
目
主
的
權
力
，
教
宗
的
權
威
超
越
了
帝
國
。
教
宗

對
教
會
內
的
影
響
以
及
與
各
國
政
府
往
來
的
權
力
，
都
達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地
步
。
教
會
統
治

著
公
共
生
活
和
私
人
生
活
，
並
在
文
化
領
域
字
，
成
為
無
與
倫
比
的
領
導
者
。
砷
職
班
的
革
新
、

宗
教
生
活
在
日
新
又
新
方
式
下
的
奮
進
、
十
字
軍
與
回
教
徒
的
戰
爭
、
重
要
的
傳
教
事
業
、
砷

學
的
傑
作
、
羅
馬
式

(
r
o
m
a
n
e
s
q
u
e

，
或
譯
羅
曼
內
斯
克
)
及
哥
德
式
教
堂
的
興
建
等
等
，
都
表

現
了
西
歐
民
族
在
教
宗
領
導
之
下
聯
合
起
夾
旳
充
沛
活
力
。
雖
然
理
想
和
事
實
之
閶
的
對
比
往

往
有
很
大
落
差
，
但
教
友
的
精
神
卻
成
了
人
民
的
共
同
精
砷
，
它
滲
透
一
切
事
物
，
而
使
之
更

加
豐
富
(
詳
見
第
九
章
)
°

一1
一
、
4屮
古
文
化
的
衰
落
時
期
(
+
四
至
十
五
世
紀
)

十
四
和
十
五
世
紀
時
，
歐
洲
發
生
了
重
大
的
變
化
：
各
國
競
相
獨
立
，
互
爭
領
土
，
逐
漸

突
破
了
教
會
在
公
共
生
活
上
的
影
響
。
教
會
也
因
西
方
的
分
裂
而
發
生
動
搖
。
教
會
愈
來
愈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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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 要

面
對
新
精
神
、
現
代
精
神
；
人
們
已
看
出
，
基
督
宗
教
的
宗
教
改
革
已
露
出
了
端
倪
(
詳
見

第
十
章
)釋「

呈
暗
」
之
名
工
好
用
來
稱
呼
這
段
時
期
(
五
至
+
世
纪
)
：
還
應
該
汪
意
加
洛
林
王
朝
的
艾
藝
復

)
就
如
近
代
一
位
歷
史
學
家
曾
這
樣
寫
道
「
應
當
記
往
一
個
最

興

(
C
a
r
o
l
i
n
g
i
a
n

Renaissance 

, 

高
级
的
理
智
工
作
是
多
年
在
生
活
不
安
定
和
惡
劣
環
境
中
的
特
殊
人
物
所
完
成
的
。
形
成
中
古
時

代
歷
史
蕾
奏
的
時
期
霏
果
同
以
後
的
時
判
比
較
可
說
是
黑
暗
的
不
過
中
古
晡
代
文
化
的
根
基
'

卻
是
建
工
在
這
黑
暗
混
罰
的
世
兄
之
上
的

I

」

(
《
大
英
百
科
仝
書
》
卷
七
頁
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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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族
入
侵

蠻
族
入
侵
時
的
教
會

日
耳
曼
民
族

當
羅
馬
帝
國
因
內
戰
而
分
裂
，
受
到
敗
壞
風
俗
的
侵
蝕
而
逐
漸
衰
退
時
，
萊
茵
河
及
多
瑙

河
彼
岸
謠
言
大
作
，
震
抵
了
生
活
在
東
歐
和
北
歐
的
民
族
。
羅
馬
統
稱
的
「
日
耳
曼
人
」
其
實

包
括
幾
個
不
同
的
民
族
：
多
瑙
河
以
北
的
哥
德
人

(
G
o
t
h
s
)
已
受
過
一
些
羅
馬
的
影
響
；
萊
茵

河
以
東
的
法
蘭
克
人

(
F
r
a
n
k
s
)
、
阿
拉
曼
尼
人

(
/
\
l
a
m
m
a
n
i
)

、
勃
根
第
人

(
B
u
r
g
u
n
d
i
a
n
s
)

等

更
近
乎
原
始
的
蠻
人
。
他
們
共
同
之
處
，
就
是
還
度
著
半
遊
牧
的
生
活
．
，
他
們
擁
有
龐
大
的
牲

畜
，
但
對
農
業
缺
乏
興
趣
，
只
讓
奴
隸
從
事
耕
作
；
他
們
人
人
都
是
戰
士
，
民
族
就
是
軍
隊
。

日
耳
曼
人
很
早
就
想
在
羅
男
帝
國
境
內
定
居
。
除
了
他
們
先
天
的
好
戰
個
性
和
剽
掠
的
嗜

砉
-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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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以
外
＇
帝
國
土
地
的
肥
沃
、
水
土
的
溫
和
、
城
鎮
的
富
庶
，
樣
樣
都
吸
引
著
他
們
。
羅
馬
皇

帝
不
斷
與
試
圖
越
過
萊
茵
河
和
多
瑙
河
的
部
隊
交
戰
。
當
帝
國
強
盛
時
，
對
入
侵
的
蠻
族
自
然

不
難
擊
退
；
但
自
第
三
世
紀
以
來
，
羅
丐
人
的
愛
國
心
和
尚
武
精
砷
已
日
漸
衰
退
，
加
上
連
年

內
戰
，
精
力
日
見
委
靡
，
政
冶
腐
敗
的
城
市
對
戰
爭
已
不
咸
興
趣
，
鄉
村
居
民
也
日
漸
減
少
。

帝
國
既
然
日
漸
衰
弱
，
軍
隊
便
招
募
了
不
少
蠻
族
；
連
以
前
只
操
控
在
羅
馬
人
手
中
的
指
揮
權
，

也
逐
漸
轉
移
至
蠻
族
手
中
了
．
＇
同
時
，
許
多
日
耳
曼
移
民
定
居
在
羅
馬
境
內
；
這
種
滲
透
運
動

到
第
四
世
紀
更
形
尖
銳
化
＇
不
久
，
皇
帝
明
令
准
許
蠻
族
的
整
個
部
落
占
領
那
些
人
煙
稀
少
的

省
分
。在

國
境
的
另
一
方
，
大
批
的
入
侵
也
逐
漸
增
長
。
這
是
束
進
不
成
轉
而
西
進
的
反
應
：
原

來
在
公
元
初
期
，
中
亞
、
東
歐
和
北
歐
的
半
遊
牧
民
族
，
開
始
了
廣
泛
的
遷
移
運
動
，
好
戰
的

匈
奴

(
H
u
n
s
)部落
被
中
國
漢
朝
的
皇
帝
驅
逐
，
轉
而
西
向
，
於
是
他
們
就
把
當
前
的
民
族
驅

走
，
被
驅
逐
的
民
族
又
被
迫
往
西
推
向
駐
在
羅
馬
帝
國
邊
境
的
日
耳
曼
民
族
；
這
樣
一
來
，
日

耳
曼
民
族
便
加
強
入
侵
帝
國
。

日
耳
曼
人
大
舉
入
侵

公
元
四

O
六
年
，
好
似
大
堤
璝
決
一
樣
，
防
守
萊
茵
河
及
多
瑙
河
的
羅
男
軍
隊
全
面
敗
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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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族
的
浪
潮
大
舉
湧
進
。
公
元
四
－

O
年
，
西
哥
德
人

(
V
i
s
i
g
o
t
h
s
)

的
一
支
軍
隊
，
在
阿
拉
利

克

(
A
l
a
r
i
c
)

率
領
卜
侵
入
義
大
利
，
攻
陷
羅
男
，
洗
劫
全
城
。
法
蘭
克
人
、
勃
根
第
人
、
西
哥

德
人
侵
入
高
盧
；
不
久
，
西
哥
德
和
汪
逞
爾
人

(
V
a
n
d
a
l
s
)

又
越
過
庇
里
牛
斯
山
脈
向
西
班
牙

轉
進
，
汪
達
爾
人
更
由
西
班
牙
渡
過
直
布
羅
陀
海
峽
入
侵
北
彝
。
他
們
圍
攻
希
坡

(
H
i
p
p
o
)
三

個
月
，
聖
奧
斯
定

(
S
t
.
A
u
g
u
s
t
i
n
e
)

在
公
几
四
三

O
年
去
世
。
此
時
羅
馬
軍
隊
也
自
大
不
列
顛

撤
回
，
盎
格
魯
人

(
A
n
g
l
e
s
)

和
撒
克
遜
人

(
'
1
x
o
n
s
)
遂
乘
機
占
領
該
島
。

聖
業
樂

(
S
LJ
e
r
o
m
e
)
誠
嘆
地
說
：
－
一
想
到
我
們
這
時
代
的
災
難
，
我
的
心
就
戚
到
悲

傷
。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和
亞
平
寧
山
之
間
，
羅
馬
人
的
血
傾
流
了
二
十
年
之
久
，
各
省
均
遭
蹂
躪

洗
劫
。
多
少
貴
婦
、
貞
女
，
多
少
高
貴
而
頊
忥
的
身
體
未
遭
那
些
野
衍
的
戲
弄
？
主
教
被
擄
，

司
鐸
及
各
級
神
職
人
員
被
殺
，
聖
堂
被
毀
＇
戰
丐
繫
在
祭
台
旁
如
同
在
丐
廄
一
樣
，
殉
教
者
的

遺
骸
被
拋
置
地
上
。
各
處
舉
喪
，
各
處
悲
嘆
，
各
處
呈
現
死
亡
的
氣
象
羅
丐
的
世
界
傾
頹
了

:
：
：
」

聖
業
樂
痛
苦
的
呼
聲
，
使
我
們
明
白
人
心
對
羅
馬
毀
滅
的
悲
哀
＇
以
及
對
蠻
族
的
痛
恨
是

多
麼
深
。
眼
看
羅
馬
帝
圈
所
代
表
的
秩
字
、
穩
定
、
文
明
、
人
這
及
生
活
的
甜
蜜
均
在
野
蠻
人

所
燃
起
的
戰
火
中
覆
沒
。

實
際
上
，
各
處
因
占
領
所
遭
受
的
暴
力
並
非
一
樣
。
普
遍
來
說
，
蠻
族
的
目
的
並
非
毀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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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驚
奇
羨
慕
的
帝
國
，
而
是
想
插
足
其
間
．
，
他
們
攜
妻
帶
子
傾
巢
而
來
，
企
圖
占
領
征
服
的
地

區
；
占
領
自
然
免
不
了
屠
殺
搶
劫
。
其
中
汪
達
爾
人
最
為
殘
暴
，
他
們
仇
恨
羅
馬
所
有
的
一
切
'

不
惜
四
處
破
壞
；
而
且
他
們
還
是
亞
略
異
端

(
A
r
i
a
n
i
s
m
)

的
狂
熱
信
徒
＇
在
北
非
所
建
立
的
王

國
中
，
對
天
主
教
徒
的
迫
害
最
為
激
烈
，
致
使
多
人
殉
教
。

日
耳
曼
人
中
的
亞
咯
異
端

第
五
世
紀
初
葉
，
的
確
有
不
少
日
耳
曼
民
族
信
奉
了
基
督
宗
教
，
可
惜
都
是
亞
略
異
端
。

事
情
是
這
樣
的
：
有
一
個
哥
德
人
名
叫
烏
弗
拉

(
W
u
l
f
i
l
a

, 

3
1
1
~
3
8
2
)
來
到
東
羅
馬
帝
區
，
在

那
裡
受
了
良
好
教
育
＇
且
受
祝
聖
成
為
神
父
，
並
在
公
元
三
五
一
年
被
祝
聖
為
君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
不
幸
當
時
亞
略
異
端
在
東
方
占
上
風
，
烏
弗
拉
自
然
很
容
易
受
蕻
染
。
當
時
哥
德
民
族
還

沒
有
文
字
，
他
發
明
一
種
字
母
以
便
書
寫
。
於
是
他
把
聖
經
的
大
部
分
內
容
翻
成
了
本
國
文
，

為
給
同
胞
宣
傳
福
音
。
他
在
聖
經
的
譯
本
中
加
上
了
亞
略
異
端
的
解
釋
，
哥
德
人
就
這
樣
信
奉

了
亞
略
異
端
。
因
著
他
們
的
遷
徙
，
便
幫
助
了
亞
略
異
端
在
其
他
日
耳
曼
民
族
中
的
傳
播
。

匈
奴
的
入
侵
＾
元
四
五
一
年

第
五
世
紀
蠻
族
再
度
入
侵
時
，
不
少
土
匪
到
處
滋
擾
：
匈
奴
發
動
大
規
模
遷
移
，
出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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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國
邊
境
，
文
明
人
視
之
如
蛇
蠍
，
驚
恐
害
怕
，
歷
久
不
忘
。
今
日
西
方
學
生
閱
讀
當
日
歷
史

時
，
猶
有
餘
悸
。
一
位
拉
丁
文
歷
史
學
家
曾
這
樣
描
述
：
「
他
們
的
野
蠻
殘
虐
實
在
出
人
意
想

之
外
，
他
們
身
體
短
小
精
悍
，
上
肢
特
別
寬
大
＇
頭
大
無
比
，
為
了
阻
止
鬍
鬚
生
長
，
把
臉
上

弄
得
滿
面
疤
痕
，
真
不
知
他
們
是
人
還
是
野
獸
！
他
們
在
馬
上
生
活
，
在
馬
上
開
會
，
在
馬
上

買
賣
吃
喝
，
連
睡
覺
也
是
伏
在
馬
頸
上
。
他
們
沒
有
農
具
，
不
耕
稼
，
也
沒
有
崮
定
的
房
舍
；

妻
子
兒
女
都
生
活
在
也
們
到
處
遊
牧
或
出
征
的
車
上
…
…
他
們
小
起
火
燒
飯
，
只
是
將
肉
放
在

馬
鞍
上
以
臀
蹂
躪
，
鈥
後
帶
血
啖
食
。
他
們
能
以
高
超
的
技
巧
向
極
遠
處
射
箭
，
箭
頭
用
獸
骨

所
製
，
同
鐵
製
的
一
樣
堅
硬
，
也
有
同
樣
的
殺
傷
力
。
」
他
們
神
出
鬼
沒
，
疾
馳
如
飛
，
簡
直

無
法
捕
捉
；
他
們
好
像
生
來
只
為
了
擾
亂
破
壞
一
樣
；
他
們
誇
稱
自
己
的
男
蹄
過
處
，
草
木
不
生
。

其
實
，
在
第
五
世
紀
中
葉
，
匈
奴
很
早
就
與
文
明
世
界
接
觸
了
。
他
們
的
領
袖
名
叫
阿
提

拉

(
A
t
t
i
l
a
)

，
他
設
在
匈
牙
利
的
營
壘
內
，
便
把
原
始
的
野
蠻
和
東
方
最
奢
侈
的
細
膩
冶
於
一

爐
了
。
他
聰
明
絕
頂
，
幼
年
曾
在
朝
廷
為
質
。
公
元
四
三
五
年
作
了
匈
奴
王
以
後
，
時
用
恐
嚇

或
詭
計
，
把
生
活
在
萊
茵
河
和
裏
海
之
間
的
各
民
族
，
團
結
於
其
麾
下
。
他
夢
想
以
蒙
古
帝
國

代
替
羅
馬
帝
國
，
作
為
征
服
世
界
的
第
一
步
。

公
元
四
五
一
年
，
他
率
領
一
支
龐
大
的
軍
隊
渡
過
萊
茵
河
，
到
處
焚
燒
擄
掠
；
他
自
稱
是

「
天
鞭
」
即
天
主
的
鞭
子
真
是
所
向
披
靡
，
無
人
敢
當
。
巴
黎
的
居
民
同
樣
為
恐
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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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提
拉
在
義
大
利

所
懾
，
正
想
棄
城
而
逃
；
但
一
個
名
叫
熱
諾
維
五

(
G
e
n
e
v
i
e
v
e

, 
4
2
5
~
5

一
2
)
的
少
女
反
對
逃
亡
，

她
說
：
「
誰
願
意
逃
亡
，
誰
沒
冇
作
戰
的
勇
氣
，
任
他
逃
亡
吧
！
至
於
我
們
，
卻
要
熱
切
祈
求

天
主
，
祂
要
俯
聽
我
們
的
懇
水
。
」
結
果
阿
提
拉
沒
有
進
攻
巴
黎
，
卻
去
圍
攻
奧
爾
良

(
O
r
l
e
a
n
)

。

聖
阿
尼
盎

(
S
tA
n
i
a
n
u
s
)
主
教
鼓
舞
民
眾
的
勇
氣
，
他
們
奮
勇
自
衛
；
正
在
城
要
陷
落
的
時
候
，

遠
遠
地
看
見
一
支
援
軍
前
來
，
那
是
羅
馬
和
日
耳
曼
人
因
共
同
的
敵
人
當
前
，
而
同
仇
敵
氙
；

一
位
羅
馬
大
將
把
羅
馬
最
後
的
軍
隊
同
龐
大
的
日
耳
曼
軍
隊
聯
合
在
一
起
，
並
身
先
士
卒
地
迎

戰
匈
奴
；
阿
提
拉
被
迫
後
退
，
在
沙
龍

(
C
h
a
l
o
n
s
)

附
近
香
檳
大
平
原
上
展
開
了
決
定
性
的
大

戰
，
戰
況
劇
烈
，
死
亡
無
數
；
阿
提
拉
大
敗
，
退
回
萊
茵
河
彼
岸
。

次
年
，
阿
提
拉
又
率
軍
侵
入
工
花
大
利
北
部
，
向
羅
馬
前
進
，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
皇
帝
和
兀

老
院
除
了
派
人
去
求
和
以
外
．
想
不
出
更
好
的
辦
法
。
這
項
使
命
艱
難
，
且
極
度
危
險
，
逐
請

求
教
宗
聖
良

1

世

(
S
t
.
L 

g
I
'

在
位
期
間

4
4
01 

4
6
1
)擔
任
。
教
宗
欣
然
允
諾
，
他
依
門
天
主

的
助
佑
，
由
幾
位
有
聲
望
的
人
陪
同
前
去
，
與
阿
提
拉
在
義
大
利
北
部
曼
~
亞

(
M
a
n
t
u
a
)
相

遇
。
教
宗
用
什
麼
理
論
折
服
了
這
位
「
天
鞭
」
呢
？
他
曾
向
他
提
起
阿
拉
利
克
屠
殺
羅
丐
後
所

遭
遇
的
後
果
嗎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也
許
是
答
應
給
他
納
貢
，
阿
提
拉
就
放
棄
原
先
的
計
畫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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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世
界

西
罹
馬
帝
國
滅
亡

返
回
了
匈
牙
利
。
次
年
他
就
突
然
死
去
，
他
的
兒
子
紛
為
國
土
而
爭
，
結
果
四
分
五
裂
了
。

兩
年
以
後
，
汪
達
爾
人
自
非
洲
渡
海
入
侵
義
大
利
，
向
羅
丐
推
進
。
這
次
又
是
教
宗
聖
良

一
世
前
去
說
服
，
但
未
能
阻
止
他
們
搶
掠
，
只
答
應
了
不
殺
人
放
火
而
已
。

阿
提
拉
的
進
侵
好
似
一
陣
颶
風
，
所
過
皆
成
廢
墟
；
反
之
，
日
耳
曼
的
進
侵
卻
在
西
羅
馬

帝
國
各
省
建
立
了
許
多
王
國
；
只
剩
義
大
利
表
匡
還
保
持
獨
立
，
但
不
久
也
歸
消
滅
。
狄
奧
多

修
大
帝

(
T
h
g 
d
o
s
i
u
s
)
的
繼
承
者
都
是
拉
軟
辺
皿
能
的
公
侯
，
他
們
都
讓
蠻
族
領
袖
奪
得
了
統

治
權
。
直
至
公
元
四
七
六
年
，
一
個
名
叫
奧
刀
瑟

(
O
d
o
a
c
e
r
)

的
日
耳
曼
人
，
迫
使
最
後
一
名

傀
儡
皇
帝
－
個
十
五
歲
的
少
年
退
位
＇
把
皇
帝
的
衣
冠
文
物
給
東
羅
馬
帝
國
的
皇
帝

送
去
，
表
示
西
方
已
不
需
要
皇
帝
了
。
但
不
久
東
哥
德

(
O
s
t
r
o
g
o
t
h
s
)

王
狄
奧
多
里

(
T
h
e
o
d
o
r
i
c

, 

在
位
期
間

4
9
3
~
5
2
6
)
代
替
了
奧
刀
瑟
＇
佳
佳
欣
賞
羅
馬
的
文
物
制
度
，
在
義
大
利
組
織
了
－

個
昌
盛
的
國
家
，
並
維
持
著
和
平
。

第
五
世
紀
末
葉
，
西
方
的
局
面
與
前
一
世
紀
完
全
不
同
。
羅
馬
帝
國
已
如
一
株
被
蛀
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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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樹
，
經
大
風
一
再
搖
抵
便
傾
頹
了
。
帝
國
的
官
吏
不
復
存
在
，
有
共
同
語
言
和
文
化
的
民
眾

雖
還
仍
舊
，
但
身
旁
已
住
進
了
新
的
民
族
；
勝
利
的
蠻
族
為
數
不
多
，
但
已
喧
賓
奪
主
。
羅
馬

的
－
統
不
復
存
在
，
現
在
成
了
各
個
王
國
的
五
色
圖
案
：
義
大
利
是
東
哥
德
人
的
王
國
，
非
洲

是
汪
達
爾
人
的
王
園
，
西
班
牙
和
高
盧
南
部
是
西
哥
德
人
的
王
國
，
今
日
法
圖
的
北
部
和
比
利

時
是
法
蘭
克
人
的
王
國
，
盎
格
魯
和
撒
克
遜
人
占
據
了
大
不
列
顛
。
他
們
彼
此
間
的
交
通
愈
來

愈
困
難
，
大
道
已
不
能
保
存
；
羅
馬
的
文
化
本
來
是
城
市
的
文
化
，
此
時
多
數
人
已
由
城
市
的

廢
墟
中
遷
出
，
逃
到
鄉
間
去
了
。
大
部
分
的
學
校
都
已
關
閉
，
教
育
和
文
化
水
準
也
大
大
降
低
，

進
入
了
黑
暗
時
代
。

天
主
教
會
雖
與
帝
國
緊
密
結
合
，
但
她
有
特
別
的
組
織
，
因
此
在
這
場
浩
劫
中
能
繼
續
存

在
。
主
教
仍
管
理
他
們
的
教
友
，
雖
然
身
處
極
混
亂
的
時
期
，
但
一
有
喘
息
的
機
會
，
他
們
就

會
召
集
會
議
，
共
同
商
討
並
制
定
紀
律
和
敬
禮
的
規
則
。

在
蠻
族
入
侵
時
，
主
教
們
常
協
助
保
衛
城
池
；
不
只
一
次
他
們
同
羅
男
的
軍
官
共
同
組
織

起
來
抵
抗
蠻
族
，
因
此
減
低
了
不
少
民
眾
的
損
失
，
如
聖
奧
斯
定
在
非
洲
，
聖
阿
尼
盎
在
奧
爾

良
，
聖
良
一
世
在
羅
馬
等
都
曾
這
樣
做
過
。

蠻
族
入
侵
時
的
教
會



025 第五章 蠻族入侵時的教會

當
蠻
族
已
在
地
方
上
定
居
，
羅
馬
帝
國
不
復
存
在
時
，
只
有
主
教
仍
保
持
他
們
以
往
的
權

力
．
，
他
們
多
數
出
身
望
族
，
都
受
過
良
好
的
教
育
，
因
此
很
快
就
獲
得
了
蠻
族
的
佩
服
。
人
們

不
免
要
問
：
教
會
在
此
浩
劫
中
如
何
能
繼
續
生
存
？
然
而
這
卻
是
事
實
：
她
不
但
能
生
存
，
還

建
造
了
許
多
新
堂
。
正
是
在
此
時
期
，
主
教
們
贏
得
了
「
城
市
保
護
者
」
的
美
名
，
他
們
的
確

當
之
無
愧
。

他
們
最
大
的
功
竺
細
疑
是
總
不
敗
興
失
望
，
然
而
教
友
卻
遭
受
了
失
望
的
絕
大
誘
惑
。
他

們
愛
國
絕
不
遜
於
外
教
人
，
對
祖
國
的
災
難
咸
到
更
強
烈
的
痛
心
。
他
們
也
和
其
他
同
時
期
的

人
一
樣
，
相
信
帝
國
能
永
垂
不
朽
；
他
們
愛
慕
帝
國
統
－
的
其
他
理
由
，
就
是
更
容
易
把
基
督

的
教
會
傳
於
普
世
。
他
們
絕
想
不
到
在
羅
丐
的
秩
序
和
文
明
以
外
，
還
有
其
他
文
化
。
如
果
我

們
同
現
在
相
比
，
就
不
難
了
解
他
們
的
想
法
：
現
在
的
人
也
絕
不
想
今
日
的
文
明
會
消
滅
；
他

們
不
能
想
像
原
子
大
戰
能
把
我
們
的
城
市
、
工
廠
、
學
府
、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
戲
院
和
電
影

院
等
消
滅
，
使
人
重
返
野
蠻
；
第
四
世
紀
的
羅
男
人
也
有
同
樣
的
看
法
，
為
他
們
而
言
，
所
謂

的
現
代
文
明
就
是
羅
丐
帝
國
的
－
切
。
在
同
樣
的
觀
點
下
不
難
明
白
，
羅
馬
人
眼
看
蠻
族
真
毀

滅
了
帝
國
，
侵
略
者
一
天
比
一
天
多
起
來
，
都
是
些
粗
暴
、
赭
色
頭
髮
的
巨
人
，
衣
衫
襤
褸
、

鬍
鬚
叢
生
、
滿
身
腥
續
、
粗
俗
無
知
，
連
拉
丁
話
都
不
會
講
，
只
會
說
生
硬
的
土
語
…
…
看
著

他
們
到
處
亂
闖
＇
喧
賓
奪
主
，
對
羅
馬
的
又
明
毫
不
關
心
，
只
尋
求
粗
鄙
的
享
受
。
這
就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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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蠻
族
的
歸
化

們
的
生
活
。

不
少
主
教
繼
承
聖
奧
斯
定
的
思
想
，
把
偉
大
聖
師
的
教
訓
踐
諸
實
行
。
他
們
提
醒
人
民
把

那
些
災
難
視
為
天
主
的
懲
罰
＇
教
導
他
們
不
必
悲
傷
過
去
，
當
舉
目
瞻
望
未
來
。
羅
馬
的
毀
滅

並
非
世
界
末
日
，
乃
是
一
種
浩
劫
，
正
如
歷
史
上
其
他
許
多
災
難
一
樣
；
文
化
能
夠
喪
失
，
建

在
磐
石
上
的
教
會
卻
不
會
消
滅
。
最
後
更
向
他
們
說
明
，
蠻
族
也
是
基
督
寶
血
所
救
贖
的
人
類
，

他
們
也
該
領
受
福
音
。
因
此
教
會
決
心
歸
化
那
些
新
民
族
，
慢
慢
施
以
教
育
。

聖
教
會
在
第
五
世
紀
蠻
族
入
侵
西
羅
馬
帝
國
的
浩
劫
中
，
仍
屹
立
不
搖
，
她
先
前
對
文
明

的
民
族
做
了
什
麼
，
現
在
對
野
蠻
民
族
也
照
樣
去
做
，
就
是
向
他
們
宣
傳
福
音
，
使
他
們
皈
依

基
督
。然

而
教
會
也
遭
遇
了
重
大
的
困
難
：
大
多
數
的
日
耳
曼
人
已
經
受
冼
成
了
亞
略
異
教
徒
；

對
他
們
而
言
，
天
主
教
是
戰
敗
者
的
宗
教
，
因
此
加
以
輕
視
。
那
時
只
有
一
種
定
居
在
帝
國
境

內
的
民
族
還
是
外
教
，
就
是
最
倔
強
不
馴
的
法
蘭
克
人
．
，
他
們
居
住
在
比
利
時
和
現
在
法
國
的

北
部
。
然
而
他
們
卻
是
最
早
信
奉
天
主
教
的
蠻
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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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法
蘭
克
人
有
位
青
年
領
袖
，
好
勝
、
聰
明
而
且
驍
勇
善
戰
，
名
叫
克
洛
維

(
C
l
o
v
i
s
)

。

他
以
連
續
的
征
服
，
占
領
了
整
個
高
盧
的
北
邰
。

公
元
四
九
三
年
，
克
洛
維
與
一
位
名
叫
克
勞
帝
德

(
C
l
o
t
h
i
d
e
)

的
天
主
教
公
主
結
婚
。
克

勞
帝
德
勸
克
洛
維
非
信
奉
大
主
教
不
可
．
，
他
起
初
不
聽
，
說
：
「
我
所
出
身
的
國
家
不
容
許
我

放
棄
它
的
砷
明
，
再
說
，
誰
能
給
我
證
明
妳
的
天
主
是
真
砷
呢
？
」

三
年
以
後
，
克
洛
維
同
另
一
支
日
耳
曼
阿
拉
曼
尼
人
交
戰
。
在
一
次
關
係
民
族
存
亡
的
戰

役
中
＇
眼
看
他
的
軍
隊
漸
漸
下
支
，
於
是
他
想
起
了
王
后
的
話
，
遂
高
聲
喊
道
：
「
克
勞
帝
德

的
天
主
啊
！
如
果
你
使
我
戰
勝
，
我
就
信
服
拘
而
受
洗
！
」
他
的
兵
士
果
然
勇
氣
大
振
，
敵
王

戰
死
，
敵
軍
敗
逃
。

克
洛
維
榮
獲
勝
利
，
便
實
踐
前
言
；
於
是
在
公
元
四
九
八
年
聖
誕
節
，
於
理
姆
斯

(
R
e
i
m
s

, 

或
譯
蘭
姆
)
堂
內
，
在
燈
燭
輝
煌
中
，
由
聖
勒
彌
爵

(
S
t
.
R
e
m
i
g
i
u
s
)

主
教
手
中
領
受
了
聖
冼
，

當
時
有
三
千
戰
士
同
他
二
齊
受
冼
。

這
位
號
稱
「
新
君
士
坦
丁
」
的
歸
化
引
起
很
大
的
反
應
；
克
洛
維
贏
得
了
國
內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主
教
們
信
賴
。
從
此
法
蘭
克
人
同
高
盧
原
先
的
居
民
，
排
除
了
信
仰
上
的
差
異
，
彼
此
更

法
蘭
克
人
的
歸
化

2

五
世
纪
夫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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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團
結
。
反
之
，
占
據
高
盧
另
一
部
分
的
日
耳
曼
人
，
勃
根
第
和
西
哥
德
人
卻
是
亞
略
異
教
徒
。

克
洛
維
把
他
們
一
一
征
服
；
那
些
民
族
在
信
仰
上
習
於
追
髓
自
己
的
領
袖
，
因
此
亞
略
異
端
遭

受
了
嚴
重
的
打
擊
。
自
萊
茵
河
至
庇
里
牛
斯
山
脈
，
所
有
的
土
地
都
歸
這
位
天
主
教
領
袖
一
人

統
治
。
因
著
蠻
族
入
侵
的
混
亂
和
羅
男
帝
國
的
崩
潰
，
產
生
了
－
個
新
民
族
，
這
個
民
族
很
早

就
正
式
皈
依
了
天
主
教
，
就
是
被
稱
為
「
教
會
長
女
」
的
法
國
。

西
班
牙
境
內
的
居
民
，
在
蠻
族
入
侵
以
前
已
信
奉
了
天
主
教
，
但
新
來
的
主
人
卻
是
亞
略

教
徒
。
此
處
西
哥
德
人
的
歸
化
，
也
導
源
於
一
位
婦
人
。
六
世
紀
中
葉
，
國
王
良
維
日
德

(
L
e
o
v
i
g
i
l
d
)

企
圖
統
一
全
國
的
信
仰
，
想
強
迫
天
主
教
徒
接
受
亞
略
異
端
。
但
太
子
赫
買
日
德

(Herm 

g 
g
i
l
d
)
已
與
一
位
天
主
教
公
主
結
婚
，
而
她
也
說
服
了
丈
夫
皈
依
天
主
教
。
父
王
軟
硬

兼
施
＇
企
圖
使
太
子
信
奉
亞
略
異
端
；
但
太
子
堅
決
答
稱
：
自
己
既
三
生
有
幸
識
得
真
教
，
絕

不
肯
中
途
背
棄
；
父
王
－
怒
之
下
，
將
他
廢
為
庶
人
，
剝
奪
他
所
有
的
財
產
，
但
他
毫
不
動
搖
。

於
是
，
良
維
日
德
便
把
他
押
監
，
頸
手
繫
以
鐵
鏈
。
無
奈
這
位
青
年
太
子
，
敝
屜
世
榮
'
-
心

希
望
天
國
，
熱
切
祈
求
天
主
賜
給
他
忍
受
世
苦
的
勇
力
。
復
活
節
來
到
，
在
深
夜
的
靜
寂
中
，

父
王
差
遣
了
一
位
亞
略
異
教
徒
的
主
教
送
聖
體
給
他
。
這
位
忠
於
天
主
教
的
青
年
毅
然
拒
絕
他

西
班
牙
境
內
西
哥
德
人
的
歸
化
瓦
一
世
纪
末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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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詭
計
，
聲
言
自
己
雖
身
繫
縲
跩
，
心
靈
卻
平
和
地
仰
望
天
主
。
父
王
大
怒
，
立
即
派
遣
侍
衛

在
獄
中
結
束
了
兒
子
的
性
命
。

「
殉
教
者
的
血
是
教
友
的
種
子
」
這
句
話
又
獲
得
了
事
實
的
驗
證
，
一
年
以
後
良
維
日
德

去
世
，
次
子
黎
喀
得

(
R
e
c
a
r
e
d
)

承
繼
了
王
位
。
新
王
－
反
父
王
的
暴
行
，
效
法
了
殉
教
的
長

兄
。
公
元
五
八
九
年
在
托
雷
多

(
T
o
l
e
d
o
)

召
開
大
會
，
新
王
和
王
后
及
八
位
亞
略
教
徒
主
教
，

連
同
多
位
貴
族
放
棄
了
異
端
重
回
天
主
教
的
懷
抱
；
於
是
西
哥
德
人
也
障
之
集
體
歸
化
。

從
那
時
起
，
西
班
牙
的
信
仰
生
活
非
常
濃
厚
，
在
多
次
的
會
議
中
都
有
顯
著
的
表
現
。

當
日
耳
曼
人
入
侵
的
狂
濤
在
西
方
各
奉
教
圈
繼
續
肆
虐
時
，
一
個
新
的
地
區
接
受
了
福
音
。

愛
爾
蘭
因
地
處
孤
島
，
距
離
遙
遠
，
從
未
受
過
羅
馬
的
影
響
，
也
沒
有
受
過
日
耳
曼
人
的
侵
略
。

對
愛
爾
蘭
的
歸
化
，
聖
博
第

(
S
t
.
P
a
t
r
i
c
k
，
或
譯
巴
特
里
爵
)
當
居
首
功
。
聖
人
生
於
大
不

列
顛
的
教
友
家
庭
，
十
六
歲
時
被
愛
爾
蘭
海
盜
擄
去
。
他
度
過
六
年
的
奴
隸
生
活
，
終
於
逃
回

故
鄉
。
他
由
故
鄉
渡
海
前
往
歐
陸
，
在
那
裡
作
了
隱
修
士
。
但
他
覺
得
自
己
被
天
主
召
叫
，
要

他
去
曾
被
擄
的
地
方
宣
傳
聖
教
，
他
說
：
「
我
聽
見
還
沒
有
出
生
的
嬰
兒
聲
音
，
從
愛
爾
蘭
呼

喚
我
。
」
於
是
他
在
公
元
四
三
二
年
被
祝
聖
為
主
教
後
，
前
往
愛
爾
蘭
開
教
，
差
不
多
三
十

U
-

愛
爾
蘭
的
歸
化
弟
五
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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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久
，
完
全
致
力
於
傳
教
工
作
。
他
除
了
講
道
以
外
，
還
以
奇
蹟
證
明
他
的
道
理
。
他
給
人
授

洗
，
祝
聖
司
鐸
主
教
，
在
各
處
建
立
隱
修
院
。
在
這
個
沒
有
城
池
的
地
方
，
隱
修
院
院
長
同
時

也
是
周
圍
地
區
的
士
教
。
每
座
隱
修
院
都
在
自
己
四
周
維
持
信
仰
的
熱
忱
，
並
成
了
傳
教
的
中

心
；
以
致
聖
博
第
去
世
時
(
公
元
四
六
/
牛
)
，
愛
爾
蘭
己
贏
得
了
「
聖
人
昷
」
的
美
稱

O

在
愛
爾
蘭
教
會
史
上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
點
，
就
是
它
刷
剛
歸
化
便
成
了
一
個
熱
烈
傳
教
的

中
心
。
愛
爾
蘭
人
一
領
冼
就
願
作
隱
修
士
，
這
些
隱
修
士
又
原
化
別
人
受
冼
作
隱
修
士
。
在
聖

博
第
所
建
立
的
隱
修
院
中
，
隱
修
士
的
數
目
驚
人
地
增
加
，
他
們
還
渡
海
到
大
不
列
顛
去
傳
幅

音
，
到
歐
洲
大
陸
使
在
蠻
族
入
長
時
凋
零
的
信
仰
復
興
起
來
。

這
些
傳
教
修
士
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聖
高
隆

(
S
t
.
Columban, 

540~6 

I 

5
)

。
他
在
二
十
年
之

間
走
遍
了
高
盧
、
瑞
士
和
義
大
利
。
他
好
似
厄
里
亞
再
世
，
到
國
王
們
面
前
指
斥
他
們
的
罪
行
。

凡
他
所
經
過
的
地
方
，
都
有
隱
修
院
建
起
，
在
那
裡
有
大
批
的
門
徒
投
入
嚴
厲
的
會
規
去
修
行
。

他
於
六
一
五
年
，
在
義
大
利
北
部
保
比
約

(
B
o
b
b
i
o
)
，

l
座
自
己
建
立
、
最
出
名
的
隱
修
院
內

逝
世
。大

不
列
顛
在
蠻
族
入
侵
之
前
，
福
音
就
已
傳
入
。
侵
人
英
土
的
是
日
耳
曼
人
中
最
野
蠻
的

英
吉
利
的
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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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
格
魯
和
撒
克
遜
兩
個
民
族
，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的
一
切
都
特
別
懷
恨
，
因
此
對
教
友
發
動
了
殲

滅
性
的
戰
爭
，
逃
到
西
部
的
才
能
免
於
一
死
，
也
不
敢
對
迫
害
他
們
的
敵
人
宣
傳
福
音
。
直
到

第
六
世
紀
末
葉
，
法
蘭
克
人
歸
化
後
百
年
，
盎
格
魯
和
撒
克
遜
人
才
接
受
了
基
督
的
信
仰
。

直
到
現
在
，
向
蠻
族
開
教
的
不
是
主
教
就
是
修
士
；
這
次
卻
是
由
羅
男
的
教
會
中
央
來
發

動
。
公
元
五
九

O
年
，
教
會
歷
史
中
偉
大
的
教
宗
之
－
聖
國
瑞
－
世

(
S
t
.

(ircgory 

I
'

在
位
期
間

590~6 

0 

4
)
昚
子
上
了J
即
主f
B繹
玕
焯
曰
囓
只
竑
H
。
和
屮
倬Z抽g
紬
諡
逕
臼
翌
即
口
平
躍
沅
臣
四
齿
]
一
佶
諡
尼
認
》
士
，
－
日
行
路
望

見
被
擄
的
奴
隸
，
其
中
有
三
名
美
少
年
，
褐
髮
碧
眼
，
在
那
裡
拍
賣
。
他
問
扣
賣
的
商
人
說
：

「
他
們
屬
於
什
麼
民
族
？
」
「
他
們
是
盎
格
魯
人
(
拉
丁
文
是

A
n
g
l
i
)
" 

1 

|
1

聖
図
瑞

說
：
「
我
看
不
是
盎
格
魯
，
簡
直
是
盎
傑
利

(
A
n
g
e
l
i
)

啊
＇
·
」
(
拉
丁
文
＞

n
g
c
l
i
是
「
天
使
」

之
意
°
)
他
就
把
他
們
贖
去
，
在
自
己
的
隱
修
院
中
教
育
他
們
，
從
此
下
定
決
心
要
去
歸
化
他

們
的
民
族
。

國
瑞
陞
了
教
宗
以
後
，
並
未
忘
記
他
的
計
畫
。
公
元
五
九
六
年
派
遣
了
四
十
位
傳
教
士
，

由
修
士
坎
特
布
里
聖
思
定

(
S
t
·
A
u
g
u
s
t
i
n
e

of 

C
a
n
t
e
r
b
u
r
y
)

率
領
赴
英
吉
利
。
還
沒
到
達
目
的
地

以
前
，
有
些
人
就
想
回
來
：
聽
說
英
吉
利
人
挖
敵
人
的
心
吃
，
而
且
他
們
的
語
言
非
常
難
懂
，

他
們
一
聽
就
喪
了
膽
；
還
得
由
教
宗
鼓
勵
他
們
、
命
令
他
們
，
他
們
才
決
定
前
去
。

其
實
結
果
遠
比
他
們
所
希
望
的
還
好
．
，
他
們
在
泰
晤
士
河
口
下
船
登
陸
；
國
王
肯
特

(
K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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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與
一
位
天
主
教
的
公
主
伯
爾
達

(
B
e
r
t
h
a
)法
蘭
克
王
的
女
兒
結
婚
，
他
因
此
答
應
接
待

傳
教
士
。國

王
受
到
朝
臣
護
衛
坐
在
一
棵
樹
下
，
眼
見
四
十
位
羅
馬
修
士
唱
著
禱
文
向
他
前
來
。
國

王
聽
了
他
們
的
演
講
後
說
：
「
言
詞
固
然
美
齎
動
聽
，
但
所
說
的
－
切
，
為
我
而
言
都
是
新
鮮

可
疑
的
，
我
絕
不
能
馬
上
相
信
。
你
們
既
是
遠
道
而
來
，
為
把
你
們
信
為
真
理
且
視
為
無
上
幸

福
的
好
消
息
通
傳
給
我
們
＇
我
們
絕
不
難
為
你
們
。
反
之
，
我
們
要
供
給
你
們
住
處
，
你
們
去

歸
化
你
們
所
能
歸
化
的
人
吧
！
」
事
實
上
，
國
王
被
修
士
聖
善
的
生
活
戚
動
，
不
久
便
請
求
受

冼
；
追
隨
他
善
表
的
人
很
多
，
聖
思
定
在
公
元
五
九
七
年
聖
誕
節
竟
給
一
萬
人
付
洗
。
國
王
把

自
己
在
坎
特
布
里
的
宮
殿
賜
給
了
聖
思
定
，
這
就
是
英
國
第
－
個
主
教
座
堂
。

教
宗
聖
國
瑞
－
世
從
羅
馬
的
病
榻
上
遠
遠
注
視
著
那
些
傳
教
士
，
給
他
們
寄
去
對
傳
教
方

式
所
當
遵
循
的
訓
示
；
那
些
訓
示
的
確
合
情
合
理
，
而
且
穩
妥
易
行
；
直
到
現
在
，
仍
不
失
為

對
外
教
民
族
傳
教
當
遵
循
方
式
的
撮
要
。
他
說
：
「
如
果
邪
神
的
廟
宇
建
築
得
良
好
，
與
其
把

它
拆
毀
，
倒
不
如
為
它
祝
聖
，
安
放
祭
臺
＇
改
為
敬
禮
天
主
的
聖
堂
。
要
在
民
眾
習
慣
敬
拜
偶

像
的
地
方
和
日
子
，
准
許
他
們
以
另
外
的
方
式
慶
祝
天
主
的
瞻
禮
節
日
．
，
如
果
外
教
人
有
以
筵

席
慶
祝
節
日
的
習
俗
，
就
可
以
在
殉
教
聖
人
的
節
日
舉
辦
公
宴
。
准
許
他
們
舉
行
外
表
的
歡
樂
'

心
靈
的
歡
樂
也
就
容
易
獲
致
了
，
對
那
些
粗
野
的
人
，
絕
不
可
把
他
們
的
－
切
舊
習
一
筆
抹
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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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不
能
一
躍
而
登
山
＇
需
要
一
步
一
步
爬
上
去
。
」

傳
教
事
業
雖
如
此
順
利
開
始
，
卻
不
能
毫
無
困
難
地
完
成
；
瓜
分
英
吉
利
的
七
個
王
子
並

非
對
天
主
教
都
懷
有
好
蕻
，
他
們
常
彼
此
交
戰
。
坎
特
布
里
聖
思
定
來
此
一
世
紀
以
後
，
歸
化

的
事
業
已
有
了
相
當
進
展
．
，
許
多
興
盛
的
隧
修
院
成
了
教
育
的
中
心
，
在
其
中
培
養
了
中
古
時

代
盎
格
魯
撒
克
遜
的
文
化
，
也
陶
冶
了
將
來
去
日
耳
曼
開
教
的
宗
徒
。

當
時
占
據
日
耳
曼
的
民
族
，
大
致
在
萊
茵
西
和
易
北
河

(
E
l
b
e
)之間
，
包
括
現
在
的
荷

蘭
、
西
德
和
奧
地
利
的
一
部
分
，
是
最
難
歸
化
的
民
族
．
，
他
們
還
保
留
很
粗
暴
的
性
格
，
異
教

的
思
想
也
很
興
盛
，
尚
武
的
精
神
很
不
容
易
使
他
們
了
解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良
善
謙
和
。

但
是
日
耳
曼
人
已
經
聽
見
人
宣
講
天
主
教
，
愛
爾
蘭
的
修
士
聖
高
隆
和
他
的
門
徒
已
在
瑞

士
宣
傳
福
音
，
一
位
英
吉
利
修
士
歸
化
了
荷
蘭
北
部
。
但
那
些
努
力
都
是
東
鱗
西
爪
，
沒
什
麼

次
序
。
真
正
在
日
耳
曼
建
立
教
會
並
把
它
正
式
組
織
起
來
的
，
乃
是
－
位
名
叫
文
弗
里

(
W
i
n苟
d
)

的
英
吉
利
人
，
他
更
為
人
所
熟
悉
的
拉
丁
名
字
是
聖
博
義

(
S
t
.
Boniface 

, 
6
8
0
~
7
5
3
，
或
譯
波
尼

法
爵
)
°
他
是
一
位
本
篤
會
會
士
，
在
隱
修
院
內
已
獲
得
了
廣
泛
的
修
養
；
三
十
歲
以
後
，
他

戚
覺
有
一
股
吸
引
力
，
使
他
到
先
祖
的
故
鄉
去
宣
傳
福
音
。
他
在
荷
蘭
北
部
第
－
次
的
嘗
試
沒

日
耳
曼
的
歸
化
氪
八
世
竺
與
聖
博
義



夭王教史 卷二 034 

有
多
大
收
穫
；
他
認
為
單
獨
一
位
傳
教
士
不
能
擔
負
這
樣
的
工
作
，
必
須
請
求
教
宗
支
持
。
於

是
他
起
身
前
進
羅
馬
(
公
元
七
了
几
年

)
o
教
宗
國
瑞
二
世

(
2
磊
O
W
一L

在
位
期
間

7
1
5
~
7
3
1
)

熱
誠
接
待
他
，
並
正
式
委
任
他
乃
日
耳
曼
的
開
教
宗
徒
。
三
年
以
後
，
教
宗
把
他
召
回
羅
馬
，

祝
聖
他
為
主
教
，
並
非
為
管
理
某
一
教
區
，
而
是
擔
任
聖
座
的
直
接
代
表
。
他
常
同
幾
位
和
他

一
樣
熱
誠
的
修
士
一
起
巡
行
各
地
，
起
初
是
幾
位
英
吉
利
修
士
，
後
來
也
有
日
耳
曼
修
士
，
他

們
的
生
活
很
貧
苦
，
有
時
連
購
買
衣
服
的
錢
都
沒
有
；
－
－
一
十
年
的
工
夫
到
處
講
道
，
冒
著
各
種

危
險
。
他
按
照
各
地
進
步
的
情
形
，
把
已
歸
化
的
組
織
起
來
，
復
興
了
以
前
的
隱
修
院
，
也
創

建
了
新
修
院
。
這
樣
他
所
建
立
的
事
業
，
才
不
像
他
的
前
任
那
樣
未
能
持
久
穩
固
。

在
聖
博
義
宗
徒
事
業
上
最
動
人
的
一
點
，
就
是
他
常
和
祖
國
保
持
聯
繫
。
他
不
斷
給
朋
友

寫
信
，
向
他
們
訴
說
自
己
的
困
難
和
不
安
，
他
依
恃
他
們
的
祈
禱
，
他
由
他
們
接
受
道
義
和
物

質
的
援
助
．
，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有
意
讓
英
吉
利
的
修
女
們
前
來
這
剛
從
敬
拜
邪
神
的
黑
暗
中
救

拔
出
來
的
日
耳
曼
國
，
以
她
們
的
善
表
光
照
他
們
，
用
她
們
的
祈
禱
求
天
主
降
福
、
幫
助
他
的

傳
教
事
業
，
他
對
其
中
－
位
修
女
，
懷
著
一
份
純
潔
而
崇
高
的
精
砷
友
誼
，
那
是
他
的
親
戚
聖

理
奧
巴

(
S
t
.Li
o
b
a
)，他
請
她
擔
任
一
座
修
院
的
院
長
；
這
友
誼
給
這
位
工
作
忙
碌
的
聖
人
加

上
一
層
溫
柔
而
細
膩
的
美
麗
色
彩

1
o

聖
博
義
就
是
在
荷
蘭
極
北
部
開
始
了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
也
要
到
那
裡
結
束
。
他
七
十
五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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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偕
同
五
十
位
修
士
重
返
那
裡
傳
教
，
因
為
教
會
在
那
裡
還
沒
有
堅
定
地
建
立
起
來
。
某
日

他
正
與
同
伴
們
停
留
在
一
處
為
給
一
羣
教
友
付
堅
振
＇
忽
然
有
些
狂
熱
的
異
教
徒
向
他
們
撲
來
，

他
們
就
一
個
繼
－
個
地
倒
下
去
。
聖
人
被
攻
擊
時
，
手
中
所
拿
的
經
本
現
在
仍
保
存
著
，
因
為

聖
人
曾
本
能
地
用
它
防
護
頭
部
，
書
土
面
還
留

F

了
劍
砍
的
痕
跡
。
他
的
遺
體
安
葬
在
富
爾
達

(
F
u
l
d
a
)
，
涇
吊
忥
尧
德
國
教
友
敬
禮
。
德
國
的
正
式
歸
化
，
實
仁
該
歸
功
於
聖
博
義
，
其
實
他
們

不
只
獲
得
輻
音
，
就
連
文
化
也
得
力
於
他
；
因
為
他
的
每
一
項
建
樹
，
無
論
修
院
或
主
教
公
署
'

都
成
了
中
古
時
代
協
助
德
國
文
化
發
展
的
中
心
。
只
有
一
支
日
耳
曼
民
族
沒
有
獲
得
他
的
實
惠
'

那
就
是
撒
克
遜
人
，
直
到
查
理
曼
時
，
他
們
才
被
征
服
。

從
克
洛
維
受
洗
到
聖
博
義
去
世
，
中
間
有
二
百
五
十
年
之
久
；
這
段
時
間
，
就
歷
史
而
言

雖
不
甚
長
，
卻
獲
得
了
廣
泛
的
成
績
。
只
須
把
第
五
世
紀
末
葉
西
方
的
情
形
，
同
第
八
世
紀
中

葉
的
情
形
－
比
，
就
可
明
瞭
。
公
元
四
九

O
年
，
五
光
十
色
的
蠻
族
國
中
，
大
部
分
還
是
亞
略

教
徒
，
天
主
教
在
許
多
地
方
還
是
時
常
遭
受
迫
害
，
羅
馬
帝
國
的
四
周
還
都
是
異
教
徒
。
公
元

七
五
O
年
時
，
西
歐
的
國
家
全
都
信
奉
了
天
主
教
，
教
會
到
處
受
人
尊
敬
。
這
都
是
主
教
和
修

士
們
英
勇
奮
鬥
的
成
績
。
在
奉
教
國
中
，

L

著
民
族
正
與
日
耳
曼
人
相
互
混
合
，
中
楫
紀
歐
洲

的
居
民
便
由
此
形
成
。

對
聖
教
會
而
言
，
這
些
成
績
是
她
所
受
的
那
些
駭
人
損
失
的
－
些
補
償
；
因
為
正
當
東
方



夭王教史 卷二 036 

修
院
到
處
林
立
的
極
盛
時
代
，
敘
利
亞
、
波
斯
和
埃
及
淪
陷
於
回
教
徒
之
手
。
當
國
瑞
二
世
派

遣
聖
博
義
去
日
耳
曼
森
林
樹
立
十
字
架
時
，
北
非
和
西
班
牙
也
遭
受
了
同
樣
的
命
蓮
。
天
主
教

世
界
的
重
心
從
以
前
的
地
中
海
周
邊
轉
移
到
北
方
去
了
。

蠻
族
入
侵
以
後
，
教
會
所
面
臨
的
是
四
方
雜
糅
的
民
族
：
一
方
面
是
舊
習
仍
深
的
帝
國
遺

民
，
另
一
方
面
是
新
歸
化
的
日
耳
曼
人
。
他
們
雖
已
受
洗
＇
卻
無
法
立
即
成
為
完
美
的
教
友
，

他
們
暴
烈
的
性
格
和
迷
信
的
習
俗
，
不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掃
除
殆
盡
，
因
乃
他
們
的
教
育
水
準
太

低
。
教
友
的
信
德
固
然
誠
懇
而
活
潑
，
但
程
度
終
嫌
低
淺
，
精
華
總
是
太
少
＇
大
部
分
摻
雜
著

迷
信
。
這
些
粗
俗
的
心
靈
需
要
具
體
可
接
觸
的
事
物
，
才
能
使
他
們
領
悟
超
性
之
事
．
，
他
們
對

恭
敬
天
主
和
基
督
，
與
敬
禮
聖
人
、
聖
女
分
不
清
。
敬
禮
聖
人
，
本
身
雖
正
當
合
理
，
但
他
們

舉
行
的
方
式
卻
往
往
帶
了
迷
信
的
色
衫
。
當
時
對
聖
觸
的
敬
禮
更
是
熱
烈
得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

那
些
聖
憫
不
僅
是
聖
人
的
遺
骸
，
凡
同
聖
人
或
他
們
的
墳
墓
接
觸
過
的
東
西
，
他
們
都
奉
為
至

寶
。
人
們
往
往
對
於
聖
人
的
衣
服
、
頭
髮
＇
甚
至
指
甲
的
雜
屑
起
爭
辯
；
有
人
以
為
把
物
品
在

聖
人
們
的
墳
上
一
放
，
就
染
上
了
他
們
的
德
能
。

為
把
這
些
民
族
形
成
真
正
基
督
化
的
社
會
，
當
做
的
事
情
實
在
不
少
。
該
教
他
們
做
事
公

參
教
會
對
文
化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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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重
視
工
作
，
推
行
精
砷
的
修
養
。
不
過
教
會
並
不
敗
興
，
她
以
固
執
的
堅
忍
，
從
事
這
種

須
延
續
數
世
紀
的
艱
苦
工
作
，
特
別
是
主
教
和
隱
修
士
們
毅
然
擔
起
了
這
份
責
任
；
他
們
對
培

養
新
社
會
所
費
的
心
血
，
真
是
二
言
難
盡
，
他
們
的
確
是
中
古
文
明
社
會
的
創
造
者
．
，
歐
洲
國

家
之
所
以
有
今
日
，
他
們
厥
功
至
偉
。

自
君
士
坦
丁
大
帝

(
C
o
n
s
t
a
m
t
i
n
e

the 

G
r
e
a
t
)
歸
化
以
來
，
王
教
在
社
會
上
的
崇
高
地
位
，

已
朽
法
律
所
承
認
。
從
第
四
世
紀
末
葉
，
他
們
就
有
權
力
以
政
府
的
名
義
審
判
神
職
人
員
牽
涉

其
中
的
幾
種
案
件
。
蠻
族
出
現
時
，
主
教
們
往
往
協
力
保
衛
民
眾
，
在
蠻
族
入
侵
產
生
的
新
社

會
中
，
民
眾
常
是
歸
化
外
教
人
的
有
效
原
動
力
。
外
教
人
歸
化
以
後
，
主
教
們
常
保
持
自
己
的

威
望
和
優
越
地
位
，
尤
其
因
乃
他
們
大
部
分
出
身
名
門
望
族
，
他
們
的
威
望
連
官
吏
和
國
王
也

莫
可
奈
何
，
只
有
主
教
敢
反
抗
他
們
，
比
方
稅
史
壓
迫
百
姓
時
，
主
教
常
出
面
保
護
。
當
一
位

國
王
公
然
破
壞
教
會
道
德
的
法
律
時
，
常
有
主
教
斥
責
他
們
的
罪
行
，
也
有
不
少
的
主
教
因
仗

義
直
言
而
喪
失
了
性
命
。

主
教
的
地
位
在
城
市
內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他
幾
乎
無
所
不
管
。
第
一
自
然
是
他
靈
牧
的
職

務
：
他
宣
這
施
教
，
巡
視
各
堂
區
；
他
也
是
鰾
寡
孤
獨
和
弱
小
的
保
護
者
。
當
政
府
的
權
柄
無

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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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為
力
時
，
主
教
就
出
面
指
導
並
支
配
公
益
工
程
的
費
用
：
如
建
造
城
垣
、
構
築
堤
岸
或
溝
渠

等
。
主
教
也
開
設
來
往
行
旅
的
住
處
，
為
病
人
開
辦
醫
院
，
特
別
是
痲
瘋
病
院
。
他
掌
管
窮
人

名
單
，
監
督
分
施
信
友
大
量
捐
獻
的
救
濟
品
。

按
照
大
公
會
議
的
規
章
，
主
教
由
神
職
班
和
民
眾
選
舉
，
由
首
席
主
教
(
總
主
教
)
祝
聖

o

事
實
上
圖
王
往
往
干
涉
主
教
選
舉
，
堅
持
派
自
己
所
選
擇
的
人
，
難
怪
有
時
會
有
不
稱
職
的
主

教
出
現
。
所
幸
這
類
不
足
為
人
師
表
的
主
教
還
不
多
，
大
多
數
的
主
教
都
生
活
純
潔
、
愛
德
出

眾
，
具
有
反
抗
強
權
的
勇
氣
。
現
在
歐
洲
還
保
存
不
少
這
些
主
教
的
住
宅
，
教
會
對
他
們
也
多

以
聖
人
視
之
。

在
這
混
亂
的
時
期
，
隱
修
士
也
協
助
主
教
們
擔
負
了
重
要
的
職
務
。
前
文
已
經
說
過
：
聖

安
博

(
S
t
.
A
m
b
r
o
s
e，
或
譯
盎
博
羅
削
)
丶
聖
奧
斯
定
、
聖
瑪
定

(
S
t
.
M
a
r
t
i
n，
或
譯
瑪
爾
定
)

等
人
如
何
在
西
方
創
始
了
隱
修
生
活
。
公
元
五
世
紀
，
在
高
盧
南
部
很
盛
行
隱
修
生
活
。
公
元

四
－
O
年
，
聖
郝
諾
拉

(
S
t
.
H
o
n
o
r
a
t
u
s
)

在
地
中
海
上
的
小
島
萊
蘭

(
L
e
r
i
n
s
)

建
立
了
一
座
隱

修
院
，
不
少
修
士
在
那
裡
度
著
半
隱
修
、
半
獨
修
的
嚴
格
生
活
。
在
這
座
隱
修
院
的
修
士
中
，

產
生
了
許
多
聖
善
的
主
教
。
公
元
四
－
五
年
，
一
位
束
方
人
加
西
安
烏
斯

(
J
o
h
n
Cassianus)

, 

聖
本
篤
與
隠
修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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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途
旅
行
拜
訪
東
方
和
埃
及
的
隱
修
士
後
，
在
馬
賽
建
立
了
兩
座
隱
修
院
，
男
女
各
一
。
因
著

他
的
著
作
，
人
們
得
以
認
識
東
方
隱
修
士
的
生
活
、
習
慣
和
他
們
所
遵
守
的
規
矩
。
不
過
，
西

方
隱
修
生
活
的
真
正
鼻
祖
還
是
聖
本
篤

(
S
t
.

B g 
edict, 

4
8
0
~
5
4
7
)。
他
出
生
在
義
大
利
中
部
諾

西
亞

(
N
u
r
s
i
a
)

的
－
個
顯
貴
家
庭
，
在
羅
馬
就
學
；
不
久
自
覺
為
曠
野
所
吸
引
，
遂
開
始
到
荒

涼
的
蘇
比
亞
高

(
S
u
b
i
a

g
)
山
谷
度
隱
修
士
的
生
活
。
他
的
生
活
非
常
嚴
厲
，
有
時
為
克
制
肉

欲
的
誘
惑
竟
在
荊
棘
中
翻
滾
。
他
富
有
聖
德
的
名
譽
迅
速
傳
開
，
不
少
人
去
請
求
收
為
弟
子
；

他
就
為
他
們
建
立
了
一
座
隱
修
院
，
以
後
接
二
連
三
地
在
羅
男
一
帶
竟
建
了
十
二
座
；
最
後
他

定
居
在
羅
馬
和
那
不
勒
斯

(
N
a
p
l
e
s
)

之
間
名
叫
卡
西
諾
的
山
上

(
M
o
n
t
e

Cassino) 

2o 

聖
人
在
該
院
中
寫
了
隱
修
「
規
條
」
後
就
去
世
了
；
此
規
條
現
今
仍
被
全
本
篤
會
奉
為
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些
規
條
中
包
含
明
智
與
寬
猛
相
濟
的
節
制
。
聖
本
篤
的
大
功
勞
是

使
隱
修
的
理
想
與
西
方
民
族
的
體
質
、
需
要
和
習
慣
相
契
合
。
沒
有
特
別
嚴
厲
的
苦
工
，
使
祈

禱
與
讀
書
、
唱
經
與
靜
默
、
勞
作
與
閱
讀
、
睡
眠
與
守
夜
，
保
持
著
適
當
的
平
衡
。
在
普
通
的

砷
貧
與
服
從
的
聖
願
之
下
，
聖
人
又
加
上
了
固
定
的
誓
願
。
修
士
自
由
地
進
入
修
院
，
並
以
誓

願
自
行
約
束
，
一
旦
選
定
了
這
種
生
活
後
，
也
當
矢
志
永
留
於
修
院
。
修
院
如
同
一
個
家
庭
'

院
長
當
以
慈
父
的
心
腸
對
待
修
士
。
他
給
各
個
會
院
極
大
的
自
由
，
務
使
會
規
的
原
則
能
適
應

臬
3
o



夭王教史 卷二 040 

各
地
的
環
境
。

西
方
一
致
採
用
這
項
賢
明
的
規
矩
，
正
如
聖
西
略

(
S
t
.
B
a
s
i
l，
或
譯
巴
西
略
)
的
規
矩
風

行
於
東
方
一
樣
，
並
且
逐
漸
代
替
了
其
他
難
以
適
應
的
規
矩

.. 

例
如
聖
高
隆
的
規
矩
過
於
嚴
厲
。

西
歐
各
處
如
法
圍
、
西
班
牙
、
英
國
、
德
國
都
有
本
篤
會
院
；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人
大
批
投
入
這

些
靜
默
的
地
方
，
給
人
弟
兄
般
的
和
樂
善
表
，
他
們
以
決
心
把
自
己
的
生
命
奉
獻
給
天
主
。

設
想
我
們
進
入
一
個
被
沼
澤
遮
蔽
的
樹
林
，
在
蠻
族
入
侵
時
，
歐
洲
大
部
分
還
是
遍
地
仕

苻
沼
澤
。
現
在
你
可
以
看
到
在

1

片
荒
涼
的
中
央
有
一
塊
耕
耘
的
土
地
，
蓋
著
綠
油
油
的
莊
稼
，

中
央
有
一
片
寬
大
的
建
築
．
那
就
是
隱
修
院
。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蓋
有
鐘
樓
的
聖
堂
·
修
士
們

聚
集
在
那
裡
'
-
天
七
次
詠
唱
讚
美
天
主
。
其
次
你
所
見
到
的
，
就
是
旅
舍
．
，
因
為
在
本
篤
會

院
中
，
無
論
何
時
何
地
，
常
免
費
招
待
來
往
的
客
人
，
如
同
招
待
基
督
本
人
一
樣
，
尤
其
是
窮

人
和
朝
聖
的
人
。
接
待
客
人
的
地
方
是
一
個
寬
闊
的
大
廳
，
由
那
兒
可
以
進
入
專
為
客
人
使
用

的
寢
室
和
房
間
。
－
聞
寬
大
的
廚
房
同
修
士
們
的
廚
房
隔
離
，
常
準
備
著
飯
菜
。
病
房
和
醫
生

的
住
室
與
旅
舍
是
分
離
的
，
那
裡
還
有
種
植
藥
材
的
園
圃
。
修
士
的
房
間
是
在
一
棟
圍
繞
著
天

井
四
周
的
方
形
建
築
，
四
面
繞
以
走
廊
，
其
中
有
飯
廳
、
寢
室
和
圖
書
室
．
，
圖
書
室
的
書
架
上
，

滿
是
古
拉
丁
作
家
的
傑
作
抄
本
和
教
父
們
的
著
作
；
其
次
就
是
寫
作
室
．
修
士
們
在
那
裡
繕
寫

著
作
的
珍
本
。
再
其
次
是
各
種
工
作
室
·
諸
如
磚
瓦
、
木
工
、
鐵
工
、
紡
織
、
金
銀
細
工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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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有
盡
有
，
囚
為
修
士
理
當
自
給
自
足
。
至
於
田
園
、
倉
房
和
家
畜
棚
等
，
更
是
不
可
或
缺
。

此
外
還
有
附
設
的
學
校
，
修
士
們
在
其
中
教
授
兒
童
拉
丁
文
，
因
為
當
時
在
西
方
，
拉
丁
文
是

唯
一
供
書
寫
的
文
字
。

隱
修
院
周
圍
有
結
實
纍
纍
的
果
園
，
有
供
釀
製
彌
撒
酒
的
葡
萄
園
，
有
供
給
蜂
蜜
和
黃
蠟

的
蜂
羣
黃
蠟
是
敬
禮
的
必
需
品
；
山
谷
和
池
塘
也
供
應
不
少
的
角
，
也
可
利
用
溪
流
推
動

水
磨
。
修
士
們
有
時
也
去
荒
地
開
墾
，
有
的
掌
犁
、
有
的
伐
樹
，
便
增
加
了
新
的
耕
地
。

本
篤
會
對
西
方
文
化
具
有
多
方
面
的
貢
獻
：
他
們
不
只
拯
救
古
抄
本
及
其
他
富
有
學
問
和

思
想
的
－
切
寶
藏
，
而
且
保
存
並
推
進
了
建
築
和
農
耕
的
技
術
，
鐵
、
木
、
紡
織
等
工
藝
，
以

及
植
物
和
製
藥
等
知
識
；
此
外
還
開
墾
許
多
荒
地
以
增
進
文
化
。
他
們
離
開
城
市
，
到
偏
僻
的

地
方
、
森
林
或
動
亂
時
遭
人
遺
棄
的
鄉
村
建
立
隱
修
院
。
許
多
居
民
被
那
些
安
靜
的
綠
洲
所
吸

引
，
也
到
他
們
的
周
圍
定
居
。
他
們
在
那
裡
不
但
滿
足
了
民
眾
在
宗
教
上
的
需
要
，
而
且
在
患

病
或
困
難
時
，
能
獲
得
修
士
的
友
愛
扶
助
、
子
女
的
教
育
以
及
文
明
生
活
的
－
切
資
源
。
因
此

歐
洲
有
許
多
農
村
甚
至
城
市
，
都
起
源
於
隱
修
院
。
修
士
們
的
善
表
比
言
語
更
能
說
服
蠻
族
習

修
為
他
們
很
陌
生
的
德
性
，
如
謙
遜
、
友
愛
、
貞
潔
、
良
善
等
。
修
士
也
使
他
們
重
視
勞
作
，

那
是
以
前
被
他
們
輕
視
、
委
之
於
奴
隸
的
事
。
這
樣
一
來
，
傳
教
士
所
創
始
的
工
作
，
隱
修
士

們
卻
把
它
完
成
了
，
信
德
也
因
此
得
以
根
深
柢
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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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封
風
俗
的
影
響

蠻
族
粗
野
的
習
俗
，
也
因
主
教
的
投
身
努
力
和
修
士
的
以
身
作
則
，
而
逐
漸
軟
化
。
聖
教

會
認
為
，
許
多
風
俗
習
慣
既
然
－
時
不
能
改
除
，
便
當
予
以
容
忍
＇
不
可
深
加
斥
責
。
例
如
：

為
認
清
一
個
人
是
否
有
罪
，
強
迫
他
把
手
浸
入
滾
水
鍋
裡
；
如
果
三
天
以
後
他
的
燙
傷
慢
慢
好

起
來
，
就
可
聲
明
他
無
罪
。
兩
人
爭
執
不
下
時
，
為
明
白
誰
有
理
，
就
會
讓
他
們
決
鬥
；
他
們

認
為
有
理
者
必
得
天
助
。
諸
如
此
類
的
惡
劣
風
尚
很
多
，
聖
教
會
既
不
能
取
締
陋
習
，
又
不
能

禁
止
私
下
報
仇
，
只
好
努
力
使
之
減
少
或
減
輕
。
比
如
使
他
們
承
認
聖
堂
為
「
法
定
的
避
難

所
」
.. 

凡
罪
犯
或
負
債
者
逃
至
聖
堂
，
不
能
以
武
力
強
行
押
出
。
教
會
並
非
袒
護
罪
犯
，
而
是

使
報
仇
的
怒
氣
由
拖
延
而
漸
洎
，
或
給
神
職
人
員
斡
旋
的
時
間
，
以
便
使
他
們
就
範
。
除
了
追

緝
的
人
先
手
按
聖
經
發
誓
，
保
證
不
使
罪
犯
受
刑
、
殘
傷
或
殺
戮
，
修
士
便
不
放
逃
犯
出
去
。

這
種
避
難
的
權
利
給
教
會
招
致
多
少
麻
煩
＇
不
難
想
像
。
國
王
眼
看
自
己
的
仇
敵
逃
脫
，
勢
必

要
盡
力
把
他
拉
出
；
天
主
固
鉄
能
直
接
干
涉
，
例
如
對
破
壞
避
難
權
利
者
施
以
頌
罰
，
不
過
奇

蹟
是
不
常
見
的
。

教
會
對
遭
難
的
人
更
是
盡
力
保
護
。
當
時
普
遍
把
戰
俘
列
為
奴
隸
拍
賣
。
教
會
雖
不
能
馬

上
取
締
這
種
可
詛
咒
的
惡
俗
，
但
能
盡
力
收
買
俘
虜
以
減
低
它
的
惡
果
。
她
為
贖
回
俘
虜
，
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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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了
大
量
的
金
錢
；
常
見
主
教
無
錢
贖
虜
時
，
就
拍
賣
自
己
的
聖
器
。
所
以
在
奉
教
的
歐
洲
各

處
，
恢
復
自
由
的
奴
隸
很
多
。
同
時
教
會
也
鼓
勵
教
友
解
放
奴
隸
，
視
解
放
奴
隸
為
一
種
神
聖

的
行
為
。
為
此
教
會
規
定
了
特
別
的
禮
節
，
並
引
用
超
性
理
由
來
舉
行
：
「
吾
主
以
聖
洗
所
解

放
的
人
，
不
當
以
鐵
鍊
拘
之
，
因
乃
在
祂
眼
中
人
人
平
等
，
沒
有
身
分
的
區
別
。
」

未
能
脫
離
奴
隸
羈
絆
的
，
聖
教
會
就
以
教
化
的
影
響
使
他
們
受
益
。
她
制
訂
了
許
多
法
律

減
輕
他
們
奴
隷
身
分
的
痛
苦
。
例
如
：
她
聲
明
奴
隸
的
婚
姻
同
樣
有
效
不
能
解
除
，
使
他
們
有

合
法
的
家
庭
；
禁
止
把
他
們
賣
給
外
國
人
，
以
保
留
他
們
在
祖
國
．
，
使
他
們
在
主
日
休
息
，
恢

復
他
們
教
友
的
身
分
。
奴
隸
的
身
分
既
經
提
高
，
就
不
像
往
日
被
隨
便
當
物
品
買
賣
或
遭
任
意

虐
待
了
．
＇
之
後
奴
隸
制
度
漸
漸
取
消
＇
代
之
以
農
奴
，
已
算
大
有
進
步
。
農
奴
不
得
離
棄
他
所

耕
種
的
田
地
，
如
同
分
種
田
地
的
人
一
樣
，
得
按
時
交
付
糧
食
或
年
金
；
但
他
有
自
己
的
家
庭
'

能
享
受
相
當
的
自
由
；
他
所
負
的
義
務
是
由
習
慣
法
釐
定
的
，
主
人
不
能
任
意
擺
布
。

聖
教
會
也
致
力
使
人
尊
重
女
權
，
不
讓
弱
小
者
毫
無
保
障
。
奉
教
的
社
會
不
再
像
往
日
一

般
怠
慢
婦
女
了
。
當
時
創
建
了
無
數
的
女
隱
修
院
，
足
以
表
示
女
子
的
貞
潔
如
何
受
人
敬
重
；

在
那
野
蠻
粗
暴
的
時
代
，
有
那
麼
多
純
潔
溫
良
的
聖
女
、
聖
婦
＇
其
中
有
王
后
也
有
平
民
，
有

普
通
教
友
也
有
修
女
，
實
為
驚
人
的
特
殊
現
象

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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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教
會
在
道
德
方
面
推
行
教
育
工
作
，
在
知
識
方
面
亦
然
。
蠻
族
入
侵
後
的
幾
個
世
紀
，

知
識
水
準
顯
著
降
低
，
教
會
保
存
僅
有
的
知
識
文
化
。
教
育
沒
有
完
全
在
民
間
絕
跡
，
是
因
為

紳
職
人
員
在
堂
區
、
修
士
在
修
院
設
立
學
校
；
我
們
能
把
古
拉
丁
文
學
的
寶
藏
保
存
下
來
，
也

是
因
為
修
士
堅
苦
地
把
古
文
謄
寫
在
羊
皮
紙
上
，
飾
以
彩
色
鮮
豔
的
花
紋
，
使
我
們
現
在
還
能

在
歐
洲
圖
書
館
中
欣
賞
它
們
。
我
們
所
以
能
知
道
那
時
期
的
歷
史
，
是
因
為
主
教
和
修
土
以
拉

丁
文
記
錄
在
年
鑑
上
。
蠻
族
入
侵
後
的
三
世
紀
，
文
學
作
品
中
甚
少
有
傑
作
，
那
時
期
的
作
家

都
是
教
會
中
人
，
教
會
以
外
全
是
空
白
。

聖
希
道

(
S
t
.

Isidore 

, 
5
6
0
~
6
3
6
，
或
譯
依
西
多
)
在
公
元
六

0
0

至
六
三
六
年
是
西
班
牙
塞

爾
維
亞

(
S
e
v
i
l
l
e
)

的
主
教
。
他
是
一
位
多
產
的
作
家
，
創
作
範
圍
很
廣
，
很
少
人
有
像
他
那
樣

廣
博
的
知
識
，
在
他
百
科
全
書
式
的
著
作
中
，
中
古
時
代
的
讀
者
能
見
到
以
前
所
有
的
各
種
學
問
。

聖
伯
達

(
S
t
.
Bede, 

6
7
2
~
7
3
5
)
是
一
位
英
國
的
隱
修
士
，
也
是
當
時
學
識
最
高
的
人
，
紐

曼
樞
機

(
N
e
w
m
a
n
)
曾
稱
讚
他
說
：
「
伯
達
是
本
篤
會
的
英
華
，
就
如
聖
道
茂

(
S
t
.
Thomas 

Aquinas,: 

約
1
2
2
5
~
一
2
7
4
'

哉
之
譯
多
瑪
斯
阿
奎
納
)
是
道
明
會
的
英
華
一
樣
。
」
他
七
歲
時
父
母

雙
亡
，
寄
養
於
隱
修
院
。
他
自
己
對
我
們
說
，
他
一
生
都
在
隱
修
院
中
度
過
：
「
以
全
部
精
力

聖
教
會
與
知
識
生
活



045 第五章 鑾旄入侵時的教會

研
讀
聖
經
，
遵
守
修
院
戒
律
，
每
日
專
心
在
聖
堂
中
頌
揚
天
主
·
，
他
以
學
習
、
講
授
、
寫
作
為

樂
。
」
他
這
樣
生
活
－
直
到
生
命
末
刻
；
雖
蕻
筋
疲
力
盡
，
仍
不
輟
每
日
的
工
作
，
祈
禱
與
讀

書
，
更
番
輪
替
，
直
到
斷
氣
時
還
誦
念
〈
光
榮
頌
〉
…
…
他
留
給
我
們
的
，
不
只
是
聖
經
的
註

解
和
他
所
講
授
的
這
理
，
還
有
天
文
、
算
術
、
文
學
、
詩
歌
等
許
多
著
作
。
聖
伯
達
的
傑
作
是

《
英
國
教
會
史
》
，
由
此
足
以
證
明
他
是
一
位
精
確
的
歷
史
學
家
和
偉
大
的
作
家

3
o

西
方
的
教
會
藝
術

西
方
的
教
會
藝
術
，
不
如
同
時
期
拜
占
庭

(
B
y
z
a
n
t
i
n
e
)

旳
藝
術
輝
煌
。
當
時
固
然
建
立
了

不
少
的
聖
堂
，
或
是
因
部
分
為
木
質
，
或
是
在
蠻
族
入
侵
及
後
世
的
戰
爭
中
被
毀
，
留
給
我
們

的
古
蹟
不
多
。
最
著
名
的
是
拉
維
納

(
R
a
v
e
n
n
a
'

在
今
日
的
威
尼
斯
附
近
)
大
殿
，
有
模
仿
拜

占
庭
聖
堂
的
富
麗
鑲
嵌
細
工
，
還
有
幾
座
羅
馬
的
聖
殿
。
一
般
來
說
，
此
時
內
部
的
裝
修
比
外

面
的
建
築
更
有
價
值
，
例
如
繪
畫
、
寶
石
、
鑲
嵌
的
地
面
，
包
銀
或
古
銅
的
作
品
，
內
部
的
富

麗
裝
飾
。
在
當
時
的
裝
飾
品
和
其
他
藝
術
的
表
現
中
，
金
銀
細
工
、
精
緻
的
手
抄
本
等
，
都
是

各
種
藝
術
的
合
製
品
：
有
羅
馬
藝
術
、
拜
占
庭
藝
術
，
還
有
日
耳
曼
人
帶
來
的
一
些
成
分
，
它

們
大
概
是
受
了
波
斯
、
印
度
或
中
國
藝
術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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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的
權
威
雖
然
進
展
緩
慢
，
卻
仍
不
停
地
增
長
，
這
是
任
何
人
片
制
度
內
所
未
曾
有
的

情
況
。
伯
鐸
和
他
繼
位
者
的
權
威
，
正
如
埋
在
地
裡
的
一
粒
種
子
，
起
初
無
聲
無
息
地
好
像
死

了
，
不
久
後
卻
長
出
了
一
棵
細
弱
的
樹
幹
，
逐
漸
長
大
、
分
枝
、
繁
盛
，
竟
成
了
能
抵
抗
風
暴

的
大
樹
。教

外
民
族
的
歸
化
，
亞
略
異
端
的
消
滅
，
都
助
長
了
教
宗
的
影
響
力
。
拜
占
庭
皇
帝
們
的

信
德
搖
擺
不
定
，
不
但
多
次
袒
護
異
端
，
甚
至
對
教
宗
施
加
壓
力
；
這
樣
反
使
西
方
依
賴
教
宗

的
指
導
。
何
況
羅
馬
帝
國
的
首
都
羅
丐
，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取
代
以
前
，
早
已
光
芒
四
射
，
後
來

成
為
教
宗
的
駐
蹕
地
，
有
宗
徒
聖
伯
鐸
及
聖
保
祿
的
遺
骸
，
獲
得
更
燦
爛
的
威
望
，
遂
成
了
教

會
最
高
神
權
的
中
心
。

從
幾
位
最
著
名
教
宗
的
歷
史
，
更
能
看
出
教
宗
權
威
的
進
展
。
歷
史
曾
贈
以
「
大

(
T
h
e

G
r
e
a
t
)
教
宗
」
徽
號
的
兩
位
教
宗
聖
良
一
世
和
聖
國
瑞
更
是
這
方
面
最
好
的
例
證
。

教
宗
聖
良
一
世

聖
良
一
世
自
公
元
四
四

0
至
四
六
一
年
為
教
宗
，
他
偉
大
的
人
格
在
第
五
世
紀
最
為
顯
著
。

肆
教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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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提
過
他
挺
身
迎
拒
匈
奴
王
阿
提
拉
的
大
無
畏
精
神
，
那
只
是
他
生
命
中
的
一
段
插
曲
而

已
，
他
已
把
全
部
的
生
命
獻
於
公
益
，
不
只
是
為
羅
男
城
和
義
大
利
的
利
益
，
更
是
為
整
個
教
會
。

教
宗
聖
良
一
世
有
高
度
的
智
慧
，
他
的
治
績
更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
他
的
思
想
及
言
談
作
風
，

都
有
領
袖
的
氣
派
。
他
最
注
意
的
是
，
使
聖
伯
鐸
座
苣
四
周
的
教
友
保
持
合
一
。
他
對
爭
取
聖

伯
鐸
的
繼
位
者
羅
丐
主
教
的
權
利
，
和
保
持
自
宗
徒
所
接
受
信
仰
的
純
潔
，
都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他

的
權
威
，
特
別
在
爭
辯
降
生
奧
蹟
時
，
更
加
發
揮
了
效
能
，
那
是
當
時
震
抵
東
方
教
會

最
激
烈
的
爭
辯
。
公
元
四
五
一
年
在
加
采
東

(
C
h
a
l
c
e
d
o
n
)

召
集
大
公
會
議
(
有
六
百
多
位
主

教
參
加
)
'
幸
賴
教
宗
聖
良
一
世
得
以
正
式
確
定
降
生
的
信
條
聖
良
一
世
事
先
給
君
士
坦
丁

堡
主
教
寄
去
手
札
一
則
，
將
聖
教
會
這
端
道
理
予
以
清
晰
而
明
確
地
闡
明
。
此
信
在
大
會
中
－

經
公
布
，
全
體
與
會
的
主
教
一
致
喊
出
：
「
這
是
宗
徒
們
的
信
仰
！
也
是
我
們
一
致
的
信
仰
！

伯
鐸
藉
良
的
口
發
言
了
！
」
可
見
大
公
會
議
的
主
教
(
東
方
主
教
團
絕
大
多
數
都
出
席
了
)
都

承
認
教
宗
以
伯
鐸
繼
承
者
的
名
義
，
為
正
道
的
最
高
監
護
人
。

聖
良
一
世
還
是
一
位
出
色
的
作
家
；
有
許
多
他
講
解
聖
經
的
言
論
和
有
關
道
理
的
信
札
留

傳
至
今
，
為
他
贏
得
了
教
會
聖
師
的
榮
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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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瑞
－
世
出
身
羅
馬
望
族
，
他
由
先
人
繼
承
了
統
治
的
天
分
．
，
他
在
政
府
任
職
時
，
已
發

揮
了
這
些
才
華
。
他
咸
覺
天
主
召
叫
時
，
正
任
職
羅
馬
總
督
。
他
先
當
隱
修
士
；
公
元
五
九

O

年
，
羅
男
的
紳
職
人
員
和
民
眾
一
致
推
選
他
片
教
宗
，
時
年
五
十
歲
。
他
把
在
羅
馬
的
住
宅
變

作
了
隱
修
院
，
並
用
個
人
的
財
產
建
立
了
六
座
隱
修
院
，
可
說
度
了
一
輩
子
隱
修
士
的
生
活
。

義
大
利
當
時
的
情
形
特
別
艱
困
，
剛
從
哥
德
人
入
侵
和
驅
逐
他
們
的
戰
爭
廢
墟
中
掙
扎
起

來
，
又
被
日
耳
曼
和
倫
巴
底
人

(
L
o
m
b
a
r
d
s
)

再
次
入
侵
所
淹
沒
。
拜
占
庭
帝
國
的
官
吏
無
力
軀

逐
侵
略
者
，
至
多
僅
能
守
住
幾
座
城
，
象
徵
帝
國
還
有
一
點
兒
力
量
，
而
它
周
圍
各
處
都
已
被

蠻
族
占
領
了
。
不
幸
於
公
元
五
八
九
年
又
遭
逢
空
前
的
水
災
，
接
著
瘟
疫
流
行
，
人
民
處
於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教
宗
目
睹
這
種
情
形
，
憂
心
仲
仲
，
在
書
信
上
說
：
「
鄉
民
正
瀕
於
餓
死
的
邊
緣
，
工
作

中
斷
，
村
鎮
也
成
為
廢
墟
，
世
界
好
像
又
重
新
墮
入
已
往
的
沉
寂
！
」
政
府
既
然
無
能
為
力
，

羅
馬
城
的
人
民
只
好
轉
向
教
宗
。
於
是
教
宗
和
倫
巴
底
人
交
涉
，
他
們
同
意
休
戰
；
他
從
蠻
族

手
中
贖
回
了
俘
虜
，
負
責
供
給
城
市
居
民
食
糧
，
保
衛
他
們
，
鼓
勵
他
們
重
新
拾
起
工
作
。
聖

國
瑞
毅
然
挑
起
了
帝
國
首
長
拒
絕
接
受
的
重
擔
，
透
露
出
聖
座
凌
駕
世
權
的
先
聲
。
在
羅
馬
城

教
宗
聖
國
瑞
一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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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羅
丐
教
會
在
義
大
利
已
擁
有
廣
大
的
土
地
，
或
為
捐
獻
，
或
屬
遺
贈
，
形
成
了
「
聖
伯
鐸

的
遺
產
」
。
教
宗
對
那
些
土
地
無
疑
只
是
行
使
業
主
的
權
利
，
並
未
擺
脫
政
府
的
法
律
，
唯
以

所
得
的
鉅
額
收
入
，
維
持
足
以
擴
展
影
響
力
的
慈
善
事
業
。

教
宗
的
權
力
雖
然
日
增
，
聖
國
瑞
卻
仍
忠
實
服
從
皇
帝
，
並
常
叮
囑
教
友
服
從
。

這
位
當
初
拋
棄
世
俗
退
居
隱
修
院
，
並
且
終
生
對
隱
修
院
保
持
思
鄉
病
的
人
，
表
現
了
做

事
的
驚
人
能
力
。
雖
然
健
康
不
佳
，
卻
未
能
減
低
他
充
沛
的
活
力
。
他
以
羅
馬
主
教
的
身
分
，

把
大
部
分
時
間
貢
獻
給
他
的
教
友
，
每
主
日
講
這
；
還
領
導
普
世
聖
教
會
的
事
，
不
停
口
授
信

札
讓
祕
書
書
寫
，
接
見
進
謁
的
人
，
此
外
還
能
騰
出
時
間
從
事
著
述
，
而
且
他
的
著
作
，
常
是

中
古
時
代
人
最
愛
讀
的
作
品
。

面
對
自
稱
「
普
世
總
管
」
的
君
士
坦
丁
堡
總
主
教
，
聖
匿
瑞
認
為
此
名
稱
有
傷
羅
馬
教
宗

的
特
權
，
不
惜
盡
力
爭
取
羅
男
主
教
在
普
世
教
會
的
領
袖
地
位
；
但
他
個
人
，
卻
常
謙
遜
地
教

人
稱
他
為
「
天
主
的
眾
僕
之
僕
」
。
他
對
砷
職
界
的
流
弊
不
停
攻
擊
．
，
他
重
整
教
會
禮
儀
，
蒐

集
古
代
的
禮
儀
歌
曲
並
加
以
整
理
，
使
之
成
為
天
主
教
專
用
的
曲
調
，
即
所
謂
「
國
瑞
調
」

(Gregorian 

C
h
a
n
t
)，沿
用
至
今
，
增
添
教
會
禮
儀
的
優
美
。
今
日
教
會
在
禮
僙
和
紀
律
的
某

些
方
面
，
仍
按
照
聖
國
瑞
的
明
智
規
定
，
不
斷
加
以
調
整
。

教
宗
國
瑞
的
心
火
也
普
及
教
外
人
士
身
上
。
他
是
歸
化
英
國
的
發
起
人
，
先
前
提
及
，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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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註 大

利
一
位
公
主
名
叫
戴
奧
德
鄰
達

(
T
h
g 
d
e
l
i
n
d
a
)

，
嫁
給
倫
巴
底
王
，
崮
瑞
藉
由
她
的
影
響
，

引
導
了
亞
略
民
族
的
歸
正
。

在
他
生
命
的
最
後
幾
年
，
他
的
健
康
日
見
惡
化
，
已
不
許
他
再
講
道
著
書
。
但
他
在
病
榻

上
，
仍
廣
泛
通
信
，
留
心
領
導
教
會
的
大
小
事
端
。
例
如
：
當
他
在
病
痛
中
呻
吟
，
希
望
離
世

歸
天
時
，
聽
說
一
位
主
教
正
飽
受
寒
冷
，
就
連
忙
命
人
把
一
件
非
常
暖
和
的
大
氂
寄
去
給
他
，

這
真
是
動
人
的
一
幕
！

他
輾
轉
床
褥
兩
年
之
久
，
多
次
長
時
間
無
法
動
彈
。
最
終
於
公
元
六

O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逝
世
。
他
在
最
艱
難
的
時
問
堅
強
地
領
導
了
「
聖
伯
鐸
的
漁
船
」
，
後
世
加
給
他
「
大
教
宗
」

(The 

G
r
e
a
t
)
的
榮
銜
，
實
在
當
之
無
愧
°

釋聖
博
義
是
創
工
傳
教
佟
女
會

:
{
n
T一
人
「
p
J
惜
日
後
長
痔
輿
虻
人
道
隨
位
的
作
風
直
到
十
七
世
纪

才
有
人
重
新
并
籲
婦
女
去
外
万
偉
教
)

卡
百
諾
山
隱
修
院
在
公
元
五
八

0
年
為
倫
巴
底
人
所
毀
重
建
之
後
又
被
回
教
徒
拆
毀
之
後
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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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重
建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咭
又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被
炸
毀
所
幸
未
殃
及
圖
書
鱈
收
藏
的
珍
貴
手
抄

本
但
建
築
及
歷
代
累
積
的
藝
衍
傑
作
皆
蕩
然
縝
存
只
剩
瓦
礫
一
片
。
近
期
徹
底
重
建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
P
a
u
l
V
I

在
位
期
閼

1
9
6
3
-
1
9
7
8
)

篪
往
祝
聖
。

我
們
在
這
裡
只
提
幾
個
人
名
就
足
夠
了
翌
女
熟
諾
維
五
是
巴
黎
的
王
保
她
拯
救
巴
黎
免
受
阿
提

拉
的
蹂
躪
，
又
作
了
王
后
聖
克
勞
帝
芒
的
朋
友
和
克
洛
維
王
的
顧
問
。
翌
婦
克
勞
帝
往

(
4
7
5
~
5
4
5
)

是
法
蘭
克
王
克
洛
維
的
王
后
＇
她
在
夫
王
死
後
入
隱
修
院
度
了
二
十
年
苦
修
的
生
店
。
皇
女
思
嘉

(
S
t

Scholastica·*I-:$ 

＾
五
四
七
?
)
是
璧
木
筲
的
胞
妹
。
皇
婦
拉
笆
公
笆

(
S
t
.
Radegunde 

, 
502? 

~587) 

是
一
位
法
蘭
克
的
王
后
在
普
瓦
泰

(
P
o
i
t
i
e
r
s
)

建
立
了
一
、
至
隠
慘
浣
。
聖
女
理
奧
巴
(
卒
於
七
八

-
-
年
)
是
翌
博
義
的
親
戚
被
翌
人
召
至
日
耳
曼
作
隱
修
院
院
長
。

除
了
上
百
雨
位
作
家
還
有
成
袞
丟
斯

(
B
o
e
t
h
i
u
s
)

他
是
最
後
一
位
在
俗
教
友
的
拉
丁
作
家
'

在
義
大
利
作
過
亞
略
王
狄
奧
多
星
的
國
務
員
最
後
犰
奧
多
呈
竟
將
他
逮
捕
在
獄
拘
禁
多
年
而
被

害
。
公
元
五
－
一
五
年
他
在
獄
中
寫
了
一
部
名
叫
《
安
慰
》
的
哲
學
著
作
這
部
著
作
和
他
所
譯
的
希

穩
哲
人
亞
里
斯
多
德

(
A
r
i
s
t
o
t
l
e
)

作
品
對
中
古
時
代
崖
生
很
大
的
影
響
。
喀
西
約
道
魯

(
C
a
s
s
i
o
d
o
r
u
s
)

世
曾
在
狄
奧
多
里
政
府
乜
居
要
職
晚
年
隠
逗
進
入
他
在
義
大
利
南
部
所
建
的
隱
修
院
撰
寫
神
學

巨
著
(
卒
於
公
元
五
七
五
年
左
右

)
o
法
國
都
爾
王
教
聖
國
瑞

(
S
t
.
G
r磊
o
r
yof 

T
o
u
r
s
)
自
公
元
五
七

－
九
六
四
年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立
皇
本
篤
為
歐
洲
王
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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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g
i
s
和

P
a
n
g
e

Lingua 

n 

三
至
五
九
四
年
寫
了
一
部
《
法
蘭
克
民
族
史
》

。
特
人
、
文
南
爵

(
V
gantius 

F
o
r
t
u
n
a
t
u
s
)

自
義
大
利
赴

法
國
死
於
普
瓦
泰
王
教
任
內
(
公
元
六

O
九
年
)
曾
譜
寫
苦
難
翦
所
吧
雨
首
美
麗
的
翌
歌

V
e
x一I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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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裂
了
三
百
年
的
西
方
，
又
在
唯
一
的
領
袖
法
蘭
克
王
查
理
曼
的
領
導
下
團
結
一
段

時
期
。
查
理
曼
在
公
元
八

O
O

年
接
受
了
皇
帝
位
，
這
位
領
袖
了
解
自
己
的
責
任
，
對
教
會
擔

任
了
保
護
和
領
導
的
角
色
，
那
個
時
期
的
西
方
教
會
與
他
是
分
不
開
的
。

公
元
第
八
世
紀
初
葉
，
義
大
利
分
乃
兩
個
不
平
均
的
部
分
，
拜
占
庭
仍
統
治
著
半
島
的
南

部
，
及
羅
馬
城
和
拉
維
納
城
周
邊
的
幾
個
地
帶
，
伸
入
另
一
支
日
耳
曼
族
倫
巴
底
人
占
領

範
圍
中
的
幾
個
袋
形
地
區
。

這
兩
種
勢
力
又
加
上
了
第
三
種
勢
力
，
就
是
教
宗
。
教
宗
雖
然
不
是
一
個
獨
立
國
的
元
首
'

砉
-

義
大
利
與
教
宗

教
宗
與
加
洛
林
王
朝

第
六
章
教
宗
與
面
方
新
帝
國
加
洛
林
王
朝

(
七
一
四
至
八
一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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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影
響
力
卻
很
可
觀
。
我
們
已
看
見
聖
國
瑞
－
世
在
位
時
，
教
宗
有
多
大
的
威
望
。
在
義
大

利
被
蹂
躁
、
財
政
枯
竭
時
，
教
宗
因
他
的
慈
善
事
業
無
形
中
已
成
了
社
會
的
領
袖
；
只
有
他
有

保
護
弱
小
抵
抗
強
權
壓
榨
的
權
威
。

但
是
教
宗
的
地
位
也
沒
有
保
障
，
羅
馬
時
常
處
於
被
倫
巴
底
人
吞
併
的
威
脅
下
。
一
位
英

明
的
倫
巴
底
王
魯
波
郎

(
L
i
u
t
p
r
a
n
d
'

在
位
期
間

7
1
2
~
7
4
4
)
想
統
一
義
大
利
，
為
實
現
這
個
計

畫
就
必
須
先
占
領
羅
馬
城
。
倫
巴
底
人
雖
然
已
信
奉
了
天
主
教
，
但
羅
馬
城
若
歸
他
們
統
治
，

教
宗
就
喪
失
了
行
事
自
由
，
為
此
他
不
能
忍
受
。
另
一
方
面
拜
占
庭
的
皇
帝
又
無
力
保
衛
羅
馬
，

而
且
因
他
們
多
次
干
涉
教
會
的
事
情
，
又
袒
護
異
端
＇
致
使
教
宗
不
得
不
希
望
擺
脫
拜
占
庭
的

保
衛
而
另
尋
靠
山
。

此
時
另
一
種
勢
力
已
在
歐
洲
增
長
，
就
是
法
蘭
克
人
。
名
義
上
法
蘭
克
人
仍
受
克
洛
維
的

後
裔
統
治
，
實
際
上
那
些
變
質
的
公
侯
，
即
歷
史
上
所
稱
「
無
能
的
國
王
」

(
D
o
'
N
o
t
h
i
n
g

K
i
n
g
s
)
，
把
他
們
的
權
柄
都
交
給
了
宮
中
執
政
，
這
與
日
本
封
建
時
代
天
皇
把
大
權
交
給
貴
族

「
碩
根
」

(
S
h
o
g
u
n
s

，
即
將
軍
)
相
似
。
有
一
位
宮
中
執
政
名
叫
瑪
特
爾

(
C
h
a
r
l
e
s

Martel)

, 

曾
在
普
瓦
泰
擊
敗
阿
拉
伯
人
＇
拯
救
了
教
會
於
回
回
之
手
，
於
是
聲
威
浩
大
，
炙
手
可
熱
．
，
他

教
宗
與
法
蘭
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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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教
會
貢
獻
良
多
，
如
果
沒
有
他
的
支
持
，
聖
博
義
幾
乎
無
法
在
日
耳
曼
(
德
國
)
傳
教
;
因

此
教
宗
很
咸
激
他
。

瑪
特
爾
的
兒
子
「
矮
子
丕
平
」

(
P
e
p
i
n

the 

S
h
o
r
t
'在
位
期
間

7
5
1
~
7
6
8
)，最
初
也
是
宮

中
執
政
，
之
後
繼
父
為
王
，
這
種
和
諧
的
交
往
在
丕
平
為
王
時
仍
舊
維
持
。
賴
於
他
的
支
持
，

聖
博
義
得
以
改
革
滲
入
法
圉
教
會
的
弊
端
。

公
元
七
五
－
年
，
丕
平
決
意
廢
黜
最
後
一
位
「
無
能
的
國
王
」
，
自
己
取
而
代
之
。
但
是

這
違
反
了
日
耳
曼
傳
統
，
因
為
按
照
傳
統
，
只
有
王
室
的
後
裔
才
能
繼
承
大
位
·
，
因
此
他
在
實

行
篡
奪
陰
謀
之
前
，
想
要
先
得
到
教
宗
的
認
可
。
於
是
他
遣
使
去
羅
馬
，
向
教
宗
匝
加

(
S
t
.

Z
a
c
h
a
r
y
'

在
位
期
間

7
4
1
~
7
5
2
)
提
出
了
以
下
的
問
題
：
「
誰
應
為
一
國
之
王
？
是
深
居
王
宮
無

所
事
事
的
呢
？
還
是
身
繫
國
家
之
重
的
人
呢
？
」
教
宗
回
答
：
「
英
明
能
幹
的
，
比
徒
擁
虛
名

而
無
實
權
的
人
為
王
更
好
。
」
於
是
丕
平
在
那
年
，
廢
黜
了
梅
洛
溫
王
朝

(
M
e
r
o
v
i
n
g
i
a
n
)

的
末

代
帝
王
，
自
立
為
王
，
聖
博
義
並
給
他
行
了
傅
油
禮
。
從
此
奉
教
國
王
登
基
時
，
常
行
傅
油
禮
，

表
示
其
為
奉
教
的
正
統
帝
王
，
以
提
高
他
在
教
民
前
的
威
望

1
o

三
年
以
後
，
倫
巴
底
王
占
領
了
拉
維
納
城
，
那
是
拜
占
庭
總
督
在
義
大
利
的
駐
節
地
，
又

進
而
威
脅
羅
馬
城
。
拜
占
庭
皇
帝
對
這
種
侵
略
無
能
為
力
；
於
是
教
宗
德
範
三
世

(
S
t
e
p
h
e
n

III' 

在
位
期
間

7
5
2
~
7
5
7
)
親
赴
法
國
向
法
蘭
克
王
求
援
，
他
又
乘
機
親
自
給
丕
平
行
了
一
次
傅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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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
丕
平
答
應
援
助
而
且
立
即
實
行
。
他
以
公
元
七
五
四
及
七
五
六
年
兩
役
迫
使
倫
已
底
王
請

和
，
並
為
預
防
教
宗
此
後
被
敵
視
，
把
大
片
土
地
獻
給
了
教
宗
和
他
的
繼
位
者
，
使
他
成
片
獨

立
自
主
的
領
袖
。
教
宗
既
為
眾
人
的
裁
判
者
，
理
應
獨
立
自
主
，
不
臣
服
於
任
何
人
。
這
並
非

出
於
預
定
的
計
畫
，
而
是
一
種
隨
機
應
變
的
措
施
；
教
宗
的
國
土
從
此
建
立
，
直
至
一
八
七

O

年
始
被
侵
奪
。
這
給
歷
代
教
宗
招
致
不
少
的
麻
煩
，
但
在
當
時
的
亂
世
，
朽
保
障
教
宗
獨
立
，

以
自
由
行
使
砷
聖
職
權
，
無
疑
是
唯
一
的
辦
法
。

公
元
七
六
八
年
丕
平
逝
世
，
其
子
查
理
嗣
位
，
即
史
家
所
稱
的
查
理
曼

(
C
h
a
r
l
e
m
a
g
n
e
'

在
位
期
間

7
6
8
~
8
1
4
，
或
譯
大
嘉
祿
)
即
大
查
理
之
意
，
他
表
現
了
無
與
倫
比
的
偉
大
人

格
。
他
於
七
七
八
年
統
一
全
國
，
又
四
處
征
討
，
不
久
就
統
一
了
全
帝
國
，
可
稱
功
績
輝
煌
。

他
是
一
位
征
服
者
、
帝
國
的
創
建
者
、
文
學
和
藝
術
復
興
的
發
動
者
，
在
各
方
面
他
都
盡
了
最

大
的
努
力
。

查
理
曼
於
即
位
之
初
，
就
把
父
親
在
義
大
利
的
事
業
予
以
穩
固
和
補
充
。
倫
巴
底
的
新
王

狄
第
業

(
D
i
d
i
e
r
)

，
以
武
力
掠
奪
丕
平
獻
給
教
宗
的
十
地
。
教
宗
亞
德
一
世

(
A
d
r
i
a
n

I
，
在
位

期
間

7
7
2
~
7
9
5
)向查
理
曼
求
援
。
查
理
曼
率
軍
越
過
阿
爾
卑
斯
山
，
戰
敗
狄
第
業
，
並
廢
黜

查
理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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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王
位
，
將
倫
巴
底
王
冠
加
在
自
己
頭
上
，
取
消
了
倫
巴
底
圖
號
，
將
它
的
土
地
與
法
蘭
克
合

併
；
然
後
將
丕
平
獻
給
教
宗
的
國
土
再
予
以
追
認
。

這
是
查
理
曼
的
第
－
次
戰
役
；
嗣
後
連
年
出
征
，
幾
無
虛
歲
，
四
十
六
年
中
出
征
了
五
十

三
次
，
創
建
了
廣
大
的
帝
國
，
將
高
盧
、
義
大
利
、
日
耳
曼
、
西
班
牙
北
部
逕
行
收
入
版
圖
。
他

願
以
信
仰
作
為
聯
絡
這
些
各
個
不
同
地
區
的
鎖
鏈
，
以
聖
冼
聖
事
使
道
德
和
宗
教
歸
於
一
致
。

2

他
真
是
中
古
世
紀
天
主
教
諸
國
中
一
位
偉
大
的
創
始
人
。
在
教
宗
成
為
真
實
的
領
袖
以
前
，

他
先
作
了
大
團
體
的
核
心
．
，
那
也
是
他
的
信
德
、
政
治
和
武
力
的
成
就
。
他
曾
聲
明
說
：
「
賴

天
主
慈
善
的
助
佑
，
我
該
保
護
聖
教
會
，
向
外
抵
制
教
外
人
攻
擊
，
向
內
維
持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純
正
。
」「

地
方
監
察
使
」

(
M
i
s
s
i
d
o
m
i
n
i
c
i
)

的
建
立
，
使
查
理
曼
對
自
己
的
權
柄
所
持
的
觀
念
實

現
得
更
為
圓
滿
。
法
蘭
克
王
派
監
察
人
員
監
督
官
吏
盡
職
＇
務
使
其
公
正
合
理
。
每
組
派
遣
二

人
，
通
常
是
一
位
俗
人
和
一
位
主
教
＇
這
樣
能
代
表
教
會
和
世
俗
的
權
柄
。
他
們
的
權
限
遍
及

於
各
種
事
項
：
辦
理
教
會
事
務
和
政
府
案
件
。
他
們
的
活
動
大
大
證
明
查
理
曼
願
造
就
一
個
徹

底
公
教
化
的
帝
國
。
他
們
不
只
監
督
秩
序
是
否
良
好
、
正
義
是
否
伸
張
，
還
留
紳
主
教
和
司
鐸

的
品
行
，
保
證
他
們
以
愛
德
盡
職
，
熟
悉
沄
典
，
以
適
當
的
方
式
給
人
民
講
道
．
二
言
以
蔽
之
，

要
他
們
對
教
友
以
身
作
則
。
至
於
一
般
教
友
＇
監
察
員
查
考
他
們
是
否
會
念
〈
信
經
〉
和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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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經
〉
、
是
否
主
日
停
工
、
是
否
還
有
異
端
迷
信
的
行
為
等
。

由
此
可
以
明
瞭
為
何
當
時
人
們
稱
查
理
曼
為
「
主
教
的
熱
誠
監
督
者
」
了
。
這
種
神
權
俗

權
的
混
合
使
用
，
在
大
部
分
為
教
友
的
時
代
還
能
接
受
，
也
是
中
古
世
紀
的
一
種
特
徵
。
幸
賴

他
的
判
斷
力
正
確
，
熱
心
誠
懇
，
善
用
自
己
特
殊
的
權
柄
。
他
確
實
大
大
推
進
了
天
主
教
文
化
；

可
惜
他
的
繼
承
人
不
是
都
有
同
樣
的
智
慧
！

當
時
，
查
理
曼
在
整
個
天
主
教
世
界
享
有
極
高
威
望
，
在
那
些
常
追
念
羅
馬
偉
大
的
心
靈

中
，
重
建
皇
帝
地
位
的
意
念
也
慢
慢
產
生
在
查
理
曼
身
上
。
拜
占
庭
皇
帝
雖
然
還
繼
續
享
有
羅

馬
皇
帝
的
名
號
，
然
而
只
是
徒
擁
虛
名
。
他
們
對
義
大
利
的
影
響
微
乎
其
微
，
對
法
、
德
等
國

簡
直
毫
無
影
響
，
他
們
對
教
宗
而
言
，
與
其
說
是
支
持
，
勿
寧
說
是
障
礙
。
現
在
查
理
曼
好
似

重
建
了
羅
男
帝
國
，
因
此
賦
予
他
一
個
與
事
實
相
符
的
名
義
不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嗎
？
這
也
正
是

教
宗
聖
良
三
世

(
S
t
.

L 

g
l
I
I
，
在
位
期
間

7
9
5
~
8
1
6
)
所
想
念
的
。

於
是
＇
這
種
理
想
在
公
元
八

O
O
年
的
聖
誕
夜
就
實
現
了
。
當
時
查
理
曼
正
在
君
士
坦
丁

建
造
的
聖
伯
鐸
大
殿
祈
禱
＇
彌
撒
開
始
前
教
宗
從
寶
座
上
下
來
，
把
一
頂
皇
冠
出
其
不
意
地
加

在
查
理
曼
的
頭
上
。
於
是
民
眾
齊
聲
吶
喊
說
：
「
奧
古
斯
都
·
查
理
，
為
天
主
所
加
冕
，
偉
大

西
方
皇
帝
查
理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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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理
曼
時
代
的
教
會
生
活

當
時
教
會
的
行
政
和
前
幾
世
紀
大
致
相
同
，
但
堂
區
和
砷
職
人
員
都
比
以
前
更
多
了
，
主

教
區
也
增
加
了
不
少
，
主
教
每
年
都
會
巡
視
自
己
的
教
區
。

這
時
，
某
些
祭
祀
的
禮
節
有
所
改
變
。
最
初
幾
世
紀
，
只
在
人
禮
彌
撒
中
祝
聖
和
分
送
聖

體
。
普
通
彌
撒
或
念
的
彌
撒
，
由
第
七
世
紀
才
開
始
舉
行
，
到
查
理
曼
時
方
行
普
遍
。
這
樣
的

彌
撒
'
-
如
在
大
禮
彌
撒
＇
教
友
皆
兼
領
聖
體
聖
血
，
但
聖
體
聖
餅
由
神
父
放
在
教
友
舌
上
是

從
此
時
開
始
的
。

婚
姻
的
立
法
也
逐
漸
改
善
；
關
於
婚
姻
的
阻
礙
，
查
理
曼
時
代
和
今
日
幾
乎
無
大
差
別
。

這
時
的
重
大
改
變
是
拉
丁
教
會
的
禮
儀
割
一
。
主
基
督
親
自
建
立
七
件
聖
事
，
其
主
要
禮

儀
各
處
一
樣
，
但
施
行
聖
事
時
的
象
徵
性
禮
節
，
各
地
差
異
很
大
。
先
有
丕
平
，
後
是
查
理
曼
，

均
決
心
使
禮
儀
統
一
起
來
。
他
們
請
求
羅
馬
把
拉
丁
禮
節
本
送
來
，
以
便
在
各
處
傳
播
羅
馬
的

慣
例
；
法
國
很
快
就
採
用
了
，
西
班
牙
至
十
一
世
紀
才
採
用
。
他
們
也
從
羅
馬
請
來
歌
詠
團
，

因
此
國
瑞
調
傳
遍
了
法
、
德
兩
國
。

而
和
平
的
皇
帝
，
萬
歲
！
萬
萬
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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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洛
林
王
朝
的
複
興
時
期

查
理
曼
有
原
於
羅
馬
的
高
度
文
化
，
便
決
意
在
自
己
國
家
中
提
高
教
育
水
準
，
獎
勵
學
術

研
究
；
這
種
風
氣
直
到
他
去
世
後
仍
未
衰
退
，
因
此
喚
起
了
文
學
和
藝
術
的
復
興
，
即
所
謂
的

「
加
洛
林
王
朝
的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

他
也
從
國
外
，
特
別
從
大
不
列
顛
聘
來
許
多
文
人
學
士
，
因
為
文
化
在
那
裡
比
在
法
國
保

存
得
更
為
良
好
。
最
著
名
的
是
亞
爾
坤

(
A
l
c
u
i
n
)

修
士
，
他
成
了
查
理
曼
言
聽
計
從
的
顧
問
和

心
腹
知
己
。
他
在
帝
國
的
首
都
亞
琛

(
A
a
c
h
e
n
)
建
立
了
一
座
學
院
，
當
代
許
多
知
名
之
士
都
來

學
習
，
其
中
不
少
後
來
都
成
了
主
教
。

他
也
精
心
增
加
聖
經
和
古
典
名
著
的
手
抄
本
。
為
此
設
立
了
許
多
學
校
，
以
便
學
習
書
法

和
以
彩
色
精
細
書
法
裝
飾
手
抄
本
的
技
術
．
，
現
在
在
西
方
圖
書
館
和
搏
物
館
內
仍
保
存
這
些
手

抄
本
供
人
欣
賞
。

然
而
查
珅
曼
還
願
推
廣
學
術
．
＇
為
此
他
命
令
一
切
主
教
座
堂
和
隱
修
院
，
都
為
兒
童
開
設

學
校
，
教
他
們
閱
讀
、
歌
唱
、
算
術
和
文
法
。

加
洛
林
王
朝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繼
蠻
族
入
侵
後
的
五
個
世
紀
中
最
輝
煌
的
時
期
。
可
惜
這
種

光
明
只
照
耀
了
半
個
世
紀
。
隨
著
查
理
曼
去
世
，
他
的
事
業
也
瓦
解
了
，
西
歐
又
墮
入
暗
夜
長



061 第六章 教宗與西万新帝國加洛林王斬

在
相
當
於
丕
平
與
查
理
曼
時
代
的
唐
朝
，
基
督
的
輻
音
首
次
傳
入
中
國
。
當
然
那
是
同
羅

馬
公
教
已
分
離
數
世
紀
的
教
派
所
做
的
工
作
；
不
過
也
只
是
曇
花
一
現
，
以
後
便
淹
沒
無
聞
了
。

但
它
與
中
國
宗
教
的
歷
史
很
有
關
係
，
我
們
應
加
以
敘
述
。

聶
斯
托
里
異
端
在
中
亞
的
傳
播

公
元
四
三
一
年
召
開
的
厄
弗
所
大
公
會
議
雖
判
聶
斯
托
里

(
N
e
s
t
o
r
i
u
s
)

為
異
端
而
予
以
罰

禁
，
但
並
未
由
此
而
絕
跡
，
還
在
波
斯
(
伊
朗
)
曾
盛
極
一
時

o

當
波
斯
帝
國
淪
陷
於
阿
拉
伯

回
教
徒
手
中
時
，
聶
斯
托
里
派
同
戰
勝
者
取
得
了
妥
協
，
最
低
限
度
在
回
教
徒
統
治
的
初
期
，

他
們
還
享
受
著
宗
教
自
由
，
且
在
第
七
、
八
兩
世
紀
有
過
非
常
廣
泛
的
傳
播
。
他
們
雖
因
降
生

的
錯
謬
道
理
與
羅
馬
教
會
分
離
，
許
多
教
徒
卻
心
熱
如
火
，
亟
欲
傳
播
他
們
的
信
仰
；
且
在
隱

修
院
中
栽
培
了
不
少
的
傳
教
士
。
另
外
，
中
亞
政
治
的
局
面
對
他
們
有
利
，
使
他
們
得
以
平
安

傳
入
·
，
因
中
國
唐
朝
皇
帝
為
鎮
壓
在
中
亞
騷
擾
的
突
厥
，
讓
貫
通
歐
亞
大
陸
的
大
道
重
新
開
放
；

那
是
由
波
斯
通
往
印
度
和
中
國
的
古
道
，
商
隊
常
由
此
將
中
國
所
盛
產
的
絲
綢
運
往
歐
洲
。

貳
聶
斯
托
里
異
端
的
傳
播

達
兩
世
紀
之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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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斯
托
里
的
傳
教
士
便
追
障
著
商
隊
，
或
自
行
扮
作
商
人
，
或
乘
坐
商
人
的
船
隻
潛
入
中

國
傳
教
。
他
們
當
時
的
－
位
宗
主
教
曾
有
這
樣
的
記
載
：
「
許
多
人
只
帶
著
一
根
手
杖
和
－
只

行
乞
的
布
袋
，
梯
山
航
海
到
印
度
和
中
國
去
傳
教
。
」
他
們
能
講
他
們
所
要
去
的
地
方
語
言
，

甚
至
在
每
一
站
都
能
雜
在
民
眾
中
，
召
集
聽
眾
，
宣
講
他
們
的
教
義
。
如
果
首
次
接
觸
順
利
，

便
在
那
裡
安
排
個
傳
教
站
，
附
設
旅
店
和
學
校
。

他
們
傳
教
的
成
績
著
實
驚
人
：
他
們
進
入
印
度
和
錫
蘭
，
在
中
亞
的
突
厥
民
族
中
得
到
了

許
多
信
徒
。
公
元
八
世
紀
中
葉
有
回
紇

(
U
i
g
u
r
s
)

教
徒
在
中
國
軍
隊
內
充
當
傭
兵

°
1
0
0

七

年
住
居
蒙
古
南
部
的
克
烈
人

(
K
e
r
a
i
t
s
)

曾
大
批
信
教
。
同
時
或
稍
後
，
住
在
黃
河
河
套
的
汪
古

人

(
O
n
g
u
t
)
也
歸
化
了
。
極
盛
時
，
在
亞
洲
曾
擁
有
兩
百
位
主
教
。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在
中
國

明
萬
曆
年
間
，
一
位
旅
客
在
唐
故
都
西
安
道
上
迷
路
，
向
地
方
人
士
詢
問
：
「
是
否
曾
有

基
督
宗
教
派
來
當
地
傳
教
？
」
問
得
他
們
膛
目
結
舌
，
答
以
從
來
沒
有
…
…
那
是
不
對
的
，
因

為
千
年
以
前
，
正
是
高
僧
玄
奘
由
印
度
取
經
回
國
後
九
年
，
有
基
督
徒
(
廣
義
的
)
由
西
域
來

西
安
，
皇
帝
曾
予
以
盛
禮
接
待
，
並
在
中
國
傳
教
兩
百
年
之
久
；
之
後
竟
消
失
得
無
影
無
蹤
，

不
復
為
人
所
記
憶
，
真
是
咄
咄
怪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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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瑪
竇

(
M
a
t
t

g 

R
i
c
c
i
)
和
其
他
傳
教
士
在
明
末
由
澳
門
進
入
中
國
，
深
知
關
於
宗
教
問

題
，
除
非
先
證
明
那
是
中
國
自
古
以
來
所
固
有
的
信
仰
，
他
們
是
來
此
相
印
證
，
絕
不
能
獲
得

中
國
人
的
尊
崇
。
他
也
曾
被
中
國
人
認
為
強
詞
奪
理
．
，
他
竟
不
能
指
出
－
點
兒
遺
跡
，
如
一
座

教
堂
、
一
座
隱
修
院
或
一
本
經
卷
，
足
以
給
新
奉
教
者
證
明
，
除
儒
釋
道
外
，
中
國
曾
有
過
其

他
可
以
令
人
信
服
的
教
門
；
根
據
由
歐
洲
和
印
度
而
來
的
傳
說
，
他
們
以
為
中
國
曾
聽
到
過
輻

音
，
但
不
能
予
以
證
實
。
直
到
一
六
二
五
年
才
偶
然
獲
得
了
明
證
。
此
時
在
西
安
附
近
，
有
－

座
在
唐
朝
建
立
的
石
碑
(
公
元
七
八
－
年
)
出
土
，
碑
文
很
長
，
頂
上
有
二
凸
刻
+
字

O

碑
文

開
始
以
佛
教
及
道
教
的
術
語
，
陳
述
基
督
宗
教
教
義
大
綱
；
然
後
追
述
該
教
在
中
國
傳
播
經
過

的
主
要
階
段
。
公
元
六
三
六
年
(
唐
太
宗
貞
觀
中
)
傳
入
中
國

o

大
秦
(
即
波
斯
)
人
阿
羅
本

(Alop 

g
)
齎
其
經
典
來
長
安
，
太
宗
覺
其
教
義
正
直
合
理
，
予
以
尊
崇
：
「
命
房
玄
齡
賓
迎
留

禁
中
翻
經
」
，
為
他
建
波
斯
寺
，
准
他
招
收
教
徒
，
他
們
自
稱
景
教
，
就
是
說
教
義
光
輝
正
大

當
受
人
景
仰
的
意
思
。
以
後
兩
百
年
中
大
致
和
平
順
利
，
但
也
受
過
折
磨
反
對
。
高
宗
時
(
在

位
期
間

6
5
0
~
6
8
3
)
更
「
在
各
州
建
波
斯
寺
，
尊
阿
羅
本
為
『
鎮
國
大
法
主
』
·
教
化
大
行
」
，

其
間
也
遭
受
過
佛
教
和
道
教
的
反
對
。
玄
宗
天
寶
四
年
(
公
元
七
四
五
年
)
,
下
詔
稱
「
波
斯

經
教
本
出
大
秦
，
其
西
京
波
斯
寺
宜
改
名
大
秦
寺
」
。
德
宗
建
中
二
年
(
公
元
七
八
二
牛
)
,

長
安
大
秦
寺
僧
景
淨
，
建
「
大
秦
景
教
流
行
中
國
碑
」

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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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武
宗
時
，
寵
信
這
士
歸
真
，
「
歸
真
恃
寵
，
排
毀
釋
氏
＇
言
非
中
圍
之
教
，
盡
宜
除

去
」
，
武
宗
便
命
拆
毀
佛
寺
；
歸
真
又
奏
「
釋
教
既
已
釐
革
，
邪
法
不
可
獨
存
」
等
語
，
於
是

皇
帝
下
詔
：
「
我
高
祖
太
宗
以
武
定
禍
亂
，
以
文
理
華
夏
…
…
豈
可
區
區
西
方
之
教
與
抗
衡

哉
！
」
並
下
令
「
寺
宇
拆
除
，
僧
徒
(
教
士
)
還
俗
」
＇
不
久
竟
至
絕
跡
了

O

聶
斯
托
里
在
中
國
正
盛
時
，
神
職
人
員
很
多
，
修
院
是
他
們
活
動
的
中
心
。
他
們
究
竟
有

過
多
少
信
徒
？
我
們
無
從
知
道
．
，
好
像
他
們
常
從
外
僑
波
斯
或
敘
利
亞
商
人
中
招
募
新
人
，
恐

怕
這
是
他
們
的
弱
點
所
在
，
也
是
消
滅
得
那
麼
快
的
原
因
。

公
元
第
九
世
紀
時
，
外
僑
和
傳
教
士
都
日
益
減
少
，
因
為
商
業
已
由
波
斯
轉
入
阿
拉
伯
回

教
徒
手
中
去
了
。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的
遭
遇
如
何
？
因
為
缺
乏
文
獻
＇
問
題
無
法
答
覆
。
他
們
轉

奉
了
佛
教
嗎
？
或
者
被
摩
尼
教
徒

(
M
a
n
i
c
h
e
a
n
)

吸
收
了
？
我
們
也
不
得
而
知
。
我
們
只
知
道

在
唐
武
宗
的
詔
諭
以
後
一
世
紀
時
，
即
公
元
九
五

O
年
，
聶
斯
托
里
的
一
位
宗
主
教
，
從
波
斯

派
遣
六
位
修
士
前
往
中
國
視
察
，
竟
連
蹤
跡
也
沒
尋
到
。
看
來
基
督
宗
教
首
先
投
入
中
國
的
，

不
配
稱
為
曙
光
，
只
是
星
星
之
火
血
已
，
因
此
不
久
使
歸
熄
滅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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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祝
聖
國
王
的
傳
油
禮
絕
不
是
按
閂
神
學
意
義
所
說
的
「
翌
事
」
它
乜
不
賦
予
因
王
任
麼
槿
柄
。

教
會
常
遵
守
皇
保
祿
的
意
見
堅
持
「
所
有
的
權
柄
都
來
自
夭
王
」

的
執
政
者
也
不
例
外
。
教
會
用
傳
詛
禮
表
示
承
巧
元
首
的
合
法
地
位
直
向
囿
艮
提
示
他
是
夭
王
的

代
表
向
元
首
提
醒
他
對
夭
王
和
國
民
的
義
務
。

査
理
曼
在
日
耳
曼
從
事
長
期
的
籤
爭
中
為
使
徹
兗
篷
人
就
亁
顾
同
時
使
他
們
坂
依
夭
王
教
。
在

第
一
次
出
征
後
有
不
少
的
戰
敗
兵
士
集
體
受
冼
俚
不
久
他
們
又
叛
變
査
理
曼
蓬
對
叛
變
者
施

以
嚴
厲
的
鎮
壓
。
這
種
強
迫
信
教
的
万
式
廌
當
特
的
習
慣
説
雖
及
什
麿
犬
不
了
卻
與
福
音
的

精
神
背
道
而
驍
因
此
引
起
了
教
會
人
士
的
氫
議
例
如
亞
爾
坤
就
曾
提
醒
皇
帝
説
信
仰
應
靉
是

心
甘
情
願
的
皈
依
。
三
教
和
該
處
所
建
立
的
隱
修
院
卻
使
那
裡
的
桿
準
教
友
生
活
興
盛
了
起
來
。

景
教
碑
高
二
三
六
公
尺
寬

O

八
六
公
尺
＇
厚

O

二
五
公
尺
是
在
百
安
以
芭
一
百
六
十
華

旦
外
的
墊
屋
出
土
的
以
後
移
至
百
安
現
在
羅
馬
拉
特
朗
博
物
鱈
內
有
一
石
質
的
仿
製
品
與
原

碑
一
般
鯛
二
。
頂
端
刻
有
二
龍
戥
珠
的
花
紋
中
刻
「
大
秦
篆
教
流
行
中
國
碑
」
九
個
大
字
字
的

上
面
有
一
個
十
字
十
字
下
万
由
蓮
花
和
雲
彩
烘
托
。
碑
文
－
千
八
百
字
＇
後
有
幾
行
敘
利
亞
文
字

的
人
名
(
按
敘
利
亞
語
是
聶
斯
托
星
教
派
的
祈
禱
用
語

)
o
碑
文
為
度
斯
寺
僧
(
慘
士
)
景
凈
所

撰
足
迸
其
屎
讀
中
文
因
其
中
有
三
四
百
文
學
詞
彙
非
有
古
文
根
柢
者
不
能
為
之
。
作
者
以
釋

釋

(
羅
十
三

1
)

即
使
是
民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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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遣
跡
＾

J

道
的
術
語
說
朔
了
基
督
宗
教
正
確
教
義
只
是
未
清
晰
地
陳
朗
基
督
的
吱
釘
和
壁
死
顯
紈
是
為
避

免
教
外
人
的
譏
訕
°

這
個
碑
的
發
現
引
起
了
栻
犬
的
騷
動
不
只
在
中
國
連
在
歐
洲
所
有
目
啫
過
拓
本
的
人
莫
不
騖

奇
。
這
為
歷
史
學
家
而
言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躇
謹
閼
基
督
宗
教
教
義
曾
在
七
、
八
雨
世
纪
在
中
囿

大
肆
傳
播
芷
曾
蒙
朝
廷
優
禮
有
加
。
即
使
反
對
宗
教
的
人
也
不
能
説
石
碑
是
質
品
。
伏
爾
泰

(
V
o一t
a= 
r
e
)硬
說
是
耶
穌
會
士
偽
造
的
未
免
太
可
笑
了
現
在
它
的
真
實
性
己
不
容
置
疑
。
但
長

時
間
未
尋
獲
其
他
足
以
證
明
聶
斯
托
里
教
急
人
到
過
中
囹
的
讜
據
所
幸
十
九
世
纪
又
在
敦
煌
石
室

發
現
大
批
經
卷
其
中
有
一
篇
讚
頌
夭
主
翌
三
聖
歌
的
譯
文
＇
據
說
作
者
是
百
安
人
此
外
還
有
中

國
唐
祠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所
月
的
詫
多
書
名
。
公
元
一
九
－
－

O
年
＇
又
在
北
平
附
近
發
現
了
一
里
石
質

十
字
架
上
頭
刻
著
用
敘
利
亞
文
寫
的
《
聖
詠
》
第
廿
四
篇
的
句
子
這
岂
實
能
是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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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理
曼
帝
國
完
全
寄
託
在
皇
帝
的
人
格
與
天
才
上
，
因
此
他
一
死
，
帝
圍
就
分
崩
離
析
，

西
方
又
陷
於
爭
奪
混
亂
的
悲
慘
狀
態
。
在
內
戰
擾
攘
中
，
加
上
外
族
入
侵
的
恐
怖
。
斯
拉
夫
人

進
攻
日
耳
曼
；
匈
奴
的
別
支
男
札
爾
人

(
M
a
g
y
a
r
s
)

崛
起
於
多
瑙
河
平
原
，
騎
兵
四
出
竄
擾
；

地
中
海
方
面
，
又
有
來
自
非
洲
的
回
教
徒
海
盜
，
在
法
國
和
義
大
利
的
海
岸
擄
掠
，
甚
且
在
公

元
八
四
四
年
入
侵
羅
馬
，
搶
劫
聖
伯
鐸
大
殿
。

然
而
最
凶
猛
的
侵
略
者
為
諾
曼
人

(
N
o
r
m
a
n
s
)
，
亦
稱
北
蠻
，
那
是
來
自
今
日
丹
麥
、
瑞

典
及
挪
威
等
地
的
蠻
族
。
他
們
有
精
銳
的
海
軍
，
乘
坐
輕
捷
的
快
艇
，
先
攻
占
了
各
河
口
，
然

音
J

再
入
侵

教
會
與
封
建
制
度

第
七
章
封
建
時
期
教
會
的
哀
頽
與
改
革

(
九
至
十
一
世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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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建
制
度

後
溯
流
而
上
，
將
舟
拖
上
河
岸
，
開
始
擄
掠
焚
燒
劫
殺
，
最
後
滿
載
戰
利
品
揚
長
而
返
。
他
們

自
第
八
世
紀
末
葉
就
不
時
出
沒
英
吉
利
和
愛
爾
蘭
海
岸
。
半
世
紀
之
久
，
法
國
的
每
條
河
流
都

常
遭
受
他
們
的
光
顧
；
搶
劫
燒
殺
，
年
年
如
此
；
聖
堂
和
隱
修
院
及
其
珍
貴
富
麗
的
聖
獨
寶
匣
，

是
他
們
主
要
搶
劫
的
對
象
。
修
士
們
在
恐
怖
驚
悸
之
下
，
往
往
只
帶
了
聖
人
的
聖
闕
逃
避
，
聖

堂
修
院
任
他
們
焚
燒
。
公
元
八
五
四
年
，
北
蠻
又
去
西
班
牙
和
葡
萄
牙
海
岸
打
劫
；
五
年
以
後
，

他
們
穿
過
直
布
羅
陀
海
峽
去
搶
劫
義
大
利
。
這
樣
的
寇
掠
有
時
也
遇
到
抵
抗
，
不
過
那
些
王
侯

多
忙
於
同
室
操
戈
，
寧
願
以
金
錢
賄
買
盜
匪
離
境
＇
而
不
願
戮
力
禦
侮
。
第
九
世
紀
末
葉
，
西

歐
幾
成
渾
沌
世
界
，
風
俗
敗
壞
。
節
錄
某
會
議
內
容
以
見
一
斑
：
「
城
郭
邱
墟
，
修
院
焚
毀
，

國
已
不
國
；
人
皆
為
所
欲
為
，
天
主
誡
命
、
國
家
法
律
、
教
會
規
矩
，
均
棄
之
如
遺
；
強
凌
弱
，

眾
暴
寡
，
教
會
財
產
洗
劫
一
空
，
簡
直
成
了
弱
肉
強
食
的
世
界
。
」

當
時
政
府
不
能
捍
衛
人
民
抵
抗
侵
略
＇
人
民
就
投
身
於
地
主
的
保
護
，
地
主
也
負
起
了
保

衛
之
責
，
鄉
農
及
工
人
對
「
領
主
」
誓
許
效
忠
；
新
的
社
會
形
式
便
在
歐
洲
逐
漸
形
成
，
即
歷

史
上
所
稱
的
「
封
建
制
度
」

(
F
e
u
d
a
l
i
s
m
)

。
每
人
均
隸
屬
於
一
個
「
領
主
」
，
領
主
又
隸
屬
於

更
高
的
領
主
，
所
有
領
主
在
名
義
上
仍
隷
屬
於
一
個
國
王
。
每
一
領
主
區
域
的
行
政
幾
乎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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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
不
受
干
涉
，
可
以
自
鑄
錢
幣
，
徵
募
軍
隊
＇
徵
收
賦
稅
，
審
斷
訴
訟
，
甚
至
因
自
衛
而
戰
。

可
見
封
建
是
應
時
代
需
要
而
產
生
的
，
教
會
也
被
捲
入
了
這
種
制
度
。
當
人
民
被
侵
略
的

怒
潮
所
迫
而
自
動
投
奔
修
院
或
主
教
公
署
請
求
保
護
時
，
請
問
能
予
以
拒
絕
嗎
？
這
種
保
護
無

形
中
便
成
了
封
建
的
契
約
。
當
主
教
和
修
院
託
庇
於
一
位
更
高
、
更
強
大
的
領
主
而
受
其
保
護

時
，
就
成
了
他
的
附
庸
。

在
封
建
時
期
，
主
教
和
較
大
隱
修
院
的
院
長
都
成
了
領
主
，
他
們
也
一
如
世
俗
領
主
一
樣

有
領
土
，
因
此
也
得
委
任
官
吏
治
理
；
所
以
他
們
有
屬
員
、
農
奴
，
也
審
理
訴
訟
。
總
之
，
他

們
幾
乎
都
是
身
兼
教
會
的
砷
長
以
及
世
俗
的
長
官
。

教
會
和
封
建
社
會
既
然
如
此
混
淆
不
清
，
自
然
難
免
有
磨
擦
產
生
。
可
說
教
會
影
響
封
建

社
會
是
一
種
幸
運
，
封
建
社
會
影
響
教
會
就
禍
亂
頻
仍
了
。

教
會
封
封
建
社
會
的
影
響

在
領
主
內
仍
還
殘
存
著
蠻
族
侵
略
者
的
勢
力
和
粗
暴
。
教
會
常
設
法
化
解
他
們
的
粗
暴
習

俗
；
當
然
那
不
是
一
蹴
即
成
，
改
善
一
個
民
族
的
思
想
習
俗
談
何
容
易
。

教
會
用
她
的
道
理
去
薰
陶
濡
染
，
禁
止
一
切
搶
掠
劫
奪
及
領
主
間
戰
爭
的
恐
怖
行
為
；
她

宣
傳
對
自
己
、
他
人
及
天
主
當
保
持
和
平
。
她
這
樣
努
力
戚
化
人
，
並
影
響
環
繞
著
他
們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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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氣
氛
。教

會
也
努
力
誠
化
團
體
。
她
首
先
試
圖
消
弭
領
主
間
的
戰
爭
，
因
為
戰
爭
給
人
民
帶
來
無

數
的
災
難
和
痛
苦
；
當
戰
爭
開
始
，
不
僅
雙
方
戰
士
彼
此
屠
殺
，
莊
稼
也
遭
蹂
躪
＇
農
奴
也
被

騷
擾
。
教
會
為
此
先
試
圖
建
立
「
天
主
的
和
平

L
(
P
e
a
c
e
of 

G
o
d
)
'
禁
止
某
些
階
級
、
地
方

戰
爭
，
例
如
不
可
攻
擊
砷
職
人
員
、
鄉
民
和
貧
窮
人
，
可
惜
效
力
甚
微
。
以
後
在
第
十
和
十
－

世
紀
，
教
會
又
規
定
了
所
謂
「
天
主
的
休
戰
」

(
T
r
u
c
e

of 

G
o
d
)
，
禁
止
某
些
時
候
作
戰
，
即
每

週
四
天
，
自
星
期
三
晚
間
至
星
期
－
早
晨
；
每
年
的
封
齋
期
、
將
臨
期
及
瞻
禮
節
日
。

教
會
雖
厭
惡
流
血
，
終
難
消
弭
一
切
私
鬥
；
唯
一
有
效
的
方
法
，
只
有
增
強
國
王
的
權
力
，

方
能
制
止
或
結
束
封
建
戰
爭
；
這
些
和
平
的
建
立
的
確
減
少
了
許
多
爭
鬥
。
她
所
建
立
的
「
騎

士
制
度
」

(
C
h
i
v
a
l
r
y
)

，
也
減
少
了
許
多
殘
酷
的
戰
事
。

騎
士
普
通
多
是
貴
族
出
身
，
顧
名
思
義
，
當
然
是
一
位
騎
馬
的
武
士
。
當
他
成
年
時
，
由

一
位
貴
族
給
他
行
隆
重
的
授
劍
禮
而
成
為
騎
士
。
這
原
是
一
種
世
俗
的
組
織
，
身
片
騎
士
必
須

先
學
習
作
戰
和
訓
練
他
人
作
戰
的
技
術
。
之
後
，
教
會
把
它
變
成
了
宗
教
性
的
組
織
＇
加
上
了

宗
教
的
觀
念
。

為
準
備
接
受
騎
士
錫
封
禮
，
先
該
整
夜
祈
禱
默
想
，
次
日
參
加
彌
撒
並
領
聖
體
；
佩
劍
須

先
經
過
祝
聖
，
然
後
受
領
；
他
當
宣
誓
要
勇
敢
、
正
直
，
絕
不
搶
掠
，
保
護
窮
人
和
孤
兒
寡
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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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於
自
己
的
誓
言
，
為
教
會
戰
爭
至
死
，
絕
不
怯
懦
。

詩
人
在
堡
壘
內
朗
誦
敘
事
詩
，
頌
揚
忠
於
此
光
榮
理
想
的
騎
士
功
績
，
因
而
在
人
心
中
灌

輸
了
－
種
高
貴
和
禮
讓
的
觀
念
；
這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教
會
的
啟
發
。
這
種
風
氣
盛
行
於
中
古
時

期
。
古
代
的
文
化
是
燦
爛
的
，
卻
也
是
艱
深
難
懂
的
。
日
耳
曼
民
族
的
入
侵
，
把
他
們
堅
強
的

毅
力
和
粗
俗
的
習
尚
帶
進
了
西
方
。
只
有
天
主
教
片
使
人
認
識
真
神
，
才
真
正
開
啟
了
人
文
長

流
不
竭
的
源
泉
。
尊
重
婦
女
、
保
護
弱
小
、
對
奉
獻
給
天
主
的
地
方
和
人
物
施
以
恭
敬
優
禮
，

都
是
騎
士
的
理
想
。
這
高
貴
的
理
想
，
經
歐
洲
各
種
文
學
作
品
加
以
稱
頌
舉
揚
，
遂
形
成
了
綿

延
至
今
的
道
德
文
明
基
礎
。
這
一
切
都
導
源
於
教
會
的
影
響
。

封
建
制
度
對
教
會
的
威
脅

教
會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不
堪
其
擾
。
領
主
在
各
種
情
形
中
濫
用
政
權
和
武
力
，
漸
至
干
擾
教

會
的
權
力
。
以
前
國
王
在
選
任
主
教
時
插
足
干
涉
，
現
在
領
主
也
起
而
效
尤
。
主
教
和
隱
修
院
院

長
的
職
位
，
因
著
教
會
的
財
產
增
加
，
逐
漸
引
起
了
人
們
的
覬
覦
；
於
是
領
主
們
不
務
選
賢
任
能
，

只
想
委
任
自
己
的
親
戚
心
腹
，
甚
至
以
金
錢
賄
買
；
這
種
對
聖
事
的
交
易
稱
乃
「
西
滿
罪
」

1
o

這
種
陋
習
導
致
神
職
人
員
道
德
水
準
低
落
。
許
多
沒
有
聖
召
而
貿
然
接
受
砷
品
的
人
，
仍

繼
續
他
們
世
俗
的
生
活
。
因
此
教
會
法
典
逐
漸
成
為
具
文
；
甚
至
有
不
少
司
鐸
忽
視
拉
丁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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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世
紀
以
來
的
禁
令
，
公
然
結
婚
。
砷
職
界
道
德
墮
落
的
後
果
，
就
是
教
會
的
頹
廢
腐
敗
。

連
教
宗
也
不
能
避
免
世
俗
權
力
的
干
擾
。
這
時
期
有
幾
位
聖
善
的
教
宗
：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是
尼
閣
一
世

(
S
t
.

Nicholas 

I
，
在
位
期
間

8
5
8
~
8
6
7
)，
他
在
查
理
曼
死
後
四
十
年
左
右
登
上
教

宗
寶
座
，
是
第
九
世
紀
的
榮
耀
＇
後
世
稱
為
「
大
教
宗
」
。
他
為
王
侯
堅
強
不
屈
，
務
使
他
們

尊
重
聖
座
的
權
利
。
第
九
世
紀
末
葉
繼
承
聖
伯
鐸
位
的
是
當
時
最
負
盛
名
的
學
者
，
一
位
法
籍

隱
修
士
日
爾
柏

(
G
e
r
b
e
r
t
)

，
他
當
教
宗
後
取
名
思
維
二
世

(
S
y
l
v
e
s
t
e
r

I
I
'
在
位
期
間

9
9
9
~
1
0
0
3
)
。

除
了
這
兩
位
及
其
他
足
為
教
會
之
光
的
教
宗
以
外
，
也
出
了
幾
個
玷
辱
聖
座
的
人
，
原
因

就
是
俗
權
干
預
教
宗
的
選
舉
。
自
古
以
來
，
羅
馬
的
主
教
教
宗
均
由
該
城
的
砷
職
人

員
和
民
眾
共
同
選
舉
。
第
十
世
紀
時
，
羅
丐
的
貴
族
擅
行
指
派
教
宗
而
成
了
黨
派
相
爭
之
鵠
的
；

幾
位
經
這
樣
指
派
的
教
宗
為
敵
黨
所
廢
，
甚
至
被
殘
殺
。
六
十
年
之
久

(
9
0
4
~
9
6
2
)
，
聖
座
受

德
菲
拉

(
T
h
g 
p
h
y
l
a
c
t
u

巴
豪
門
的
壓
迫
，
竟
使
其
家
族
中
二
人
若
望
十
世

(
J
o
h
n
XI 

, 

在
位
期
間

9
3
1
~
9
3
5
)
及
若
望
十
二
世

(
J
o
h
n
X
I
I
，
在
位
期
間

9
5
5
~
9
6
4
)登上
教
宗
寶
座
，
實

為
此
崇
高
職
位
之
羞
，
是
教
宗
史
上
最
慘
痛
的
時
期
。

雖
然
有
幾
位
教
宗
穢
德
彰
聞
，
不
堪
領
袖
羣
倫
，
但
出
離
正
軌
創
立
錯
謬
教
義
的
，
竟
－

罹
馬
教
宗
受
俗
人
的
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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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也
沒
有
．
，
他
們
的
公
文
檔
案
，
對
此
都
無
瑕
可
指
。
這
是
正
直
史
家
應
注
意
的

2
o

此
時
發
生
了
一
件
極
重
要
的
事
變
，
起
初
被
視
片
－
種
恩
遇
，
但
為
教
會
卻
潛
伏
了
嚴
重

的
危
機
；
推
原
禍
首
＇
即
為
懦
弱
無
能
的
若
望
十
二
世
。

昔
日
頒
贈
給
查
理
曼
的
「
羅
馬
皇
帝
」
榮
銜
，
在
第
十
世
紀
初
葉
因
後
繼
無
人
而
消
滅
。

不
料
至
該
世
紀
中
葉
，
一
位
日
耳
曼
王
侯
統
一
日
耳
曼
全
境
，
號
稱
鄂
圖
大
帝

(
O
t
t
o

the 

G
r
e
a
t
)
。

他
深
悉
查
理
曼
的
故
事
，
亦
欲
黃
袍
加
身
＇
被
封
為
羅
馬
皇
帝
。
於
是
啟
程
前
往
義
大
利
，
由

若
望
十
二
世
為
之
行
加
冕
禮
(
公
元
九
六
二
年

)
o
他
照
例
追
認
了
丕
平
和
査
理
曼
贈
予
教
宗

的
土
地
，
但
對
那
些
土
地
卻
要
索
宗
主
權
．
，
並
要
求
對
選
舉
教
宗
保
留
承
認
的
特
權
。
假
如
皇

帝
真
以
教
會
的
利
益
為
重
，
這
未
嘗
不
可
成
為
鎮
壓
騷
擾
選
舉
的
－
種
緩
和
劑
。
在
第
十
一
世

紀
的
確
有
幾
位
傑
出
的
教
宗
，
整
理
教
會
，
如
：
聖
良
九
世

(
S
t
.

L g 
I
X
'

在
位
期
間

1
0
4
9
~
1
0
5
4
)

、

尼
閣
二
世

(
N
i
c
h
o
l
a
s

I
I
'
在
位
期
間

1
0
5
9
~
1
0
6
1
)
、
歷
山
二
世

(
A
l
e
x
a
n
d
e
r

I
I
'
在
位
期
間

1
0
6
1
~
1
0
7
3
)

及
聖
國
瑞
七
世

(
S
t
.
Gregory 

V
i
l
，
在
位
期
間

1
0
7
3
~
I
0
8
5
)。
如
果
皇
帝
想
控

制
聖
座
，
後
果
就
不
堪
設
想
了
。
衝
突
是
不
能
避
免
的
，
此
後
不
久
便
要
發
生
。

常
言
「
物
必
先
腐
而
後
蟲
生
」
，
教
會
的
衰
落
提
供
世
俗
權
力
干
涉
聖
統
的
機
會
；
時
代

日
耳
曼
神
聖
羆
馬
帝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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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修
道
院
的
革
新

的
災
難
、
侵
略
、
戰
爭
、
饑
饉
等
又
從
而
火
上
澆
油
，
遂
使
靈
性
生
活
的
發
展
大
打
折
扣
。

在
這
種
危
險
重
重
的
情
形
之
下
，
如
果
是
純
人
為
的
機
構
，
無
疑
必
會
滅
亡
；
但
是
教
會

仍
然
健
在
。
應
注
意
她
能
自
行
改
善
，
即
教
宗
認
清
自
己
的
責
任
時
，
常
對
壓
迫
教
會
的
惡
勢

力
堅
強
奮
鬥
，
也
相
信
定
能
成
功
。

教
會
的
改
革
運
動

第
十
世
紀
被
稱
為
「
鐵
的
世
紀
」
，
真
是
流
弊
叢
生
，
腐
敗
至
極
；
然
而
教
會
並
非
麻
木

不
仁
，
毫
無
反
抗
。
地
方
多
次
集
會
討
論
改
善
之
道
，
聖
善
的
主
教
也
起
而
與
賄
買
聖
事
的
惡

風
奮
鬥
＇
整
頓
砷
職
界
；
但
決
定
性
的
動
力
還
是
起
自
隱
修
院
。
在
這
動
盪
腐
敗
的
社
會
中
，

隱
修
院
卻
成
了
真
正
的
世
外
桃
源
，
在
內
可
以
喘
息
，
吸
－
口
新
鮮
空
氣
。
對
塵
世
的
腐
敗
戚

覺
厭
惡
痛
心
的
人
，
幾
乎
都
退
身
到
曠
野
，
度
獨
善
其
身
的
生
活
，
專
心
祈
禱
補
贖
；
其
他
人

聞
風
嚮
往
，
多
有
追
隨
芳
表
、
請
收
乃
徒
的
；
於
是
便
制
定
規
則
，
同
他
們
共
度
團
體
生
活
；

隱
修
院
的
起
源
大
都
如
此
。
如
：
聖
樂
牧

(
S
t
·
R
o
m
u
a
l
d

，
或
譯
羅
慕
鐸
)
於
公
元
－

o

－
二
年

在
義
大
利
創
建
「
嘉
瑪
道
力
會
」

(
C
a
m
a
l
d
o
l
i
)

，
聖
卦
爾
白

(
S
t
.

John 

G
u
a
l
b
e
r
t
)

於
公
元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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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 
ombrosa) 

這
些
隱
修
院
的
影
響
十
分
有
限
。
然
而
法
國
布
高
聶
的
克
魯
尼

(
C
l
u
n
y
)
隱
修
院
卻
光
芒

四
射
，
遍
及
西
歐
。
此
院
建
立
於
公
元
九
－

O
年
；
當
初
創
辦
人
並
無
意
建
立
新
規
，
也
不
想

實
行
特
別
嚴
厲
的
苦
工
，
只
願
使
聖
本
篤
會
規
恢
復
其
最
初
的
純
潔
，
特
別
注
重
禮
儀
＇
務
使

之
盡
善
盡
美
。
修
士
總
不
出
離
修
院
，
全
力
專
務
內
修
，
奉
獻
全
部
生
命
為
侍
奉
天
主
。

克
魯
尼
因
規
矩
的
嚴
謹
，
得
以
免
遭
時
弊
侵
害
。
院
長
完
全
由
修
士
開
會
選
舉
，
不
容
外

力
干
涉
；
因
此
約
兩
世
紀
之
久
，
所
有
的
院
長
都
以
高
尚
的
人
格
著
稱
，
另
外
有
四
位
典
型
聖

人
：
即
聖
奧
東

(
S
t
.
O
d
o
n
'
在
位
期
間

9
2
6
~
9
4
3
)，
聖
瑪
業

(
S
t
.
M
a
i
e
u
'
在
位
期
間

9
4
8
~

9
9
4
)，
聖
奧
弟
隆

(
S
t
.
O
d
i
l
o
n
'在
位
期
閶

9
9
4
~
1
0
4
9
)
，
聖
休
格

(
S
t
.Hu
g
h
e
s
'
在
位
期
間

1049~11 

0 

9
)
。
抽
嘔
飼
叩
細
帥
燁
疼
吉
工
聶
『
壽

'
i逼
右
口
曲
印
於
他
們
保
持
長
期
平
衡
。
當
時
的
教
宗
和
國
王
對

他
們
都
言
聽
計
從
。
克
魯
尼
及
其
附
屬
隱
修
院
的
特
色
是
，
不
隸
屬
當
地
主
教
，
直
接
隸
屬
教

宗
。
另
外
一
項
特
色
就
是
：
－
直
以
來
所
有
自
稱
守
聖
本
篤
會
規
的
修
院
，
都
是
各
自
為
政
'

不
相
隸
屬
；
反
之
，
一
切
由
克
魯
尼
建
立
或
整
頓
的
修
院
，
都
隸
屬
於
一
位
共
同
的
上
司
，
就

是
克
魯
尼
的
院
長
·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組
成
了
－
個
統
－
的
修
會
。
這
倒
很
有
益
處
，
因
為
目

克
魯
尼
隱
修
院

三
九
年
創
立
「
瓦
龍
勃
羅
沙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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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和
方
法
一
致
，
由
於
各
修
院
的
比
照
，
可
以
預
防
怠
惰
。

克
魯
尼
的
聲
望
不
久
便
廣
泛
傳
開
，
榜
樣
具
有
傳
染
性
；
克
魯
尼
的
修
士
往
往
被
請
去
整

頓
其
他
修
院
。
在
十
－
一
世
紀
初
葉
，
隸
屬
克
魯
尼
的
修
院
已
有
－
千
多
座
，
在
法
、
德
、
義
、

大
不
列
顛
及
西
班
牙
等
地
綻
放
革
新
的
光
芒
。

最
初
幾
位
革
新
教
宗

侵
蝕
教
會
的
病
根
，
就
是
俗
人
對
委
任
神
職
人
員
的
僭
越
；
要
想
革
除
這
種
流
弊
，
只
能

等
待
有
魄
力
的
教
宗
。

十
一
世
紀
，
第
一
位
毅
然
著
手
於
洗
刷
這
個
污
點
的
教
宗
就
是
聖
良
九
世
。
他
帶
領
改
革

人
員
巡
視
歐
洲
，
自
萊
茵
河
至
義
大
利
南
部
，
到
處
召
集
會
議
訓
令
改
革
，
將
賄
買
職
位
的
主

教
毫
不
留
情
地
予
以
廢
黜
。
凡
他
不
能
親
往
的
地
區
，
就
派
代
表
前
去
；
這
樣
整
個
西
歐
都
知

曉
聖
座
決
心
整
頓
教
會
生
活
，
鏟
除
根
深
柢
固
的
積
弊
。
道
路
已
開
闢
，
繼
任
的
人
要
繼
續
進

行
這
未
完
成
的
事
業
。

尼
閣
二
世
的
律
令

教
宗
尼
閣
二
世
向
完
成
改
革
的
道
路
更
邁
進
了
一
步
。
很
明
顯
地
，
幾
時
皇
帝
對
選
舉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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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的
大
權
堅
持
不
放
，
對
神
職
人
員
道
德
低
落
的
改
革
就
不
能
收
效
。
皇
帝
所
指
派
的
人
選
雖

然
適
當
，
例
如
聖
良
九
世
，
但
誰
能
保
證
他
們
不
把
國
家
利
益
放
在
教
會
利
益
之
上
呢
？
這
種

僭
越
可
能
為
教
會
帶
來
驚
人
的
損
害
。

因
此
尼
閣
二
世
決
心
對
症
下
藥
，
於

1
0
五
九
年
在
羅
馬
召
開
會
議
，
會
中
頒
布
了
一
條

律
令
，
規
定
嗣
後
教
宗
只
能
由
樞
機
團
選
舉

3
'

不
得
再
由
皇
帝
或
貴
族
提
名
。
這
道
律
令
除
附

帶
的
小
節
外
＇
至
今
仍
然
有
效
。

聖
國
瑞
七
世

教
會
自
此
已
能
自
由
選
舉
自
己
的
領
袖
，
但
主
教
和
司
鐸
仍
由
王
公
大
人
提
名
或
委
任
，

這
種
枷
鎖
仍
須
擺
脫
。
這
場
惡
戰
留
給
聖
國
瑞
七
世
去
打
，
他
真
稱
得
上
是
一
位
最
偉
大
的
教
宗
。

聖
國
瑞
七
世
本
名
希
爾
德
勃
蘭

(
H
i
l
d
e
b
r
a
n
d
)

，
出
身
微
賤
，
是
一
位
義
大
利
貧
窮
鄉
民

的
兒
子
，
曾
在
羅
馬
一
座
隸
屬
克
魯
尼
的
聖
瑪
利
隱
修
院
受
教
育
。
他
有
湛
深
明
朗
的
信
德
和

大
無
畏
的
精
砷
，
眼
看
教
會
這
種
紛
亂
的
局
面
，
和
他
所
懷
抱
的
高
尚
理
想
大
相
逕
庭
，
於
是

銳
意
進
行
改
革
。
他
年
輕
時
就
以
卓
越
的
才
能
嶄
露
頭
角
，
教
宗
已
邀
他
襄
贊
中
樞
。
聖
良
九

世
曾
派
他
出
使
法
國
，
也
曾
任
教
宗
尼
閣
二
世
和
歷
山
二
世
的
國
務
卿
。
歷
山
二
世
駕
崩
後
，

羅
馬
市
民
一
致
要
求
他
當
教
宗
，
樞
機
主
教
就
接
受
了
這
要
求
(
公
元
一

O
七
三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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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即
位
後
的
第
一
值
行
動
就
是
爭
取
獨
立
自
主
·
，
他
遵
照
尼
閣
二
世
的
律
令
，
將
他
本
人

當
選
的
消
息
通
知
日
耳
曼
皇
帝
亨
利
四
世

(
H
gry 

I
V
'

在
位
期
間

1
0
5
6
~
二

0
5
)
，
而
非
要
求

他
認
可
。
他
為
整
頓
教
會
，
希
望
獲
得
世
俗
首
長
的
信
賴
和
熱
誠
的
合
作
，
同
他
們
共
同
致
力

拯
救
人
靈
的
大
業
。
他
以
大
公
無
私
的
仁
愛
和
拯
救
全
人
類
的
理
想
，
爭
取
國
王
及
其
臣
屬
的

合
作
，
以
克
服
各
種
阻
礙
。
他
說
：
「
我
們
的
職
責
是
愛
護
罪
人
而
痛
恨
他
們
的
惡
習
，
我
們

所
惱
恨
的
是
罪
惡
，
而
非
任
何
人
。
」

然
而
他
所
獲
得
的
回
應
，
不
是
他
所
期
待
的
合
作
與
和
平
，
乃
是
一
場
劇
烈
的
爭
鬥
。
教

宗
起
初
只
是
按
照
前
任
的
計
畫
，
對
「
西
滿
罪
」
和
傷
風
化
的
罪
施
以
嚴
厲
的
懲
罰
。
他
奮
鬥

了
兩
年
之
久
，
但
一
切
措
施
均
歸
無
效
，
不
是
報
以
「
相
應
不
理
」
，
就
是
劇
烈
的
反
抗
。

對
錫
封
權
的
衝
突

教
宗
發
現
一
切
罪
惡
都
起
源
於
世
俗
首
長
擅
自
錫
封
主
教
(
即
「
俗
人
授
職
」

'
L
a
y

Investiture)~ 

和
p
J蟬
玕
。

按
照
封
建
社
會
的
慣
例
，
附
庸
欲
得
國
王
或
皇
帝
的
保
護
，
就
必
須
向
他
們
宣
誓
效
忠
。

宗
主
既
接
受
了
效
忠
的
宣
誓
，
就
將
財
產
封
贈
給
他
們
，
包
括
領
土
、
房
屋
和
村
莊
等
；
以
寶

劍
象
徵
兵
權
，
手
杖
象
徵
裁
判
權
。
他
們
對
主
教
和
隱
修
院
院
長
的
神
權
也
逐
漸
如
法
炮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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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
封
時
授
以
權
杖
和
戒
指
，
象
徵
他
們
的
神
權
。
教
宗
對
此
行
徑
絕
不
容
忍
，
不
承
認
國
家
的

首
長
有
授
予
聖
職
的
權
力

4
o

教
宗
決
心
非
斬
草
除
根
不
可
。
於
是
－

O
七
五
年
在
羅
男
召
開
的
會
議
中
頒
布
以
下
諭
令
：

「
任
何
神
職
人
員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由
俗
人
手
中
接
受
堂
區
，
無
論
賄
買
或
贈
與
，
均
屬
非
法
；

否
則
授
受
雙
方
均
應
開
除
教
籍
。
」
這
道
諭
令
附
帶
很
清
楚
的
聲
明
，
說
明
教
宗
的
無
上
神
權
：

「
只
有
羅
馬
教
宗
能
廢
黜
也
能
赦
免
主
教
，
他
也
可
以
廢
立
皇
帝
。
」

5

日
耳
曼
砷
聖
羅
馬
帝
園
的
皇
帝
亨
利
四
世
，
起
而
反
抗
教
宗
·
，
因
片
他
經
常
錫
封
主
教
和

修
院
院
長
，
故
認
為
這
道
諭
令
對
他
是
嚴
重
的
打
擊
。
他
僭
越
錫
封
權
，
不
但
能
從
中
獲
利
，

還
可
藉
以
炫
耀
他
的
威
望
，
為
此
決
心
獨
斷
獨
行
，
絕
不
退
讓
。
教
宗
再
度
去
函
譴
責
，
他
公

開
抵
拒
，
在
伏
姆
斯

(
W
o
r
m
s
)
召
集
了
非
法
主
教
會
議
(
公
元
一

O
七
六
年
)
辶
萱
言
廢
黜
國

瑞
七
世
：
「
朕
，
奉
天
承
運
的
皇
帝
亨
利
，
偕
同
眾
位
主
教
向
你
曉
諭
：
下
台
！
下
台
！
」

教
宗
面
對
這
種
狂
妄
的
叛
逆
絕
不
讓
步
，
否
則
將
置
身
於
日
耳
曼
皇
帝
統
治
之
下
了
。
國

瑞
意
志
堅
強
，
不
怕
威
脅
；
於
是
一
道
明
令
，
將
亨
利
開
除
教
籍
，
並
解
除
其
臣
屬
對
他
的
效

忠
誓
願
。
這
真
是
歷
史
上
破
天
荒
的
創
舉
。

果
然
效
果
立
見
：
日
耳
曼
人
放
棄
了
他
，
許
多
領
主
起
而
叛
變
，
聲
言
一
年
之
內
若
不
獲

教
宗
寬
恕
，
他
們
就
另
行
擁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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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利
四
世
一
看
真
有
喪
失
王
冠
的
危
險
，
不
得
不
低
頭
認
錯
。
於
是
在
冷
風
砭
骨
的
冬
天
，

帶
了
少
數
的
幾
個
讀
從
，
穿
越
阿
爾
卑
斯
山
去
謁
見
教
宗
·
，
那
時
教
宗
正
在
阿
爾
卑
斯
山
的
坎

諾
薩
堡

(
C
a
n
o
s
s
a

，
或
譯
嘉
諾
沙
)
休
息
。
皇
帝
穿
著
恒
罪
的
麻
衣
，
赤
著
腳
，
在
堡
壘
門
外

站
了
三
天
。
第
四
日
教
宗
為
他
悔
罪
的
表
示
所
原
動
，
在
門
口
接
見
了
他
，
恢
復
了
他
的
教
籍
'

予
以
和
平
的
親
吻
後
，
舉
行
了
彌
撒
聖
祭
。

有
些
歷
史
學
家
評
論
，
坎
諾
薩
的
真
正
戰
敗
者
是
教
宗
；
在
亨
利
四
世
沒
拿
出
其
他
保
證

前
，
只
憑
幾
句
口
頭
誓
言
便
予
以
赦
免
，
實
在
是
犯
了
政
治
上
的
錯
誤
；
皇
帝
只
以
謙
卑
的
代

價
，
就
重
獲
了
－
切
利
益
。
其
實
教
宗
並
非
為
政
治
的
思
想
所
左
右
，
他
是
以
天
主
的
代
表
行

事
，
就
如
司
鐸
給
人
赦
罪
一
樣
，
那
是
表
明
天
主
的
無
限
仁
慈
，
常
準
備
寬
恕
痛
悔
的
罪
人
。

這
正
是
聖
國
瑞
七
世
的
偉
大
之
處
。

聖
國
瑞
七
世
去
世

皇
帝
所
獲
得
的
寬
恕
，
並
沒
有
給
日
耳
曼
帶
來
和
平
。
背
叛
亨
利
四
世
的
領
主
們
另
行
擁

立
了
－
位
共
主
，
可
惜
他
於
－

O
八
O
年
被
亨
利
戰
敗
而
死
。
亨
利
重
行
統
一
日
耳
曼
後
，
便

坎
諾
蔭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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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心
報
復
坎
諾
薩
堡
的
恥
辱
，
他
聲
言
罷
黜
國
瑞
＇
擅
立
一
位
偽
教
宗
，
然
後
率
兵
進
入
羅
馬
，

由
那
位
偽
教
宗
手
中
接
受
了
加
冕
禮
。
國
瑞
七
世
為
避
免
他
的
報
復
，
退
出
羅
馬
，
前
往
拿
坡

里
以
南
的
沙
勒
諾

(
S
a
l
e
m
o
)

避
難
。
他
堅
強
不
屈
，
始
終
為
爭
取
教
會
權
利
而
奮
鬥
＇
至
死
不

懈
。
他
臨
危
時
曾
說
：
「
我
愛
好
正
義
，
憎
恨
罪
惡
；
因
此
死
於
流
亡
之
中
。
」

一
位
處
約
不
屈
，
處
順
不
驕
的
最
偉
大
教
宗
，
就
這
樣
逝
世
了
；
看
似
被
武
力
征
服
，
其

實
是
勝
利
者
。
他
清
除
積
弊
的
努
力
緒
出
了
果
實
，
他
的
信
念
也
終
於
實
現
：
恢
復
砷
職
人
員

獨
身
制
，
使
教
會
選
擇
自
己
領
袖
人
物
的
自
由
趨
於
穩
定
。

伏
姆
斯
政
教
協
約

錫
封
(
祝
聖
)
主
教
的
爭
執
終
於
由
「
伏
姆
斯
政
教
協
約
」

(
C
o
n
c
o
r
d
a
t
°
f
W
o
n
n
s
)

而
獲

得
平
息
，
那
是
教
宗
嘉
禮
二
世

(
C
a
= 
i
s
t
u
'
－l
'
在
位
期
間

1
1
1
9
1 

1
1
2
4
)與皇
帝
亨
利
五
世

(
H
e
n
r
y

V
'

在
位
期
間

I
1
0
5
~
1
1
2
5
)
於
一
－
二
二
年
共
同
訂
立
的
。
教
會
法
律
家
對
這
爭
執
的
問
題
熟

思
慎
慮
之
後
，
想
出
了
－
種
能
使
雙
方
滿
意
的
解
決
方
式
。
在
詳
加
分
析
之
後
，
他
們
發
現
教

會
神
職
內
有
兩
種
因
素
：
一
種
是
精
神
的
、
一
種
是
物
質
的
。
主
教
一
方
面
是
精
砷
的
領
袖

宗
徒
的
繼
承
人
，
另
一
方
面
又
是
俗
權
所
贈
與
的
領
土
首
長
。
那
麼
，
砷
權
和
俗
權
的
錫
封
自

當
分
別
舉
行
：
神
權
由
教
會
授
予
合
法
的
人
選
，
俗
權
由
宗
主
錫
封
·
，
砷
權
的
象
徵
是
授
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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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堪
地
那
維
亞
居
民
歸
正

參
2

教
會
向
北
歐
及
東
歐
發
展

杖
和
戒
指
，
俗
權
的
象
徵
是
授
予
寶
劍
和
手
杖
之
類
的
名
器
。

教
會
自
此
擺
脫
了
俗
人
豢
養
＇
教
宗
和
主
教
不
是
君
王
的
附
屬
品
，
教
會
也
能
自
由
繼
續

由
克
魯
尼
和
國
瑞
七
世
所
開
始
的
改
革
。
教
會
史
中
最
黑
暗
的
兩
個
世
紀
便
在
黎
明
的
曙
光
中

結
束
了
。教

會
活
躍
的
最
顯
明
證
據
，
是
她
雖
然
在
這
幾
個
黑
暗
世
紀
中
經
歷
了
許
多
動
盪
，
卻
仍

舊
繼
續
她
和
平
的
進
軍
。
北
歐
和
東
歐
正
是
在
這
時
期
獲
得
了
信
仰
的
光
照
。

對
這
項
偉
大
的
事
業
，
東
西
雙
方
的
傳
教
士
都
在
教
宗
的
支
持
之
下
分
擔
了
工
作
。
所
以

在
這
章
我
們
要
敘
述
聖
教
會
由
九
世
紀
至
十
一
世
紀
發
展
的
情
形
，
無
論
工
作
人
員
屬
於
東
方

希
臘
教
會
或
西
方
拉
丁
教
會
。

住
在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的
民
族
那
些
駭
人
的
諾
曼
海
盜
，
自
第
九
至
十
－
世
紀
這
三
百

年
中
出
沒
無
常
，
不
斷
到
奉
教
國
家
搶
劫
，
現
在
輪
到
他
們
要
求
受
洗
了
。

天
主
教
很
慢
地
由
商
人
，
特
別
是
由
奉
教
的
奴
隸
，
開
始
傳
入
這
些
地
區
，
不
久
傳
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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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試
圖
前
去
使
這
些
民
族
歸
正
。
公
元
八
二
六
年
，
理
姆
斯
總
主
教
艾
崩

(
E
b
b
o
n
)
帶
著
教
宗

欽
使
的
權
柄
進
入
丹
麥
；
三
年
以
後
，
法
國
北
部
一
位
修
士
安
斯
卡

(
A
n
s
c
h
a
r
)

＇
率
領
幾
位

傳
教
士
深
入
此
異
教
地
區
，
＇
正
由
丹
麥
進
入
瑞
典
；
安
斯
卡
被
祝
聖
為
漢
堡

(
H
a
m
b
u
r
g
)

主
教

後
，
又
去
過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幾
次
。
在
這
幾
位
大
膽
開
荒
者
的
努
力
之
下
，
歸
化
的
教
友
並
不

多
；
只
不
過
把
那
些
外
國
商
人
和
奴
隸
團
聚
在
一
起
而
已
。
在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的
習
俗
，
如
同

法
蘭
克
人
一
樣
，
有
君
長
示
範
，
土
著
才
肯
歸
正
。
丹
麥
的
歸
化
是
由
國
王
聖
哈
拉

(
S
t
.

Harald) 

的
率
領
，
挪
威
的
歸
化
則
由
國
王
奧
拉
夫

(
O
l
a
f
'
在
位
期
間

1
0
1
5
~
1
0
2
8
)

帶
頭
。
天
主
教
傳

入
瑞
典
較
慢
。
加
奴
特
大
帝

(
C
a
n
u
t
e

the 

G
r
e
a
t
'在
位
期
間

1
0
1
8
~
1
0
3
6
)
所
征
服
的
王
國
'

把
英
吉
利
、
丹
麥
和
挪
威
都
併
入
版
圖
。
他
是
一
名
熱
誠
的
信
徒
，
曾
去
羅
馬
朝
聖
，
在
那
裡

完
成
了
道
德
和
心
靈
的
陶
冶
，
歸
國
後
努
力
掃
除
國
內
的
異
教
氛
圍
。

冰
島
是
由
德
人
開
教
。
公
元
一
千
年
，
冰
島
居
民
全
體
大
會
決
定
天
主
教
為
該
島
唯
一
的

宗
教
。

天
主
教
由
冰
島
傳
入
格
陵
蘭
。
當
時
格
陵
蘭
的
氣
候
比
較
溫
和
＇
今
日
卻
遍
地
冰
雪
。
近

來
發
掘
許
多
聖
堂
和
修
院
的
遺
跡
，
足
以
證
明
當
時
教
堂
林
立
。
公
元
十
二
世
紀
初
，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的
全
部
居
民
都
信
奉
了
聖
教
。
當
然
還
殘
存
不
少
異
教
的
習
俗
，
以
後
逐
漸
絕
跡
；
但

那
些
地
區
已
有
了
直
屬
羅
馬
的
當
地
主
教
，
且
成
了
傳
教
的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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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拉
夫
民
族

來
自
俄
羅
斯
的
斯
拉
夫
民
族
部
落
，
在
公
元
第
三
和
第
八
世
紀
，
占
據
中
歐
和
東
歐
的
大

部
分
。
他
們
驍
勇
善
戰
、
厭
惡
權
力
、
不
願
受
拘
束
的
性
格
，
使
他
們
在
第
九
世
紀
以
前
，
還

沒
有
組
成
真
正
的
國
家
．
，
他
們
以
打
獵
、
捕
角
、
種
田
為
生
，
過
著
半
遊
牧
的
生
活
。
希
臘
人

對
他
們
的
褐
髮
和
巨
大
身
軀
，
貳
到
相
當
彆
異
，
也
十
分
羨
慕
他
們
好
客
、
誠
懇
的
性
格
。

這
些
部
落
的
文
化
水
準
雖
然
不
高
，
但
也
愛
好
藝
術
，
尤
其
酷
嗜
音
樂
。
他
們
信
奉
一
位

至
高
的
神
明
，
萬
物
的
主
宰
，
雷
電
的
創
造
者
，
也
敬
拜
其
他
神
祇
，
還
有
太
腸
。
他
們
並
非

不
思
進
步
的
民
族
，
反
之
，
他
們
很
願
意
接
納
更
高
的
文
明
。
實
際
上
是
信
奉
天
主
教
以
後
，

才
日
趨
文
明
。

住
在
多
瑙
河
流
域
的
斯
拉
夫
人
，
逐
漸
與
西
方
拉
丁
和
東
方
希
臘
的
教
友
相
接
觸
，
自
查

理
曼
時
代
，
就
有
拉
丁
和
希
臘
的
傳
教
士
與
修
士
進
入
斯
拉
夫
地
區
；
但
他
們
的
歸
化
工
作
，

大
部
分
得
歸
功
於
來
自
拜
占
庭
的
兩
位
傳
教
士
。

聖
啓
祿
和
聖
默
道

第
－
個
歸
化
天
主
教
的
斯
拉
夫
地
區
是
摩
拉
維
亞

(
M
o
r
a
v
i
a
)

，
在
今
日
的
捷
克
斯
拉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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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內
。
公
元
八
六
＾
一
年
＇
－
位
已
受
冼
的
君
主
名
叫
拉
第
斯
勞

(
L
a
d
is 

J
a
u
s
)，致
函
給
拜
占
庭

的
皇
帝
：
「
不
少
傳
教
士
自
義
大
利
、
日
耳
曼
和
希
臘
來
至
此
地
，
帶
來
各
種
不
同
的
教
義
，

但
我
們
斯
拉
夫
人
頭
腦
簡
單
，
沒
有
－
人
能
指
示
給
我
們
真
理
究
竟
何
在
。
所
以
請
您
派
遣
一

位
通
曉
斯
拉
夫
語
言
的
人
來
，
希
望
他
能
按
照
常
理
講
話
。
」

皇
帝
遂
派
遣
了
兩
位
出
身
顯
貴
的
人
擔
任
這
項
使
命
，
即
聖
啟
祿
隱
修
士

(
S
t
.Cy
r
i
l
，
或

譯
濟
利
祿

)
6
和
他
的
哥
哥
聖
默
道
主
教

(
S
t
.Me
t
h
o
d
i
u
s，
或
譯
美
鐸
第
)
°
他
們
生
於
薩
羅

尼
加

(
S
a
l
o
n
i
c
a
)

，
自
幼
常
同
斯
拉
大
人
往
來
，
通
曉
他
們
的
語
言
；
二
人
都
曾
出
任
國
家
重

要
職
務
。
弟
弟
啟
祿
更
聰
明
，
是
一
位
卓
越
的
哲
學
士
，
通
曉
數
崮
語
言
。
二
人
本
來
都
嚮
往

修
會
生
活
，
現
在
全
力
從
事
被
委
任
的
丁
作
，
成
為
模
範
傳
教
士
。

他
們
用
心
準
備
出
征
。
斯
拉
夫
沒
有
文
字
，
啟
祿
乃
他
們
發
明
了
一
種
字
母
以
便
書
寫
'

又
將
一
部
分
福
音
翻
成
了
斯
拉
夫
文
。
信
眾
對
於
能
以
本
國
語
學
習
教
義
，
講
師
又
熟
悉
他
們

的
文
化
，
令
他
們
蕻
到
又
驚
又
喜
。
在
洙
思
熟
慮
之
後
，
啟
祿
又
將
斯
拉
夫
文
應
用
於
禮
儀
祈

禱
中
。
這
樣
一
來
，
便
招
致
了
拉
丁
禮
主
教
司
鐸
們
的
激
烈
反
對
，
甚
至
被
控
為
異
端
邪
說
；

的
確
，
在
西
方
禮
儀
中
未
曾
使
用
蠻
族
的
語
文
。
事
聞
於
教
宗
之
後
，
遂
被
召
至
羅
馬
。
教
宗

亞
德
二
世

(
A
d
r
i
a
n

I
I
'
在
位
期
間

8
6
7
~
8
7
2
)
予
以
熱
誠
的
招
待
，
不
但
未
加
譴
責
，
反
而
祝

聖
二
人
為
主
教
；
他
們
的
聖
德
和
對
聖
座
的
服
從
，
使
一
切
謠
言
一
掃
而
空
。
可
惜
，
數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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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希
米
亞
及
波
蘭
的
歸
化

勞
瘁
及
長
途
跋
涉
，
已
使
啟
祿
最
覺
筋
疲
力
盡
。
他
自
知
死
期
已
不
遠
，
就
退
入
一
座
隱
修
院

中
，
在
門
徒
環
繞
下
＇
死
於
哥
哥
懷
抱
中
。
臨
終
前
再
三
諄
囑
兄
長
，
切
勿
放
棄
他
們
的
傳
教

工
作
。
默
道
以
教
宗
便
節
兼
總
主
教
的
職
權
返
回
傳
教
基
地
，
他
被
委
任
管
理
的
教
區
非
常
廣

大
，
幾
乎
包
括
今
日
的
捷
克
和
南
斯
拉
夫
。
他
不
顧
仇
敵
反
對
，
繼
續
工
作
十
五
年
；
以
後
又

被
控
至
羅
男
＇
且
扭
監
押
＇
直
至
教
宗
傳
令
，
始
獲
釋
放
。
他
眾
多
的
門
徒
在
他
死
後
(
公
元

八
八
五
年
)
'
帶
著
他
的
著
作
和
他
所
寫
的
斯
拉
夫
文
禮
儀
，
傳
入
了
保
加
利
亞
。

波
希
米
亞

(
B
o
h
e
m
i
^
l
'

在
今
捷
克
境
內
)
的
傳
教
工
作
，
由
啟
祿
兄
弟
二
人
開
始
，
由
來

自
德
國
的
傳
教
士
繼
繒
完
成
，
其
間
遭
到
不
少
劇
烈
的
反
對
。
文
才
大
公

(
W
e
n
c
e
s
l
a
s
)

受
了

祖
母
的
良
好
天
主
教
教
育
．
於
公
元
九
二
五
年
入
繼
大
統
．
，
他
全
力
護
衛
聖
教
，
因
此
被
弟
弟

殘
殺
篡
位
。
但
致
命
的
血
及
仃
白
流
，
兇
手
日
後
悔
悟
，
聖
文
才
被
列
入
聖
品
，
且
尊
為
本
國

的
主
保
，
聖
教
從
此
在
波
希
禾
亞
根
深
柢
固
，
一
幅
音
也
由
波
希
米
亞
傳
入
波
蘭
，
傳
教
工
作
一

帆
風
順
，
並
於
公
元
－

O
O
O

年
左
右
建
立
了
教
會
聖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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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羅
斯
歸
化

此
時
匈
牙
利
民
族
侵
入
中
歐
，
他
們
並
非
斯
拉
夫
人
，
乃
是
由
東
方
來
的
遊
牧
民
族
。
這

個
野
蠻
民
族
，
由
於
長
期
的
騷
擾
劫
掠
，
把
附
近
居
民
軀
離
，
在
多
瑙
河
大
平
原
上
定
居
。
傳

教
士
雖
盡
力
對
他
們
宣
教
，
但
成
績
不
佳
，
直
到
他
們
的
國
王
進
了
教
，
民
眾
才
開
始
相
率
皈

依
。
公
元
九
九
七
年
，
一
位
青
年
繼
承
大
統
，
取
名
德
範

(
S
t
e
p
h
e
n
'

在
位
期
間

1
0
0
0
~
I038)' 

他
已
於
數
年
前
受
洗
，
娶
了
－
位
德
國
奉
教
的
公
主
為
后
。
於
是
他
全
力
歸
化
百
姓
，
為
此
請

來
了
許
多
本
篤
會
會
士
。
他
們
在
匈
牙
利
境
內
建
立
了
大
批
農
村
，
同
時
教
授
文
化
和
信
仰
。

全
國
分
為
十
個
教
區
，
從
此
大
行
教
化
。
德
範
於
公
元

1
0
三
八
年
將
全
國
奉
獻
於
聖
母
，
不

久
後
便
與
世
長
辭
。
他
被
視
為
最
理
想
的
奉
教
國
王
，
他
的
愛
德
和
慈
善
至
今
仍
膾
炙
人
口
'

被
尊
為
聖
王
。

俄
羅
斯
的
歷
史
自
第
九
世
紀
才
開
始
，
當
時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人
自
瑞
典
闖
入
東
歐
心
臟
，

於
是
集
合
那
一
帶
的
斯
拉
夫
人
建
立
了
－
個
國
家
，
建
都
於
基
輔

(
K
i
e
v
)
。

俄
羅
斯
人
或
由
於
與
奉
教
商
人
的
接
觸
，
或
由
於
來
自
西
方
及
拜
占
庭
的
傳
教
士
得
以
認

匈
牙
利
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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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天
主
教
。
但
在
女
王
奧
肋
戛

(
O
l
g
a
)
皈
依
(
公
元
九
五
八
年
)
以
前
＇
教
務
進
展
得
很
緩

慢
。
在
這
片
廣
袤
的
地
區
上
，
異
教
氣
氛
還
異
常
濃
厚
；
直
至
公
元
一
千
年
左
右
，
天
主
教
才

開
始
有
長
足
地
進
展
；
主
要
的
推
進
者
為
聖
伍
拉
帝
米
爾

(
S
t
.
V
l
a
d
i
m
i
r
'在
位
期
間

9
7
8
~
1
0
1
5
)
。

他
是
奧
肋
戛
的
孫
子
，
起
先
反
對
天
主
教
，
即
位
後
才
看
出
來
不
信
教
就
不
能
與
奉
教
的
鄰
國

相
頡
頏
。
相
傳
伍
拉
帝
米
爾
願
給
人
民
一
個
最
高
尚
的
宗
教
，
遂
派
遣
代
表
去
各
國
考
察
他
們

所
信
奉
的
宗
教
。
考
察
員
到
了
德
國
認
為
他
們
的
禮
節
太
簡
單
．
＇
到
了
君
士
坦
丁
堡
，
他
們
一

看
那
裡
所
行
的
禮
節
便
驚
嘆
說
：
「
我
們
不
知
這
我
們
是
到
了
天
堂
或
是
仍
在
塵
世
，
人
世
間

不
能
有
再
美
的
禮
儀
了
。
」
這
未
免
有
些
誇
張
，
但
卻
頗
具
深
意
；
表
示
自
伍
拉
帝
米
爾
使
其

全
國
皈
依
後
，
俄
羅
斯
人
偏
愛
希
臘
禮
儀
。
為
此
他
與
一
位
拜
占
庭
公
主
結
婚
，
將
－
切
偶
像

銷
毀
，
人
民
也
成
羣
結
隊
地
到
河
中
受
洗
。
建
造
聖
堂
也
仿
照
東
方
式
樣
，
有
金
碧
輝
煌
的
圓

頂
；
主
教
也
由
拜
占
庭
帶
著
希
臘
經
典
而
來
。
他
們
也
由
保
加
利
亞
接
受
了
聖
啟
祿
的
斯
拉
夫

禮
儀
。
俄
羅
斯
人
同
拜
占
庭
人
一
樣
，
愛
好
富
麗
的
禮
節
，
可
說
教
義
是
藉
由
禮
儀
而
非
藉
由

宣
講
來
傳
授
。

俄
羅
斯
繫
戀
拜
占
庭
，
造
成
了
嚴
重
的
後
果
。
俄
羅
斯
歸
化
後
不
久
，
拜
占
庭
就
與
羅
馬

正
式
分
裂
(
公
元
一

O
五
四
年
)
•
俄
國
雖
未
表
示
背
離
羅
馬
，
但
無
形
中
也
演
變
成
同
樣
的

分
裂
之
局
。
拜
占
庭
可
引
以
為
榮
的
，
是
使
這
個
民
族
信
奉
了
基
督
。
他
們
的
信
仰
至
今
仍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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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註 深

柢
固
，
致
使
共
產
無
神
的
宣
傳
雖
擾
攘
了
半
世
紀
之
久
，
仍
無
法
把
它
消
滅
。

大
約
有
三
世
紀
之
久
，
端
賴
傳
教
士
無
名
英
雄
不
眠
不
休
的
努
力
，
使
以
前
只

限
於
西
歐
和
地
中
海
周
邊
的
天
主
教
世
界
，
向
北
歐
和
東
歐
發
展
，
囊
括
歐
洲
所
有
民
族
。
這

種
廣
大
無
邊
的
傳
教
工
作
，
雖
大
多
被
人
忽
略
而
無
確
切
記
載
，
實
在
是
歐
洲
和
聖
教
史
上
的

重
大
事
件
。
回
教
的
侵
略
雖
給
天
主
教
造
成
了
嚴
重
損
失
，
但
在
這
方
面
的
發
展
，
卻
給
了
她

豐
厚
的
補
償
，
真
所
謂
「
失
之
東
隅
，
收
之
桑
榆
」
啊
！

釋「
百
滿
罪
」
之
名
來
自
《
宗
徒
大
事
錄
》
中
有
關
百
滿
術
士

(
{
T八
9
?
2
4
)
的
記
戴
°
他
看
見
宇

徒
覆
手
可
賦
拾
聖
神
逞
想
以
金
錢
賄
買
此
糧
。

教
宗
所
享
有
的
「
不
能
錯
讓
」
特
恩
按
閂
夭
王
教
道
理
立
非
指
教
宗
不
能
祀
罪
。
教
字
一
靠
其

他
的
人
卫
未
擺
脱
人
性
的
脆
弱
和
犯
罪
的
同
能

t
i
。
當
他
發
表
個
人
的
意
見
時
＇
即
關
於
教
義
的

閂
題
巴
可
能
犯
錯
。
教
宗
只
是
以
教
會
最
高
统
冶
者
和
訓
導
者
的
身
分
發
言
在
信
信
和
倫
理
範
圍

以
內
欽
定
某
教
義
為
當
信
之
端
或
為
仝
教
會
必
須
遵
守
痔
始
享
有
不
能
錯
誤
之
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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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
原
名
君
士
坦
丁
啟
祿
是
他
的
(
修
)
會
名
，
但
後
者
更
為
人
所
孰
誕
心

o

uJ 4 e3 

「
樞
機
困
」
是
由
羅
巴
門
近
各
城
市
的
王
教
羅
巴
域
內
各
木
堂
司
鐸
及
在
羅
馬
苞
貴
救
濟
事
業
的

六
品
等
粗
合
而
成
。
他
們
己
成
了
教
宗
在
冶
理
教
會
上
的
顧
問
和
經
常
性
的
贊
助
人
員
°
「
樞
機
」

(
C
a
r
d
i
n
a
l
)

之
名
來
自
拉
丁
文
的
「
樞
俇
」

(
c
a
r
d
o
)
一
字
＇
表
示
職
位
重
要
他
們
身
負
教
會
重

四
王
或
其
他
世
俗
首
長
不
能
哈
王
教
行
祝
垕
禮
荳
禮
常
由
维
王
教
偕
同
其
他
主
教
舉
行
只
有
被

祝
聖
的
三
教
才
能
有
效
執
行
神
聖
職
務
。
不
遏
纊
王
教
對
他
們
所
選
擇
的
王
教
保
留
授
穩
杖
和
戎
指

權
顯
筮
也
是
非
法
僭
越
。
其
根
本
錯
誤
在
於
視
王
教
轄
區
和
物
質
財
產
與
其
神
聖
使
命
不
可
－
一

分
。
這
種
晁
淆
不
清
的
觀
令
一
時
很
難
完
全
清
除
。

國
瑞
七
世
自
稱
對
四
君
有
廢
立
之
權
今
日
看
來
不
免
有
僭
越
園
家
政
權
之
嫌
為
明
瞭
這
一
點

當
追
溯
到
中
古
世
纪
的
思
思
。
當
時
百
歐
各
國
普
遍
信
奉
天
王
教
各
民
族
一
致
承
謎
教
宗
為
最
高

的
法
官
共
同
擁
護
他
為
國
君
和
民
族
的
裁
判
者
。
如
同
今
日
把
國
際
爭
端
訴
諸
聯
合
國
一
樣
毫

不
足
奇
：

任
如
同
門
樞
負
苻
犬
門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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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自
君
士
坦
丁
大
帝
死
時
(
公
元
三
三
七
年
)
分
裂
後
，
東
西
羅
馬
帝
國
的
命
運
向
不

同
方
向
演
變
。
當
西
方
帝
國
零
星
淪
陷
於
蠻
族
手
中
時
，
東
方
帝
區
在
奮
力
抵
抗
。
希
臘
羅
馬

的
文
化
不
但
在
東
方
保
存
不
失
，
而
且
獨
創
一
格
演
變
成
為
拜
占
庭
文
化
，
融
合
希
臘
羅
馬
及

亞
洲
文
化
於
一
爐
。
君
士
坦
丁
堡
因
為
地
勢
險
峻
，
又
有
堅
固
堡
壘
的
捍
衛
，
竟
能
延
續
千
年

之
久
，
直
至
公
元
一
四
五
三
年
陷
於
土
耳
其
人
手
時
始
歸
消
滅
。

自
從
公
元
四
七
六
年
西
羅
馬
帝
國
皇
帝
被
廢
之
後
，
東
羅
馬
帝
酮
皇
帝
就
成
了
全
帝
國
的

唯
二
兀
首
，
而
且
仍
舊
保
有
君
臨
世
界
的
奢
望
；
圍
勢
雖
然
衰
弱
，
但
往
日
光
榮
的
威
望
仍
震

懾
著
周
圍
的
外
族
。
因
此
有
人
懷
著
恢
復
統
－
羅
馬
帝
國
的
幻
夢
，
就
是
自
公
元
五
二
七
至
五

六
五
年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稱
帝
的
查
士
丁
尼

(
J
u
s
t
i
n
i
a
n
)

。
他
的
企
圖
收
效
甚
微
，
也
只
是
曇
花

概
觀

第
八
章

六
至
十

- 世
紀
的
柬
方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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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
而
已
。

公
元
第
七
世
紀
，
一
項
驚
人
的
衝
擊
震
抵
了
天
主
教
世
界
：
因
為
信
奉
穆
罕
默
德

(
M
u
h
a
m
m
a
d
,

571~632) 

ill: 

細
囯
曰
]
姊
坏
的
四

m曰
玲
斗1
8
A
'
路
汊
軸{
T
i
I
E
呾
諏
毌
已
囯
兮
的
口
閘
緊
尹

'
1
1声
不
嚻
暉
罪
空
芾
翩
[
詁
＾
羿
叩
鷗
嚀
寺
＾

i
t

遭
受
到
滅
亡
的
威
脅
；
敘
利
亞
、
巴
勒
斯
坦
、
埃
及
，
甚
至
以
後
西
班
牙
等
天
主
教
國
家
，
均

相
繼
淪
入
回
教
徒
手
中
。

但
一
致
的
信
仰
仍
維
繫
著
東
西
方
，
東
方
至
少
在
原
則
上
仍
承
認
羅
馬
教
宗
的
權
威
；
另

一
方
面
，
使
東
西
分
裂
的
許
多
誤
會
因
素
卻
也
與
日
俱
增
。
當
時
的
情
形
已
非
昔
比
：
當
政
令

統
一
、
「
羅
馬
和
平
」
尚
有
保
障
時
，
人
能
在
全
帝
圖
境
內
自
由
來
往
，
宗
教
與
文
化
一
致
。

現
在
的
傳
教
士
，
已
不
能
像
聖
保
祿
那
樣
，
自
亞
細
亞
至
西
班
牙
，
在
地
中
海
周
邊
的
世
界
自

由
暢
行
無
阻
；
那
時
宜
仁

(
I
r
g 
a
e
u
s
)雖生
於
敘
利
亞
，
卻
能
作
高
盧
里
昂
城
的
主
教
，
這
時

代
已
成
過
去
。
尤
其
自
回
教
徒
占
領
了
南
方
沿
海
一
帶
及
地
中
海
的
島
嶼
後
，
東
西
的
交
通
已

漸
趨
困
難
。

語
言
的
分
歧
也
是
造
成
新
困
難
的
因
素
之
一
：
在
帝
國
統
一
時
代
，
受
過
教
育
的
羅
馬
公

民
都
能
說
拉
丁
語
或
希
臘
語
，
藉
由
這
兩
種
語
言
，
能
在
帝
國
的
各
城
市
內
自
由
來
往
。
現
在

能
通
這
兩
種
語
言
的
人
已
逐
漸
減
少
，
東
西
的
神
學
家
已
不
能
互
相
了
解
彼
此
的
著
作
，
因
此

衝
突
也
日
趨
尖
銳
。
保
持
古
文
化
最
好
的
東
方
人
，
對
他
們
所
稱
的
「
西
方
蠻
族
」
甚
表
輕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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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查
理
曼
也
造
成
了
東
西
帝
國
在
政
治
上
的
對
立
。

皇
帝
對
宗
教
的
作
風
更
加
深
了
這
種
衝
突
。
思
想
精
微
的
希
臘
人
，
對
神
學
問
題
常
有
特

殊
的
興
趣
；
因
此
異
端
邪
說
大
部
分
都
產
生
於
東
方
。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居
民
，
對
神
學
爭
執
的

激
動
，
不
下
於
對
賽
車
的
愛
好
。
自
君
士
坦
丁
以
來
，
皇
帝
們
都
自
以
為
既
是
政
治
的
領
袖
，

同
時
也
應
是
教
會
的
領
袖
；
因
此
在
教
義
的
爭
執
上
也
想
干
涉
。
然
而
皇
帝
想
解
決
關
於
信
仰

的
微
妙
問
題
，
是
侵
越
主
教
和
教
宗
所
獨
享
的
主
權
，
只
有
他
們
才
是
教
會
真
正
的
領
袖
，
和

傳
統
的
權
威
保
護
者
，
因
此
衝
突
自
然
在
所
難
免
。

另
一
方
面
，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宗
主
教
，
以
帝
國
首
都
的
地
位
自
豪
，
對
羅
馬
教
宗
的
至
高

權
只
是
勉
強
接
受
．
，
他
們
認
片
教
宗
的
顯
赫
地
位
是
由
帝
國
首
都
的
羅
馬
而
來
，
並
非
因
為
他

是
聖
伯
鐸
的
繼
位
者
。
於
是
束
方
教
會
和
教
宗
屢
有
衝
突
＇
甚
至
曾
有
多
次
決
裂
，
不
久
又
重

行
和
解
。
但
是
經
過
了
兩
次
嚴
重
的
衝
突
，
一
次
是
宗
主
教
佛
提
烏
斯

(
P
h
o
t
i
u
s
,

815~897)

, 

一
次
是
宗
主
教
塞
魯
來

(
M
i
c
h
e
l

Cerularius, 

I 

000 

1 

1
0
5
9
)抗
拒
教
宗
，
遂
於

1
0
五
四
年
與
羅

馬
正
式
分
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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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土
丁
尼
在
位
時
，
東
方
帝
國
還
算
繁
榮
，
他
是
末
位
偉
大
皇
帝
，
本
來
有
意
輔
助
教
會
，

可
惜
他
也
和
大
多
數
拜
占
庭
皇
帝
一
樣
想
控
制
教
會
，
結
果
還
是
弊
多
於
利
。

查
士
丁
尼
在
位
的
漫
長
歲
月
中
，
在
全
圈
各
處
展
開
驚
人
活
動
，
而
且
躬
親
領
導
。
他
在

豪
華
宮
殿
中
度
簡
樸
生
活
，
飲
食
淡
泊
，
每
日
只
睡
三
、
四
個
小
時
。
他
最
大
的
嗜
好
是
由
幾

位
主
教
和
修
士
陪
伴
，
在
宮
中
圖
書
館
內
消
磨
一
段
夜
間
時
光
。
他
即
位
前
已
與
一
名
出
身
微

賤
的
舞
女
德
奧
朵
拉

(
T
h
g 
d
o
r
a
)結婚
；
這
名
女
子
意
志
堅
強
，
百
折
不
撓
＇
是
她
激
起
了
查

士
丁
尼
皇
帝
的
野
心
。

查
士
丁
尼
即
位
後
，
決
心
向
兩
項
目
標
邁
進
：
一
是
恢
復
羅
馬
帝
國
的
完
整
，
二
是
盡
力

與
異
教
、
猶
太
及
異
端
人
展
開
不
眠
不
休
的
奮
鬥
，
重
建
一
致
信
仰
。

啻
~

查
士
丁
尼
時
的
東
方
教
會

查
士
丁
尼
皇
帝

查
士
丁
尼
賴
幾
位
英
勇
的
將
帥
，
部
分
實
現
第
－
項
計
畫
，
收
復
蠻
族
侵
占
的
省
分
。

收
歲
失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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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先
攻
擊
非
洲
北
部
，
因
為
汪
達
爾
人
在
那
裡
迫
害
天
主
教
甚
殘
，
焚
燒
教
堂
，
放
逐
主

教
，
並
以
亞
略
黨
徒
取
代
。
查
士
丁
尼
在
保
障
公
教
信
仰
的
口
號
下
出
兵
。
在
非
洲
登
陸
的
－

支
軍
隊
，
很
快
就
把
汪
達
爾
王
國
推
翻
，
並
將
戰
敗
投
降
的
敵
將
押
解
至
君
士
坦
丁
堡
(
公
元

五
三
四
年
)
'
於
是
亞
略
黨
徒
在
非
洲
的
統
治
完
全
消
滅
。
此
後
一
世
紀
，
北
非
在
拜
占
庭
統

治
下
，
頗
為
繁
榮
；
天
主
教
的
傳
播
遠
及
撒
哈
拉
。
可
惜
－
世
紀
之
後
，
阿
拉
伯
人
侵
入
，
此

項
進
展
又
陷
於
停
頓
。

查
士
丁
尼
的
軍
隊
在
義
大
利
也
消
滅
了
東
哥
德
的
王
國
，
這
項
成
功
的
確
得
之
不
易
，
戰

爭
持
續
了
二
十
年
，
留
下
一
片
瓦
礫
。
義
大
利
被
拜
占
庭
統
治
－
世
紀
之
久
，
由
駐
在
拉
維
納

的
一
位
太
守
鎮
守
。
但
在
五
六
八
年
，
新
的
一
支
日
耳
曼
族
倫
巴
底
人
，
也
屬
亞
略
派
'

又
入
侵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的
土
著
民
族
，
不
堪
亞
略
派
西
哥
德
人
的
迫
害
＇
向
查
士
丁
尼
求
援
，
他
派
遣
軍

隊
占
領
了
西
班
牙
南
部
。

這
樣
一
來
，
查
士
丁
尼
把
地
中
海
周
邊
的
失
地
又
劃
歸
拜
占
庭
版
圖
，
不
過
終
未
能
將
帝

國
完
全
統
一
，
這
種
恢
復
的
大
業
也
未
能
持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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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士
丁
尼
在
恢
復
信
仰
一
致
上
的
努
力
更
屢
遭
不
幸
。
查
士
丁
尼
和
德
奧
朵
拉
二
人
無
疑

都
有
信
德
，
也
誠
心
謀
求
教
會
利
益
。
他
起
初
信
仰
公
教
，
但
因
德
奧
朵
拉
袒
護
一
性
論
的
異

端
(
主
張
耶
穌
基
督
只
有
天
主
性
)
,
查
士
丁
尼
則
受
了
她
的
影
響

o

當
時
皇
帝
的
政
權
和
教

會
砷
權
之
間
的
界
限
，
尚
未
像
今
日
這
樣
劃
清
；
從
君
士
坦
丁
開
始
，
皇
帝
時
常
插
手
教
會
問

題
，
查
士
丁
尼
較
前
任
更
甚
。
他
不
但
以
法
律
恢
復
國
家
秩
序
為
己
任
，
也
把
教
會
秩
序
攬
在

自
己
身
上
。
他
雖
然
原
則
上
承
認
教
宗
的
權
威
，
卻
不
斷
在
委
任
主
教
和
廢
黜
主
教
上
染
指
。

他
自
負
明
瞭
砷
學
，
竟
以
個
人
權
力
裁
定
道
德
問
題
，
干
涉
教
會
領
導
權
。
甚
至
如
果
有
人
膽

敢
反
對
他
的
裁
決
，
無
論
地
位
多
麼
崇
高
，
也
視
為
叛
逆
。
這
樣
的
冒
昧
，
自
然
與
教
宗
產
生

衝
突
。
他
的
狂
妄
駭
人
聽
聞
：
一
位
自
負
衛
護
信
仰
的
奉
教
皇
帝
，
竟
聲
言
罷
黜
、
放
逐
教
宗

聖
維
理

(
S
t
.
S
i
l
v
e
r
i
u
s

，
在
位
期
間

5
3
6
~
5
3
7
)，甚
至
使
他
貧
困
地
死
於
流
放
之
地
。
他
對
教

宗
維
奇

(
V
i
g
i
l
i
u
s
'

在
位
期
間

5
3
7
~
5
5
5
)
及
其
他
拒
絕
姑
息
他
的
教
宗
，
也
同
樣
施
以
無
禮
的

待
遇
。然

而
這
些
殘
暴
的
行
徑
，
未
能
如
其
所
願
，
使
異
端
人
返
回
一
致
信
仰
，
反
而
在
宗
教
的

爭
執
上
埋
下
更
惡
毒
的
種
子
，
使
教
會
在
查
士
丁
尼
逝
世
時
更
加
紊
亂
。
他
膽
大
妄
為
的
結
果
，

查
士
丁
尼
與
聖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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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而
使
西
方
民
族
與
他
離
心
離
德
，
更
加
依
附
羅
馬
教
宗
，
視
教
宗
為
信
仰
唯
一
的
安
全
領
導

者
。
從
此
東
西
方
的
怨
懟
更
加
尖
銳
，
最
後
竟
演
變
成
東
方
的
裂
教
。

查
士
丁
尼
雖
然
對
聖
教
會
的
行
政
犯
了
嚴
重
的
錯
誤
，
但
在
歷
史
上
卻
名
垂
不
朽
，
特
別

是
他
在
立
法
上
的
成
就
，
著
名
的
《
羅
馬
法
典
》
即
在
他
手
下
編
輯
而
成

1
o

就
藝
術
方
面
，
他
對
時
代
的
重
要
性
不
亞
於
法
律
，
因
為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及
國
內
其
他
重

要
城
市
中
，
不
少
莊
嚴
的
教
會
建
築
，
是
在
查
士
丁
尼
朝
興
建
的
，
而
且
都
帶
有
拜
占
庭
藝
術

的
特
色
；
最
足
以
表
現
拜
占
庭
藝
術
的
傑
作
，
是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聖
索
菲
亞
大
殿

(
S
a
n
t
a
S
o
f
i
a
)
。

原
來
君
士
坦
丁
曾
在
首
都
為
聖
索
菲
亞

(
S
o
f
i
a
'
典
故
出
自
希
臘
智
慧
女
神
的
名
字
，
意

即
天
主
的
上
智
)
建
過
一
座
聖
殿
，
不
幸
於
公
元
五
三
二
年
毀
於
大
火
。
於
是
查
士
丁
尼
計
畫

在
它
的
遺
址
上
，
建
造
一
座
超
越
世
界
一
切
建
築
的
莊
嚴
大
殿
，
幾
乎
稱
為
天
主
的
尊
榮
。
他

動
員
一
萬
名
工
人
，
從
各
處
搜
集
珍
貴
的
材
料
，
甚
至
把
異
教
廟
宇
的
石
柱
拆
來
利
用
，
並
在

五
年
內
竣
工
。
當
查
士
丁
尼
初
次
邁
進
這
聖
殿
時
曾
喊
道
：
「
撒
羅
滿
，
我
勝
過
你
了
！
」
他

確
實
可
以
引
以
為
傲
。
在
十
四
個
世
紀
之
後
的
今
日
，
這
座
聖
索
菲
亞
大
殿
，
仍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城
市
雄
視
一
切
，
喚
起
世
人
的
驚
奇
稱
讚
。
該
殿
中
央
偉
大
莊
嚴
的
圓
頂
，
距
離
地
面
六
十

兩
項
不
朽
的
功
續
：
查
士
丁
尼
法
典
和
聖
索
菲
亞
大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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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米
，
由
四
周
窗
戶
透
入
的
陽
光
，
彷
彿
懸
在
天
空
的
一
頂
金
冠
。
地
面
閃
爍
著
五
彩
繽
紛
的

嵌
鑲
藝
術
圖
案
＇
兩
行
珍
貴
的
玉
柱
，
四
周
的
牆
壁
上
滿
是
壁
畫
或
金
底
的
嵌
鑲
傑
作
，
處
處

給
人
富
麗
堂
皇
的
印
象

2
o

聖
索
菲
亞
大
殿
及
同
時
期
所
建
的
其
他
聖
堂
，
都
有
圓
形
穹
窿
，
這
不
是
拜
占
庭
帝
國
建

築
所
獨
有
的
型
式
，
西
方
直
至
十
一
世
紀
也
如
此
採
用
。
但
在
束
方
，
這
種
型
式
卻
只
限
於
教

會
的
建
築
。
俄
羅
斯
的
聖
堂
都
受
到
拜
占
庭
建
築
的
影
響
。

拜
占
庭
的
技
師
也
擅
長
雕
刻
木
材
和
象
牙
，
製
造
寶
石
和
琺
瑯
的
作
品
，
並
繪
製
手
抄
本

的
微
細
畫
。
在
這
類
的
藝
術
上
，
他
們
實
在
是
中
古
西
方
藝
術
家
的
老
師
。

公
元
第
七
世
紀
，
伊
斯
蘭
教
(
即
回
教
)
由
近
東
阿
拉
伯
崛
起
＇
在
天
主
教
以
及
世
界
歷

史
上
掀
起
了
極
大
波
瀾
，
即
在
今
日
，
它
也
不
失
為
強
大
的
宗
教
勢
力
之
一
。

阿
拉
伯
半
島
位
於
紅
海
、
波
斯
灣
及
印
度
洋
之
間
，
面
積
等
於
中
圍
的
五
分
之
一
，
但
大

部
分
屬
沙
漠
不
毛
之
地
，
氣
候
異
常
炎
熱
＇
只
有
少
數
生
長
草
木
的
綠
洲
點
綴
周
邊
。

阿
拉
伯
人
與
猶
太
人
一
樣
同
屬
閃
族
(
或
稱
塞
姆
族
)
,
自
稱
是
亞
巴
郎
的
兒
子
依
市
瑪

耳

(
I
s
m
a
e
l
)

的
後
代
。
第
六
世
紀
紅
海
西
岸
幾
座
城
市
的
居
民
開
始
經
營
商
業
和
工
業
，
但
絕

貳
穆
罕
默
德
與
伊
斯
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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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罕
默
德

大
多
數
的
人
民
過
著
遊
牧
生
活
。
他
們
熱
愛
曠
野
的
自
由
生
活
，
喜
愛
搶
劫
和
戰
爭
的
擄
獲
品
，

但
極
痛
恨
以
謊
言
或
詐
騙
達
成
的
偷
竊
，
且
酷
愛
榮
耀
和
信
用
，
憎
惡
－
切
羈
絆
束
縛
，
愛
好

詩
歌
。
這
就
是
阿
拉
伯
人
的
特
性
。

第
六
世
紀
，
有
些
阿
拉
伯
人
保
持
－
砷
的
信
仰
，
有
的
受
了
猶
太
或
天
主
教
的
影
響
，
但

大
多
數
崇
拜
偶
像
。
每
一
部
落
敬
禮
自
己
的
砷
祇
和
一
些
鬼
怪
精
靈
，
善
的
或
是
惡
的
。
在
阿

拉
伯
宗
教
和
朝
聖
中
心
麥
加

(
M
e
c
c
a
)
城
中
，
有
－
個
聖
地
名
叫
卡
巴

(
K
a
a
b
a
，
其
意
為

方
)
'
即
一
方
形
石
屋
，
屋
中
有
三
百
六
十
個
民
族
的
偶
像
和
一
塊
黑
石
，
據
說
那
塊
黑
石
是

從
天
上
落
下
的
。

穆
罕
默
德
在
公
元
五
七

O
和
五
八

O
年
之
間
生
於
麥
加
，
是
一
位
宗
教
改
革
者
，
他
將
阿

拉
伯
的
多
神
信
仰
改
為
一
神
信
仰
，
為
今
日
世
界
的
大
宗
教
之
一
。
約
在
他
出
生
時
，
父
親
就

去
世
，
由
一
位
叔
伯
輩
的
父
執
撫
養
成
人
。
他
起
先
過
著
阿
拉
伯
人
的
冒
險
生
活
，
隨
同
別
人

經
營
商
業
＇
到
不
少
地
方
旅
行
。
後
在
一
富
孀
赫
蒂
徹

(
K
h
a
d
i
j
i
a
h
)

家
中
作
傭
工
，
因
他
面
目

姣
好
，
為
富
孀
所
戀
而
與
他
結
婚
，
且
生
下
－
女
。
穆
氏
賦
性
好
默
思
獨
居
，
自
言
某
次
在
山

中
退
思
時
，
蒙
天
使
加
俾
額
爾

(
G
a
b
r
i
e
l
)

顯
現
，
受
命
作
阿
拉

(
A
=a
h
)砷
的
先
知
。
所
以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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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蘭
教
主
要
的
信
條
是
「
除
阿
拉
以
外
別
無
他
砷
，
而
穆
罕
默
德
是
祂
的
先
知
。
」
不
久
之
後
，

他
就
公
開
宣
道
。
這
個
新
創
的
宗
教
要
人
棄
絕
一
切
的
偶
像
崇
拜
＇
激
起
麥
加
城
居
民
的
激
烈

反
對
。
他
為
保
全
性
命
，
同
自
己
的
信
徒
於
公
元
六
二
二
年
逃
至
麥
地
那
城

(
M
e
d
i
n
a
)
。
－
這
次

逃
亡
，
回
教
徒
稱
為
「
黑
蚩
拉
」

(
H
e
g
i
r
a
)

，
成
為
回
教
的
紀
元
。

穆
罕
默
德
決
心
以
麥
加
為
新
宗
教
的
中
心
，
但
除
以
武
力
攫
取
外
別
無
他
法
。
於
是
他
建

立
了
一
支
軍
隊
向
麥
加
進
攻
，
竟
一
舉
奪
下
，
他
把
卡
巴
方
屋
內
所
有
的
偶
像
全
部
搗
毀
，
只

留
下
那
塊
黑
石
。
穆
氏
於
公
元
六
三
二
年
去
世
，
去
世
時
阿
拉
伯
已
全
部
信
奉
回
教
。
他
的
信

徒
謹
遵
他
以
劍
傳
教
的
遺
訓
，
遂
逐
漸
把
阿
拉
伯
所
有
部
落
一
一
征
服
＇
勒
令
其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

關
於
穆
罕
默
德
的
人
格
＇
至
今
仍
是
－
個
謎
；
對
於
他
所
說
的
「
異
象
」
，
眾
說
紛
紜
：

是
些
精
砷
病
態
的
結
果
？
抑
是
自
我
暗
示
？
莫
衷
一
是
。
但
至
少
他
最
初
似
乎
深
信
自
己
受
了

砷
的
指
示
，
無
意
騙
人
，
所
以
才
毅
然
實
現
其
使
命
。

回
教
的
教
義
載
於
《
可
蘭
經
》

(
K
o
r
a
n
)
內
。
穆
罕
默
德
是
文
盲
，
不
會
書
寫
，
但
他
天

賦
的
口
才
很
好
，
且
富
有
詩
意
。
當
他
口
授
那
些
「
神
示
」
時
，
門
徒
就
立
即
寫
在
手
邊
的
物

件
上
，
比
方
棕
櫚
樹
葉
、
羊
骨
等
等
，
或
把
它
們
牢
牢
地
記
住
；
在
他
死
後
加
以
整
理
，
用
當

可
蘭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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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富
有
比
喻
和
詩
意
的
口
語
編
輯
成
書
，
這
就
是
《
可
蘭
經
》
＇
回
教
徒
尊
之
為
聖
經
。
它
是

宗
教
經
典
，
也
是
國
家
法
典
。

《
可
蘭
經
》
中
的
道
理
，
一
部
分
採
自
猶
太
教
，
一
部
分
則
採
自
基
督
宗
教
的
－
性
論
；

基
本
教
義
是
嚴
格
的
一
神
論
，
就
是
信
仰
全
能
而
又
慈
悲
的
唯
一
真
砷
阿
拉
。
阿
拉
先
藉
由
猶

太
先
知
諾
厄
、
亞
巴
郎
、
梅
瑟

(
M
o
s
e
s
)
、
達
味
等
人
和
童
貞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耶
穌
教
訓
了
人

類
。
穆
罕
默
德
是
最
後
也
是
最
大
的
－
位
先
知
。
善
人
來
世
接
受
天
堂
的
賞
報
，
惡
人
將
受
地

獄
酷
刑
。
不
過
穆
氏
所
描
述
的
天
堂
為
一
座
樂
園
，
善
人
在
其
中
能
與
永
遠
青
春
的
天
女
結
為

夫
婦
，
這
種
詩
意
濃
厚
兼
具
肉
戚
的
描
寫
＇
足
以
引
誘
庸
俗
的
信
徒
。
對
高
尚
的
人
，
他
也
許

給
了
壟
早
見
阿
拉
的
幸
福
。

《
可
蘭
經
》
在
簡
明
的
教
義
外
，
也
載
有
嚴
格
的
誡
命
和
道
德
：
每
日
祈
禱
五
次
，
並
行

規
定
的
沐
浴
，
每
年
禁
食
一
月
，
即
自
日
出
至
日
落
不
得
進
食
；
禁
食
豬
肉
和
發
酵
飲
料
(
酒

)
o

它
也
命
令
調
濟
貧
窮
，
教
徒
當
彼
此
互
助
；
禁
止
姦
淫
，
卻
准
許
多
妻
制
，
但
妻
子
不
得
超
過

四
名
，
妾
不
在
內
。
為
宣
傳
伊
斯
蘭
教
，
以
武
力
攻
擊
不
信
從
的
人
，
視
為
宗
教
的
一
種
手
段
，

他
們
稱
之
為
「
聖
戰
」

(
J
i
h
a
d
)
。
為
聖
戰
而
死
的
人
必
升
天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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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新
創
的
宗
教
中
，
一
切
都
適
合
阿
拉
伯
人
的
風
俗
傳
統
：
信
條
簡
單
，
道
德
也
不
嚴

格
；
這
是
穆
罕
默
德
融
合
政
治
和
宗
教
的
技
術
。
聖
戰
的
誡
命
與
他
們
好
戰
和
劫
掠
的
嗜
好
相

應
。
基
督
背
負
十
字
架
，
伊
斯
蘭
卻
帶
來
戰
爭
。
阿
拉
伯
人
以
宗
教
的
狂
熱
從
事
聖
戰
，
騎
上

快
馬
出
征
；
以
閃
電
的
速
度
組
成
了
阿
拉
伯
帝
國
。

他
們
最
先
面
對
的
敵
人
是
波
斯
和
拜
占
庭
帝
國
，
這
兩
個
帝
國
正
因
宗
教
的
爭
執
和
內
戰

而
積
弱
不
堪
。
首
當
其
衝
的
是
敘
利
亞
，
被
圍
的
耶
路
撒
冷
經
過
長
期
抵
抗
後
，
終
於
在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投
降
。
穆
罕
默
德
死
後
十
年
，
阿
拉
伯
將
波
斯
、
敘
利
亞
和
埃
及
一
一
征
服
，
國
境

東
面
展
至
印
度
；
四
十
年
後
再
揮
軍
西
進
占
領
北
非
。
公
元
七
一
一
年
，
渡
過
直
布
羅
陀
海
峽
，

兩
年
之
間
就
消
滅
西
哥
德
王
國
，
占
領
了
西
班
牙
半
烏
，
只
有
少
數
教
友
逃
入
西
北
山
中
，
未

向
阿
拉
伯
人
稱
臣
。
公
元
七
－
七
年
他
們
以
龐
大
的
艦
隊
圍
攻
君
士
坦
丁
堡
帝
都
，
該
城
在
英

勇
的
皇
帝
良
三
世
的
指
揮
之
下
，
頑
強
抵
抗
，
使
其
蒙
受
重
大
損
失
而
退
。
西
部
的
一
支
軍
隊

越
過
庇
里
牛
斯
山
，
進
入
法
蘭
克
中
部
；
公
元
七
三
二
年
，
正
是
穆
罕
默
德
逝
世
的
百
年
，
在

普
瓦
泰
城
附
近
，
與
法
蘭
克
王
宮
中
執
政
瑪
特
爾
大
戰
，
結
果
戰
敗
，
被
迫
退
卻
。
這
是
一
次

決
定
性
的
戰
爭
，
使
伊
斯
蘭
教
的
發
展
自
此
被
遏
止
於
庇
里
牛
斯
山
之
南
。

伊
斯
蘭
教
的
出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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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爭
的
後
果

凡
阿
拉
伯
人
占
領
之
地
，
如
敘
利
亞
、
波
斯
、
埃
及
以
及
北
非
等
，
天
主
教
均
逐
漸
消
滅
，

並
非
全
數
被
殺
，
而
是
因
為
階
級
降
低
，
被
迫
繳
納
特
種
賦
稅
，
亦
不
得
任
政
府
官
職
。
公
元

第
八
世
紀
，
非
洲
教
友
如
不
改
奉
回
教
，
就
被
放
逐
，
於
是
主
教
區
大
部
分
被
消
滅
，
教
友
的

生
活
也
漸
遭
窒
息
。

只
有
西
班
牙
例
外
。
一
方
面
因
為
教
友
的
處
境
不
甚
悲
慘
，
一
方
面
他
們
常
保
持
被
解
救

的
希
望
，
逃
往
北
部
的
教
友
始
終
未
被
阿
拉
伯
人
征
服
。
公
元
第
九
世
紀
，
西
班
牙
人
開
始
所

謂
的
「
反
攻
」

(
R
e
c
o
n
q
u
i
s
t
a
)

，
逐
漸
收
復
被
侵
略
者
所
占
領
的
失
地
，
最
重
要
的
是
爭
取
宗

教
的
自
由
。
這
項
收
復
失
地
的
鬥
爭
，
直
至
一
四
九
二
年
哥
倫
布

(
C
h
r
i
s
t
o
p
h
e
r

C
o
l
u
m
b
u
s
)

尋

獲
美
洲
時
，
始
告
全
部
成
功
。

然
而
回
教
的
侵
略
對
教
會
所
造
成
的
惡
劣
後
果
，
比
使
她
喪
失
奉
教
的
國
家
更
慘
；
那
就

是
給
教
會
樹
立
鐵
栅
，
阻
止
她
發
展
。
自
此
以
後
，
地
中
海
以
東
和
以
南
，
自
君
士
坦
丁
堡
至

西
班
牙
，
均
被
回
教
徒
占
領
而
成
其
勢
力
範
圍
；
不
但
回
教
徒
歸
化
甚
難
＇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也
不
能
穿
過
鐵
柵
向
非
、
亞
二
洲
發
展
。
直
至
十
六
世
紀
，
航
海
技
術
進
步
，
尋
獲
新
地
，
始

得
繞
過
此
鐵
柵
傳
教
：
聖
教
會
的
傳
播
被
阻
遏
了
八
世
紀
之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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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敬
禮
聖
像
的
爭
執

自
第
七
世
紀
起
，
東
方
教
會
漸
與
西
方
分
道
揚
鑣
。
他
們
對
截
至
第
六
世
紀
所
傳
授
的
信

條
、
敬
禮
以
及
宗
教
的
情
戚
，
皆
堅
持
保
守
主
義
。
雖
然
砷
學
的
爭
辯
多
次
使
他
們
分
歧
而
與

教
宗
衝
突
，
但
最
使
他
們
動
搖
的
莫
過
於
「
對
敬
禮
聖
像
的
爭
執
」
，
致
使
他
們
同
羅
馬
分
裂

達
一
世
紀
之
久
。

我
們
都
知
道
，
梅
瑟
鑑
於
猶
太
人
對
敬
拜
偶
像
的
傾
向
甚
巨
，
因
而
禁
止
他
們
繒
畫
或
雕

刻
表
現
天
主
的
圖
像
。
但
教
友
自
隠
居
地
窟
時
代
起
，
對
於
繪
畫
或
雕
刻
足
以
代
表
耶
穌
基
督
、

童
貞
聖
母
及
聖
人
的
圖
像
，
從
未
有
任
何
顧
慮
；
他
們
認
為
藉
此
可
以
培
養
自
己
的
熱
心
。

這
種
對
聖
像
的
敬
禮
，
在
東
方
特
別
發
達
；
不
但
在
聖
堂
和
修
院
內
，
即
使
私
人
住
室
內

也
到
處
皆
是
。
這
種
敬
禮
本
身
雖
不
違
法
，
但
未
免
有
些
過
甚
而
近
於
浮
濫
；
對
教
義
知
識
不

足
的
教
友
，
逐
漸
對
焚
香
燃
蠟
所
敬
禮
的
聖
像
，
和
它
所
代
表
的
聖
人
分
辨
不
清
了
。

公
元
七
一
七
年
，
一
位
魯
莽
的
將
軍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即
位
皇
帝
，
取
名
良
三
世
，
他
在
保

衛
君
士
坦
丁
堡
抵
抗
回
教
徒
時
，
曾
獲
得
光
榮
的
勝
利
。
他
對
神
學
一
無
所
知
，
但
與
前
任
皇

帝
一
樣
，
認
為
自
己
有
權
處
理
信
仰
問
題
，
一
如
其
他
政
治
問
題
。
他
認
為
敬
禮
聖
像
等
於
敬

拜
邪
砷
偶
像
，
一
連
出
了
幾
道
諭
令
禁
止
。
他
先
禁
止
敬
禮
聖
人
、
天
神
和
殉
這
者
的
像
，
繼

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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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連
聖
母
和
基
督
的
像
也
嚴
加
禁
止
。
許
多
裝
飾
聖
堂
的
立
體
像
和
嵌
鑲
的
像
，
均
被
搗
毀
破

壞
。
人
稱
反
對
此
敬
禮
者
乃
「
破
壞
聖
像
者
」

(
I
c
o
n
o
c
l
a
s
t
s
)
'

信
友
對
這
種
褻
瀆
的
憤
慨
不

難
想
像
。
君
士
坦
丁
堡
宗
主
教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因
此
觸
怒
皇
帝
而
被
革
職
。
教
宗
國
瑞
二
世

及
國
瑞
三
世

(
G
r
e
g
o
r
y

I
I
I
'在
位
期
間

7
3
1
~
7
4
1
)
也
都
懲
罰
了
破
壞
聖
像
的
人
。
一
位
教
會

尊
為
聖
師
的
神
學
家
達
瑪
森
聖
若
望

(
S
t
.
John 

Damasc 

g 
e
)
，
也
聲
明
擁
護
聖
像
的
敬
禮
，
但

皇
帝
仍
不
肯
讓
步
。

在
良
三
世
之
子
康
士
丹
五
世

(
C
o
n
s
t
a
n
t
i
u
s

V
'
在
位
期
間

7
4
1
~
7
7
5
)，對
維
護
聖
像
敬

禮
者
的
迫
害
變
本
加
厲
：
拘
捕
、
放
逐
、
殺
戮
等
事
件
日
益
增
多
。
直
到
女
皇
依
來
納

(
I
r
g 
e) 

才
將
此
公
案
結
束
。
她
徵
得
教
宗
亞
德
一
世
的
同
意
，
於
公
元
七
八
七
年
召
開
尼
西
亞

(
N
i
c
a
e
a
)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
大
公
會
議
清
楚
解
釋
了
敬
禮
聖
像
的
真
正
意
義
，
說
明
並
非
敬
禮
聖
像
本

身
，
而
敬
禮
其
代
表
的
聖
人
。
它
對
「
敬
禮
」

(
<
gerat 

5 
o
n
)和
｀
示
拜
」

(
a
d
o
r
a
t
i
o
n
)

二
詞

也
詳
加
分
析
，
說
明
敬
禮
是
對
於
聖
人
的
行
為
，
崇
拜
則
只
能
針
對
天
主
。

敬
禮
聖
像
之
爭
，
不
幸
於
第
九
世
紀
死
灰
復
燃
。
擁
護
此
敬
禮
者
為
聖
斯
都
弟
德

(
S
t

Theodore 

Studite, 

7
5
9
~
8
2
6
)。八4
－
兀n
八
四
]
-
－
一
存
十
爭
丰
碑
萃

f
D平l
丶
幃
広
頠
図
即
主
獅
涿
却
叭
諠
声
的

Z
v^

目
平
一
店
匹
算
加
i
^

皇
后
德
奧
朵
拉
；
然
而
這
次
爭
執
的
後
果
卻
未
能
立
即
泯
滅
。
東
方
主
教
大
都
袒
護
皇
帝

反
對
聖
像
敬
禮
＇
教
宗
既
然
衛
護
教
會
傳
統
，
聲
明
這
項
敬
禮
合
法
，
主
教
則
心
中
始
終
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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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佛
提
島
斯

芥
蒂
，
反
對
羅
馬
的
情
緒
日
益
加
深
，
這
種
對
立
的
形
勢
延
長
一
世
紀
之
久
。
因
此
日
後
宗
主

教
佛
提
烏
斯
和
塞
魯
來
反
叛
時
，
在
東
方
引
起
了
廣
大
的
同
情
，
終
至
演
變
成
東
西
的
正
式
分
裂
。

東
方
的
大
分
裂

敬
禮
聖
像
之
爭
結
束
剛
滿
四
年
，
束
方
與
聖
座
的
衝
突
不
幸
又
起
。
自
公
元
八
四
七
年
任

君
士
坦
丁
堡
宗
主
教
的
依
納
爵

(
I
g
n
a
t
i
u
s

of 
Constantinople 

, 

7
9
8
~
8
7
7
)，
雖
道
德
不
凡
，
賦
性

過
於
剛
烈
；
指
責
皇
帝
過
失
，
引
起
朝
廷
不
滿
；
於
是
被
迫
退
位
，
且
遭
放
逐
。
繼
位
者
佛
提

烏
斯
，
曾
任
政
府
重
職
，
不
但
出
身
顯
貴
，
而
且
學
問
淵
博
，
但
當
時
只
是
一
名
世
俗
教
友
。

皇
帝
認
為
這
一
點
無
關
緊
要
，
於
是
在
短
短
數
日
間
賦
予
他
全
部
聖
秩
，
且
在
公
元
八
五
八
年

聖
誕
節
祝
聖
他
為
主
教
後
，
立
即
將
其
升
任
為
宗
主
教
。
即
使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
也
有
許
多
人

認
為
這
種
擢
升
不
合
法
；
－
位
無
聖
秩
的
普
通
教
友
如
此
一
步
登
天
也
與
教
會
慣
例
不
合
，
何

況
依
納
爵
的
被
黜
是
否
合
法
，
尚
有
疑
問
。

當
時
羅
馬
教
宗
為
尼
閣
一
世
，
他
立
即
採
取
行
動
：
－
方
面
聲
明
依
納
爵
的
廢
黜
為
不
合

法
，
另
一
方
面
開
除
佛
提
烏
斯
的
教
籍
，
時
在
公
元
八
六
三
年
。
佛
提
烏
斯
則
散
布
攻
擊
拉
丁



107 第八章 六至十一世纪的東方教會

塞
魯
來
與
二

3
五
四
年
的
分
裂

教
會
的
文
件
，
責
她
擅
行
改
革
，
特
別
是
對
〈
信
經
〉
的
修
改

j

。
他
甚
至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擅
自

召
開
會
議
(
八
六
七
年
)
,
開
除
教
宗
教
籍

:
h
譬
竺
干
古
未
有
的
奇
聞

o

雙
方
緊
張
的
情
勢
逐
漸
升
高
；
不
料
數
星
期
後
支
持
佛
提
烏
斯
的
皇
帝
被
人
殘
殺
，
兇
手

自
立
為
皇
帝
，
取
名
巴
西
略
一
世

(
B
a
s
i
l

I
'

在
位
期
間

8
6
7
~
8
8
6
)
·
，
他
將
前
任
一
切
措
施
完

全
推
翻
，
廢
黜
佛
提
烏
斯
，
恢
復
了
依
納
爵
的
原
職
。
同
年
尼
閣
－
世
逝
世
，
繼
任
教
宗
亞
德

二
世

(
A
d
r
i
a
n

I
I
'
在
位
期
間

8
6
7
~
8
7
2
)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召
開
大
公
會
議
(
公
元
八
六
九
年
＇

第
八
屆
大
公
會
議
)
'
恢
復
統
一
。
佛
提
烏
斯
被
罰
，
依
納
爵
的
復
職
經
大
會
確
認
，
東
方
主

教
也
承
認
羅
馬
教
宗
的
首
席
地
位

4
o

佛
提
烏
斯
的
裂
教
雖
只
延
續
了
幾
年
，
但
後
果
卻
存
留
很
久
。
羅
馬
的
首
席
權
以
前
從
無

人
懷
疑
，
此
次
竟
成
問
題
，
教
宗
甚
至
被
告
為
改
竄
教
義
者
。
佛
提
烏
斯
的
著
作
繼
續
傳
播
，

竟
變
成
羅
馬
仇
敵
的
軍
火
製
造
局
，
他
們
隨
時
可
去
尋
覓
攻
擊
的
武
器
。

佛
提
烏
斯
去
世
後
一
百
五
十
年
左
右
，
東
西
方
正
式
出
現
分
裂
。
這
次
分
裂
的
主
因
是
塞

魯
來
的
野
心
，
他
決
心
要
作
東
方
教
宗
，
因
此
處
心
積
慮
製
造
不
可
挽
救
的
分
裂
。
公
元
－

o

五
三
年
，
他
全
數
封
閉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拉
丁
禮
聖
堂
，
同
時
致
函
羅
馬
，
極
盡
詆
毀
之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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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指
責
羅
馬
教
會
否
認
聖
經
，
擅
改
基
督
和
宗
徒
的
道
理
。
究
竟
構
成
他
指
控
的
罪
名
是
什
麼
？

是
羅
男
教
會
在
彌
撒
中
用
未
發
酵
的
麵
餅
、
星
期
六
守
大
齋
、
准
許
教
友
吃
未
出
血
的
肉
、
封

齋
期
內
不
唱
阿
肋
路
亞
等
。
誰
也
看
得
出
來
，
這
與
道
理
毫
無
關
係
，
只
是
幾
項
次
要
的
外
表

禮
規
；
可
是
拜
占
庭
教
友
對
此
特
別
重
視
。
教
宗
良
九
世
希
望
避
免
破
裂
，
朽
解
決
這
些
爭
執

的
問
題
，
派
遣
了
－
個
以
洪
貝
特
樞
機

(
H
u
m
b
e
r
t
)
~

首
的
使
節
團
，
前
往
君
士
坦
丁
堡
。
可

惜
該
樞
機
性
情
急
躁
，
缺
乏
外
交
圓
滑
手
腕
，
非
適
當
人
選
。
塞
魯
來
為
使
節
團
傲
慢
的
態
度

所
激
怒
，
鼓
動
民
眾
反
對
拉
丁
教
會
人
員
，
不
准
使
節
團
舉
行
彌
撒
聖
祭
。
面
對
著
這
種
敵
視

的
態
度
，
洪
貝
特
和
他
的
同
伴
於

1
0
五
四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在
唱
大
日
課
時
進
入
聖
索
菲
亞

大
殿
·
，
對
宗
主
教
的
固
執
表
示
抗
議
後
，
將
開
除
教
籍
的
判
詞
放
於
祭
臺
上
，
出
堂
時
將
鞋
上

的
塵
土
跺
下
大
聲
喊
說
：
「
願
天
主
鑑
臨
，
評
判
我
輩
！
」

塞
魯
來
不
肯
低
頭
，
把
開
除
教
籍
的
詔
書
當
眾
焚
毀
，
並
為
爭
取
東
方
教
會
領
袖
的
同
情
，

把
樞
機
的
措
施
盡
力
曲
解
，
以
激
怒
他
們
。
他
居
然
以
基
督
真
教
會
的
唯
一
代
表
自
居
，
東
方

的
－
切
教
會
都
隨
他
而
去
，
裂
教
的
局
勢
就
此
形
成
。
此
時
希
臘
教
會
的
傳
教
士
正
向
異
教
的

俄
羅
斯
宣
傳
福
音
，
無
意
間
被
拖
入
裂
教
集
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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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正
教
的
命
運

公
元

1
0
五
四
年
是
教
會
史
上
最
悲
痛
的
一
年
；
以
前
羅
馬
同
拜
占
庭
雖
有
分
裂
，
但
不

久
後
都
重
歸
於
好
；
這
次
卻
成
了
不
可
挽
回
的
分
裂
之
局
。
羅
男
公
教
並
非
忍
心
讓
她
分
裂
不

顧
，
曾
為
合
一
做
過
多
次
的
嘗
試
。
公
元
一
二
七
四
年
，
在
里
昂
大
公
會
議
中
，
雙
方
的
代
表

都
曾
在
合
－
的
宣
言
上
簽
了
字
，
結
果
未
能
持
久
。
一
四
三
九
年
佛
羅
倫
斯
會
議
中
也
曾
表
現

接
近
，
但
沒
有
下
文
。

東
方
分
裂
的
教
會
自
稱
「
東
正
教
」

(
O
r
t
h
o
d
o
x

C
h
u
r
c
h
)
'
這
種
稱
謂
已
被
普
遍
接
受
；

也
稱
他
們
為
「
希
臘
教
」
，
但
認
真
地
說
，
那
只
適
用
於
東
正
教
分
裂
的
一
部
分
．
，
也
有
稱
他

們
為
「
東
方
教
會
」
的
，
這
個
名
稱
也
不
相
宜
，
因
為
還
有
東
方
禮
的
教
會
，
那
是
屬
於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的
。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宗
主
教
，
自
與
羅
馬
分
裂
而
獨
掌
整
個
東
正
教
後
，
又
因
建
立
各
國
獨
立

的
教
會

(
A
u
t
o
c
e
p
h
a
l
o
u
s

C
h
u
r
c
h
e
s
)

而
四
權
力
日
緯
[
(
因
為
各
國
的
教
會
都
各
自
為
政
，
不
相
隸

屬
)
°
於
是
形
成
了
俄
羅
斯
教
會
，
以
後
又
分
為
塞
爾
維
亞
教
會
、
羅
馬
尼
亞
教
會
、
保
加
利

亞
教
會
等
。

某
日
教
宗
碧
岳
十
一
世

(
P
i
u
s
X
I

，
在
位
期
間

l
9
2
2
~
1
9
3
9
)
說
：
「
從
金
礦
石
上
剝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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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塊
也
含
有
金
子
；
東
方
古
老
教
會
所
保
存
的
真
正
聖
德
，
不
但
值
得
尊
重
，
且
值
得
我
們
同

情
。
」
東
正
教
和
羅
馬
公
教
有
同
樣
的
信
條
，
是
前
七
個
大
公
會
議
斷
定
的
。
他
們
相
信
三
位

－
體
、
聖
子
降
生
、
救
贖
等
道
理
．
，
他
們
有
七
件
聖
事
．
，
他
們
的
神
父
、
主
教
都
有
妥
善
的
聖

秩
；
他
們
敬
禮
聖
母
和
聖
人
、
聖
女
；
隱
修
的
生
活
誕
生
於
東
方
，
曾
盛
極
一
時
，
現
在
在
某

些
地
方
仍
很
活
躍
。

道
理
沒
有
多
大
分
歧
，
只
在
講
解
聖
神
發
散
的
方
式
上
有
些
不
同
；
主
要
的
對
立
還
是
在

東
方
拒
絕
接
受
教
宗
對
全
教
會
的
首
席
地
位
。

禮
制
的
分
別
只
是
表
面
，
但
東
方
教
友
看
得
比
較
重
要
，
其
實
本
身
並
無
關
宏
旨
。
因
為

聖
教
會
認
為
在
禮
節
、
使
用
語
文
、
外
表
規
律
以
及
法
典
上
，
稍
有
不
同
，
並
不
足
怪
。
所
以

真
正
的
公
教
徒
也
有
隨
東
方
禮
的
，
有
准
許
砷
職
人
員
結
婚
的
，
但
他
們
與
羅
馬
忠
實
地
聯
合

在
一
起
。實

際
使
東
正
教
和
羅
丐
分
離
的
，
還
是
彼
此
的
不
諒
解
、
成
見
和
互
不
信
任
＇
這
是
由
第

九
世
紀
的
分
裂
所
累
積
的
後
果
。
希
望
按
照
基
督
聖
意
重
建
統
一
的
教
會
，
首
先
努
力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對
立
，
達
成
彼
此
間
的
諒
解
、
尊
重
和
友
愛
。
我
們
知
道
教
宗
若
望
廿
三
世

(
J
o
h
n

X
X
l
l
l
'
在
位
期
間

1
9
5
8
~

一
9
6
3
)在
一
九
六
一
年
召
開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的
目
的
之
一
，

就
是
放
下
偏
見
，
為
承
認
基
督
是
建
立
者
和
領
袖
的
－
切
教
會
，
準
備
合
一
之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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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帝
的
語
書
敕
諭
以
及
法
律
家
的
解
釋
中
卻
未
有
集
大
成
的
專
書
。
君
士
坦
一
王
朝
曾
有
初
次
的

彙
集
合
訂
狄
奧
多
修
二
世

(
T
h
g 
dosius 

I
I
'
在
位
霨
閂

4
0
8
~
4
5
0
)
在
位
時
也
編
訂
《
狄
奧
多

修
法
典
》

對
法
律
有
特
殊
的
夭
才
。
羅
馬
的
法
律
散
見
於
黑
數
律
例
皇

將
一
切
曾
經
公
布
的
法
律
從
君
士
坦
丁
起
彙
為
一
縉
°
査
士
丁
尼
即
位
後
成
工

了
一
伺
法
律
委
員
會
將
過
去
一
切
法
律
條
文
分
門
別
靜
靠
以
調
和
整
理
確
定
了
羅
巴
法
的

原
則
。
這
部
浸
潰
了
夭
三
教
精
神
的
羅
馬
広
典
對
教
會
法
啤
以
及
近
代
許
多
國
家
的
法
律
均
有

不
少
的
影
響
°

公
元
一
四
五
三
年
＇
君
士
坦
丁
堡
被
土
耳
其
回
教
徒
占
領
後
垕
索
菲
亞
大
殿
改
為
清
真
寺
嵌
鑲

的
圖
畫
均
以
金
色
油
漆
塗
蓋
。
四
個
尖
塔
於
此
時
還
建
。
公
元
一
九
三
四
年
又
改
為
拜
占
庭
藝
術

博
物
館
嵌
鑲
的
美
麗
圈
案
得
以
重
見
天
日
。
該
建
築
內
部
長
七
十
五
米
寬
七
十
一
米
中
央
圓

頂
直
徑
三
十
一
米
。

佛
提
烏
斯
攻
擊
酉
万
教
會
的
王
要
藉
口
＇
是
說
她
在
〈
信
經
〉
中
擅
自
瑨
抽
「
及
子
」

一
詞
＇
意
即
「
父
及
子
共
發
聖
神
」
。
此
詞
首
先
在
百
班
牙
前
入
〈
尼
酉
亞
君
士
坦
丁
堡
信
經
〉
中

(
就
是
現
在
彌
撒
中
所
念
的
〈
信
經
〉
)
査
理
曼
在
法
問
克
也
巳
仿
行
在
羅
馬
直
至
教
宗
本
篤

八
世

(
B
gedictV 

=
l

在
位
朔
間

1
0
1
2
-

1
0
2
4
)始行
肛
入
。
夏
万
堅
持
「
翌
神
由
父
藉
子
百
發
」

o

1

羅
馬
人
心
思
繕
苫
＇
長
於
紲

註

釋

(Filio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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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蔬
留
傳
很
久
＇
不
逼
近
代
歷
史
學
家
對
此
說
不
復
承
泛
°

依
納
爵
死
後
佛
提
烏
斯
又
緡
任
為
宗
三
教
＇
且
終
於
獲
得
教
宗
若
望
八
世

(
J
o
h
n
V
＝
I

在
位
期
間

872 

-

8
8
2
)怕2
水
認
。
出
」
又
被
皇
帝
良
六
世

(
L
g
V
I

在
位
期
閼

8
8
6
-
9
1
2
)
廢
黜
且
遭
放
逐

享
年
極
高
在
死
前
已
同
羅
馬
言
歸
於
好
。
以
前
人
多
相
信
佛
提
烏
斯
曾
與
羅
馬
有
過
雨
次
分
裂

東
百
的
説
法
雖
不
相
同
，
但
非
不
能
調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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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羅
馬
帝
國
衰
落
和
蠻
族
入
侵
所
造
成
的
－
切
動
亂
過
去
以
後
，
新
的
文
化
逐
漸
醞
釀

而
成
，
其
中
因
素
包
含
下
列
幾
項
：
一
、
希
臘
羅
馬
文
化
的
殘
餘
；
二
、
日
耳
曼
民
族
的
傳
統
；

三
、
滲
透
一
切
的
基
督
宗
教
精
砷
。

自
第
十
一
世
紀
以
來
，
歷
任
教
宗
從
事
清
除
玷
辱
教
會
的
弊
端
，
尤
其
仰
賴
教
宗
國
瑞
七

世
的
堅
強
奮
鬥
，
終
於
擺
脫
了
日
耳
曼
皇
帝
的
干
擾
，
恢
復
了
她
應
有
的
獨
立
自
主
。

聖
教
會
從
此
重
新
奮
起
；
中
世
紀
的
文
化
，
在
十
－
世
紀
末
至
十
三
世
紀
末
之
間
達
到
了

高
峰
，
並
實
現
了
歷
史
上
僅
有
的
一
種
社
會
狀
態
：
即
歐
洲
的
各
民
族
，
雖
然
保
持
各
自
獨
立

的
政
治
和
各
種
不
同
的
習
俗
，
卻
形
成
了
清
一
色
的
社
會
．
，
聯
繫
他
們
的
不
是
共
同
隸
屬
的
國

家
元
首
，
乃
是
共
同
的
信
仰
和
理
想
。
他
們
都
知
道
自
己
是
天
父
的
子
女
、
耶
穌
基
督
的
弟
兄
；

概
觀

第
九
章
中
古
文
化
的
全
盛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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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
-

環
境

都
承
認
教
宗
是
基
督
在
世
的
代
表
，
連
武
力
也
得
向
神
權
低
頭
。
教
友
在
教
宗
的
鼓
勵
下
組
成

了
十
字
軍
，
解
放
回
教
徒
占
領
的
聖
地
。
宗
教
生
活
的
強
度
，
在
和
平
事
業
上
的
表
現
比
在
軍

事
上
更
大
，
例
如
：
創
立
大
學
、
建
築
美
輪
美
奐
的
大
教
堂
等
等
，
在
在
都
顯
示
了
宗
教
生
活

的
新
貌
。
傳
教
士
也
是
在
這
時
期
第
－
次
赴
遠
東
傳
教
，
且
在
北
京
二
兀
朝
的
大
都
)
建
立
了

主
教
區
。
歐
洲
的
新
興
國
家
，
在
共
同
信
仰
的
聯
繫
和
教
宗
的
領
導
下
，
處
處
表
現
出
活
潑
的

生
氣
。

基
督
宗
教
信
仰
的
一
致

當
時
的
環
境
有
利
於
發
展
文
化
。
蹂
躪
歐
洲
長
達
六
世
紀
之
久
的
蠻
族
入
侵
已
經
中
止
，

無
政
府
的
狀
態
也
隨
之
消
失
，
封
建
制
度
逐
漸
形
成
，
因
此
歐
洲
各
民
族
異
常
興
盛
。
確
實
的

數
字
雖
然
無
法
得
知
(
因
朽
當
時
還
沒
有
像
今
日
的
統
計
方
式
)
,
但
自
第
+
二
世
紀
中
葉
開

始
，
歐
洲
居
民
不
停
增
加
；
估
計
三
世
紀
之
中
已
增
加
了
三
倍
。
工
業
方
興
未
艾
，
商
業
自
然

也
隨
之
發
展
；
在
蠻
族
入
侵
時
人
多
逃
亡
鄉
野
，
現
在
城
市
生
活
活
躍
：
不
但
商
人
多
聚
集
城

內
，
知
識
分
子
，
建
築
、
雕
刻
及
金
銀
細
工
等
匠
人
也
在
城
市
工
作
，
扮
演
文
化
中
心
的
聖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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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和
高
等
學
府
也
紛
紛
建
立
。

德
意
志
、
英
吉
利
、
法
蘭
西
、
西
班
牙
等
，
在
此
時
組
成
了
現
代
國
家
；
蔻
大
利
已
被
幾

個
公
侯
和
獨
立
的
城
市
所
瓜
分
而
形
成
開
據
之
局
，
中
央
朽
教
宗
的
領
土
)
°
這
些
國
家
有
時

和
平
相
處
，
有
時
爆
發
戰
爭
，
當
時
的
歐
洲
似
乎
和
十
九
世
紀
表
面
無
多
大
分
別
。
最
奇
特
的

是
：
戰
爭
多
起
於
國
王
、
公
侯
和
軍
隊
之
間
的
衝
突
，
民
族
則
甚
少
敵
對
，
比
如
交
戰
國
的
首

長
從
未
想
過
囚
禁
敵
國
人
民
於
集
中
營
。
人
民
在
各
國
間
皆
可
自
由
出
入
，
毫
無
限
制
；
朝
聖

者
也
可
隨
意
往
任
何
國
家
朝
聖
；
聖
伯
鐸
的
寶
座
由
義
國
人
、
德
國
人
或
法
國
人
繼
承
，
一
位

義
籍
主
教
掌
管
英
國
教
區
，
或
英
籍
主
教
管
理
法
國
教
區
，
都
無
人
驚
奇
。
如
德
國
教
授
聖
雅

伯

(
S
t
.
Albert 

the 

Great, 

I 

206~ 

一
2
8
0
)，
或
義
國
教
授
聖
道
茂
和
聖
文
德

(
S
t
.
Bonaventure' 

1
2
2一
~
1
2
7
4
)，
在
巴
黎
大
學
教
授
來
自
英
國
或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的
學
生
，
是
常
有
之
事
。
而
且

拉
丁
文
是
當
時
知
識
界
共
通
的
語
文
，
也
是
著
述
和
國
際
外
交
的
語
文
，
幾
乎
人
人
都
懂
。
在

藝
術
領
域
也
是
一
樣
，
建
築
聖
堂
的
工
程
師
、
建
築
師
、
雕
刻
師
以
及
其
他
技
術
人
員
等
，
都

可
自
由
去
各
國
工
作
。
歐
洲
民
族
不
管
國
籍
的
分
別
，
都
有
意
形
成
一
體
，
分
享
同
一
個
文
化
。

信
仰
是
合
一
的
基
礎

當
時
歐
洲
這
種
合
－
的
情
形
，
並
非
建
築
在
土
地
、
種
族
或
語
言
的
一
致
，
而
是
因
為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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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事

民
族
都
有
一
致
的
宗
教
信
仰
。
人
民
團
結
的
意
識
來
自
聖
教
會
，
教
會
教
導
他
們
：
－
切
領
受

聖
冼
的
人
都
為
耶
穌
的
寶
血
所
救
贖
，
同
為
天
父
的
子
女
，
大
家
都
相
信
自
己
是
基
督
妙
身
的

肢
體
。這

種
信
仰
是
普
遍
的
，
懷
疑
天
主
的
存
在
或
對
祂
漠
不
關
心
的
人
很
少
，
更
無
所
謂
無
神

論
者
。
教
友
雖
已
受
洗
，
也
還
是
人
，
言
行
與
信
仰
不
符
之
處
在
所
難
免
；
習
俗
或
行
為
有
時

也
很
粗
野
，
但
行
為
不
檢
的
人
曉
得
自
己
犯
罪
，
也
知
道
必
須
悔
改
才
能
得
寬
赦
；
甚
至
他
們

作
補
贖
的
熱
情
，
比
犯
罪
時
的
欲
望
更
加
熱
烈
。

信
仰
浸
透
社
會
和
個
人
的
全
部
生
活
。
可
說
天
主
教
氣
氛
瀰
漫
了
整
個
歐
洲
；
教
堂
鐘
聲

是
日
間
的
節
奏
，
教
會
日
曆
也
是
生
活
指
南
：
主
日
(
星
期
日
)
是
公
共
休
息
日
(
假
日
)
,

節
日
都
是
紀
念
救
主
－
生
事
蹟
的
紀
念
日
，
例
如
：
耶
穌
聖
誕
、
蒙
難
、
復
活
及
聖
神
降
臨
等
；

此
外
也
有
救
主
母
親
聖
母
及
聖
人
、
聖
女
的
瞻
禮
。

教
友
－
生
重
要
的
階
段
都
為
「
聖
事
」

(
s
a
c
r
a
m

g 
t) 

1

所
聖
化
。
嬰
兒
出
生
後
不
久
就
受

冼
，
普
通
情
況
也
同
時
領
堅
振
，
教
友
－
年
辦
好
幾
次
告
解
，
並
多
次
領
聖
體

2

。
除
了
少
數
的

特
殊
情
形
外
＇
聽
告
解
司
鐸
所
給
的
補
贖
不
公
開
，
但
比
現
在
重
得
多
：
多
半
是
長
久
的
祈
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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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大
齋
、
行
哀
矜
等
；
有
時
也
命
人
去
某
地
朝
聖
或
參
加
十
字
軍
。
主
教
給
那
些
願
獻
身
事
主

的
人
付
聖
秩
聖
事
。
舉
行
婚
禮
的
人
應
在
砷
父
面
前
表
明
雙
方
的
同
意
，
並
接
受
神
父
祝
福
。

最
後
，
當
人
要
脫
離
塵
世
時
，
砷
父
給
病
人
傅
油
，
減
輕
他
的
砷
形
困
苦
。

中
古
時
代
幾
種
敬
禮
的
素
描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教
友
一
生
的
重
要
階
段
均
受
到
聖
化
，
每
日
的
生
活
也
為
祈
禱
所
浸
潤
。

當
時
念
什
麼
經
文
呢
？
〈
天
主
經
〉
和
〈
信
經
〉
很
早
就
通
行
了
；
但
今
日
教
友
最
愛
念
的
敬

禮
聖
母
經
文
，
如
：
〈
聖
母
經
〉
和
〈
又
聖
母
經
〉
(
舊
稱
「
恭
賀
母
皇
」
)
等
，
也
是
當
時

所
流
行
的
。
這
足
以
證
明
中
古
世
紀
已
熱
心
敬
禮
聖
母
了
。

聖
人
聖
女
的
敬
禮
也
已
通
行
，
教
友
愛
讀
他
們
美
妙
的
傳
記
，
請
他
們
在
天
主
臺
前
代
禱
，

奉
他
們
乃
模
範
、
衛
護
者
，
將
他
們
的
聖
像
雕
刻
在
石
頭
上
，
或
製
成
彩
色
玻
璃
以
為
聖
堂
的

裝
飾
；
此
外
對
他
們
的
遺
骸
也
特
別
敬
禮
，
每
年
在
指
定
的
日
期
或
天
災
流
行
時
，
把
聖
闕
抬

出
遊
行
、
祈
求
消
災
。

中
古
世
紀
的
信
友
無
疑
是
傾
向
信
仰
，
相
信
聖
人
行
傳
上
所
記
載
的
奇
蹟
，
不
需
要
近
代

歷
史
學
家
所
要
求
的
證
明
，
以
致
在
敬
禮
聖
人
遺
骸
上
往
往
摻
雜
迷
信
色
衫
；
甚
至
有
人
乃
獲

得
珍
貴
的
遺
骸
，
不
惜
採
取
不
正
當
的
手
段
，
連
隱
修
士
也
難
免
，
甚
至
假
造
遺
骸
獲
利
！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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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有
時
必
須
起
而
糾
正
，
敬
禮
本
身
倒
無
可
厚
非
＇
只
是
提
醒
他
們
勿
忘
基
督
才
是
一
切
聖

德
的
完
美
模
範
和
根
源
。

關
於
這
一
點
，
十
二
和
十
三
世
紀
與
以
前
不
同
，
那
時
，
教
友
比
較
注
意
救
主
的
天
主
性
，

大
概
因
為
亞
略
異
端
只
看
耶
穌
為
受
造
的
人
，
因
此
教
友
特
別
尊
敬
祂
的
天
主
性
。
中
古
世
紀

特
別
瞻
仰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臥
於
馬
槽
中
的
聖
嬰
，
以
及
片
世
人
受
苦
受
難
的
事
蹟
。
聖

方
濟

(
S
t
.
Francis 

of 

A
s
s
i
s
i
)
也
是
在
這
時
期
發
起
聖
誕
節
布
置
馬
槽
的
習
俗
，
現
今
各
處
已
普

遍
仿
行
。中

古
世
紀
的
教
友
，
最
覺
在
聖
堂
內
如
同
在
家
中
一
樣
，
主
日
和
瞻
禮
日
喜
歡
在
那
裡
消

磨
很
長
的
時
間
。
在
廣
闊
的
聖
堂
穹
窿
下
，
彩
色
的
玻
璃
映
射
著
美
麗
的
陽
光
，
禮
節
莊
嚴
、

祭
衣
富
麗
、
音
樂
和
諧
、
合
唱
韻
致
＇
在
在
都
吸
引
他
們
的
心
靈
；
何
況
此
時
既
無
報
紙
，
又

無
收
音
機
和
電
影
等
消
遣
，
因
此
很
能
專
心
聽
講
。
講
道
員
或
講
解
聖
經
，
或
闡
釋
當
日
慶
祝

的
事
蹟
，
有
時
乃
使
道
德
講
勸
更
清
晰
動
人
，
會
添
加
比
喻
或
有
趣
的
故
事
，
聽
眾
也
可
當
場

提
出
問
題
，
要
求
解
答
，
無
怪
乎
他
們
能
靜
聽
兩
小
時
而
不
誤
厭
煩
。
不
只
在
教
堂
中
講
道
，

在
公
共
聚
會
、
市
集
廣
場
及
婚
喪
筵
席
上
，
也
常
有
人
講
道
。

此
外
，
在
各
種
不
同
的
時
日
，
尤
其
是
聖
誕
和
復
活
兩
大
節
日
，
有
時
會
在
聖
堂
表
演
聖

經
事
蹟
；
演
員
都
是
司
鐸
或
其
他
砷
職
人
員
，
穿
著
稍
加
修
改
的
聖
禮
服
，
表
演
牧
童
和
賢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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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拜
耶
穌
聖
嬰
、
受
難
悲
劇
或
復
活
的
清
早
聖
婦
前
往
聖
墓
等
故
事
。
開
始
先
念
幾
節
聖
經
，

隨
後
用
方
言
代
替
拉
丁
文
加
以
發
揮
，
因
此
這
類
表
演
就
像
禮
儀
的
延
續
一
樣
。
戲
劇
表
演
不

在
聖
堂
內
舉
行
，
而
是
在
外
面
表
演
；
情
節
不
限
於
聖
經
的
記
載
，
也
穿
插
上
一
些
聖
人
行
實

和
擬
想
的
動
人
情
節
。
這
項
習
俗
在
中
古
世
紀
未
期
演
變
成
宗
教
性
的
戲
劇
。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信
仰
的
表
現
，
在
中
世
紀
教
友
生
活
中
也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就
是
朝
聖
。

最
初
幾
世
紀
，
有
大
批
旅
客
赴
羅
馬
宗
徒
墓
前
祈
禱
，
或
前
往
巴
勒
斯
坦
朝
見
救
主
誕
生
死
亡

的
聖
地
；
蠻
族
入
侵
的
戰
亂
＇
並
未
使
此
熱
潮
完
全
中
止
；
戰
亂
稍
停
以
後
，
往
來
朝
聖
者
就

更
加
頻
繁
了
。
究
竟
為
什
麼
舉
行
這
種
朝
聖
呢
？
都
是
為
了
向
天
主
請
求
某
種
恩
惠
，
例
如
：

請
求
病
癒
、
赦
宥
某
種
罪
過
、
實
行
砷
父
所
加
的
補
償
、
單
純
為
了
表
現
信
德
、
讚
美
榮
耀
天

主
和
祂
的
聖
人
，
或
為
了
修
德
立
功
而
去
羅
馬
、
耶
路
撒
冷
、
西
班
牙
的
聖
地
牙
哥

(
S
a
n
t
i
a
g
o

de 

C
o
m
p
o
s
t
e
l
a

，
璩
呤
恤
园
即
主
咋
孖
格
孛
究
徒
的
立
墳
茸

g在
此
)
'
或
去
某
處
聖
母
堂
。
那
些
旅
程
的
確
遙
遠

且
危
險
重
重
，
從
巴
黎
至
羅
男
往
返
需
八
個
月
，
去
耶
路
撒
冷
則
需
三
年
；
然
而
朝
聖
者
絡
繹

不
絕
。
單
去
聖
地
牙
哥
的
人
每
年
就
有
三
十
萬
；
二
二

0
0

年
教
宗
博
義
八
世

(
B
o
n
i
f
a
c
e

VIJI 

, 

在
位
期
間

1
2
9
4
~
1
3
0
3
)
建
立
聖
年
大
赦
時
＇
赴
羅
馬
朝
聖
者
一
年
竟
達
二
百
萬
人
。

朝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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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精
紳
已
滲
入
教
友
的
整
個
生
活
：
工
作
為
他
不
僅
是
掙
得
衣
食
不
可
或
缺
的
方
法
，

而
且
是
對
團
體
的
一
種
義
務
，
也
是
聖
善
的
活
動
和
立
功
的
泉
源
。
農
人
耕
田
，
工
人
打
鐵
、

鋸
木
、
製
革
，
都
是
行
善
立
功
，
準
備
升
天
，
對
勞
工
的
輕
視
已
成
過
去
。
聖
教
會
不
斷
重
複

著
聖
保
祿
的
話
：
「
誰
不
工
作
，
就
不
配
吃
飯
。
」
她
也
常
把
木
匠
大
聖
若
瑟
和
「
工
匠
之
子
」

納
匝
肋
人
耶
穌
作
為
勞
工
的
表
率
。
同
業
組
合
制
定
生
產
的
情
形
和
工
資
，
同
時
也
是
互
助
機

構
，
以
救
助
生
病
和
年
老
的
工
人
，
它
也
是
各
種
善
會
。
每
種
善
會
有
它
自
己
的
主
保
，
特
敬

主
保
的
祭
臺
和
節
日
，
會
員
參
與
彌
撒
和
聚
餐
加
以
慶
祝
；
它
也
照
顧
會
員
的
喪
事
並
為
亡
者

祈
禱
，
主
日
瞻
禮
必
須
停
止
工
作
；
這
樣
每
個
工
人
－
年
約
有
－
百
來
天
的
假
日
。

中
古
世
紀
慈
善
事
業
的
盛
行
，
也
是
由
於
信
德
的
啟
示
。
政
府
對
鰾
寡
孤
獨
以
及
窮
困
的

國
民
，
始
終
不
認
朽
自
己
有
何
責
任
。
中
古
時
期
的
天
災
人
禍
的
確
不
少
，
譬
如
：
戰
爭
、
瘟

疫
、
饑
荒
層
出
不
窮
，
救
濟
受
災
的
組
織
也
應
運
而
生
。

在
農
村
，
辦
理
這
種
事
業
的
是
本
堂
紳
父
和
隱
修
院
，
每
座
修
院
都
附
設
收
容
病
人
的
醫

基
督
愛
德
的
具
體
表
現

勞
工
神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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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
和
行
旅
及
朝
聖
者
的
招
待
所
。
在
城
中
則
有
時
是
主
教
，
有
時
是
修
會
，
有
時
是
一
位
公

侯
或
富
有
的
教
友
創
立
醫
院
。
專
門
在
醫
院
照
料
病
人
的
修
會
也
在
此
時
創
立
，
他
們
侍
奉
天

主
的
方
式
就
是
在
基
督
受
苦
的
弟
兄
身
上
侍
奉
祂
。

一
種
西
方
前
所
未
有
的
病
症
痲
瘋
，
也
在
此
時
流
行
起
來
，
由
十
字
軍
和
朝
拜
聖
地

的
人
從
近
東
傳
染
而
來
。
人
對
染
上
這
種
病
的
可
憐
人
並
不
會
放
棄
不
管
，
甚
至
有
身
為
毆
王

或
王
后
的
以
身
作
則
，
如
：
法
國
國
王
聖
路
易

(
S
t
.
L
o
u
i
s
'在
位
期
間

1
2
2
6
~
1
2
7
0
)
、
匈
牙

利
王
后
聖
麗
莎

(
S
t
.
E
l
i
s
a
b
e
t
h
)

都
曾
親
手
服
侍
痲
瘋
病
患
。
為
了
避
免
傳
染
他
人
，
他
們
把
這

些
病
患
隔
離
在
痲
瘋
病
院
內
，
有
會
士
犧
牲
終
身
，
在
院
內
照
顧
他
們
。
在
法
蘭
西
－
國
，
十

三
世
紀
就
有
二
千
人
染
上
痲
瘋
。
因
為
採
取
了
種
種
防
預
措
施
，
痲
瘋
病
在
中
古
世
紀
末
葉
就

在
歐
洲
絕
跡
。

此
時
最
足
以
表
現
教
會
驚
人
愛
德
的
就
是
專
為
贖
虜
而
創
立
的
修
會
。
在
西
班
牙
、
亞
洲
'

尤
其
是
非
洲
，
許
多
教
友
成
了
回
回
或
戰
爭
的
俘
虜
，
多
半
是
回
教
徒
海
盜
在
劫
掠
地
中
海
沿

岸
時
被
抓
去
的
俘
虜
，
在
市
場
轉
賣
為
奴
。
為
幫
助
他
們
重
獲
自
由
，
有
一
位
巴
黎
大
學
的
教

授
名
叫
若
望
瑪
達

(
J
o
h
n
of 

M
a
t
h
a
)，
創
立
了
－
個
「
天
主
聖
三
會
」

(
T
r
i
n
i
t
a
r
i
a
n
s
)

；
還
有

－
個
相
仿
的
修
會
名
叫
「
聖
母
贖
虜
會
」

(
M
e
r
c
e
d
a
r
i
a
n
s
)

，
由
兩
位
西
班
牙
人
創
立
：
聖
諾

拉
斯
高

(
S
t
.

Peter 

N
o
l
a
s
c
o
)
和
聖
雷
孟

(
S
t
.

Raymund 

of 
P g 
y
a
f
o
r
t
)

。
聖
母
贖
虜
會
的
會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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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修
會

不
僅
募
捐
贖
虜
，
還
親
赴
回
教
地
區
救
助
教
友
；
如
果
教
友
有
叛
教
危
險
，
他
們
就
在
天
主
臺

前
許
願
去
作
人
質
，
把
被
虜
的
教
友
贖
回
來
。
在
這
修
會
最
初
的
會
土
中
，
有
一
位
名
叫
聖
諾

納
德

(
S
t
.

Raymond 

N
o
n
n
a
t
u
s
)

，
因
他
百
折
不
撓
的
信
德
最
片
著
名
。
阿
爾
及
利
亞
總
督
曾
以

燒
紅
的
鐵
將
他
的
嘴
唇
穿
透
，
鎖
以
鋼
鎖
。
在
三
世
紀
中
，
曾
有
六
十
萬
教
友
被
贖
回
。

這
樣
一
來
，
何
處
有
需
要
救
助
的
災
難
，
就
有
教
會
人
士
在
那
裡
活
動
工
作
。
教
會
的
收

入
也
很
可
觀
，
除
了
教
友
捐
獻
所
得
的
十
分
之
－
以
外
，
還
有
自
動
的
捐
獻
和
遺
贈
；
但
這
些

財
產
不
只
是
為
了
維
持
神
職
人
員
的
生
活
和
敬
禮
的
花
費
，
那
時
教
會
還
負
起
了
公
共
救
濟
事

業
和
教
育
的
重
責
大
任
，
現
今
這
些
花
費
占
著
政
府
大
部
分
預
算
，
由
國
民
納
稅
加
以
擔
負
。

然
而
那
時
，
這
樣
廣
泛
的
慈
善
事
業
，
並
非
由
關
心
民
瘓
的
政
府
以
預
算
規
定
，
乃
是
福
音
精

砷
使
信
友
視
受
苦
者
為
基
督
弟
兄
，
而
踴
躍
捐
獻
。
許
多
修
會
會
士
更
拋
棄
家
鄉
，
完
全
獻
身

服
侍
病
人
、
痲
瘋
患
者
和
俘
虜
。

教
會
活
力
最
顯
著
的
標
誌
，
就
是
在
每
一
時
期
必
有
新
型
修
會
生
活
出
現
：
常
有
聖
人
起

而
給
福
音
全
德
的
理
想
一
種
適
合
當
時
需
要
的
形
式
。
在
中
古
世
紀
，
改
革
和
創
立
修
會
者
風

起
雲
湧
，
除
了
已
提
過
致
力
慈
善
事
業
和
贖
虜
的
修
會
，
其
他
無
法
一
一
詳
述
＇
只
把
教
會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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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博
諾

響
最
深
而
至
今
仍
戚
人
的
聖
人
，
介
紹
幾
位
。
例
如
：
十
二
世
紀
的
聖
博
諾

(
S
t
.
B
r
u
n
o
'
1
0
3
0
~

1
1
0
1
，
或
譯
布
路
諾
)
丶
聖
納
德

(
S
t
.
Bernard 

ofClairvaux'1090~ 

一
1
5
3
，
或
譯
伯
爾
納
鐸
)
和

聖
諾
博

(
S
t
.

Norbert 

ofXant 

g, 

1
0
8
0
~
1
1
3
4，
或
譯
諾
伯
多
)
'
以
及
十
三
世
紀
創
立
托
缽
修
會

的
聖
這
明

(
S
t
.

Dominic, 

1
一
7
0
~
一
2
2
1
)和
聖
方
濟
。

此
時
有
不
少
人
嚮
往
曠
野
，
以
度
祈
禱
和
補
贖
的
生
活
；
聖
博
諾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是

一
位
德
國
人
，
在
理
姆
斯
教
書
，
他
對
總
主
教
的
慳
吝
很
憂
傷
，
因
為
這
使
他
對
改
善
時
局
的

努
力
付
諸
流
水
；
於
是
他
決
意
退
入
曠
野
，
在
隸
屬
法
國
的
阿
爾
卑
斯
山
尋
獲
一
個
僻
靜
的
地

方
名
叫
嘉
都
西

(
C
h
a
r
t
r
e
u
s
e
)

，
此
即
嘉
都
西
修
會

(
O
r
d
e
r
o
f
C
a
r
t
h
u
s
i
a
n
s
)

之
名
的
由
來
。
公

元
－
O
八
四
年
，
他
在
那
建
立
了
第
一
座
隱
修
院
，
會
規
的
特
點
是
結
合
了
獨
修
生
活
與
團
體

生
活
。
會
士
的
全
部
時
間
都
在
獨
居
中
消
磨
，
謹
守
最
嚴
格
的
靜
默
，
在
環
繞
小
園
子
的
隔
離

斗
室
祈
禱
、
讀
書
、
做
手
工
．
，
他
們
一
天
只
有
兩
次
在
聖
堂
內
會
面
，
為
參
與
彌
撒
和
誦
念
夜

課
經
，
共
同
散
心
的
時
候
很
少
。
聖
博
諾
留
居
此
修
院
為
時
不
久
，
因
他
被
教
宗
召
去
羅
馬
，

在
義
大
利
南
部
建
立
了
另
一
座
修
院
，
最
後
歿
於
該
院
。
嘉
都
西
修
會
在
他
死
後
很
興
盛
，
遵

守
同
樣
嚴
厲
的
會
規
，
至
今
仍
保
持
最
初
的
熱
心
。



天王教吏 卷二 124 

克
魯
尼
的
修
士
在
第
十
和
十
一
世
紀
的
教
會
改
革
中
，
曾
擔
任
十
分
重
要
的
角
色
，
但
後

來
也
陷
於
鬆
弛
，
原
因
在
於
財
富
太
多
。
修
士
雖
發
神
貧
聖
願
，
但
時
間
－
久
，
修
院
的
財
產

日
積
月
累
，
過
於
富
有
了
；
在
侍
奉
天
主
的
事
上
既
然
無
所
謂
太
好
，
於
是
聖
堂
便
建
造
得
格

外
華
美
；
教
友
的
捐
獻
和
遺
贈
源
源
而
來
，
土
地
也
髓
之
擴
大
起
來
。
修
會
的
精
神
和
謙
遜
自

然
不
免
蒙
受
損
失
，
因
此
很
多
有
志
之
士
，
開
始
嚮
往
更
貧
窮
、
嚴
厲
和
更
接
近
本
篤
會
原
始

的
生
活
。
於
是
某
克
魯
尼
修
院
的
院
長
聖
羅
伯
特

(
S
t
.

Robert 

o
f
M
o
l
e
s
m
e
)

離
開
了
他
的
修
院
，

公
元
－

0
九
八
年
，
在
勃
根
第
省

(
B
u
r
g
u
n
d
y
)

熙
篤
地
方

(
C
i
t
e
a
u
x
)

另
建
一
座
修
院
，
目
的

在
於
恢
復
聖
本
篤
會
規
的
原
始
純
潔
：
修
院
只
能
保
有
修
士
自
耕
的
土
地
，
而
且
手
工
業
也
在

修
士
的
生
活
中
重
新
取
得
重
要
地
位
；
修
士
的
衣
服
除
一
件
白
羊
毛
長
袍
外
別
無
長
物
。
熙
篤

會

(
C
i
s
t
e
r

2 

a
n
s
)的
－
切
都
顯
得
貧
寒
，
連
敬
禮
天
主
的
物
品
也
不
例
外
；
土
地
澆
薄
，
修
士

雖
拚
命
工
作
，
收
穫
也
不
豐
＇
飲
食
自
然
淡
泊
，
不
吃
魚
肉
、
雞
蛋
，
只
吃
無
鹽
、
無
油
的
青

菜
和
黑
麵
包
，
半
夜
起
身
詠
唱
夜
課
。

這
樣
嚴
厲
的
生
活
自
然
不
能
吸
引
多
人
入
會
，
創
始
者
見
後
繼
無
人
，
未
免
有
些
苦
惱
氣

餒
。
公
元
一
一
一
二
年
，
忽
然
有
三
十
人
前
來
叩
門
，
心
熱
如
焚
地
願
意
加
入
他
們
的
行
列
，

聖
納
德
與
熙
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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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首
的
一
位
青
年
騎
士
容
貌
俊
美
、
學
問
深
湛
，
而
且
舉
止
嫻
雅
，
那
就
是
年
方
廿
一
歲
的
納

德
。
他
於
公
元
－

O
九
O
年
生
於
第
戎

(
D
i
j
o
n
)
，
立
志
棄
俗
精
修
，
在
很
短
的
時
日
內
就
說

服
了
五
位
同
胞
弟
兄
和
許
多
親
戚
朋
友
跟
從
他
，
足
以
表
現
他
成
化
人
的
天
才
。

納
德
選
擇
熙
篤
修
院
的
理
由
，
是
因
為
它
特
別
注
意
貧
窮
＇
嚴
格
遵
守
本
篤
會
規
。
他
對

於
修
會
的
生
活
非
常
熱
烈
而
認
真
，
以
致
三
年
之
後
，
雖
然
年
紀
尚
輕
＇
身
體
也
孱
弱
多
病
，

長
上
卻
毫
不
遲
疑
地
委
任
他
率
領
十
二
名
會
士
到
明
谷

(
C
l
a
i
r
v
a
u
x
)

建
立
新
會
院
，
他
畢
生
掌

理
該
院
，
鞠
躬
盡
瘁
。
他
在
會
規
所
定
的
苦
工
嚴
齋
外
，
又
自
動
加
丁
刻
苦
＇
致
使
健
康
衰
退
'

幾
至
任
何
食
物
都
不
能
下
嚥
，
一
生
與
病
魔
搏
鬥
；
然
而
在
他
孱
弱
的
膈
殼
內
卻
蘊
藏
一
顆
熾

愛
天
主
的
心
靈
，
終
其
一
生
保
持
在
一
切
困
乏
中
的
毅
力
，
並
展
現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活
力
。

新
會
院
熱
心
的
名
聲
很
快
傳
開
，
吸
引
許
多
新
會
士
，
發
展
異
常
迅
速
；
截
至
聖
衲
德
去

世
時
，
已
有
會
土
七
百
人
，
建
立
了
六
十
八
座
修
院
。

修
院
更
樂
於
建
立
在
澆
漓
不
毛
之
地
，
北
歐
許
多
沼
澤
荒
涼
的
地
區
經
過
熙
篤
會
士
－
世

紀
的
開
墾
灌
溉
，
已
成
為
肥
沃
的
良
田
。

熙
篤
會
又
創
立
了
一
種
新
的
管
理
制
度
，
即
最
高
權
威
不
在
熙
篤
院
長
而
在
「
大
會
」
，

各
院
院
長
每
年
開
大
會
共
同
商
討
會
中
事
宜
。
這
種
制
度
是
預
防
鬆
弛
的
最
好
辦
法
，
自
此
以

後
所
創
立
的
－
切
修
會
，
幾
乎
都
採
行
這
種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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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納
德

1
教
會
棟
梁

聖
納
德
對
管
理
明
谷
修
院
所
費
的
心
，
連
隱
修
生
活
最
微
末
的
細
節
也
親
身
去
管
理
，
再

加
上
他
為
領
導
熙
篤
修
會
所
擔
任
的
角
色
，
足
以
使
－
個
常
人
的
精
力
消
耗
殆
盡
。
但
他

i
心

所
注
意
的
＇
是
作
一
位
普
通
修
士
和
努
力
聖
化
自
己
；
他
最
怕
出
離
修
院
的
緣
故
，
就
是
不
能

全
心
專
務
砷
修
和
祈
禱
。
然
而
他
的
影
響
力
卻
超
越
了
熙
篤
會
以
外
的
人
事
物
。
三
十
年
之
久
，

這
位
隱
修
士
因
他
特
殊
偉
大
的
人
格
，
實
際
上
成
了
奉
教
各
國
的
領
袖
。
他
雖
盡
力
隠
晦
，
人

們
卻
在
－
切
重
大
事
上
向
他
請
教
，
教
會
和
國
家
的
領
導
階
層
對
這
位
簡
樸
修
士
的
精
神
也
都

低
頭
致
敬
，
原
因
在
於
他
是
一
位
聖
人
，
他
整
個
人
都
散
發
著
聖
德
的
光
輝
。
與
他
同
時
期
的

人
曾
說
：
「
當
他
講
道
時
，
他
那
因
勞
碌
和
守
齋
而
削
瘦
的
臉
，
蒼
白
的
顏
色
和
他
的
顧
盼
＇

都
好
似
已
經
出
砷
入
化
，
處
處
使
人
蕻
動
，
他
的
外
表
就
足
已
把
聽
眾
說
服
，
無
需
再
開
口
講

話
。
」
他
超
凡
聖
德
的
光
輝
成
了
「
教
會
的
棟
梁
」
，
在
有
關
天
王
利
益
的
爭
執
中
，
他
是
無

可
比
擬
的
仲
裁
者
，
不
只
是
最
卓
越
砷
哲
學
家
的
裁
判
，
也
是
教
會
統
一
的
恢
復
者
，
以
及
教

宗
和
皇
帝
的
中
間
人
。
他
登
高
－
呼
，
保
衛
聖
地
的
軍
隊
就
組
織
起
來
。

聖
納
德
為
人
謀
求
幸
輻
的
熱
誠
不
厭
不
倦
，
他
的
戚
情
忠
貞
不
渝
；
他
常
憐
憫
人
的
困
苦
'

但
如
果
認
為
有
幫
助
，
他
也
會
發
怒
。
當
他
發
覺
高
級
神
長
不
忠
於
職
守
時
，
就
會
提
醒
他
們



127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時代

勿
忘
自
己
的
責
任
，
有
時
態
度
非
常
堅
決
。
他
也
曾
指
責
許
多
神
職
人
員
，
甚
至
教
誨
幾
座
隱

修
院
的
修
士
生
活
奢
侈
；
他
的
指
責
反
應
極
佳
，
使
不
少
人
改
過
自
新
。
有
些
法
國
主
教
與
國

王
發
生
衝
突
，
對
國
王
侵
犯
教
會
的
權
利
提
出
嚴
重
抗
議
，
聖
人
也
對
他
們
深
表
同
情
。

公
元
一
二
－

0
年
，
發
生
一
件
嚴
重
的
事
端
，
幾
乎
使
教
會
分
裂
·
·
就
是
樞
機
主
教
團
分

成
了
兩
派
，
相
繼
選
出
兩
位
教
宗
，
即
諾
森
二
世

(
I
n
n
o

g 
n
t
l
l
'在
位
期
間

1
1
3
0
~
1
1
4
3
)

，
和

克
雷
二
世

(
A
n
a
c
l
e
t
u
s

I
I
，
在
位
期
閼

1
1
3
0
~

一
1
3
8
)。
兩
次
選
舉
都
不
完
全
合
法
，
於
是
主
教
、

君
王
和
教
友
都
陷
於
混
亂
，
無
所
適
從
。
究
竟
哪
一
位
合
法
？
聚
訟
紛
紜
，
莫
衷
一
是
。
乃
召

集
會
議
以
謀
解
決
之
這
，
於
是
聖
人
被
召
前
往
參
加
，
儼
然
是
一
位
天
主
所
派
的
代
表
。
他
看

出
來
諾
森
最
沒
有
野
心
，
又
是
最
先
被
選
出
的
，
於
是
聖
納
德
便
對
他
表
示
擁
護
，
大
會
也
贊

成
他
的
意
見
，
然
而
克
雷
與
同
黨
卻
不
肯
讓
步
。
聖
納
德
為
勸
人
擁
戴
諾
森
二
世
避
免
分
裂
'

在
歐
洲
奔
走
了
八
年
：
他
先
使
法
國
人
表
示
擁
護
，
又
在
英
王
、
德
皇
及
義
大
利
各
城
間
往
返

磋
商
。
直
至
教
會
回
復
和
平
，
納
德
始
返
回
明
谷
修
院
。

公
元
一
－
四
四
年
，
法
王
路
易
七
世

(
L
o
u
i
s
V
I
I
'
在
位
期
間
二

3
7
~
1
1
8
0
)
欲
前
往
援
救

十
字
軍
第
一
次
出
征
後
所
建
立
的
東
方
拉
丁
國
，
教
宗
委
任
納
德
宣
傳
十
字
軍
。
他
走
遍
了
法
、

德
兩
國
各
城
各
省
，
熱
烈
講
勸
，
鼓
起
了
人
民
的
熱
情
。
次
年
組
織
了
兩
支
軍
隊
，
由
法
王
和

德
皇
分
別
率
領
啟
程
；
但
二
人
彼
此
嫉
妒
，
未
能
配
合
作
戰
，
結
果
完
全
失
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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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時
納
德
又
前
去
法
國
南
部
，
勸
化
異
端
人
歸
正
。
公
元
一
一
五
三
年
春
，
他
筋
疲
力
竭
，

但
仍
勉
力
出
發
乃
人
調
停
紛
爭
；
不
料
回
至
明
谷
修
院
後
即
與
世
長
辭
。
時
為
公
元
－
－
五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享
年
六
十
有
三
。

聖
納
德
對
中
古
世
紀
神
修
生
活
的
影
響

聖
納
德
在
工
作
和
四
方
奔
走
的
百
忙
之
中
，
仍
找
到
時
間
指
導
向
他
請
教
問
題
的
人
，
回

答
各
方
來
信
，
編
寫
砷
修
著
作
，
並
記
錄
他
膾
炙
人
口
的
釋
經
講
詞
。
他
雖
是
一
名
普
通
修
士
，

但
應
昔
日
門
徒
教
宗
恩
仁
三
世

(
E
u
g
e
n
e

I
I
I
'
在
位
期
間
二

4
5
~

一
1
5
3
)之
請
，
給
他
寫
了
－
本

書
，
爽
直
提
醒
他
勿
忘
其
所
負
的
重
任
…
…
許
多
教
宗
都
拿
它
作
為
生
活
的
指
南
，
予
以
珍
視
。

納
德
對
職
責
雖
不
稍
寬
假
，
但
從
未
表
現
鐵
面
無
私
的
嚴
厲
；
他
有
詩
人
的
心
靈
＇
他
豐

富
的
戚
情
在
他
著
作
中
處
處
表
現
溫
柔
可
愛
，
對
基
督
的
人
性
顯
示
細
膩
的
熱
情
。
降
生
的
天

主
為
他
不
但
是
應
當
效
法
的
模
範
導
師
，
也
是
靈
魂
的
朋
友
和
淨
配
。
他
描
寫
了
純
潔
的
靈
魂
'

與
天
主
契
合
無
間
的
砷
祕
情
形
。
納
德
並
不
以
抽
象
理
論
培
養
自
己
的
熱
心
。
他
曾
聲
明
說
：

「
我
最
高
的
哲
學
是
認
識
耶
穌
，
且
是
被
釘
的
耶
穌
。
」
他
最
愛
瞻
仰
救
主
紆
尊
降
貴
、
咸
動

人
心
的
兩
個
生
活
時
期
：
一
是
躺
在
馬
槽
中
變
成
卑
小
嬰
兒
的
天
主
，
一
是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救
主
。
他
對
救
主
之
母
的
熱
情
也
是
同
樣
細
膩
：
他
以
滔
滔
不
絕
的
美
妙
言
詞
，
讚
美
稱
頌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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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罪
人
之
託
、
仁
慈
之
母
、
基
督
和
教
會
之
間
的
中
保
。
聖
納
德
指
引
人
的
熱
心
朝
向
新
的
方

向
，
教
友
隨
其
指
引
＇
在
默
觀
救
主
的
人
性
和
言
行
上
，
獲
得
滋
養
熱
心
的
食
糧
，
而
且
為
各

種
人
都
很
適
宜
。

在
聖
納
德
身
上
，
身
體
的
病
弱
和
靈
魂
的
活
力
，
最
繁
忙
的
工
作
和
最
高
度
的
神
修
生
活
，

竟
能
微
妙
融
合
無
間
，
這
位
聖
人
真
是
中
古
世
紀
的
一
類
鳴
星
。

歐
洲
的
封
建
社
會
在
十
二
世
紀
產
生
了
重
大
變
化
：
以
前
生
活
的
經
濟
全
靠
農
業
，
所
謂

「
富
人
」
就
是
擁
有
廣
大
的
土
地
者
，
生
活
依
靠
田
地
出
產
現
在
城
市
大
增
而
且
日
益
發
展
，

銀
錢
流
通
，
商
賈
日
富
；
東
方
的
各
種
奢
侈
品
都
能
以
金
錢
獲
致
。
神
職
人
員
甚
至
隱
修
院
修

士
也
逐
漸
富
裕
，
因
此
更
加
強
了
貧
富
之
間
的
距
離
，
引
己
嫉
妒
和
仇
視
。
但
對
於
耶
穌
親
自

訓
示
的
貧
窮
之
情
，
卻
更
加
嚮
往
：
就
是
抛
棄
世
間
－
切
財
富
＇
全
心
依
恃
天
主
的
照
顧
，
像

天
上
的
飛
鳥
、
田
野
間
的
花
朵
一
般
生
活
。
許
多
教
友
被
這
種
理
想
所
吸
引
，
果
真
沿
門
求
乞
'

巡
迴
講
道
；
可
惜
好
多
人
矯
枉
過
正
＇
以
致
陷
於
異
端
邪
說
。

應
付
新
時
代
需
要
新
方
式
，
聖
道
明
和
聖
方
濟
同
時
給
世
界
帶
來
了
新
的
方
式
。
直
到
那

時
，
典
型
的
修
會
生
活
還
是
聖
本
篤
所
建
立
的
隠
修
生
活
：
修
院
多
建
築
在
野
外
，
修
士
在
院

一
種
新
型
的
修
會
生
活
：
托
缽
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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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道
明

內
祈
禱
工
作
，
主
要
的
目
標
是
成
己
；
出
外
講
道
只
是
偶
發
的
例
外
事
件
。
新
興
的
修
會
雖
然

度
的
還
是
公
共
生
活
，
也
在
聖
堂
中
公
誦
日
課
，
但
出
外
傳
教
和
教
書
卻
占
去
他
們
生
活
的
主

要
部
分
。
此
外
他
們
還
發
願
遵
守
絕
對
的
砷
貧
，
不
但
個
人
，
連
修
院
也
不
得
擁
有
財
產
。
修

院
也
多
建
在
城
內
，
生
活
無
隔
宿
之
糧
，
因
此
這
種
修
會
稱
為
「
托
缽
修
會
」

(
M
e
n
d
i
c
a
n
t

O
r
d
e
r
s
)
。

公
元
一
二

0
五
年
某
日
，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
I
n
n
o
c
e
n
t

I
l
l
'在
位
期
間

1
1
9
8
~
一
2
1
6
)來
到

西
班
牙
，
一
個
名
叫
奧
斯
瑪

(
O
s
m
a
)的
小
教
區
主
教
前
去
晉
謁
教
宗
。
主
教
身
邊
有
－
位
三

十
五
歲
的
青
年
名
叫
道
明
，
學
識
豐
富
、
德
行
出
眾
，
是
主
教
親
選
的
助
手
。
他
們
自
丹
麥
回

國
以
後
，
聽
說
東
歐
有
－
個
民
族
還
未
奉
教
，
就
想
前
去
宣
傳
福
音
。
教
宗
不
准
，
認
為
在
當

前
奉
教
國
中
有
更
迫
切
的
任
務
：
義
大
利
北
部
與
法
國
南
部
有
來
自
東
方
的
卡
達
爾
異
端

(
C
a
t
h
a
r
)

，
勢
甚
猖
獗
，
威
脅
教
會
(
詳
見
第
九
章
第
捌
節
)
,
應
當
先
去
遏
止

o

他
們
在
法

國
南
部
巡
視
了
一
遭
，
發
現
異
端
猖
獗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教
友
和
神
職
人
員
的
無
知
。
為
救
治
這

種
病
根
，
教
宗
派
遣
使
節
團
帶
領
熙
篤
會
修
士
前
去
講
道
，
無
奈
收
效
甚
微
，
而
深
原
氣
餒
。

道
明
一
看
就
明
瞭
癥
結
所
在
：
使
節
團
都
是
高
車
駟
馬
，
成
羣
的
扈
從
前
呼
後
擁
，
未
免
太
顯

威
風
。
有
人
以
為
按
照
當
時
的
風
氣
，
這
為
教
宗
使
節
的
身
分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反
觀
那
些
異



131 第九章 中古文亻已的全盛時代

端
宣
傳
者
，
卻
是
徒
步
往
來
、
衣
著
襤
褸
，
托
缽
乞
討
度
生
。
兩
相
對
照
，
誰
更
符
合
福
音
的

精
神
，
丕
百
而
喻
。
所
以
為
杜
絕
異
端
人
之
口
，
必
須
自
行
檢
討
，
效
法
基
督
和
宗
徒
的
作
風
。

奧
斯
瑪
主
教
以
身
示
範
，
將
隨
從
人
員
全
數
遣
歸
，
只
留
道
明
－
人
。
可
惜
主
教
不
久
便
去
世
。

道
明
為
展
開
工
作
，
創
立
一
個
「
傳
道
會
」

(
P
r
e
a
c
h
e
r
s
)

；
公
元
一
二
一
五
年
在
土
魯
斯

(
T
o
u
l
o
u
s
e
)

硨
全
止
所
弟
一
座
會
院
，
髓
即
獲
得
諾
森
三
世
的
批
准
。
從
此
修
會
進
展
甚
速
；
道
明

也
不
辭
勞
瘁
地
巡
視
各
修
院
，
監
督
會
士
保
持
神
貧
和
孰
辶
精
神
。
他
大
展
長
才
，
發
揮
驚
人

的
德
行
：
一
方
面
常
透
露
由
衷
喜
悅
的
笑
容
，
對
各
種
人
表
不
毫
不
歧
視
的
同
情
，
但
另
一
方

面
，
當
他
看
清
目
的
後
就
極
其
堅
強
，
一
下
決
心
，
不
達
目
的
篷
不
停
止
，
絕
不
為
任
何
困
難

所
屈
服
。
對
他
的
修
會
，
他
也
計
畫
堅
實
的
組
織
，
自
成
立
以
來
甚
少
變
更
。
會
長
皆
由
會
士

選
舉
產
生
，
任
期
有
定
。
該
修
會
分
為
若
干
會
省
，
各
省
有
省
會
長
。
他
們
以
埋
首
攻
讀
代
替

手
工
，
藉
以
儲
備
教
育
和
講
道
的
人
才
。
該
修
會
進
展
神
速
，
會
祖
道
明
去
世
之
年
(
公
元
－

二
二
一
年
)
'
在
歐
洲
已
有
八
個
會
省
；
－
三

0
三
年
已
有
五
百
九
十
七
座
會
院
，
會
士
一
萬

餘
人
。

基
督
的
一
幀
活
像
聖
方
濟

方
濟
生
於
一

一
八
二
年
，
小
道
明
十
二
歲
。
他
是
義
大
利
中
部
小
城
亞
西
西
－
位
富
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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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自
幼
喜
愛
揮
霍
嬉
戲
，
好
鬥
毆
而
不
喜
讀
書
。
但
在
被
俘
和
患
病
之
後
，
內
心
產
生
了
重

大
的
變
化
，
改
變
他
對
人
生
的
觀
念
，
開
始
尋
思
自
己
的
前
途
。
遇
見
痲
瘋
患
者
就
前
去
服
侍
'

看
見
玘
毀
的
聖
堂
，
就
親
手
修
復
。
一
日
在
彌
撒
中
聽
見
恭
念
輻
音
＇
耶
穌
派
遣
門
徒
講
道
時

說
了
以
下
幾
句
話
：
「
你
們
不
要
在
腰
帶
裡
備
下
金
、
銀
、
銅
錢
；
路
上
不
要
帶
口
袋
，
也
不

要
帶
兩
件
內
衣
，
也
不
要
穿
鞋
，
也
不
要
帶
棍
杖
…
…
」
(
瑪
十

9
l
1
0
)
這
是
他
的
－
線
光

明
，
他
計
畫
要
逐
字
實
行
這
輻
音
的
教
訓
；
他
和
自
己
的
同
伴
一
起
實
踐
貧
窮
、
刻
苦
和
拋
棄

一
切
的
快
樂
；
乃
救
助
自
己
的
急
需
而
去
行
乞
；
以
方
言
給
卑
賤
的
人
宣
講
輻
音
；
無
處
投
宿

時
，
就
席
地
而
眠
；
隨
遇
而
安
，
時
常
讚
頌
天
主
。

不
久
之
後
，
有
人
請
他
收
為
門
徒
；
方
濟
因
此
請
求
教
宗
批
准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
一
二
－

o

年
的
某
一
日
，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看
見
這
位
身
體
衰
弱
、
眼
光
熠
熠
的
青
年
來
到
自
己
面
前
，
穿

著
一
件
粗
布
帶
風
帽
的
長
衫
(
那
是
當
時
鄉
下
人
的
常
服
)
,
腰
間
束
著
二
寐
繩
子
，
赤
著
腳
；

還
有
十
二
位
和
他
同
樣
裝
束
的
同
伴
。

這
幾
位
看
似
流
浪
的
人
未
曾
讀
過
神
學
竟
希
望
講
道
，
沒
有
獲
得
教
宗
參
謀
人
員
的
青
睞
。

他
們
說
：
「
聖
教
會
歷
來
的
確
非
常
愛
護
窮
人
，
不
過
當
看
事
實
的
真
相
．
，
義
大
利
和
法
國
正

有
這
種
異
端
散
播
邪
說
，
他
們
到
處
乞
討
，
濫
用
宣
道
的
權
利
來
欺
騙
人
民
。
」
諾
森
三
世
對

此
並
非
不
知
，
但
他
也
曉
得
教
會
需
要
改
革
，
對
抗
異
端
，
以
前
的
方
式
已
嫌
不
夠
；
他
被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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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的
謙
遜
、
服
從
打
動
了
，
再
加
上
前
一
夜
夢
見
特
拉
朗
大
殿
搖
搖
欲
墜
，
有
一
個
像
聖
方
濟

那
樣
裝
束
的
人
上
前
以
肩
抵
住
牆
壁
，
將
它
豎
起
而
沒
有
倒
塌
。
方
濟
難
道
不
是
天
主
派
來
扶

持
被
貪
財
、
異
端
侵
蝕
而
動
搖
的
教
會
人
士
嗎
？
於
是
教
宗
批
准
了
方
濟
的
會
規
。
方
濟
名
之

為
I

小
兄
弟
」

(
F
r
i
a
r
s

M
i
n
o
r
)的修
會
，
就
這
樣
誕
生
了
。

這
些
最
初
的
方
濟
會
士
同
他
們
的
會
祖
，
對
自
己
的
興
奮
和
對
世
物
毫
無
掛
慮
的
自
由
'

戚
到
不
可
言
傳
的
喜
樂
。
他
們
兩
位
一
組
，
一
邊
乞
討
、
一
邊
宣
講
痛
悔
補
贖
，
散
布
著
友
愛

的
喜
樂
和
平
。
凡
願
意
侍
奉
天
主
者
，
無
論
是
神
父
或
普
通
教
友
，
都
可
進
入
這
個
修
會
，
會

士
不
繫
戀
富
厚
的
會
院
，
針
對
當
時
的
需
要
，
無
憂
陣
慮
地
到
處
往
來
，
因
此
會
士
日
增
月
盛
。

但
聖
方
濟
所
衷
心
熱
望
的
，
是
給
外
教
人
宣
傳
輻
音
，
於
是
在
一
二
一
九
年
啟
程
往
赴
東

方
。
當
他
不
在
時
，
弟
兄
們
起
了
爭
論
，
這
令
他
們
的
會
祖
非
常
痛
心
。
因
為
有
不
少
會
士
認

為
方
濟
對
貧
窮
的
理
想
太
嚴
；
當
初
人
少
，
實
行
尚
不
困
難
，
現
在
散
居
各
國
的
已
有
數
千
人
，

這
種
理
想
是
否
還
適
宜
？
也
需
要
有
正
式
的
會
規
、
組
識
和
讀
書
的
處
所
呀
！
方
濟
返
回
義
大

利
，
於
一
二
二
一
年
制
定
了
會
規
。
伍
高
理
諾

(
U
g
o
l
i
n
o
)

樞
機
(
以
後
作
了
教
宗
，
取
名
國

瑞
九
世
〔

G
r
e
g
o
r
y

I
X
'

在
位
期
間

1
2
2
7
~
1
2
4
1〕
)
對
方
濟
始
終
愛
護
有
加
，
這
次
幫
助
他
制

定
了
會
規
。
但
方
濟
對
他
放
寬
貧
窮
的
主
張
很
難
過
；
他
看
不
出
來
有
減
輕
貧
窮
的
必
要
，
因

而
懐
疑
這
是
否
為
耶
穌
聖
意
；
然
而
他
終
於
在
教
宗
的
代
表
前
表
示
低
頭
了
。
因
為
他
英
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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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從
，
方
濟
才
得
以
成
功
地
改
革
教
會
而
沒
有
引
起
反
抗
。

他
於
筋
疲
力
竭
自
認
不
能
繼
續
領
導
修
會
時
，
辭
去
了
總
會
長
的
職
務
，
並
因
謙
遜
之
故
，

始
終
不
敢
接
受
司
鐸
的
秩
位
。
他
於
一
二
二
四
年
臥
病
不
支
，
退
居
亞
味
諾
山

(
A
l
v
e
r
n
i
a
)

的

曠
野
。
一
日
，
他
在
祈
禱
中
出
砷
，
忽
有
一
位
色
辣
芬
天
使

(
S
e
r
a
p
h
i
m
)

，
藉
苦
像
的
形
狀
來

到
他
跟
前
；
他
從
出
砷
中
恢
復
正
常
後
，
發
現
兩
手
、
兩
腳
和
肋
旁
印
上
了
耶
穌
被
釘
的
五
傷
，

至
死
未
滅
。
他
雖
異
常
痛
苦
，
但
仍
利
用
殘
喘
生
命
百
般
讚
頌
天
主
；
從
他
口
中
湧
出
的
詩
歌
，

邀
請
一
切
受
造
物
同
他
一
齊
頌
揚
天
主
。
他
於
一
二
二
六
年
逝
世
，
兩
年
以
後
，
被
他
以
前
的

保
護
人
教
宗
國
瑞
九
世
列
入
聖
品
。

他
所
立
的
修
會
有
驚
人
的
進
展
，
在
十
三
世
紀
末
葉
歐
洲
已
有
八
千
會
院
，
會
士
二
十
餘

萬
。
然
而
，
同
時
內
部
慘
遭
分
裂
．
，
總
會
長
聖
文
德
雖
然
安
撫
有
方
，
但
終
未
能
阻
止
分
裂
為

二
：
－
派
仍
保
持
嚴
格
的
貧
窮
，
另
－
派
則
趨
於
緩
和
。

第
＝
一
會

聖
道
明
為
女
性
創
立
了
道
明
修
女
會
，
聖
方
濟
也
創
立
了
聖
佳
蘭
隱
修
會

(
0rder 

of 

St. 

C
l
a
r
e
)。佳
蘭
之
名
來
自
她
們
的
第
－
任
總
會
長
聖
女
佳
蘭

(
S
t
.Cl
a
r
e
)
'
她
是
亞
西
西
的
－

位
富
家
女
子
，
因
在
亞
西
西
主
教
座
堂
聽
見
聖
方
濟
講
論
天
主
，
而
決
心
抛
棄
一
切
，
為
在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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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
中
尋
獲
天
主
。

然
而
不
是
人
人
都
能
進
入
修
會
。
因
此
方
濟
和
道
明
都
為
嚮
往
全
德
的
教
友
建
立
了
「
第

三
會
」

(
T
h
i
r
d
O
r
d
e
r
)。
凡
參
加
第
三
會
的
人
，
無
論
結
婚
與
否
，
都
在
會
士
領
導
下
努
力
實

踐
修
會
理
想
，
遵
守
一
種
適
合
自
己
身
分
的
規
矩
。
十
三
世
紀
時
的
第
三
會
，
在
奉
教
社
會
的

各
階
層
，
下
自
最
平
凡
的
老
百
姓
，
上
至
王
后
鉅
公
＇
都
有
廣
泛
的
發
展
．
，
如
法
國
國
王
聖
路

易
和
匈
牙
利
皇
后
聖
麗
莎
，
都
是
方
濟
第
三
會
會
員
。

聖
教
會
在
黑
暗
時
代
對
文
化
帶
來
卓
越
貢
獻
：
統
一
信
仰
、
王
侯
服
從
教
權
，
這
一
切
在

中
古
世
紀
，
都
有
助
建
立
教
會
和
政
權
之
間
最
緊
密
的
關
係

c

這
種
局
勢
片
教
會
的
自
由
不
免

危
險
重
重
。
第
十
世
紀
時
教
會
為
政
權
控
制
，
幸
賴
國
瑞
七
世
的
毅
力
始
得
脫
險
；
伏
姆
斯
協

定
雖
結
束
了
錫
封
的
爭
執
，
但
一
－
十
年
後
，
教
宗
與
皇
帝
之
間
的
鬥
爭
又
起
。
不
過
，
這
次
鬥

爭
的
性
質
與
以
前
不
同
，
這
次
所
爭
執
的
是
教
宗
與
皇
帝
的
權
力
是
誰
史
高
。

久
被
人
遺
忘
、
塵
封
在
圖
書
館
的
《
羅
馬
法
典
》
，
在

i

－
世
紀
時
被
人
發
現
，
又
在
波

隆
那

(
B
o
l
o
g
n
a
)

大
學
講
授
起
來
。
日
耳
曼
的
皇
帝
在
其
中
搜
尋
理
論
，
作
為
爭
取
最
高
權
威

的
依
據
。
他
們
自
稱
為
君
士
坦
丁
、
杏
士
丁
尼
和
查
理
曼
等
人
的
繼
承
人
，
自
視
高
於
西
方
一

參
教
會
與
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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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國
王
，
甚
至
連
教
宗
也
得
隸
屬
他
們
權
下
。
他
們
說
皇
帝
是
天
主
在
世
間
的
最
高
代
表
，
他

當
委
任
教
宗
。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回
答
說
：
「
絕
非
那
麼
回
事
！
國
君
的
權
柄
只
能
及
於
地
上
，

教
宗
的
權
柄
卻
能
及
於
地
上
和
天
上
．
，
前
者
只
能
管
理
肉
身
，
後
者
卻
能
兼
管
肉
身
和
靈
魂
。
」

袒
護
皇
帝
的
法
學
家
說
：
「
凡
皇
帝
所
要
求
的
，
都
有
法
律
的
力
量
。
」
教
宗
反
駁
說
：
「
不
！

皇
帝
與
其
他
人
一
樣
，
都
得
服
從
天
主
所
定
的
這
德
法
律
；
如
果
皇
帝
違
反
了
道
德
法
律
，
教

宗
有
權
裁
判
他
；
而
且
當
信
仰
遭
受
威
脅
＇
危
及
教
會
時
，
教
宗
還
能
廢
黜
皇
帝
。
」

3

雙
方
都
這
樣
自
命
不
凡
，
自
然
非
衝
突
不
可
。
如
果
教
宗
對
皇
帝
的
無
理
要
求
表
示
讓
步
＇

教
會
便
喪
失
了
行
動
的
自
由
。
這
種
鬥
爭
有
時
緩
和
、
有
時
激
烈
，
延
長
了
－
百
多
年
。
爭
執

最
烈
的
有
兩
位
皇
帝
：
－
是
紅
鬍
子
腓
特
烈

(
F
r
e
d
e
r
i
c
k

B
a
r
b
a
r
o
s
s
a
'
在
位
期
間
一
1
5
2
~

一
1
9
0
)，

一
是
他
的
孫
子
腓
特
烈
二
世

(
F
r
e
d
e
r
i
c
k

I
I
，
在
位
期
間

1
2
2
0
~

一
2
5
0
)

腓
特
烈
－
世
號
稱
紅
鬍
子
，
是
中
古
世
紀
德
圍
最
偉
大
的
皇
帝
，
信
教
十
分
虔
誠
。
他
夢

想
仿
效
查
理
曼
大
帝
，
但
查
理
曼
為
擴
展
基
督
教
的
文
化
而
工
作
，
腓
特
烈
卻
努
力
增
加
自
己

的
勢
力
。
他
雖
號
稱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
的
元
首
，
其
實
只
是
德
國
的
皇
帝
，
他
所
企
圖
收
復

的
義
大
利
，
實
際
上
只
是
幾
個
各
不
相
屬
的
小
國
共
同
占
據
之
地
，
彼
此
攻
擊
。
義
大
利
的
南

教
宗
與
皇
帝
鬥
爭
的
第
一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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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和
西
西
里
另
組
成
－
個
王
國
；
羅
丐
和
半
島
中
部
始
終
直
屬
教
宗
，
這
是
腓
特
烈
所
難
以
容

忍
的
，
他
常
說
：
「
假
如
我
不
能
統
治
羅
馬
，
羅
馬
帝
國
之
名
豈
非
虛
設
！
」

腓
特
烈
－
世
既
願
有
效
統
冶
義
大
利
，
教
宗
亞
德
四
世

(
A
d
r
i
a
n

I
V
'

在
位
期
間

1
1
5
4
~
一
1
5
9
)

不
久
就
清
楚
地
看
出
，
如
果
不
抑
制
他
這
份
野
心
，
他
必
要
成
為
全
歐
洲
的
主
人
，
教
會
也
勢

必
受
他
控
制
。
亞
德
死
後
，
樞
機
團
以
大
多
數
票
選
舉
了
－
位
精
通
法
典
而
又
意
志
堅
強
的
卓

越
人
物
承
繼
大
統
，
就
是
歷
山
三
世

(
A
l
e
x
a
n
d
e
r

I
I
I
'在
位
期
間
二

5
9
~
1
1
8
1
)。
選
舉
的
合
法

性
不
容
置
辯
，
但
腓
特
烈
對
當
選
者
的
堅
強
毅
力
甚
厭
不
安
，
於
是
命
令
同
路
人
另
選
一
位
迎

合
他
意
旨
的
人
，
硬
派
他
去
做
教
宗
。

這
使
得
教
會
的
自
主
性
受
到
嚴
重
的
威
脅
；
歷
山
三
世
不
得
不
急
起
應
戰
，
立
刻
把
腓
特

烈
和
偽
教
宗
開
除
了
教
籍
。
無
奈
大
軍
壓
境
，
他
不
得
不
放
棄
羅
馬
前
往
法
國
避
難
；
但
他
先

把
義
大
利
各
大
城
聯
合
起
來
為
他
作
戰
，
而
這
些
城
市
自
身
獨
立
也
不
願
他
人
侵
犯
。
戰
爭
互

有
勝
負
，
延
續
了
十
七
年
，
皇
軍
終
於
在
一
一
七
六
年
在
萊
拿
鬧

(
L
e
g
n
a
n
o
)

慘
敗
，
腓
特
烈

不
得
不
認
輸
。
教
宗
當
時
在
威
尼
斯

(
V
e
n
i
c
e
)

，
腓
特
烈
前
去
求
饒
，
在
聖
馬
爾
谷
大
殿
前
跪

伏
教
宗
腳
下
請
求
寬
恕
。
教
宗
把
他
拉
起
來
，
恢
復
他
的
教
籍
，
並
予
以
和
平
的
親
吻
，
表
示

寬
恕
。
時
在
公
元
一
一
七
七
年
，
正
是
坎
諾
薩
堡
事
件
後
的
－
百
週
年
。

教
宗
不
為
己
益
與
德
皇
言
歸
於
好
。
腓
特
烈
－
世
於
一
一
九

O
年
參
加
十
字
軍
第
三
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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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橫
越
小
亞
細
亞
時
不
幸
渡
河
溺
斃
。
繼
位
的
皇
帝
亨
利
六
世

(
H
e
n
r
y
V
I
'

在
位
期
間

1190 

1 

1
1
9
7
)丑
央
曲
」
右
z

扭
｀
，
不l
伯
戶
硨2音
字
心
＇
淖U羊
我
十
＾
利
尼
南
纈
叩
由
〕
鷓
坪
廿
－
＾
舜

E手
踞
严
，
加
户
抽
g
並
不
滿
足
，
夢

想
把
東
西
帝
國
都
統
一
在
他
權
下
，
連
教
宗
也
由
他
任
意
擺
布
。
不
過
謀
事
在
人
，
成
事
在
天
；

他
於
一
一
九
七
年
突
然
去
世
時
，
年
僅
三
十
三
歲
。
他
的
繼
位
者
腓
特
烈
二
世
，
年
方
三
歲
，

教
宗
暫
時
得
以
高
枕
無
憂
。

德
皇
死
後
不
久
，
教
宗
雷
定
三
世

(
C
e
l
e
s
t
i
n
e

I
I
I
'在
位
期
間

1
1
9
1
~
1
1
9
8
)

也
相
繼
去
世
。

樞
機
選
了
－
位
年
僅
二
十
八
歲
的
青
年
繼
教
宗
位
，
取
名
諾
森
三
世
。
他
出
身
羅
馬
望
族
，
曾

在
巴
黎
讀
神
學
，
在
波
隆
那
讀
法
律
，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法
學
家
，
並
且
熱
心
出
眾
，
曾
寫
過
砷

修
的
著
作
。
最
重
要
的
是
他
堅
強
不
屈
的
意
志
，
和
以
真
正
愛
德
所
節
制
的
正
義
精
砷
。
他
擔

任
教
宗
只
有
十
八
年
，
但
從
未
有
一
位
教
宗
在
如
此
短
暫
的
歲
月
做
過
那
麼
多
事
。

諾
森
三
世
對
自
己
的
職
務
懷
有
崇
高
的
理
想
。
他
曾
寫
道
：
「
天
主
在
天
空
放
置
了
兩
個

光
體
，
一
個
照
耀
白
晝
，
一
個
照
耀
黑
夜
；
祂
在
人
間
，
也
同
樣
建
立
了
兩
個
權
柄
：
－
個
最

亮
的
為
靈
魂
，
另
一
個
次
亮
的
為
肉
身
．
，
就
如
月
亮
由
太
隔
接
受
光
明
，
同
樣
國
君
的
地
位
也

是
教
宗
地
位
的
反
映
。
」
他
雖
被
迫
有
時
不
得
已
而
參
與
政
治
，
但
總
未
忘
記
他
在
一
切
之
先

教
宗
權
力
的
最
高
峰
：
諾
森
三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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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位
神
父
＇
是
宗
教
圖
家
集
團
的
精
神
領
袖
。
他
之
所
以
希
望
宗
教
國
家
的
政
治
在
教
宗
領

導
之
下
統
一
，
首
先
是
為
了
捍
衛
天
主
教
信
仰
和
宗
教
道
德
。

諾
森
－
二
世
要
處
理
整
個
歐
洲
送
到
羅
丐
的
各
種
案
件
。
他
常
表
示
自
己
是
弱
小
的
保
護
者
，

但
對
國
王
更
表
示
他
愛
護
正
義
的
偉
大
精
神
。
他
雖
明
知
如
果
態
度
更
為
緩
和
，
就
能
獲
得
更

大
的
政
治
利
益
，
他
卻
總
不
肯
為
了
那
些
利
益
而
犧
牲
宗
教
的
道
德
。
例
如
：
法
王
斐
理
二
世

(Philip 

I
I
'
在
位
期
間

1
1
8
0
~
一
2
2
3
)休
了
髮
妻
公
然
與
另
一
位
婦
女
同
居
；
教
宗
警
告
他
：

「
聖
座
不
能
坐
視
被
迫
害
的
婦
女
毫
無
保
障
·
，
國
王
的
地
位
不
能
豁
免
你
作
教
友
的
責
任
。
」

國
王
雖
掙
扎
了
二
十
年
，
仍
終
於
就
範
。
英
王
若
翰
，
號
「
無
地
王
」

(
J
o
h
n
L
a
c
k
l
a
n
d
'在
位

期
間

]
1
9
9
~

一
2
1
6
)干
涉
教
會
事
項
，
拒
絕
承
芷
聖
座
所
委
任
的
主
教
，
且
將
忠
於
教
宗
的
主
教

放
逐
；
諾
森
三
世
把
他
開
除
教
籍
，
並
解
除
屬
下
對
他
效
忠
的
誓
言
．
，
國
王
終
於
低
頭
，
承
認

教
宗
的
無
上
砷
權
。

但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特
別
閼
懷
的
是
下
列
兩
件
事
：
解
放
聖
地
和
改
革
教
會
。
第
一
件
事
未

能
達
到
目
的
，
因
為
十
字
軍
違
反
他
的
意
旨
，
把
解
放
聖
地
的
任
務
抛
之
腦
後
，
反
去
幫
助
他

人
爭
奪
權
利
。
但
對
教
會
改
革
，
他
有
很
多
的
成
就
：
他
改
組
教
廷
，
清
除
過
分
的
奢
侈
，
保

證
選
擇
稱
職
的
人
擔
任
主
教
。
然
而
他
最
大
的
功
勳
是
承
認
聖
方
濟
和
聖
這
明
的
神
貧
理
想
，

對
聖
教
會
貢
獻
卓
越
；
他
鼓
勵
托
缽
修
會
，
就
是
提
供
教
會
最
有
效
的
改
革
。



天王教史卷二 140 

教
宗
與
皇
帝
鬥
爭
的
第
二
階
段

為
完
成
他
的
改
革
事
業
，
諾
森
三
世
於
一
二
一
五
年
在
羅
馬
召
集
第
四
屆
拉
特
朗
大
公
會

議
．
，
參
加
者
有
四
百
一
十
二
位
主
教
，
八
百
位
隱
修
院
院
長
，
還
有
各
奉
教
國
王
的
代
表
。
教

會
和
國
家
首
長
的
代
表
出
席
，
整
個
奉
教
國
家
聚
集
在
教
宗
四
周
，
討
論
改
革
方
法
！
大
會
公

布
了
許
多
法
令
，
其
中
一
條
至
今
仍
奉
行
有
效
就
是
：
每
年
應
當
至
少
辦
一
次
妥
善
的
告
解
並

善
領
聖
體
。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死
後
不
久
，
聖
教
會
同
一
位
危
險
的
敵
人
腓
特
烈
二
世
紅
鬍
子
腓
特

烈
－
世
的
孫
子
又
展
開
了
鬥
圣
。
他
由
母
親
繼
承
了
那
不
勒
斯
和
西
西
里
的
王
位
，
他
在

西
西
里
－
個
受
羅
馬
、
拜
占
庭
、
伊
斯
蘭
和
猶
太
各
種
文
化
影
響
的
環
境
下
長
大
，
聲
稱
要
作

一
個
天
主
教
的
皇
帝
，
但
實
際
上
他
的
作
風
和
生
活
方
式
比
較
是
一
位
東
方
的
專
制
君
主
或
回

教
頭
目
。
他
兼
具
教
友
情
誤
和
傲
慢
無
比
的
性
格
．
，
他
是
否
有
信
德
，
有
待
商
榷
；
在
當
時
信

仰
那
樣
普
遍
的
環
境
中
，
像
他
那
樣
遇
事
懐
疑
的
人
真
是
少
見
。

腓
特
烈
二
世
年
幼
時
，
母
親
委
託
諾
森
三
世
教
育
他
；
起
初
他
很
受
教
，
但
一
即
皇
帝
位

(
公
元
一
三
－

O
年
)
'
意
向
就
清
楚
地
表
現
出
來
；
把
祖
父
和
父
親
的
野
心
計
畫
重
新
拾
起
，

他
不
但
願
作
國
家
的
領
袖
，
還
願
作
教
會
的
主
人
。
在
年
老
多
病
的
何
諾
三
世

(
H
o
n
o
r
i
u
s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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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位
期
間

1
2
1
6
~

一
2
2
7
)為
教
宗
時
，
他
將
義
大
利
的
一
部
分
攫
為
己
有
，
但
國
瑞
九
世
一
即

位
，
事
態
改
觀
。
國
瑞
九
世
雖
然
年
已
八
十
，
意
志
卻
異
常
堅
強
，
絕
不
讓
教
會
隸
屬
皇
帝
權

下
。
腓
特
烈
在
十
一
年
前
已
宣
誓
率
十
字
軍
東
征
，
卻
總
是
藉
詞
推
諉
不
肯
成
行
，
以
致
對
回

教
徒
的
戰
爭
未
能
奏
效
。
國
瑞
乃
於
一
二
二
七
年
，
以
偽
誓
罪
名
將
他
開
除
教
籍
。
之
後
他
開

始
侵
略
義
大
利
北
部
＇
教
宗
又
將
他
二
次
開
除
教
籍
，
並
召
集
會
議
予
以
審
訊
。
但
腓
特
烈
的

反
應
是
把
載
有
－
百
來
位
主
教
去
開
會
的
船
隻
擄
去
，
並
拘
禁
主
教
。
不
幸
教
宗
此
時
逝
世
，

聖
座
空
懸
一
年
多
。
公
元
一
二
四
三
年
教
宗
諾
森
四
世

(
I
n
n
o
c
e
n
t

I
V
'

在
位
期
間

1
2
4
3
~
1
2
5
4
)

膺
選
，
深
知
腓
特
烈
不
可
理
喻
，
就
在
里
昂
召
開
會
議
審
理
他
的
案
件
；
他
被
控
褻
聖
、
偽
誓

和
異
端
等
罪
名
，
結
果
會
議
將
他
廢
黜
，
嚴
禁
人
民
對
他
效
忠
。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
他
仍
倔
強

不
服
，
卻
逐
漸
為
眾
人
所
棄
。
他
卒
於
一
二
五

O
年
，
死
前
幸
蒙
教
會
赦
宥
。

德
皇
的
繼
位
人
繼
續
同
教
宗
鬥
爭
一
段
時
期
，
直
至
該
皇
族
最
後
一
人
於
一
二
六
八
年
被

殺
才
停
止
。
教
宗
與
世
權
之
爭
終
於
獲
得
最
後
勝
利
，
羅
丐
與
義
大
利
，
也
從
日
耳
曼
皇
帝
的

高
壓
下
獲
得
解
放
。
然
而
這
種
勝
利
又
帶
來
其
他
危
機
·
·
除
去
外
憂
，
便
生
內
患
，
各
城
又
繼

續
彼
此
爭
戰
，
義
大
利
陷
於
無
政
府
狀
態
。
羅
馬
既
因
內
亂
無
法
安
居
，
教
宗
便
在
各
城
閶
流

浪
，
最
終
到
法
國
亞
味
農

(
A
v
i
g
n
o
n
)

避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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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古
世
紀
的
君
主
，
並
非
都
像
腓
特
烈
二
世
一
樣
忤
逆
聖
座
。
今
只
試
舉
其
同
代
國
王
之

一
以
概
其
餘
。
法
王
路
易
九
世
(
亦
稱
聖
路
易
)
後
世
稱
為
聖
王
，
具
有
教
友
各
種
德
行
，
即

位
時
才
十
二
歲
，
剛
毅
而
熱
心
的
母
親
教
育
他
，
學
會
治
國
和
信
仰
熱
心
的
藝
術
。
她
曾
向
他

說
：
「
我
寧
願
看
你
死
，
而
不
願
見
你
犯
罪
。
」
路
易
具
有
奉
教
騎
士
的
各
種
美
德
：
在
戰
陣

上
的
勇
敢
，
甚
至
使
敵
人
驚
奇
，
正
直
、
文
雅
、
擁
護
正
義
、
保
護
弱
小
。
最
稀
奇
的
是
，
他

遵
守
福
音
的
勸
諭
，
甚
至
施
行
在
政
治
上
。
他
的
理
想
是
在
各
處
建
立
正
義
和
平
。
他
常
願
擺

脫
其
他
一
切
，
先
去
批
准
他
人
的
請
求
。
他
習
慣
每
天
早
上
參
與
彌
撒
以
後
，
站
在
王
宮
附
近

的
一
棵
橡
樹
下
，
等
著
接
受
大
小
人
物
前
來
向
他
喊
冤
。
連
對
其
他
國
王
，
他
也
努
力
維
持
正

義
和
平
。
他
對
教
宗
與
腓
特
烈
二
世
的
鬥
爭
總
不
願
介
入
，
但
當
腓
特
烈
拘
留
法
國
主
教
不
准

去
羅
馬
參
加
會
議
時
，
他
立
即
要
求
恢
復
他
們
的
自
由
。
有
一
件
事
恐
怕
是
歷
史
上
絕
無

僅
有
的
更
十
足
證
明
他
愛
好
和
平
正
義
的
精
砷
：
就
是
他
曾
自
動
把
祖
父
所
攫
取
的
省
分

交
還
英
吉
利
王
，
因
為
他
認
為
那
種
占
領
有
欠
公
允
。
因
他
的
大
公
無
私
，
使
他
多
年
以
來
作

了
西
方
的
仲
裁
者
；
王
侯
都
請
他
解
決
紛
爭
。
祈
禱
的
生
活
和
近
乎
隱
修
士
的
刻
苦
，
是
他
德

行
的
基
礎
。
他
的
愛
德
有
求
必
應
，
他
常
親
手
給
窮
人
洗
腳
，
同
他
們
一
起
用
飯
，
服
侍
瘟
疫

奉
教
君
王
的
模
範
聖
路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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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痲
瘋
病
患
者
。
但
這
一
切
並
不
至
於
使
他
荒
廢
政
務
，
聖
路
易
朝
可
視
為
法
國
最
繁
榮
的
時

代
之
一
。
除
了
為
公
益
外
，
他
幾
乎
使
公
侯
的
私
鬥
完
全
絕
跡
，
他
廢
止
決
鬥
惡
風
＇
在
他
當

政
時
，
各
處
建
立
不
少
醫
院
、
救
濟
院
、
教
養
院
和
最
美
麗
的
聖
堂
。
路
易
朝
可
稱
為
巴
黎
大

學
的
極
盛
時
代
。

他
最
大
的
願
望
是
收
復
耶
穌
聖
墓
；
為
此
曾
兩
次
率
十
字
軍
東
征
，
可
惜
均
告
失
敗
；
但

足
以
證
明
他
的
聖
德
。
他
於
公
元
一
二
七

O
年
因
染
疫
死
於
突
尼
斯

(
T
u
n
i
s
)
。
(
參
閱
本
章

第
陸
節
)歷

經
整
個
中
古
世
紀
，
國
家
對
教
育
完
全
不
顧
，
教
會
負
擔
了
教
育
的
全
部
責
任
。
兒
童

在
本
堂
附
設
的
學
校
內
接
受
初
步
教
育
；
在
隱
修
院
和
主
教
公
署
附
近
開
辦
的
學
校
內
，
接
受

更
完
備
的
教
育
，
幾
乎
等
於
現
在
的
中
學
教
育
。
受
教
育
的
利
益
是
人
人
皆
可
沾
潤
的
，
任
何

人
均
不
致
摒
除
門
外
：
本
堂
和
隱
修
院
的
學
校
都
是
免
費
，
主
教
所
開
辦
的
學
校
，
富
者
通
常

須
繳
納
學
費
，
窮
人
則
一
概
豁
免
。

肆
教
會
與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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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發
達
是
第
十
二
世
紀
的
特
徵
之
一
。
許
多
主
教
設
立
的
學
校
，
實
際
上
已
成
了
高
等

學
府
。
有
終
生
獻
身
教
育
的
名
人
＇
在
其
中
教
育
青
年
，
許
多
學
生
為
老
師
的
名
譽
所
吸
引
'

遠
道
負
笈
前
來
。
這
些
學
校
逐
漸
開
始
專
門
化
：
巴
黎
以
神
學
著
名
．
，
義
大
利
波
隆
那
擅
長
法

律
·
，
義
大
利
的
沙
勒
諾
及
法
圈
南
部
的
蒙
彼
利
埃

(
M
o
n
t
p
e

= 
i
e
r
)則
以
醫
藥
著
稱
。
由
這
些
學

校
逐
漸
產
生
了
堪
為
中
古
世
紀
之
光
的
各
大
學
，
這
是
西
方
教
育
史
上
的
特
徵
。

巴
黎
大
學
是
這
樣
形
成
的
：
主
教
的
學
校
，
因
學
生
大
批
湧
來
，
漸
有
人
滿
之
患
，
於
是

開
辦
其
他
學
校
。
不
久
＇
神
學
、
哲
學
、
文
學
、
法
律
、
醫
藥
等
諸
科
目
的
教
授
和
學
生
匯
集

成
一
種
同
業
組
合
，
即
所
謂
的
「
大
學
」

(
U
n
i
v
e
r
s
i
t
y
)

。
第
十
三
世
紀
初
，
這
種
教
育
組
合

已
為
團
王
正
式
承
認
，
且
予
以
種
種
特
權
，
教
宗
也
使
它
脫
離
主
教
的
管
轄
而
歸
自
己
指
導
，

教
授
和
教
材
統
由
教
宗
指
派
和
規
定
。

中
古
世
紀
的
教
會
教
育
不
分
軫
域
；
教
授
和
學
生
來
自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的
各
個
國
家
。
拉

丁
文
為
公
用
語
文
，
凡
受
過
教
育
的
都
能
講
。
當
時
最
著
名
的
大
學
是
義
大
利
的
沙
來
諾
、
波

隆
那
和
帕
度
亞

(
P
a
d
u
a
)
，
英
國
的
牛
津

(
O
x
f
o
r
d
)
，
西
班
牙
的
沙
拉
曼
卡

(
S
a
l
a
m
a
n
c
a
)

。

但
巴
黎
大
學
放
射
著
異
彩
＇
可
稱
為
宗
座
及
帝
國
之
外
的
第
三
勢
力
。
當
時
有
一
諺
語
：
「
義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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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林
學
派
(
;
經
院
學
派
一

人
稱
中
古
世
紀
的
大
學
教
育
為
「
士
林
學
派
」

法
，
另
一
方
面
指
其
所
教
授
的
道
理
。

什
麼
教
學
方
法
？
近
代
大
學
多
注
重
文
字
，
那
時
則
以
口
頭
辯
論
為
主
。
為
確
定
某
端
道

理
的
真
實
性
，
盡
量
提
出
一
切
可
能
的
問
題
，
予
以
恰
當
的
解
答
。
為
此
廣
泛
運
用
辯
證
法
，

尤
其
是
邏
輯
，
學
生
從
事
其
他
學
科
前
，
須
首
先
孰
悉
邏
輯
學
。

第
十
－
和
第
十
二
世
紀
的
大
思
想
家
，
已
用
辯
證
法
從
事
研
究
啟
示
的
真
理
，
例
如
本
篤

會
會
士
聖
安
生

(
S
t
.
A
n
s
e
l
m
)

後
為
坎
特
布
里
總
主
教
即
用
此
法
。
至
十
三
世
紀
，

士
林
學
派
已
臻
全
盛
時
代
。
一
種
新
事
件
給
學
術
界
一
大
刺
激
：
即
西
方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
把

公
元
前
第
五
世
紀
的
大
思
想
家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傑
作
重
新
揭
發
，
那
是
人
類
知
識
的
廣
泛
綜
合
：

自
然
宇
宙
、
人
的
靈
魂
、
萬
物
的
性
質
和
根
源
、
第
一
原
因
、
人
的
目
的
、
道
德
的
規
律
等
，

都
被
這
位
大
思
想
家
予
以
審
視
，
並
加
以
分
析
綜
合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方
法
，
對
世
界
提
供
全

盤
解
釋
，
對
人
生
道
德
提
出
指
南
，
這
一
切
都
是
純
由
人
類
理
智
所
研
究
的
結
果
。
當
時
對
哲

學
的
態
度
，
如
同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對
古
典
、
今
日
對
科
學
一
樣
興
味
盎
然
。

(
S
c
h
o
1
a
s
t
i
c
i
s
m
)
'

－
n
O
O
华
m
廿
六
趴
坏m千
七
几

大
利
有
教
宗
，
日
耳
曼
有
皇
帝
，
法
蘭
西
則
有
大
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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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當
時
也
提
出
了
嚴
重
的
問
題
：
人
能
堅
持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同
時
也
無
悖
於
聖
教

會
的
道
理
嗎
？
既
然
本
性
的
理
智
對
世
界
能
提
供
全
盤
解
釋
，
啟
示
仍
為
必
要
嗎
？
如
果
哲
學

的
結
論
與
信
德
的
教
訓
不
相
符
合
，
應
拋
棄
哪
一
個
呢
？
這
些
問
題
引
起
了
熱
烈
的
辯
論
。

使
問
題
更
加
混
亂
的
是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是
由
天
主
教
公
開
的
仇
敵
阿
拉
伯
回

教
徒
傳
過
來
的
；
在
黑
暗
時
代
，
這
位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已
在
西
方
遺
失
，
阿
拉
伯
人
譯
成

他
們
的
文
字
而
不
斷
加
以
研
究
；
西
方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認
識
，
是
由
阿
拉
伯
的
翻
譯
和
阿
拉

伯
的
哲
學
家
得
來
的
；
但
那
些
註
釋
家
，
特
別
是
最
著
名
的
亞
維
襯
納

(
A
2
gnna 

, 
980~1037) 

和
亞
威
洛
哀

(
A
v
e
r
r
o
e
s
'
1
1
2
6
-

一
1
9
8
)
'曲
解
了
亞
氏
的
思
想
，
而
且
對
許
多
方
面
的
解
釋
與

公
教
的
道
理
格
格
不
入
。

這
些
理
論
既
然
危
及
信
德
，
教
會
所
採
的
第
－
個
步
驟
就
是
禁
止
研
讀
亞
氏
著
作
。
但
這

消
極
的
作
法
能
令
人
滿
意
嗎
？
把
對
的
、
好
的
保
留
，
以
便
解
釋
並
保
衛
啟
示
的
真
理
，
不
是

更
好
嗎
？
第
十
三
世
紀
的
偉
大
聖
師
就
採
取
了
這
種
辦
法
，
其
中
最
卓
越
的
是
下
列
兩
位
：
一

位
是
方
濟
會
士
聖
文
德
，
一
位
是
道
明
會
士
聖
道
茂
。

聖
文
德
出
身
義
國
貴
族
，
先
至
巴
黎
讀
書
，
後
進
方
濟
會
，
並
以
他
的
學
識
、
講
演
和
德

行
使
該
會
更
形
光
大
。
三
十
六
歲
時
，
被
選
為
方
濟
會
總
長
。
當
時
環
境
艱
難
，
使
他
不
得
不

放
棄
講
道
而
專
心
治
理
會
務
．
，
他
的
冶
績
很
好
，
使
人
視
之
片
第
二
會
祖
。
他
是
好
幾
位
教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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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朋
友
，
大
人
物
的
參
謀
，
雖
然
事
務
繁
忙
，
仍
從
事
寫
作
。
他
於
一
二
七
三
年
升
為
樞
機
，

次
年
參
加
里
昂
會
議
後
逝
世
。

聖
文
德
強
調
愛
的
重
要
：
不
愛
天
主
，
就
不
能
真
正
認
識
祂
。
他
雖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若
干
理
論
，
卻
對
希
臘
哲
學
攻
擊
甚
力
，
指
出
其
中
許
多
錯
謬
。

聖
道
茂
小
文
德
六
歲
，
卻
在
同
年
去
世
；
二
人
儘
管
對
道
理
的
看
法
不
同
，
但
彼
此
交
誼

甚
篤
。
道
茂
比
較
重
視
理
智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以
教
會
的
眼
光
去
解
釋
。
他
也
是
義
國

貴
族
，
但
放
棄
榮
耀
進
入
道
明
會
。
他
在
巴
黎
、
羅
馬
和
那
不
勒
斯
擔
任
教
職
以
前
，
曾
作
過

當
時
學
問
最
淵
博
的
聖
雅
伯
的
學
生
。
這
位
老
師
的
學
問
廣
泛
，
幾
乎
佃
所
不
包
：
對
自
然
科

學
、
物
理
學
、
倫
理
學
、
哲
學
、
神
學
等
，
都
有
杯
高
深
的
造
詣
。
這
茂
可
說
青
出
於
藍
，
即

使
不
是
就
學
識
的
廣
泛
而
言
，
至
少
就
才
氣
而
言
亦
然
。
聖
雅
伯
已
將
哲
學
和
神
學
清
楚
二
分
，

遁
茂
遵
循
此
路
線
，
更
明
確
地
標
示
出
二
者
的
領
域
。
有
些
真
理
，
如
造
物
主
天
主
的
實
有
、

靈
魂
不
死
不
滅
等
，
可
以
由
理
智
證
明
，
這
歸
於
哲
學
的
領
域
；
但
有
些
真
理
，
卻
不
是
理
智

可
以
單
獨
發
現
的
，
只
能
由
天
主
的
啟
示
而
知
，
那
就
是
信
仰
的
對
象
了
。
所
以
理
智
和
信
仰

各
有
自
己
的
領
域
，
但
彼
此
並
不
相
反
，
因
為
一
切
真
理
都
來
自
天
主
。

聖
這
茂
的
著
作
浩
若
煙
海
：
如
聖
經
許
解
、
哲
學
、
砷
學
、
神
修
學
和
砷
祕
學
等
。
他
不

單
思
想
精
闢
，
而
且
非
常
熱
心
．
＇
我
們
現
在
所
唱
讚
頌
聖
體
的
歌
詠
，
如
：
〈
信
友
齊
來
〉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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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e 

L
i
n
g
u
a
，
或
稱
〈
皇
皇
聖
體
〉
)
丶
〈
請
眾
讚
頌
救
主
〉

(
L
a
u
d
a
S
i
o
n
)等
，
都
出
自

他
的
手
筆
。
但
他
著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二
邰
乃
是
《
神
學
大
全
》

(
S
u
m
m
aT
h
e
o
l
o
g
i
c
a
)

，
是
他

晚
年
的
作
品
；
凡
關
於
天
主
和
人
的
－
切
重
要
問
題
，
都
以
理
智
和
信
德
的
光
明
予
以
清
晰
的

闡
明
，
且
條
分
縷
析
地
加
以
美
妙
的
綜
合
。
人
習
慣
把
他
這
種
思
想
的
「
建
築
」
和
表
明
中
世

紀
信
仰
的
許
多
偉
大
物
質
建
築
聖
殿
相
比
擬
，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
，
他
的
《
神
學
大
全
》

可
稱
為
學
問
的
府
庫
，
而
那
些
大
殿
也
是
奇
美
藝
術
包
羅
萬
象
的
總
合
。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地
上

建
造
了
座
宮
殿
，
聖
道
茂
卻
建
造
了
一
座
上
達
天
際
的
聖
殿
。

自
公
元

1
0
五
0
年
至
二
二
五

O
年
的
三
世
紀
中
，
各
奉
教
國
中
建
築
業
非
常
發
達
，
但

建
築
師
的
精
力
幾
乎
全
都
消
耗
在
建
築
天
主
的
聖
殿
上
，
人
住
的
房
舍
尚
在
其
次
。
在
建
築
聖

堂
的
質
和
量
上
，
各
城
彼
此
競
爭
；
多
次
把
原
有
聖
堂
拆
毀
，
並
無
其
他
理
由
，
只
是
為
另
建

更
加
美
麗
與
天
主
尊
貴
相
稱
的
聖
堂
。
真
不
知
當
時
如
何
以
居
民
僅
數
萬
的
小
城
，
竟
能
建
築

那
樣
莊
嚴
和
諧
的
巨
大
工
程
，
直
至
今
日
仍
雄
視
四
周
各
城
。
在
各
城
建
築
主
教
大
座
堂
的
現

伍
聖
殿

聖
殿
是
信
德
的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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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
馬
式
和
哥
德
式
的
建
築

象
，
實
在
是
歷
史
奇
觀
之
－
＇
今
日
仍
難
以
理
解
。
我
們
今
日
建
築
港
口
、
大
船
和
工
廠
，
中

古
世
紀
的
教
友
卻
認
為
，
沒
有
比
在
世
上
建
築
象
徵
天
堂
的
聖
堂
更
為
急
迫
和
需
要
了
。

表
現
信
德
的
聖
堂
，
是
全
民
愛
情
的
工
程
，
絕
非
像
埃
及
的
金
字
塔
那
樣
是
利
用
千
萬
奴

工
在
鞭
笞
之
下
建
造
，
也
不
像
北
京
的
宮
城
是
皇
帝
傾
圖
帑
所
造
。
人
人
自
動
貢
獻
自
己
所
能
：

工
程
師
貢
獻
自
己
的
才
能
，
富
人
貢
獻
金
錢
，
人
民
貢
獻
力
量
；
有
時
無
論
貧
富
，
都
不
惜
胼

手
胝
足
親
身
參
與
工
作
。
當
時
－
位
歷
史
學
家
述
說
：
「
曾
見
許
多
有
勢
力
的
人
，
素
日
以
自

己
的
出
身
和
財
富
自
豪
，
習
慣
了
嬌
貴
的
生
活
，
現
在
卻
趕
著
大
車
，
帶
著
皮
帶
繩
索
載
運
石

頭
、
石
灰
、
木
料
，
和
一
切
應
用
的
材
料
…
…
有
時
車
載
過
重
時
，
就
有
成
干
的
男
女
，
來
拖

拉
車
輛
。
他
們
默
默
工
作
，
聽
不
見
任
何
人
大
聲
說
話
或
低
聲
絮
括
。
到
達
終
點
時
，
只
聽
見

認
錯
、
祈
禱
以
及
祈
求
天
主
寬
恕
罪
過
的
聲
音
。
神
父
們
勸
勉
大
家
和
睦
相
處
，
洎
除
仇
恨
'

擺
脫
敵
視
；
債
務
也
不
再
追
究
，
精
神
團
結
一
致
。
如
果
有
人
固
執
於
惡
，
不
肯
寬
恕
，
就
會

把
他
的
獻
儀
從
車
上
丟
棄
，
視
為
團
體
的
侮
辱
，
連
他
本
人
也
被
摒
除
於
聖
善
民
眾
的
社
會
之
外
。
」

最
初
的
聖
堂
，
房
頂
都
以
木
架
支
撐
＇
遲
早
會
毀
於
火
。
寬
大
的
建
築
便
計
畫
以
石
作
頂
'

以
免
失
火
被
焚
。
自
從
發
明
了
鋼
筋
水
泥
，
這
樣
的
計
畫
已
师
特
別
困
難
，
但
古
時
卻
不
那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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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窮
人
的
聖
經

容
易
．
＇
為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第

t

－
世
紀
的
建
築
師
或
以
連
串
的
穹
窿
，
或
以
半
圜
的
圓
拱
作

頂
。
但
這
樣
的
房
頂
重
量
很
大
，
必
須
有
堅
厚
的
牆
壁
始
能
支
持
，
窗
戶
也
不
能
開
得
很
大
，

這
就
是
所
說
的
「
羅
馬
式
建
築
」
。
牆
壁
內
部
都
飾
以
彩
繪
的
圖
像
，
但
年
深
日
久
，
大
都
已

經
剝
蝕
。
羅
馬
式
特
別
的
美
點
是
雕
刻
與
建
築
的
完
美
配
合
。

以
後
(
+
二
至
十
五
世
紀
)
'
建
築
師
發
明
尖
拱
成
功
，
拱
頂
不
作
半
圓
式
而
作
尖
式
，

有
時
高
至
四
十
米
；
重
點
不
在
牆
壁
上
，
而
引
伸
於
石
柱
及
拱
壁
上
；
這
樣
牆
壁
已
不
需
要
太

厚
，
而
且
可
以
開
大
型
窗
戶
。
窗
戶
嵌
鑲
彩
色
玻
璃
而
以
鉛
質
網
絡
狀
窗
櫺
支
持
，
這
樣
一
來
，

射
入
的
光
線
更
美
麗
悅
目
了
。

人
－
進
入
這
種
建
築
，
一
見
高
向
天
際
的
排
柱
，
就
覺
得
心
曠
砷
怡
。
外
面
那
些
高
聳
的

尖
塔
，
也
增
加
了
輕
鬆
之
戚
。
人
稱
這
種
建
築
乃
「
哥
德
式
」

(
G
o
t
h
i
c

S
t
y
l
e
)
。
其
實
同
哥
德

人
並
沒
有
絲
毫
關
係
；
人
所
以
如
此
稱
呼
，
因
「
哥
德
」
一
詞
代
表
「
野
蠻
」
，
而
那
時
的
人

尚
不
能
領
略
其
優
美
。
其
實
今
日
，
全
球
已
公
認
中
古
世
紀
的
偉
大
聖
殿
為
世
界
藝
術
傑
作
，

它
那
建
築
、
雕
刻
和
繪
畫
都
列
為
上
乘
之
作
。

天
主
的
聖
殿
也
是
世
人
的
家
，
教
友
團
聚
在
主
教
四
周
舉
行
大
禮
的
處
所
，
也
是
當
時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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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十
字
軍

有
知
識
的
總
合
。
世
間
所
有
繪
在
壁
上
或
窗
上
的
聖
像
名
畫
，
以
及
雕
刻
的
藝
術
傑
作
，
都
聚

集
在
其
中
了
。
然
而
，
中
古
時
代
的
藝
術
家
所
尋
求
的
首
先
不
是
為
悅
目
，
而
是
一
種
無
言
的

宣
講
，
例
如
：
圖
解
的
聖
經
、
宗
教
的
宇
宙
觀
。
畫
師
和
雕
刻
家
並
不
能
任
意
使
自
己
的
想
像

力
馳
騁
，
他
們
必
須
遵
循
神
學
家
所
定
的
綱
目
。
說
聖
殿
是
「
貧
窮
人
的
聖
經
」
十
分
正
確
'

不
識
字
的
人
能
用
眼
睛
學
習
他
們
由
信
德
所
知
的
道
理

.. 

例
如
世
界
已
往
、
現
在
和
將
來
的
歷

史
，
原
祖
的
創
造
和
墮
落
，
舊
約
所
預
言
所
象
徵
的
默
西
亞
、
先
知
、
聖
史
，
耶
穌
生
活
的
片

段
，
瑪
利
亞
的
光
榮
事
蹟
，
犁
人
和
他
們
的
奇
蹟
與
殉
道
、
公
審
判
、
德
行
與
惡
習
，
田
野
的

樹
木
野
獸
，
圍
家
歷
史
上
的
大
事
等
．
，
砷
學
的
－
切
概
念
和
時
代
的
常
識
，
都
可
使
不
學
無
術

的
人
，
藉
藝
術
而
窺
知
其
梗
概
。

信
仰
是
中
古
世
紀
思
想
家
的
嚮
導
，
聖
堂
的
藝
術
傑
作
是
信
友
信
仰
的
表
現
；
此
外
還
有

一
種
導
源
於
信
仰
的
思
想
，
就
是
歷
史
上
所
說
的
「
十
字
軍
」
，
也
就
是
自
十
一
世
紀
末
至
十

三
世
紀
，
奉
教
的
國
家
為
從
回
教
徒
手
中
奪
回
聖
地
所
組
織
的
遠
征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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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字
軍
的
起
源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墓
及
巴
勒
斯
坦
經
耶
穌
的
生
活
和
受
難
所
聖
化
的
－
切
地
點
，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教
友
所
敬
禮
的
對
象
．
，
他
們
不
顧
辛
苦
險
阻
常
去
參
謁
。
阿
拉
伯
回
教
徒
征
服
巴
勒
斯
坦

以
後
，
前
往
朝
聖
的
人
仍
絡
繹
不
絕
，
因
為
阿
拉
伯
人
對
教
友
仍
表
現
相
當
寬
大
；
巴
格
達
的

回
教
主
曾
於
公
元
八

O
O

年
承
認
查
理
曼
為
聖
地
教
友
的
保
護
人
，
直
至
十
－
世
紀
初
，
朝
聖

者
仍
能
去
耶
路
撒
冷
朝
拜
聖
墓
，
並
無
多
大
困
難
。

但
在
十
一
世
紀
時
情
勢
大
變
：
一
支
來
自
土
耳
其
斯
坦
(
新
疆
)
的
遊
牧
民
族
擊
敗
了
阿

拉
伯
人
，
侵
入
小
亞
細
亞
，
並
於

1
0
七
八
年
占
領
耶
路
撒
冷
·
，
他
們
對
天
主
教
教
友
並
不
友

善
，
對
朝
聖
的
人
百
般
刁
難
、
騷
擾
、
劫
掠
，
甚
至
強
迫
為
奴
。
這
時
朝
聖
者
日
增
，
因
此
在

奉
教
的
國
家
內
引
起
了
很
大
的
騷
動
。
教
宗
國
瑞
七
世
本
來
早
有
心
組
織
遠
征
軍
去
解
救
東
方

教
友
於
回
教
徒
的
壓
迫
，
但
因
對
教
會
的
改
革
及
對
皇
帝
的
鬥
爭
，
已
使
他
筋
疲
力
盡
，
未
能

把
他
的
計
畫
付
諸
實
行
，
只
好
留
給
教
宗
伍
朋
二
世

(
U
r
b
a
n
I
I
'
在
位
期
間

1
0
8
8
~
1
0
9
9
)

去
實

現
了
。推

動
伍
朋
二
世
組
織
十
字
軍
的
首
要
理
由
，
固
然
是
為
收
復
吾
主
的
聖
墓
以
便
教
友
去
自

由
禮
拜
；
但
教
宗
的
眼
光
所
見
更
遠
，
他
已
看
出
，
土
耳
其
回
教
徒
的
進
展
對
天
主
教
是
很
大



153 第九章 中古文化的全盛時代

的
威
脅
。
當
時
拜
占
庭
帝
國
雖
然
很
衰
弱
，
但
仍
可
作
防
止
進
侵
的
第
－
道
防
線
。
正
巧
拜
占

庭
皇
帝
向
西
方
求
助
；
響
應
他
的
呼
籲
，
去
援
救
束
正
教
徒
，
不
但
是
教
友
應
盡
的
職
務
，
也

是
預
防
威
脅
整
個
天
主
教
之
危
險
的
－
種
辦
法
；
而
且
這
對
歷
代
教
宗
所
勞
心
焦
思
的
重
大
計

畫
使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教
會
停
止
分
裂
，
再
與
羅
馬
言
歸
於
好
不
也
有
很
大
裨
益
嗎
？

此
外
還
有
其
他
動
機
：
自
數
世
紀
以
來
，
聖
教
會
為
限
制
暴
力
，
消
弭
奉
教
國
家
彼
此
的

戰
爭
所
做
的
努
力
，
只
達
到
了
部
分
的
成
功
；
現
在
大
家
聯
合
起
來
同
仇
敵
瘋
，
把
武
力
指
向

共
同
的
敵
人
，
不
是
戢
止
同
室
操
戈
的
最
好
辦
法
嗎
？

當
然
那
些
向
耶
路
撒
冷
進
發
的
人
，
除
宗
教
的
目
標
外
，
有
的
也
懷
著
不
很
高
尚
的
企
圖
：

例
如
：
喜
好
冒
險
，
而
想
到
東
方
去
發
財
或
定
居
等
。
但
如
果
說
這
是
他
們
從
軍
的
主
要
理
由
'

那
就
未
免
冤
枉
他
們
了
。
十
字
軍
實
在
是
由
於
精
神
的
奮
發
，
是
教
友
響
應
天
主
在
世
代
表

教
宗
的
信
德
表
現
。第

一
次
十
字
軍

第
一
次
號
召
發
自
公
元
－

O
九
五
年
；
當
時
教
宗
伍
朋
正
在
法
國
克
勒
蒙

(
C
l
e
r
m
o
n
t
)

主

持
為
改
革
教
會
所
召
開
的
會
議
。
在
會
議
結
束
時
，
教
宗
起
立
向
民
眾
致
詞
，
提
起
了
他
最
關

心
的
問
題
：
那
曾
埋
葬
過
救
主
的
聖
墓
落
於
無
信
者
之
手
，
慘
遭
褻
瀆
，
最
後
結
論
說
：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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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們
，
把
你
們
的
力
量
聯
合
起
來
，
去
收
復
聖
墓
吧
！
在
天
國
定
有
不
朽
的
賞
報
等
待
著
你
們
。

人
人
該
拋
棄
自
己
，
背
起
十
字
架
來
！
」

全
體
民
眾
都
滿
懷
興
奮
攘
臂
而
起
＇
一
致
呼
號
著
：
「
這
是
天
主
的
聖
意
！
」
凡
決
心
從

軍
出
征
的
，
都
在
右
肩
上
縫
上
了
－
個
布
製
紅
十
字
，
這
便
是
「
十
字
軍
」
名
稱
的
由
來
。

這
種
運
動
逐
漸
傳
開
，
由
法
蘭
西
而
義
大
利
，
而
比
利
時
，
而
英
吉
利
；
教
宗
既
發
起
了

運
動
，
也
絕
不
願
輕
率
從
事
，
於
是
演
講
、
募
捐
、
頒
發
大
赦
、
為
從
軍
人
的
財
產
家
庭
謀
取

保
璋
、
任
命
欽
使
領
導
出
征
、
指
定
行
程
、
採
辦
糧
餉
等
，
乃
保
證
成
功
的
一
切
準
備
，
都
如

火
如
荼
地
展
開
。
當
這
些
準
備
工
作
進
行
時
，
也
有
人
分
頭
去
對
民
眾
演
講
；
於
是
窮
人
、
工

匠
、
農
民
便
變
賣
他
們
所
有
的
－
切
，
召
集
了
成
干
成
萬
的
人
。
教
會
對
這
些
興
奮
的
鳥
合
之

眾
無
法
領
導
。
這
個
前
鋒
(
包
括
婦
女
丶
兒
童
)
便
由
二
四
「
隱
士
伯
鐸
」
(
茫

t
e
rthe 

Hermit) 

與
一
名
叫
「
窮
漢
瓦
爾
特
」

(
W
a
l
t
e
r

the 

Penny 

l
e
s
s
)的率
領
者
向
小
亞
細
亞
進
發
。
他
們
幾
乎

沒
什
麼
武
器
，
乘
坐
著
牛
車
，
不
顧
可
能
遭
遇
的
危
險
，
貿
然
前
行
。
路
經
德
意
志
、
匈
牙
利
、

巴
爾
幹
半
島
，
沿
途
強
征
搶
劫
，
死
亡
枕
藉
。
當
他
們
望
見
任
何
一
座
城
堡
時
，
便
問
道
：
「
那

就
是
耶
路
撒
冷
嗎
？
」
像
這
種
烏
合
之
眾
，
是
注
定
要
慘
遭
失
敗
的
。
這
隊
沿
途
死
亡
了
很
多

的
十
字
軍
，
終
於
到
達
了
小
亞
細
亞
；
在
那
裡
或
因
飢
渴
，
或
因
土
耳
其
人
的
打
擊
，
又
死
去

了
大
半
；
殘
餘
的
幾
千
人
最
後
編
入
了
貴
族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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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支
所
謂
的
貴
族
軍
隊
也
於
－

O
九
六
年
秋
準
備
出
發
，
他
們
分
乃
四
路
，
分
頭
向
君
士

坦
丁
堡
邁
進
；
在
到
達
目
的
地
以
前
，
須
經
過
小
亞
細
亞
及
敘
利
亞
炎
熱
炙
人
的
原
野
，
沿
途

與
土
耳
其
人
作
戰
；
六
月
七
日
耶
路
撒
冷
城
已
遙
遙
在
望
，
七
月
十
五
日
便
將
該
城
占
領
。

東
方
的
拉
丁
王
國

占
領
耶
路
撒
冷
以
後
，
許
多
十
字
軍
人
便
返
回
了
歐
洲
；
其
他
留
居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敘
利

亞
的
建
立
了
許
多
拉
丁
國
。
天
主
教
教
友
的
統
治
維
持
了
兩
個
世
紀
(
直
至
－
二
九
一
年
)
．

不
過
總
未
能
確
保
安
定
。
公
元
一
一
八
七
年
耶
路
撒
冷
又
告
失
陷
，
四
十
年
之
後
教
友
重
新
收

復
，
也
只
保
持
了
十
五
年
(
自
公
元
－
二
二
九
至
-
二
四
四
年
)
°

這
種
衰
弱
的
原
因
很
多
：
第
一
是
這
些
拉
丁
國
只
占
領
著
沿
海
狹
窄
一
帶
的
走
廊
，
內
地

的
城
市
仍
在
土
耳
其
人
之
手
，
所
幸
回
教
徒
彼
此
不
和
，
勢
力
還
不
甚
強
大
；
及
至
一
位
能
統

一
全
部
的
領
袖
出
現
，
教
友
的
國
家
便
危
殆
了
。
十
字
軍
也
不
能
仰
仗
拜
占
庭
帝
國
的
支
持
；

東
方
的
皇
帝
請
求
西
方
的
武
力
援
助
，
但
不
希
望
他
們
在
收
復
的
土
地
上
滯
留
不
去
。
自
第
－

次
拜
占
庭
與
十
字
軍
接
觸
時
便
時
起
齟
齬
：
十
字
軍
埋
怨
拜
占
庭
詭
詐
不
實
，
拜
占
庭
譴
責
十

字
軍
野
蠻
粗
暴
；
結
果
西
方
的
君
主
困
守
著
自
己
的
習
慣
和
封
建
的
治
國
方
式
，
損
傷
了
最
重

要
的
團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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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了
確
保
東
方
天
主
教
國
不
受
侵
略
，
並
為
保
護
朝
聖
人
員
的
自
由
安
全
，
有
人
計
畫
了

中
古
世
紀
最
新
穎
的
一
種
組
織
仿
照
修
會
的
組
織
，
會
員
大
部
分
都
不
是
砷
父
，
而
是
軍

人
；
在
砷
貧
、
貞
潔
、
服
從
三
願
之
外
，
並
矢
願
以
武
力
保
衛
基
督
，
甚
至
犧
牲
性
命
在
所
不

辭
。
最
著
名
的
是
「
聖
殿
防
衛
會
」
或
稱
「
聖
殿
武
士
團
」

(
K
n
i
g
h
t
s

of 
the 

Temple, 

Temp 

Jars)

, 

如
此
命
名
＇
是
因
第
一
座
會
院
距
離
古
教
耶
路
撒
冷
撒
羅
滿
的
聖
殿
不
遠
；
還
有
「
醫
院
武
士

團
」

(
K
n
i
g
h
t
s

H
o
s
p
i
t
a

一l
e
r
s
)，起
初
建
立
在
耶
路
撒
冷
。
是
為
收
容
朝
聖
人
員
之
患
病
者
，
並

款
待
旅
客
而
立
的
；
朝
聖
者
遇
有
危
險
時
，
他
們
也
是
保
衛
的
軍
人
。
這
兩
種
組
織
是
當
時
東

方
的
常
備
軍
，
他
們
的
修
院
同
時
也
是
軍
營
；
他
們
建
築
了
驚
人
的
堡
壘
，
那
些
堡
壘
的
廢
墟
，

在
巴
勒
斯
坦
和
敘
利
亞
小
山
上
至
今
猶
可
憑
弔
。

「
條
頓
武
士
團
」

(
T
e
u
t
o
n
i
c

O
r
d
e
r
)
最
初
建
立
於
耶
路
撒
冷
，
專
為
保
護
德
國
朝
聖
人

員
．
，
後
遷
移
至
德
意
志
，
從
事
歸
化
尚
未
奉
教
的
普
魯
士
和
芬
蘭
人
，
但
對
此
逐
漸
採
用
武
力
，

未
免
與
福
音
的
精
神
不
合
。

軍
人
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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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十
字
軍

為
對
付
回
教
徒
不
斷
的
攻
擊
和
拜
占
庭
帝
國
的
野
心
，
東
方
拉
丁
國
不
得
不
求
助
於
西
方

的
武
力
，
以
至
演
變
成
連
續
不
斷
的
十
字
軍
束
征
。
歷
史
學
家
統
計
在
八
次
主
要
的
十
字
軍
中
，

參
加
的
有
三
位
法
蘭
西
國
王
'
-
位
英
吉
利
國
王
，
三
位
日
耳
曼
皇
帝
，
此
外
還
有
由
歐
洲
各

國
來
的
騎
士
和
水
手
．
，
實
際
上
求
救
與
派
遣
援
軍
的
事
可
說
從
未
間
斷
。
約
兩
世
紀
之
久
，
幾

乎
沒
有
一
年
沒
有
佩
上
十
字
徽
章
去
為
聖
地
而
戰
的
戰
士
。

十
字
軍
的
產
生
本
來
是
由
於
二
不
教
)
恢
復
聖
地
的
熱
誠
，
但
八
次
東
征
，
只
有
第
－
次

收
復
了
耶
路
撒
冷
；
在
以
後
的
戰
爭
中
，
王
侯
們
的
政
治
企
圖
和
商
業
利
益
往
往
比
宗
教
的
企

圖
更
占
優
勢
，
尤
其
在
第
四
次
東
征
時
更
乃
顯
著
。
因
為
教
宗
諾
森
三
世
的
號
召
，
十
字
軍
在

威
尼
斯
聚
齊
。
威
尼
斯
的
船
隻
是
當
時
世
界
最
優
良
者
之
一
，
本
當
將
十
字
軍
運
往
埃
及
，
直

搗
回
教
勢
力
的
中
心
．
，
無
奈
威
尼
斯
人
別
有
陰
謀
，
竟
說
服
了
十
字
軍
去
攻
擊
君
士
坦
丁
堡
。

此
次
的
出
征
，
本
是
為
同
異
教
人
作
戰
而
組
織
的
，
結
果
竟
變
成
了
奉
教
園
家
的
同
室
操
戈
，

攻
陷
了
君
士
坦
丁
堡
而
大
事
搶
劫
；
反
把
收
復
耶
路
撒
冷
的
事
，
棄
置
不
顧
了
。

十
字
軍
的
真
精
砷
又
在
法
王
聖
路
易
身
上
復
活
。
他
願
把
一
切
奉
教
的
民
族
團
結
在
一
起
'

去
攻
打
異
教
人
。
英
吉
利
王
與
日
耳
曼
皇
帝
中
途
退
出
，
聖
王
路
易
乃
帶
領
法
國
骑
士
單
獨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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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
這
支
由
聖
王
親
身
率
領
的
軍
隊
，
非
常
勇
敢
，
竟
在
埃
及
軍
前
登
陸
成
功
，
可
惜
未
能

繼
續
勝
利
，
甚
至
被
圍
而
投
降
·
'
為
了
贖
回
他
自
己
和
軍
隊
的
自
由
，
不
得
不
把
戰
利
品
完
全

交
出
。
但
他
仍
不
死
心
，
雖
然
在
埃
及
失
敗
，
仍
轉
往
巴
勒
斯
坦
，
在
彼
居
留
了
四
年
，
雖
未

能
戰
勝
敵
人
＇
至
少
使
地
方
得
以
自
衛
，
致
使
敵
人
對
他
的
正
直
公
平
厭
到
驚
奇
。
然
而
他
那

收
復
耶
路
撒
冷
聖
城
的
美
夢
，
終
究
未
能
實
現
。
之
後
因
國
事
被
召
回
法
國
，
但
他
始
終
沒
有

拋
開
十
字
軍
的
理
想
。
十
五
年
後
又
組
成
了
十
字
軍
，
此
次
在
非
洲
突
尼
斯
登
陸
；
又
是
始
勝

後
敗
，
加
土
不
久
後
瘟
疫
大
作
，
兵
士
死
亡
枕
藉
，
一
名
王
子
也
成
了
犧
牲
品
，
不
久
國
王
也

染
疫
。
當
他
自
覺
死
期
已
近
，
便
為
其
王
儲
口
授
了
美
妙
的
遺
訓
；
然
後
命
人
將
其
移
至
一
鋪

灰
的
床
上
備
死
，
真
是
至
死
不
忘
謙
卑
貧
窮
。
時
在
公
元
－
二
七

0
年
八
月
廿
五
日
。

十
字
軍
的
結
果

聖
路
易
的
十
字
軍
是
天
主
教
界
收
復
聖
地
的
末
次
出
征
。
公
元
一
二
九
一
年
，
拉
丁
國
的

最
後
據
點
亞
克
城

(
A
c
r
e
)
陷
於
土
耳
其
人
之
手
；
歷
兩
世
紀
之
久
所
征
服
的
土
地
，
只
剩
下
－

個
塞
普
勒
斯
島
。

十
字
軍
表
面
的
結
果
是
失
敗
：
聖
地
既
未
收
復
，
教
會
也
未
統
一
。
然
而
如
此
重
大
的
冒

險
也
不
是
全
沒
好
處
。
一
方
面
是
對
回
教
徒
採
取
攻
勢
，
迫
使
他
們
在
自
己
的
土
地
上
自
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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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少
阻
止
了
土
耳
其
在
兩
世
紀
內
繼
續
前
進
；
假
令
當
時
歐
洲
國
家
單
獨
被
攻
，
勢
必
遭
到
各

個
擊
破
，
難
以
抵
禦
。
所
以
算
拯
救
了
天
主
教
文
化
。

中
古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的
事
件
是
，
十
字
軍
使
奉
教
國
家
認
清
了
自
身
的
一
致
。
這
種
一
致

建
基
在
什
麼
上
面
？
不
是
種
族
的
一
致
，
也
不
是
政
治
的
一
致
；
因
為
政
治
的
對
立
競
爭
，
不

只
一
次
招
致
十
字
軍
的
失
敗
；
然
而
西
方
的
人
民
終
於
認
清
了
在
不
同
的
民
族
之
上
，
有
一
件

更
高
尚
的
事
實
，
就
是
以
教
宗
為
唯
一
領
袖
的
奉
教
團
體
。
是
教
宗
命
令
組
織
十
字
軍
，
他
使

奉
教
的
國
君
們
團
結
起
來
，
也
是
他
派
遣
使
節
去
領
導
十
字
軍
。
所
以
十
字
軍
是
教
宗
的
工
程
，

結
果
使
教
宗
的
權
威
也
更
瓦
強
大
。

另
外
一
種
結
果
就
是
增
加
了
東
方
和
西
方
、
回
教
和
天
主
教
的
接
觸
。
在
這
些
戰
爭
中
雙

方
各
顯
所
長
，
彼
此
因
而
越
加
認
識
也
越
加
重
視
；
移
住
東
方
的
西
方
人
也
受
到
一
種
更
細
緻

的
文
明
影
響
。
彼
此
的
貿
易
也
更
加
頻
繁
：
義
大
利
、
法
蘭
西
、
德
意
志
等
國
的
商
業
更
形
發

展
，
因
此
也
產
生
了
－
個
新
的
社
會
階
級
，
就
是
所
謂
的
中
產
階
級
。
因
為
當
貴
族
舉
債
以
便

從
(
+
字
二
車
東
征
時
，
往
往
要
把
他
們
的
土
地
變
賣
；
這
樣
一
來
，
便
加
速
準
備
了
社
會
的

改
革
，
逐
漸
產
生
了
近
代
的
社
會
。

由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說
，
十
字
軍
也
有
重
要
的
效
果
，
就
是
傳
教
精
神
的
發
展
。
由
於
十
字

軍
的
東
征
，
西
方
人
便
不
再
故
步
自
封
，
認
為
世
界
只
限
於
天
主
教
的
歐
洲
了
．
，
也
發
現
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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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意
想
不
到
的
民
族
，
引
起
他
們
對
受
迫
害
的
教
友
的
注
意
．
，
那
些
已
不
在
基
督
的
法
律
下
生

活
的
教
友
，
和
那
些
摒
棄
了
十
字
架
的
地
方
，
也
激
起
了
教
友
們
對
這
些
民
族
的
憐
憫
和
同
情
，

還
喚
起
了
他
們
持
久
的
皈
依
。
因
為
不
要
忘
記
，
在
十
字
軍
的
軍
事
行
動
旁
邊
，
隨
軍
而
去
的

傳
教
士
正
做
著
歸
化
人
靈
的
和
平
工
作
，
他
們
認
為
這
比
軍
事
的
成
績
更
為
重
要
！

西
班
牙
的
十
字
軍

一
說
十
字
軍
，
普
通
只
聯
想
到
東
征
的
十
字
軍
。
不
要
忘
記
還
有
一
支
更
成
功
的
十
字
軍
，

那
就
是
西
班
牙
人
為
攻
擊
占
領
他
們
地
區
的
同
教
徒
所
發
動
的
十
字
軍
。

上
面
已
經
提
過
：
在
第
八
世
紀
，
回
教
徒
幾
乎
已
占
領
了
整
個
西
班
牙
，
只
有
少
數
的
教

友
逃
到
半
島
西
北
的
山
中
去
避
難
。
他
們
趁
回
教
徒
分
裂
，
逐
漸
發
動
驅
逐
侵
略
者
的
激
烈
戰

鬥
。
這
種
戰
鬥
，
自
第
十
一
世
紀
開
始
，
延
續
了
好
幾
個
世
紀
。
第
十
三
世
紀
初
葉
，
所
有
西

班
牙
的
教
友
都
團
結
起
來
，
同
心
合
力
地
攻
擊
回
教
徒
。
這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十
字
軍
，
教
宗
曾

向
全
歐
呼
籲
。
援
軍
自
法
國
、
德
國
、
義
國
源
源
而
來
；
戰
敗
的
回
教
徒
不
得
不
撤
退
。
自
公

元
一
二
四
八
年
，
西
班
牙
全
境
完
全
收
復
，
只
剩
下
南
部
格
拉
那
達

(
G
r
a
n
a
d
a
)

一
個
小
邦
，

－
直
到
－
四
九
二
年
始
被
征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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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和
十
四
世
紀
的
傳
教
事
業

聖
方
濟
與
傳
教

十
三
世
紀
初
葉
，
當
十
字
軍
一
再
違
反
他
們
宗
教
的
目
的
時
，
出
現
了
－
個
人
，
認
為
征

服
回
教
徒
用
武
力
未
必
是
最
好
的
方
法
．
，
那
就
是
使
天
主
教
回
復
到
她
原
始
純
潔
的
聖
方
濟
。

當
時
的
天
主
教
徒
與
回
教
徒
只
想
彼
此
殘
殺
，
而
方
濟
卻
赤
手
空
拳
向
他
們
走
去
，
他
沒
有
別

的
計
畫
，
只
想
對
他
們
宣
傳
福
音
，
引
他
們
自
動
受
冼
而
不
願
加
以
勉
強
。

公
元
一
二
一
九
年
在
埃
及
圍
攻
達
米
艾
塔

(
D
a
m
i
e
t
t
a
)

的
十
字
軍
，
一
日
見
方
濟
跟
幾
位

同
伴
來
到
，
聽
他
說
要
往
異
教
徒
那
裡
去
，
戰
士
們
對
他
說
，
那
樣
接
近
回
教
徒
是
瘋
狂
的
'

因
為
他
們
的
頭
目
已
許
給
他
們
：
誰
砍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的
首
級
，
便
可
得
一
金
幣
。
無
奈
不
能

說
服
方
濟
。
教
宗
的
欽
使
樞
機
也
試
行
勸
阻
他
，
仍
是
無
效
。
他
和
一
位
同
伴
便
口
唱
著
《
聖

詠
》
前
去
，
竟
蒙
回
教
君
王
予
以
接
見
；
這
位
蘇
丹
還
不
嫌
辭
費
地
同
他
辯
論
宗
教
的
真
偽
。

方
濟
為
給
蘇
丹
證
明
自
己
的
宗
教
遠
勝
回
教
，
提
議
來
一
個
考
瞼
說
：
「
你
燃
起
一
場
大
火
'

讓
你
的
司
祭
和
我
走
進
火
裡
去
；
請
你
由
這
事
的
結
果
去
判
斷
，
哪
一
個
宗
教
是
最
砷
聖
的
。
」

蘇
丹
答
說
：
「
我
很
懷
疑
我
的
司
祭
們
會
有
興
趣
走
進
烈
火
中
。
」
方
濟
道
：
「
那
麼
讓
我
單

汜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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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進
去
。
如
果
我
被
燒
死
，
那
是
我
的
罪
過
；
如
果
天
主
的
全
能
保
護
我
不
死
，
你
得
發
誓
承

認
基
督
是
真
天
主
和
救
世
者
。
」
蘇
丹
說
：
「
一
位
回
教
領
袖
，
絕
不
能
信
奉
天
主
教
而
背
棄

自
己
的
人
民
。
」
至
少
他
對
方
濟
未
加
陷
害
，
反
予
以
優
禮
，
遣
他
返
回
了
十
字
軍
的
營
壘
。

同
時
有
五
位
方
濟
的
門
徒
被
派
往
摩
洛
哥
，
毅
然
向
回
回
宣
講
基
督
；
雖
未
能
使
他
們
皈

依
，
卻
獲
得
了
殉
教
的
榮
冠
。

這
種
傳
教
的
初
步
試
探
雖
未
能
成
功
，
但
卻
非
常
重
要
，
就
是
證
明
了
一
種
新
的
精
神
：

隨
著
方
濟
和
道
明
這
兩
個
托
缽
新
修
會
的
產
生
，
使
那
幾
乎
熄
滅
、
向
異
教
人
宣
傳
輻
音
的
熱

火
，
又
重
新
燃
燒
起
來
。

道
明
會
士
初
次
出
外
傳
教

道
明
會
士
固
然
以
智
識
的
活
動
大
放
異
彩
，
但
也
不
可
忘
記
他
們
自
立
會
之
初
便
發
顯
了

熱
烈
的
傳
教
活
動
。
聖
道
明
本
人
雖
未
能
參
加
對
異
教
人
的
傳
教
工
作
，
他
卻
願
教
自
己
的
門

徒
參
加
：
他
們
到
突
尼
西
亞
、
摩
洛
哥
、
北
歐
、
小
亞
細
亞
和
波
斯
等
地
去
工
作
。
去
匈
牙
利

的
道
明
會
傳
教
士
，
曾
深
入
俄
羅
斯
平
原
而
抵
達
伏
爾
加
河
流
域
，
但
在
那
一
帶
的
工
作
不
久

便
歸
消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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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古
人
的
入
侵

正
在
這
時
，
發
生
了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的
大
事
：
就
是
成
吉
思
汗

(
G
e
n
g
h
i
s

Khan'1162.......,1227) 

的
蒙
古
帝
國
造
成
了
驚
人
的
擴
展
。
成
吉
思
汗
歿
於
一
二
二
七
年
，
其
子
窩
闊
臺

(
O
g
o
d
a
i
'

1
1
8
6
.
.
.
.
.
.
.
,
1
2
4
1

，
即
严
元
太
宗
)
有
自
中
國
海
至
大
西
洋
征
服
全
世
界
之
志
。
他
先
滅
金
，
占
領
中
國

北
部
；
在
中
東
侵
入
波
斯
，
予
以
極
殘
酷
的
劫
掠
，
致
使
它
的
元
氣
始
終
未
能
完
全
恢
復
。
亞

美
尼
亞

(
A
r
m
g 
i
a
)也
被
克
服
。
於
是
分
兵
，
一
路
攻
南
宋
，
一
路
攻
高
麗
，
一
路
在
拔
都

(Batu'1208,...._, 

一
2
5
5
)
~揮
寸
之
下I
儲
L
人
即g
羅
斯
~
，
櫺
芝
仃
恥
叭
油
笠
闌
启
＾
匈
卫
牙
剌
口
平
厙
心
。
八
仝
兀
一
一
一
四
一

年
布
達
佩
斯
陷
落
。
蒙
古
的
鐵
騎
真
是
所
向
無
敵
；
奉
教
的
歐
洲
，
眼
看
就
要
全
部
淪
陷
，
提

心
吊
膽
地
在
等
待
大
浩
劫
中
喘
息
。
是
時
元
太
宗
窩
闊
臺
忽
然
在
蒙
古
平
原
逝
世
，
歐
洲
於
是

得
以
保
全
。
拔
都
聽
見
這
個
噩
耗
，
立
即
從
波
蘭
和
匈
牙
利
班
師
回
蒙
古
；
不
過
他
們
隨
時
能

再
出
現
，
因
為
那
些
蹂
躪
西
方
的
鐵
騎
，
真
如
由
地
獄
出
世
的
魔
鬼
一
樣
，
他
們
的
軍
事
組
織

比
－
切
所
謂
文
明
國
的
軍
隊
都
強
得
多
。

傳
教
士
赴
亞
洲
傳
教

針
對
這
可
怕
的
災
禍
，
教
宗
諾
森
四
世
起
初
想
組
織
一
支
十
字
軍
，
實
際
上
他
採
取
了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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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的
步
驟
；
因
為
他
接
到
報
告
，
說
在
那
駭
人
的
遊
牧
民
族
中
，
甚
至
在
他
們
王
侯
的
左
右
已

經
有
教
友
。
我
們
知
道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自
第
七
世
紀
以
來
在
中
亞
很
興
盛
。
成
吉
思
汗
曾
征
服

過
大
部
分
信
奉
聶
斯
托
里
的
克
烈
和
維
吾
爾
人
，
因
他
們
比
蒙
古
人
的
文
化
要
高
，
蒙
古
可
汗

便
把
他
們
的
書
記
、
長
官
、
醫
生
，
甚
至
聶
斯
托
里
的
教
士
，
留
帳
中
任
用
。
所
以
在
大
汗
的

幕
府
內
，
掌
理
文
書
、
宣
布
命
令
、
制
訂
賦
稅
等
的
文
官
，
多
為
信
奉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的
人
；

沒
有
他
們
，
蒙
古
人
恐
不
能
建
立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國
家
。
大
汗
的
王
后
也
有
信
奉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的
，
這
也
是
引
他
們
奉
天
主
教
的
一
種
先
導
。
所
以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對
蒙
古
民
族
的
影
響
，

關
係
他
們
的
前
途
至
鉅
。
他
們
雖
然
不
隸
屬
羅
馬
教
會
，
但
仍
是
基
督
徒
。
因
此
教
宗
思
量
：

能
不
能
利
用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的
影
響
，
引
領
蒙
古
王
侯
和
他
們
的
人
民
信
奉
真
教
呢
？
最
低
限

度
，
能
不
能
和
他
們
聯
盟
以
抵
制
近
東
的
回
教
徒
呢
？
於
是
教
宗
便
決
意
派
遣
使
節
去
晉
謁
大

可
汗
。他

選
了
方
濟
會
的
會
士
，
也
是
－
名
富
有
經
驗
的
傳
教
士
，
名
叫
柏
郎
嘉
賓

(
G
i
o
v
a
n
n
i

da 

Pian 

del 

C
a
r
p
i
n
i
)

擔
任
這
份
艱
鉅
的
任
務
。
這
位
方
濟
會
士
雖
已
六
十
三
歲
，
毅
然
接
受
了
這

項
危
險
的
使
命
，
帶
著
教
宗
的
國
書
和
－
位
同
伴
，
走
上
了
征
途
。
書
中
勸
蒙
古
人
勿
再
攻
擊

其
他
國
家
，
並
望
他
們
皈
依
正
教
。
他
們
騎
馬
走
了
五
千
公
里
的
路
程
，
於
公
元
一
二
四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到
達
蒙
古
中
部
喀
喇
和
林

(
K
a
r
a
k
o
r
u
m

，
簡
稱
和
林
)
大
汗
的
駐
蹕
地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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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貴
由
二
正
宗
)
正
繼
太
宗
而
立
，
有
各
民
族
及
亞
細
亞
各
部
落
的
代
表
四
千
餘
人
齊
來
朝
賀
。

定
宗
對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優
禮
有
加
，
他
們
能
在
他
大
帳
前
舉
行
彌
撒
，
他
主
要
的
大
臣
和

講
師
都
是
信
奉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的
人
。
但
他
對
教
宗
的
覆
書
卻
非
常
傲
慢
，
大
意
是
說
：
如
果

你
願
和
平
，
便
當
來
朝
；
我
看
不
出
我
們
當
奉
教
的
理
由
；
我
們
懲
罰
信
教
的
國
家
，
是
因
他

們
不
服
從
上
帝
和
成
吉
思
汗
的
命
令
；
上
帝
的
權
能
顯
然
和
我
們
同
在
，
否
則
我
們
不
能
有
此

勝
利
4
o柏

郎
嘉
賓
於
冬
季
啟
程
回
歐
，
於
一
二
四
七
年
到
達
。
他
所
負
的
使
命
顯
然
失
敗
，
不
過

並
非
毫
無
益
處
。
他
對
蒙
古
人
所
寫
的
紀
錄
，
能
使
西
方
人
對
蒙
古
及
其
勢
力
更
加
認
識
，
因

而
計
畫
如
何
自
衛
。
另
外
柏
氏
還
搜
集
了
許
多
關
於
中
國
的
情
報
，
歐
洲
開
始
認
識
了
這
個
遠

東
的
國
家
二
品
時
歐
洲
稱
中
國
為

C
a
t
h
a
y
，
即
震
旦
)
°

根
據
柏
氏
的
報
告
：
「
震
旦
人
仍
屬
異
教
．
，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文
字
，
據
說
還
擁
有
新
舊
約

聖
經
。
他
們
有
記
載
歷
史
和
祖
先
行
傳
的
書
籍
，
有
修
士
和
類
似
我
們
聖
堂
的
廟
宇
。
他
們
自

稱
有
聖
賢
並
崇
拜
唯
一
真
砷
上
帝
。
他
們
也
崇
拜
敬
禮
耶
穌
基
督
，
並
且
相
信
永
生
，
不

過
尚
未
受
洗
…
…
他
們
對
教
友
很
愛
護
並
給
以
大
量
的
布
施
。
真
是
一
個
文
雅
而
可
愛
的
民
族

…
…
有
人
類
所
愛
好
的
各
種
技
藝
，
可
說
全
世
界
沒
有
比
他
們
更
優
良
的
技
工
。
真
是
一
個
天

府
之
國
，
富
有
小
麥
、
酒
、
金
、
絲
及
其
他
物
產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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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報
告
，
雖
然
很
模
糊
，
卻
激
起
了
歐
洲
人
對
這
遼
遠
而
不
認
識
之
世
界
的
好
奇
心
；

這
位
勇
敢
的
會
士
給
探
險
家
指
示
了
當
遵
循
的
路
途
。

威
廉
的
行
程

在
以
後
的
十
年
中
，
歐
洲
的
奉
教
國
派
遣
了
不
少
的
使
節
和
傳
教
士
到
束
方
來
。
我
們
這

裡
只
提
一
位
最
著
名
的
比
利
時
人
威
廉

(
W
=liam 

of 

R
u
b
r
u
q
u
i
s
)

，
以
概
其
餘
便
了
。

當
法
國
聖
路
易
率
第
七
次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
聽
說
一
位
蒙
古
王
侯
拔
都
之
子
撒
里
答

(Sartaq, 

? 

~
1
2
5
6
)已
領
洗
進
教
。
心
想
：
他
不
能
成
為
一
位
新
的
君
士
坦
丁
率
領
亞
洲
各
民

族
歸
正
嗎
？
於
是
聖
王
便
設
法
同
他
發
生
關
係
。
他
為
此
號
召
另
一
位
方
濟
會
士
威
廉
和
－
位

同
伴
前
去
，
無
正
式
使
節
的
名
義
，
只
是
－
名
攜
帶
國
王
介
紹
信
的
傳
教
士
而
已
。

兩
位
傳
教
士
細
心
準
備
好
了
路
線
，
便
從
君
士
坦
丁
堡
啟
程
，
經
過
黑
海
到
了
俄
羅
斯
境

內
。
他
們
正
深
入
廣
大
的
曠
野
、
一
望
無
際
的
草
原
時
，
忽
遇
蒙
古
馬
隊
的
哨
兵
，
他
們
有
進

入
另
一
世
界
之
戚
。
威
廉
在
伏
爾
加
河
附
近
帳
內
一
見
撒
里
答
，
便
覺
失
望
；
無
法
知
道
他
是

否
片
教
友
＇
撒
里
答
命
人
領
他
們
去
晉
謁
大
汗
蒙
哥
(
憲
宗

)
o
在
+
個
月
的
行
程
後
到
達
帳

幕
城
和
林
；
這
顯
然
是
亞
洲
各
民
族
的
集
合
地
。
他
們
在
那
兒
很
驚
奇
地
見
到
許
多
匈
牙
利
、

法
蘭
西
和
英
吉
利
的
教
友
，
他
們
自
被
擄
以
後
便
從
未
領
過
聖
事
，
除
非
他
們
重
新
受
洗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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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拒
絕
他
們
進
入
聖
堂
。
當
他
們
居
留
在
那
兒
的
八
個
月
中
，
威
廉
便
在
這
些

教
友
間
盡
司
鐸
的
職
務
。
以
後
兩
位
會
士
曾
被
邀
去
在
回
教
、
佛
教
及
聶
斯
托
里
教
士
前
演
講

天
主
教
教
義
，
結
果
他
們
很
得
王
侯
們
的
重
視
。
不
過
，
他
們
體
會
阻
礙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活
動

的
重
要
困
難
之
一
，
是
聶
斯
托
里
派
教
士
貪
財
酗
酒
的
生
活
不
足
為
人
師
表
．
，
因
此
引
起
蒙
古

首
長
們
對
基
督
徒
不
分
青
紅
皂
白
地
普
遍
輕
視
。
一
日
大
汗
憲
宗
向
兩
位
傳
教
士
說
：
「
天
主

給
了
你
們
法
律
，
你
們
卻
不
遵
守
哇
！
」
最
後
兩
位
傳
教
士
帶
著
憲
宗
致
法
蘭
西
國
王
的
覆
書

被
遣
回
國
，
書
中
邀
請
法
王
向
大
汗
稱
臣
。
威
廉
的
同
伴
恤
於
旅
途
的
乏
累
和
危
險
，
拒
絕
同

行
．
，
威
廉
便
一
人
啟
程
，
於
一
二
五
五
年
到
達
巴
勒
斯
坦
。

這
次
試
將
天
主
教
傳
入
亞
洲
，
就
整
體
而
言
，
並
沒
有
達
成
目
的
；
然
而
西
方
的
天
主
教

和
蒙
古
的
接
觸
也
不
能
說
全
無
益
處
；
他
們
帶
來
的
報
告
在
歐
洲
激
起
了
對
東
方
的
興
趣
；
這

些
來
往
證
明
，
自
從
中
亞
全
部
隸
屬
於
一
個
政
權
後
，
就
能
由
陸
路
自
西
歐
赴
遠
束
，
而
亞
洲

也
給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惻
了
方
便
之
門
。

中
國
同
西
方
天
主
教
徒
第
一
次
瀘
接
接
觴

公
元
一
二
六
九
年
兩
名
威
尼
斯
商
人
波
羅
氏
自
東
方
歸
來
，
傳
教
的
遠
景
便
更
加
有
望
。

原
來
他
們
是
橫
越
亞
洲
大
陸
到
達
北
京
，
帶
來
大
汗
致
教
宗
的
信
，
請
求
派
遣
「
百
名
精
於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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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且
嫻
習
七
藝
者
前
來
」

必
烈
。聖

座
了
解
這
種
請
求
的
全
部
意
趣
嗎
？
恐
怕
未
必
，
因
為
教
宗
只
遣
派
了
兩
名
道
明
會
士

偕
同
波
羅
兄
弟
前
往
中
國
。
這
次
兄
弟
中
有
一
位
帶
了
自
己
的
兒
子
馬
可
波
羅

(
M
a
r
g 
P
o
一O
'

1
2
5
4
~
1
3
2
4
)
，
這
個
小
波
羅
因
他
日
後
的
遊
記
竟
致
名
垂
不
朽
。
可
惜
那
兩
位
傳
教
士
不
久
放

棄
了
原
來
的
計
畫
，
於
是
波
羅
氏
父
子
三
人
便
自
行
啟
程
。
他
們
於
公
元
一
二
七
五
年
抵
達
中

國
，
很
得
元
世
祖
的
寵
信
。
他
們
在
中
圖
居
住
了
十
七
年
，
從
北
至
南
遍
歷
中
圈
各
地
，
曾
到

過
福
建
、
雲
南
，
冉
可
波
羅
且
任
過
中
國
官
職
。
他
們
三
人
於
公
元
一
二
九
二
年
，
帶
著
許
多

財
富
回
至
歐
洲
。

馬
可
波
羅
的
遊
記
在
歐
洲
傳
開
，
無
異
是
一
種
啟
示
：
歐
洲
好
似
發
現
了
－
個
新
世
界
；

原
來
中
國
是
一
個
文
明
古
國
，
人
口
眾
多
，
富
庶
無
比
，
建
築
華
美
，
商
業
繁
盛
。
方
濟
會
士

以
前
根
據
聽
聞
所
說
中
國
有
教
友
的
話
，
男
可
波
羅
已
親
眼
目
睹
，
證
實
並
非
虛
傳
。

自
唐
武
宗
出
諭
禁
止
外
來
宗
教
後
(
公
元
八
四
五
年
)
,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在
中
圜
本
土
蓋

已
絕
跡
，
但
在
邊
疆
的
民
族
中
，
如
蒙
古
內
部
的
維
吾
爾
、
克
烈
及
乃
蠻
等
，
仍
能
存
在
且
很

發
達
；
在
蒙
古
軍
隊
中
也
有
許
多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
及
至
侵
占
中
國
時
，
由
於
人
民
的
遷
徙
，

有
些
教
徒
隨
至
中
國
定
居
。
當
時
不
僅
偏
僻
省
分
有
聶
斯
托
里
教
堂
和
修
院
，
即
在
內
部
城
中
，

。
此
大
汗
正
是
統
－
中
國
、
建
立
兀
朝
，
剛
即
天
子
位
的
元
世
祖
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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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揚
州
、
杭
州
也
有
。
皇
族
中
仍
有
不
少
與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結
婚
者
，
世
祖
的
太
后
即
其
一
例

6
o

元
朝
皇
帝
既
對
儒
釋
道
等
採
取
寬
容
態
度
，
對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自
然
也
不
刻
薄
。
據
馬
可

波
羅
說
，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大
慶
節
，
聶
斯
托
里
司
祭
往
往
把
福
音
經
呈
獻
皇
帝
面
前
，
皇
帝
虔

敬
地
向
它
上
香
，
並
以
口
親
吻
。
公
元
一
二
八
九
年
曾
設
專
署
以
司
基
督
宗
教
事
宜
。

皇
帝
優
禮
各
種
宗
教
，
當
然
也
有
政
治
作
用
；
這
也
說
明
－
個
人
敬
畏
－
切
超
自
然
能
力

的
心
理
狀
況
。
一
日
世
祖
向
馬
可
波
羅
聲
明
說
：
「
有
人
敬
耶
穌
，
有
人
拜
佛
，
其
他
的
人
敬

穆
罕
默
德
；
我
不
曉
得
哪
位
最
大
，
我
都
敬
，
求
祂
們
庇
佑
我
。
」

觀
察
聶
斯
托
里
的
兩
位
隱
修
士
，
一
名
拉
邦

(
R
a
b
a
n

Saum 

a
)
'
－
名
馬
而
谷

(
M
a
r
g 
s)

, 

足
以
證
明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並
非
都
像
威
廉
所
遇
到
的
那
樣
壞
。
拉
邦
生
於
北
京
附
近
，
馬
而
谷

生
於
綏
遠
，
他
們
於
一
二
七
五
年
在
離
北
京
不
遠
處
度
著
隱
修
生
活
。
一
日
這
兩
位
修
士
決
心

要
到
耶
路
撒
冷
去
朝
聖
，
許
多
人
認
為
這
事
太
冒
險
＇
試
圖
勸
阻
他
們
說
：
「
我
們
為
羅
致
西

方
的
主
教
修
士
來
這
裡
那
樣
困
難
，
你
們
為
什
麼
反
而
要
到
西
方
去
呢
？
」
繼
而
見
他
們
去
志

堅
決
＇
無
法
挽
留
，
便
供
給
他
們
馬
匹
及
為
通
過
中
亞
所
需
要
的
行
裝
。
公
元
一
二
七
八
年
他

們
到
達
了
波
斯
，
混
亂
的
時
局
不
允
許
他
們
繼
續
向
耶
路
撒
冷
前
行
。
馬
而
谷
便
被
選
為
聶
斯

托
里
的
宗
主
教
(
教
長
)
;
至
於
拉
邦
呢
，
住
在
波
斯
的
可
汗
於
－
二
八
七
年
派
他
充
任
使
節

前
往
歐
洲
，
以
便
設
法
使
十
字
軍
與
蒙
古
連
盟
，
共
同
對
付
回
教
徒
。
他
在
法
國
蒙
國
王
接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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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羅
馬
也
蒙
教
宗
尼
閣
四
世

(
N
i
c
h
o
l
a
s

I
V
'
在
位
期
間
一
2
8
8
~
1
2
9
2
)
接
見
，
並
由
教
宗
使

他
歸
化
，
重
歸
羅
馬
教
會
聖
棧
。
他
在
聖
伯
鐸
大
殿
舉
行
了
彌
撒
聖
祭
，
民
眾
還
歡
呼
說
：
「
語

言
雖
不
同
，
禮
節
卻
一
樣
。
」

這
位
可
敬
的
司
祭
，
從
極
砷
祕
的
束
方
而
來
，
跪
在
宗
徒
的
墓
前
，
向
伯
鐸
的
繼
任
人
請

求
赦
罪
；
這
種
奇
異
的
現
象
，
給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世
界
多
麼
深
的
印
象
，
是
不
難
想
像
的
。
方

濟
會
傳
教
士
帶
來
的
報
告
，
已
經
把
奄
奄
一
息
的
傳
教
熱
火
重
新
燃
起
．
＇
可
是
拉
邦
所
帶
來
的

和
平
消
息
，
使
它
更
冒
起
了
熊
熊
的
火
焰
。
已
不
能
再
懷
疑
，
在
東
方
有
一
個
急
待
為
基
督
爭

取
的
世
界
，
一
個
已
多
少
接
受
了
輻
音
的
世
界
。

孟
高
維
諾
在
中
國

教
宗
尼
閣
四
世
既
知
在
中
國
已
有
許
多
教
友
，
便
於
一
二
八
九
年
派
遣
一
個
使
節
團
帶
著

教
宗
致
元
朝
皇
帝
的
書
札
前
往
，
領
袖
是
一
位
四
十
二
歲
的
義
籍
方
濟
會
士
，
名
孟
高
維
諾

(John 

of 

Monte 

g2 

i
n
o
)。
他
先
由
陸
路
經
過
波
斯
，
再
從
波
斯
灣
乘
船
抵
達
印
度
；
在
印
度

留
住
了
些
時
候
，
然
後
再
乘
船
直
達
中
固
。
他
是
踏
上
中
國
領
土
的
第
－
名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

他
當
時
只
是
孤
身
－
人
，
那
位
道
明
會
士
同
伴
已
在
印
度
逝
世
。
他
到
達
北
京
時
，
元
世
祖
剛

去
世
二

4
元
一
二
九
四
年
)
°
繼
位
的
皇
帝
是
成
宗
，
孟
高
維
諾
向
他
呈
遞
教
宗
的
書
札
，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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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優
禮
，
並
准
他
在
京
中
建
堂
居
住
。
自
他
到
達
以
後
，
便
有
一
位
聶
斯
托
里
教
徒
，
維
吾
爾

的
王
侯
喬
治

(
G
g
r
g
e
)跟
他
很
要
好
，
並
由
孟
高
維
諾
的
開
導
皈
依
了
天
主
教
。
他
這
番
皈
依

很
寶
貴
，
因
他
將
大
部
分
維
吾
爾
民
族
引
歸
了
正
教
．
，
他
還
在
維
吾
爾
境
內
蓋
－
聖
堂
，
二
十

世
紀
曾
發
現
其
遺
跡
。
喬
治
對
傳
教
很
熱
心
，
他
是
皇
帝
的
駙
男
，
在
朝
廷
地
位
很
高
，
能
保

護
傳
教
士
。
可
惜
他
於
一
二
九
九
年
去
世
，
這
為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是
一
個
反
動
的
信
號
。
孟
高

維
諾
不
能
遠
離
京
城
，
因
此
未
能
去
協
助
被
迫
害
的
教
友
，
以
致
大
部
分
又
返
回
了
聶
斯
托
里

異
端
。即

在
北
京
的
孟
高
維
諾
也
時
遭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的
反
對
，
不
過
仍
有
不
少
的
人
信
教
；
－

三
0
五
年
(
即
成
宗
大
德
九
年
)
他
已
為
六
干
人
施
洗

o

二
四
自
印
度
伴
他
來
到
中
國
的
義
大

利
富
商
，
在
皇
宮
附
近
為
他
購
買
了
一
塊
地
，
孟
高
維
諾
在
那
裡
建
造
了
第
二
座
聖
堂
。
他
召

集
了
許
多
兒
童
，
教
他
們
詠
唱
日
課
，
有
時
在
御
前
詠
唱
，
皇
帝
很
為
欣
賞
。

孟
高
維
諾
曾
獲
得
一
名
助
手
，
即
德
籍
會
士
阿
爾
奴
特

(
A
r
n
o
l
d

of 

C
o
l
o
g
n
e
)

，
但
為
傳
教

救
靈
終
嫌
工
人
太
少
；
何
況
孟
高
維
諾
已
漸
賅
衰
老
，
他
於
是
上
書
本
會
總
長
給
他
派
遣
助
手
。

這
位
孤
獨
的
傳
教
士
獲
得
意
外
成
績
的
消
息
傳
至
歐
洲
，
喚
起
了
教
廷
的
注
意

i
,

。
教
宗
克
勉
五

世

(
C
l
e
m
e
n
t
V
'

在
位
期
間

1
3
0
5
~
1
3
1
4
)

決
意
給
北
京
祝
聖
一
位
總
主
教
；
於
是
命
令
方
濟
會

總
長
遴
選
七
位
熱
心
而
有
才
學
的
司
鐸
，
祝
聖
他
們
為
主
教
，
派
往
中
國
，
負
著
祝
聖
孟
高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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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
為
主
教
的
使
命
，
並
擴
展
孟
高
維
諾
的
權
限
及
於
全
中
圈
。
七
位
主
教
中
，
＿
二
位
因
旅
途
的

勞
頓
及
什
物
的
缺
乏
死
於
印
度
途
中
，
一
位
返
回
義
國
，
只
有
三
位
於
二
－
－

O
八
年
抵
達
北
京
。

傳
教
工
作
從
此
興
盛
起
來
。
一
位
亞
美
尼
亞
的
貴
婦
捐
資
在
泉
川
城
內
建
－
聖
堂
二
幅
建

泉
州
為
當
時
華
南
最
大
的
商
港
)
°
孟
高
維
諾
派
一
位
主
教
前
往
，
並
在
該
地
建
一
修
院
，
有

修
士
二
十
二
人
。

孟
高
維
諾
除
使
中
國
人
及
蒙
古
人
歸
化
外
，
尚
能
引
阿
蘭
人

(
A
l
a
n
i
)
返
回
羅
馬
公
教
。

那
是
高
加
索
一
帶
的
東
正
教
徒
，
由
蒙
古
人
遷
至
中
國
，
共
有
－
萬
五
千
人
。

以
後
有
不
少
的
方
濟
及
道
明
會
士
自
歐
洲
乘
船
來
幫
助
孟
高
維
諾
傳
教
，
但
總
未
到
達
目

的
地
。
孟
高
維
諾
享
壽
八
十
一
歲
，
因
此
得
見
著
名
的
方
濟
會
士
真
福
和
德
理

(
O
d
o
r
i
c

of 

Por' 

dg 

o
n
e
)。
和
德
理
先
至
印
度
，
在
那
兒
收
集
了
四
位
致
命
方
濟
會
十
的
遺
骸
，
然
後
前
來
中

國
。
他
也
巡
視
了
泉
川
、
杭
州
及
揚
州
的
修
院
．
，
他
在
北
京
居
留
了
三
年
，
然
後
由
陸
路
回
歐
。

和
德
理
啟
程
不
久
，
孟
高
維
諾
便
於
北
京
去
世
，
無
論
教
內
教
外
，
都
尊
之
為
聖
人
。
當

時
東
西
的
交
通
非
常
困
難
，
致
使
五
年
之
後
，
教
宗
若
望
廿
二
世

(
J
o
h
nXX
I
I
'

在
位
期
間

1
3
一
6
~
1
3
3
4
)
~瘁汝f
i
f
i
h
浙
也
出
已
祐
四
噩
耗
，
繼
任
人
偕
同
廿
六
位
會
士
首
途
，
但
從
未
到
達
。

此
時
，
由
孟
高
維
諾
歸
化
的
阿
蘭
人
已
八
年
無
人
牧
養
，
乃
請
元
順
帝
遣
使
去
晉
見
教
宗
，

請
求
給
他
們
補
充
一
位
總
主
教
。
這
個
自
遠
處
發
出
的
呼
聲
終
於
達
到
，
使
者
帶
著
教
宗
本
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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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世

(
B
gedictX 

=
'
在
位
期
間

]
3
3
4
~

一
3
4
2
)的
回
信
返
回
；
髓
即
有
大
批
傳
教
士
前
來
，

計
有
十
九
位
司
鐸
或
會
士
，
由
丐
黎
諾
里

(
J
o
h
n
M
a
r
i
g
n
o

一I
-
)率
領
。
他
們
於
一
三
三
八
年
由

陸
路
啟
程
，
三
年
之
後
始
到
達
北
京
；
元
順
帝
盛
禮
接
見
，
他
們
在
中
國
留
居
三
年
，
巡
視
了

方
濟
會
各
會
院
，
最
後
留
下
幾
位
會
士
，
其
他
由
海
路
回
歐
；
他
們
的
往
返
歷
時
十
四
年
之
久
。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之
湮
滅

教
宗
的
使
節
回
圖
以
後
，
孟
高
維
諾
在
中
國
所
建
立
之
教
會
即
湮
沒
無
聞
，
對
她
的
演
變

幾
乎
一
無
所
知
；
我
們
所
知
這
的
，
只
是
在
十
三
世
紀
以
後
的
明
朝
＇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又
得

進
入
中
國
時
，
對
以
前
的
天
主
教
竟
連
一
點
痕
跡
也
未
發
現
。
怎
麼
開
始
時
那
樣
生
氣
勃
勃
'

現
在
竟
完
全
消
滅
了
呢
？
是
怎
樣
消
滅
的
？
文
獻
既
不
足
徵
，
我
們
只
有
猜
測
了
。
一
般
相
信

傳
教
的
事
業
，
是
在
元
朝
覆
亡
、
明
朝
繼
起
的
戰
亂
中
雲
消
霧
散
的
。
蒙
古
的
皇
帝
對
天
主
教

表
示
寬
容
，
而
教
會
又
在
蒙
古
所
征
服
的
外
國
民
族
中
收
錄
了
不
少
的
教
友
．
，
因
此
明
朝
在
仇

視
元
朝
所
寵
信
的
－
切
外
國
宗
教
原
則
下
，
天
主
教
便
連
帶
被
波
及
了
。

但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事
業
坍
臺
也
有
其
他
原
因
：
在
第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
蒙
古
民
族
紛
紛
加

入
回
教
，
而
中
亞
狂
熱
的
回
教
君
主
遂
將
橫
貫
大
陸
的
孔
道
重
行
關
閉
。
當
明
太
祖
即
位
時
，

北
京
的
教
友
對
孟
高
維
諾
的
繼
承
人
已
等
待
了
四
十
年
；
並
不
是
聖
座
已
把
他
們
放
棄
，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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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洲
其
他
的
傳
教
活
動

教
宗
所
任
命
的
北
京
主
教
，
始
終
無
法
到
任
；
大
批
的
傳
教
士
也
已
首
途
來
華
，
無
奈
都
在
廣

漠
的
亞
洲
中
部
途
中
消
散
無
騌
了
。
何
況
明
朝
又
採
閉
關
自
守
的
政
策
，
禁
止
對
外
的
－
切
往

來
。
所
以
孤
立
無
援
的
中
國
教
會
，
長
期
缺
乏
牧
人
的
領
導
，
便
自
然
逐
漸
被
窒
息
而
消
滅
了
。

傳
教
的
活
動
並
不
限
於
中
國
。
黑
海
和
裡
海
附
近
一
帶
，
即
今
日
蘇
聯
的
南
部
，
在
淪
陷

於
回
教
的
掌
握
以
前
，
早
有
方
濟
和
這
明
會
士
在
那
裡
傳
教
，
而
且
成
績
可
與
孟
高
維
諾
在
中

圈
所
獲
得
的
相
等
．
，
也
曾
建
立
了
主
教
區
；
也
同
樣
因
回
教
的
發
展
，
傳
教
的
工
作
被
窒
息
；

當
帖
木
兒

(
T
a
m
e
r
l
a
n
e
)

在
亞
洲
心
臟
區
建
國
時
，
傳
教
的
事
業
便
漸
次
完
全
絕
跡
了
。

在
波
斯

(
^
7日
的
伊
朗
和
伊
拉
克
)
·
道
明
會
士
特
別
努
力
使
分
離
的
教
友
重
回
羅
馬
的

懷
抱
＇
他
們
的
活
動
也
及
於
印
度
的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

我
們
看
十
三
和
十
四
兩
個
世
紀
，
少
數
大
無
畏
的
傳
教
士
做
了
偉
大
的
工
作
，
不
能
不
戚

覺
欽
佩
。
他
們
利
用
由
成
吉
思
汗
造
成
的
有
利
環
境
，
在
一
世
紀
多
－
點
兒
的
時
間
內
，
自
亞

洲
西
陲
，
在
極
廣
大
的
地
區
，
竟
建
立
了
眾
多
繁
盛
的
傳
教
區
；
可
惜
被
帖
木
兒
所
建
的
第
二

蒙
古
帝
國
摧
毀
。
當
回
教
的
圍
牆
把
開
通
一
百
五
十
年
的
通
路
再
度
關
閉
，
要
等
三
個
世
紀
後
，

直
到
發
現
好
望
角
的
新
航
路
，
才
能
重
新
把
福
音
傳
到
遠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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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教
會
在
各
個
時
代
都
得
面
臨
異
端
，
連
中
古
世
紀
信
仰
最
盛
的
時
期
也
不
例
外
；
教
義

和
風
俗
，
在
好
多
處
都
遭
過
嚴
重
的
危
害
。
中
古
時
代
的
兩
大
異
端
；
華
爾
登
異
端

(
W
a
l
d

g 
sians) 

和
阿
爾
比
異
端

(
A
l
b
i
g

g 
s
i
a
n
s
)
起
源
完
全
不
同
：
一
項
起
源
於
教
會
本
身
，
使
改
革
運
動
走
入

了
歧
途
；
另
一
項
起
源
於
數
世
紀
以
來
，
產
生
於
東
方
異
教
思
想
的
蠢
動
，
而
傳
到
了
西
方
；

但
兩
者
的
共
同
點
，
則
都
是
對
封
建
制
度
和
神
職
界
財
富
的
反
抗
。

華
爾
登
異
端

華
爾
登

(
P
e
t
e
r

W
a
l
d
o
或

W
a
l
d
e
s
)
是
里
昂
的
一
名
商
人
。
他
因
希
望
度
一
種
完
美
的
生

活
，
潛
心
研
究
聖
經
，
將
自
己
的
財
富
盡
數
施
給
窮
人
後
，
便
開
始
宣
傳
刻
苦
補
贖
。
有
人
請

他
收
為
門
徒
，
他
便
派
他
們
每
二
人
一
組
去
講
道
。
教
宗
歷
山
三
世
批
准
了
他
們
的
生
活
方
式
，

但
因
他
們
未
曾
讀
砷
學
，
無
本
地
主
教
的
許
可
，
不
准
他
們
講
道
。
假
如
他
們
跟
聖
方
濟
一
樣

遵
守
這
項
規
定
，
就
不
至
與
聖
教
會
分
裂
．
，
然
而
華
爾
登
和
他
的
同
伴
不
顧
這
項
禁
令
，
對
砷

職
人
員
和
他
們
的
財
產
大
肆
攻
擊
謾
罵
，
甚
至
不
久
宣
傳
與
聖
教
會
的
道
理
相
牴
觸
的
邪
說
；

雖
然
未
領
聖
秩
聖
事
，
卻
擅
自
給
人
授
洗
、
付
堅
振
、
舉
行
彌
撒
聖
祭
。
華
爾
登
的
邪
說
與
日

捌
異
端
及
宗
教
裁
判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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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社
會
邪
説
：
阿
爾
比
異
端

後
喀
爾
文

(
C
a
l
v
i
n
)

所
講
者
相
近
；
他
們
收
了
不
少
的
信
徒
，
特
別
在
法
國
東
部
。

阿
爾
比
異
端
的
邪
說
比
華
爾
登
的
更
具
危
險
性
。
因
為
他
們
開
始
在
法
國
南
部
阿
爾
比

(
A
l
b
i
)一
帶
傳
播
，
遂
得
阿
爾
比
之
稱
(
也
有
人
稱
之
為
加
達
爾
〔

C
a
t
h
a
r一
〕
.
希
臘
字
義
為

「
純
潔
」
)
°
阿
爾
比
邪
說
是
摩
尼
異
端
的
再
版
(
參
閱
卷
二
弟
四
章
第
伍
節
)
,
以
為
萬
物

出
於
二
元
：
－
善
－
惡
。
靈
魂
創
自
善
元
，
但
它
所
結
合
的
肉
軀
卻
來
自
惡
元
。
為
救
靈
魂
'

必
須
以
守
齋
刻
苦
抑
制
肉
軀
，
延
續
肉
軀
的
生
命
便
是
延
續
罪
惡
。
所
以
婚
配
、
家
庭
、
子
女
，

都
當
摒
絕
；
自
殺
是
聖
德
的
理
想
，
因
此
實
行
此
理
想
者
不
少
，
最
盛
行
的
自
殺
方
式
是
餓
死
。

這
樣
嚴
厲
的
修
行
絕
不
是
所
有
人
都
能
承
當
的
．
，
因
此
他
們
的
會
員
分
為
兩
等
：
一
等
是

「
完
人
」

(
t
h
ePe
r
f
e
c
t
)

，
嚴
格
奉
行
這
種
教
訓
獨
身
、
貧
窮
、
刻
苦
；
一
等
是
「
信
者
」

(
B
e
l
i
e
v
e
r
s
)

，
他
們
的
責
任
是
供
養
完
人
，
藉
此
可
以
按
照
自
己
的
嗜
好
度
舒
適
的
生
活
．
，
因

為
在
臨
死
時
可
以
獲
得
罪
赦
，
只
需
完
人
給
他
們
行
覆
手
禮
便
夠
了
。
他
們
稱
這
種
禮
節
叫
「
安

慰
」

(
C
o
n
s
o
l
a
m

g 
t
u
m
)
。

這
樣
的
主
張
不
但
明
顯
地
違
反
教
義
，
也
反
對
社
會
。
假
使
他
們
吸
引
大
批
信
徒
，
豈
不

使
歐
洲
重
返
原
始
野
蠻
時
代
嗎
？
它
不
只
背
叛
教
會
，
簡
直
是
違
反
人
性
，
自
絕
於
人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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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爾
比
異
端
傳
播
得
非
常
迅
速
，
尤
其
是
在
法
國
南
部
；
不
但
信
奉
人
數
眾
多
，
甚
至
有

取
代
天
主
教
的
趨
勢
。
他
們
利
用
各
種
方
法
傳
播
，
無
孔
不
入
。
商
人
巡
行
各
個
集
市
，
一
邊

販
賣
貨
物
，
一
邊
宣
講
教
義
；
作
坊
、
學
校
都
滲
入
了
這
種
邪
說
，
甚
至
大
領
主
們
也
公
開
支

持
他
們
。聖

教
會
面
對
這
種
嚴
重
的
危
機
，
半
世
紀
之
久
只
用
了
宣
講
的
和
平
武
器
。
聖
納
德
也
曾

加
以
利
用
，
但
收
效
甚
微
。
五
十
年
以
後
，
教
宗
諾
森
三
毌
為
異
端
之
進
展
所
震
驚
，
乃
派
遣

使
節
去
督
導
講
道
。
不
料
，
一
二
一
八
年
時
教
宗
的
欽
使
竟
遭
殘
殺
，
於
是
教
宗
號
召
奉
教
的

王
侯
組
織
十
字
軍
去
圍
剿
。
但
想
以
宗
教
精
神
約
束
那
些
領
主
的
粗
野
戰
士
，
不
使
他
們
任
意

殘
殺
甚
難
．
，
因
此
雙
方
都
使
用
殘
酷
的
手
段
。
教
宗
雖
願
禁
止
屠
殺
，
也
屬
徒
然
；
戰
爭
竟
斷

續
相
持
了
二
十
年
之
久
。
那
些
交
戰
的
領
主
，
與
其
說
是
乃
護
衛
信
仰
，
毋
寧
說
是
為
了
爭
城

掠
地
。
最
後
異
端
終
歸
崩
憤
。

宗
教
裁
判
所

這
種
毫
不
留
情
的
屠
殺
之
後
，
又
成
立
了
一
種
新
機
構
：
「
宗
教
裁
判
所
」

就
是
負
責
緝
捕
及
懲
治
罪
犯
的
教
會
裁
判
法
庭
。

在
教
會
定
懲
罰
以
前
，
民
眾
對
異
端
教
徒
先
採
取
敵
視
的
態
度
；
多
次
有
憤
怒
的
羣
眾
抓

.. 

(Inqu1s1t1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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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異
端
人
＇
不
加
審
訊
便
予
以
屠
殺
。
法
蘭
西
國
王
和
德
意
志
皇
帝
對
他
們
採
取
了
嚴
厲
的
手

段
：
放
逐
或
處
死
；
教
會
只
不
過
加
以
宗
教
性
的
補
贖
而
已
。
聖
教
會
和
國
家
起
先
是
分
頭
進

行
，
各
司
其
事
；
以
後
便
合
力
去
根
除
這
威
脅
奉
教
社
會
生
存
的
邪
說
。
這
種
聯
合
的
行
動
是

由
教
宗
路
啟
三
世

(
L
u
c
i
u
s

I
I
I，
在
位
期
間

1
1
8
11

二

8
5
)於
一
一
八
四
年
所
組
織
的
。
緝
捕
異

教
徒
的
事
起
先
歸
主
教
們
辦
理
，
隨
後
歸
教
宗
的
使
節
，
最
後
歸
修
會
，
經
常
是
道
明
會
士
。

緝
捕
人
員
的
責
任
是
證
明
是
否
有
異
端
或
叛
教
罪
，
然
後
勸
令
罪
犯
悔
改
。
如
果
他
願
意

歸
返
正
道
，
就
會
加
給
他
一
些
教
會
當
時
的
普
通
懲
罰
，
即
罰
金
、
朝
聖
及
幽
囚
等
．
，
如
果
估

惡
不
悛
，
教
會
法
庭
就
會
把
他
交
付
「
俗
權
」

(
S
e
c
u
l
a
r

a
n
n
)，
即
政
府
去
處
理
，
那
就
是
施

以
火
刑
。
拘
捕
、
依
法
裁
判
和
執
行
等
手
續
都
歸
政
府
辦
理
；
這
為
輿
論
所
支
持
，
因
為
民
眾

都
視
異
端
者
為
治
安
的
擾
亂
者
。

對
異
端
者
施
以
刑
罰
，
甚
至
施
以
死
刑
，
在
今
日
看
來
未
免
令
人
駭
怪
，
尤
其
是
慘
遭
焚

死
．
，
對
宗
教
裁
判
所
有
時
為
得
口
供
竟
加
以
刑
訊
，
也
覺
得
是
駭
人
聽
聞
的
事
，
恨
不
得
教
會

從
未
糾
纏
其
中
！
但
這
是
因
為
不
明
白
當
時
的
社
會
背
景
。
當
時
的
社
會
風
氣
確
實
野
蠻
粗
暴
，

絕
不
是
教
會
單
獨
的
力
量
可
以
糾
正
。
宗
教
裁
判
所
和
火
刑
，
在
日
後
宗
教
革
命
時
，
那
些
「
革

命
者
」
也
同
樣
予
以
採
用
。
為
明
瞭
這
些
事
實
，
必
須
追
溯
到
當
時
人
們
的
心
理
狀
態
才
成
。

當
時
視
崇
拜
客
觀
真
理
為
非
常
嚴
重
的
事
，
異
端
邪
說
被
視
為
最
大
的
罪
惡
：
誰
也
不
能
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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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註 會

有
盲
從
的
異
端
人
。
何
況
當
時
教
會
和
國
家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
對
一
切
事
上
彼
此
合
作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
為
保
衛
信
仰
，
人
們
認
為
教
會
理
應
向
政
府
呼
籲
，
而
政
府
也
認
為
保
衛
天
主
在

世
間
的
權
利
是
自
己
應
盡
的
義
務

8
o

釋聖
事
是
耶
穌
親
定
聖
化
人
靈
的
禮
節
例
如
聖
冼
、
聖
體
等
。
教
會
巨
芒
兮
人
付
聖
事
毫
撰
疑
問
＇

但
有
關
聖
事
的
道
理
卻
在
中
古
時
代
才
正
式
確
定
芷
清
楚
說
咢
互
一
爭

r

亡
昰
教
會
所
定
的
禮
節
完
全

不
同
芷
不
具
有
同
樣
的
效
力
°
至
於
付
聖
事
的
万
式
＇
從
那
哮
起
至
今
日
同
說
没
有
改
變
。
只
是

為
了
万
便
起
見
＇
授
冼
由
浸
水
禮
改
為
汪
水
禮
給
教
友
送
聖
體
竺
乞
餅
酒
雨
形
改
為
單
月
未
發

酵
的
餅
形
。

中
古
世
纪
頻
領
聖
體
之
風
尚
未
通
行
．
熱
心
教
友
也
僅
一
年
領
四
之

大
公
會
議
始
規
定
教
友
當
辦
告
解
並
領
聖
體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

中
古
世
絕
的
教
宗
自
稱
有
廢
黜
國
王
之
權
在
今
日
聽
來
未
免
覺
得
騖
奇
。
在
教
宗
的
著
作
內
＇
萎

釐
清
哪
些
是
教
宗
個
人
的
意
見
或
說
是
當
時
民
意
的
反
映
哪
些
是
罄
哨
全
體
信
友
所
當
信
仰
的
道

一
－
一
一
五
年
第
四
屆
拉
特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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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是
基
督
徒
今
日
入
都
猜
用
係
摩
尼
教
徒
。

但
他
可
能
對
聶
斯
托
里
可
摩
巴
教
也
分
辨
不
清
。

在
他
這
篇
報
告
理

白
蓋
有
蒙
古
大
斤
的
二
璽

理
°
蔬
世
俗
的
權
柄
除
非
獲
緝
教
宗
的
承
其
便
不
算
合
法
的
理
論
是
與
當
時
民
意
相
符
合
的
三

為
當
時
歐
洲
的
各
民
族
都
奉
教
而
這
全
體
信
友
都
拿
天
王
在
世
的
代
表
教
宗
為
他
們
最
高
的
保
蟑

不
過
教
宗
芷
未
把
這
種
理
證
定
為
信
條
。
這
與
教
宗
為
全
教
會
元
首
所
宣
布
的
信
仰
道
理
不
同
屁

為
一
誤
。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
L
e
o
X 

=
I

在
位
期
閼

1
8
7
8
? 

1
9
0
3
)在《
夭
王
的
永
生
》

D
e
i
'

一
八
九
五
年
)
通

都
是
氫
上
的
糧
戚
而
且
各
有
其
界
限
°

這
裡
我
們
提
前
放
這
中
言
傳
教
史
下
列
事
績
都
是
教
宗
在
亞
味
農
特
望
所
發
生
的
。

(lmmortale 

中
祀
這
雨
種
糧
柄
己
清
楚
地
分
閼
說
教
會
和
回
家
在
自
己
的
領
域
內

此
信
的
原
文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在
梵
蒂
岡
檔
案
室
發
現
三
文
係
成
斯
文
附
有
一
段
土
耳
其
文
的
説

'
i
'甕
基
督
徒
同
佛
教
徒
混
為
一
談
當
時
在
中
國
固
殊
有
磊
芸
巨
星
教
派

馬
可
成
羅
稱
在
中
四
苛
哥
有
「
某
種
民
族
七
十
多
萬
戶
譙
也
不
境
呈
乜

u

言
奉
汀
教
」
。
他
以

十
四
世
纪
及
以
後
幾
信
世
纪
國
君
逐
漸
傾
向
專
制
設
広
统
冶
穿
教
裁
判
所
作
為
支
持
他
們
政

糧
的
工
具
。
一
四
八
一
年
在
百
班
牙
，
由
於
國
王
斐
迪
南

(
F
e
r
d
i
n
a
n
d
)

和
王
后
依
莎
貝
拉

(
I
s
a
b
e
l
l
a
)

的
請
求
＇
為
搜
査
猶
太
人
和
回
教
徒
而
重
組
的
宗
教
裁
判
所
更
為
頤
著
因
為
他
們
偽
裝
坂
依
夭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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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暗
中
卻
仍
保
持
猶
太
教
或
回
教
的
信
仰
。
這
種
西
班
牙
宗
教
裁
判
所
的
作
風
非
常
嚴
醛
歷
任

教
宗
屢
次
予
以
譴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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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十
二
世
紀
中
葉
至
十
三
世
紀
中
葉
之
間
，
中
古
時
期
的
教
會
達
到
了
最
高
峰
。
然
而
'

以
後
在
奉
教
的
社
會
中
卻
發
生
了
重
要
的
變
化
，
歐
洲
的
面
目
已
非
昔
比
，
顯
示
這
時
期
將
要

結
束
的
徵
兆
。
以
前
奉
教
的
國
家
被
一
種
共
同
的
文
化
聯
繫
著
，
人
與
思
想
都
可
自
由
交
流
，

而
今
各
國
卻
逐
漸
意
識
自
己
的
差
別
，
渴
望
獨
立
自
主
，
君
主
也
漸
漸
趨
向
專
制
獨
裁
，
現
代

的
國
家
已
在
醞
釀
產
生
。

在
聖
教
會
內
，
宗
教
生
活
不
像
以
前
那
樣
濃
厚
熱
烈
。
貪
財
的
心
時
代
的
通
病

也
滲
入
了
神
職
界
，
連
修
會
也
不
像
以
前
那
樣
熱
心
。
同
時
，
教
會
遭
受
了
－
次
極
嚴
重
的
打

概
觀

第
十
章

中
古
文
化
的
衰
落
(
自
教
口
\
;
竺
二
四

年
即
位
至
一
四
五
三
年
若
士
坦
丁
堡
淪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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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
西
方
的
大
分
裂
結
束
了
中
古
教
會
，
教
宗
在
一
切
奉
教
國
家
的
崇
高
地
位
也
被
推
翻
。

教
會
歷
史
步
上
新
階
段
的
明
顯
先
聲
，
就
是
各
國
的
君
主
都
想
擺
脫
教
宗
對
他
們
的
監
護
。

直
到
那
時
，
法
蘭
西
國
王
可
說
是
教
宗
至
高
神
權
最
堅
強
的
支
持
者
；
然
而
在
十
三
世
紀

末
，
教
宗
博
義
八
世
同
法
國
「
美
男
子
腓
力
」

(
P
h
i
l
i
p

the 

F
a
i
r
'在
位
期
間

1
2
8
5
~
1
3
1
4
)
發

生
了
劇
烈
衝
突
，
嚴
重
損
傷
教
宗
的
尊
嚴
。

教
宗
博
義
八
世
當
時
歲
數
已
高
，
極
有
智
慧
，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法
律
專
家
。
他
同
自
己
的

前
任
一
樣
，
對
教
宗
神
權
看
得
很
高
＇
自
視
為
教
會
的
領
袖
、
十
字
軍
的
贊
助
人
、
君
王
的
仲

裁
者
；
但
他
強
烈
的
性
格
和
愛
發
號
施
令
、
缺
乏
愉
悅
溫
和
的
態
度
，
令
他
興
辦
的
－
切
事
業

均
告
失
敗
；
最
大
的
失
敗
是
他
與
腓
力
衝
突
中
所
遭
受
的
挫
敗
。

法
蘭
西
國
王
腓
力
是
二
位
神
祕
人
物
，
當
代
歷
史
學
家
對
他
的
評
價
互
相
矛
盾
。
但
最
確

實
的
－
點
，
是
他
非
常
寵
信
擁
護
古
羅
馬
原
則
的
法
學
家
，
那
些
人
對
他
的
政
治
也
最
有
影
響
。

但
羅
馬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是
國
王
的
權
柄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國
王
的
意
志
就
是
法
律
，
這
種
思
想

自
然
同
教
宗
的
思
想
無
法
相
容
。

青
一

教
宗
博
義
八
世
和
「
美
男
子
腓
力
」
的
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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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衝
突

第
一
次
衝
突
起
於
賦
稅
之
爭
。
法
國
因
多
次
戰
爭
，
急
需
財
源
。
－
二
九
六
年
他
要
向
神

職
人
員
徵
稅
，
砷
職
人
員
十
分
反
對
，
因
為
多
年
來
有
一
種
習
慣
：
無
教
會
同
意
，
國
王
不
能

向
教
會
人
員
徵
稅
。
教
宗
致
書
腓
力
表
示
強
烈
的
反
對
，
但
終
於
忍
辱
屈
服
。

一
三
O
O

年
，
教
宗
為
慶
祝
基
督
誕
生
第
十
三
屆
百
年
紀
念
，
為
去
羅
馬
宗
徒
聖
墓
巡
禮

的
人
頒
賜
－
項
全
大
赦
；
因
此
去
羅
馬
朝
聖
的
人
很
多
。
這
是
第
一
次
「
猶
比
來
翁
」

(
J
u
b
i
l
e
e
)

大
赦
(
也
稱
聖
年
大
赦
或
禧
年
)
，
教
宗
規
定
每
百
年
舉
行
二
火

o

第
二
次
衝
突

第
一
次
衝
突
平
息
後
不
久
，
遠
較
第
一
次
為
大
的
第
二
次
衝
突
於
二
二

0
1

年
爆
發
。
衝

突
的
起
因
是
法
王
將
教
宗
派
去
的
代
表
予
以
拘
留
。
教
宗
博
義
對
這
種
侵
越
權
限
的
行
為
，
以

《
吾
子
，
請
聽

I
'

》

(
A
u
s
c
u
l
t
a
,

F
i
l
i
!
)
詔
書
提
出
強
硬
的
抗
議
；
教
宗
除
了
要
求
釋
放
代
表
外
，

還
嚴
詞
指
責
國
王
的
橫
征
暴
斂
，
其
基
本
原
則
大
有
問
題
：
「
那
些
勸
誘
你
，
說
你
沒
有
上
司

不
隸
屬
於
教
會
最
高
領
袖
權
下
的
人
，
是
在
欺
騙
你
，
他
們
不
是
善
牧
羊
棧
以
內
的
人
。
」
教

宗
並
且
特
意
聲
明
他
之
所
以
干
預
國
王
的
事
情
，
是
因
為
關
心
他
們
靈
魂
得
救
的
大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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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力
對
這
些
譴
責
不
但
不
肯
屈
服
，
並
將
教
宗
詔
書
當
場
焚
毀
，
他
的
法
學
家
以
帶
有
侮

辱
性
的
偽
造
詔
書
揭
示
於
眾
，
欲
激
起
法
國
民
眾
對
教
宗
的
反
戚
。
國
王
任
憑
他
們
散
播
攻
擊

教
宗
的
言
詞
，
並
計
畫
召
開
會
議
審
訊
教
宗
。

教
宗
對
這
些
侮
辱
不
甘
緘
默
，
乃
以
《
至
－
至
聖
》

(
U
n
a
mS
a
n
c
t
a
m
)
詔
書
作
答
，
重
述

國
瑞
七
世
及
諾
森
三
世
神
權
超
越
世
權
的
道
理
。
教
宗
絕
無
意
侵
犯
國
王
合
法
的
權
力
，
但
因

他
賦
性
剛
直
，
遂
不
免
有
刺
傷
他
人
的
詞
句
。

狂
怒
的
法
國
園
王
遂
決
心
訴
諸
武
力
；
於
是
將
他
的
－
位
法
學
家
諾
格
萊

(
N
o
g
a
r
e
t
)

派

往
義
大
利
。
諾
氏
勾
結
教
宗
仇
敵
擬
將
其
拘
捕
，
並
強
迫
他
召
集
會
議
以
便
將
他
罷
免
，
於
是

率
領
軍
隊
赴
教
宗
原
籍
阿
南
宜
城

(
A
n
a
g
n
i
)
，
闖
入
教
宗
宅
第
；
眾
人
皆
逃
逸
四
散
＇
只
剩
那

位
手
無
寸
鐵
的
長
者
毅
然
面
對
侵
略
者
。
他
為
迎
接
他
們
，
把
教
宗
的
袍
服
穿
好
，
向
他
們
說
：

「
這
是
我
的
頸
項
、
這
是
我
的
頭
顱
，
我
是
教
宗
，
我
要
以
教
宗
的
身
分
死
去
。
」
數
日
後
阿

南
宜
人
將
教
宗
救
出
，
他
返
回
羅
馬
，
但
不
堪
乏
累
與
痛
苦
，
一
個
月
後
便
去
世
。

腓
力
得
勝
，
教
宗
的
威
望
從
此
衰
落
；
至
少
在
中
古
世
紀
公
認
超
越
國
王
以
上
的
教
宗
權

威
從
此
一
落
千
丈
。
圍
家
不
復
受
人
約
束
，
教
友
恫
然
若
失
，
因
片
國
君
之
上
再
沒
有
任
何
道

德
權
威
，
足
以
裁
判
紛
爭
並
護
衛
正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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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寄
居
亞
味
農

教
宗
遷
居
亞
味
農

在
其
他
有
損
教
宗
威
望
的
事
件
中
，
聖
座
由
羅
馬
遷
至
法
國
南
部
的
小
城
亞
味
農
一
事
應

占
首
位
1
o

博
義
八
世
的
繼
任
人
在
位
不
久
便
去
世
．
＇
之
後
，
選
了
－
位
法
園
人
為
教
宗
，
取
名
克
勉

五
世
。
他
最
初
本
無
意
在
羅
馬
境
外
正
式
定
居
，
唯
因
當
時
義
大
利
正
值
混
亂
狀
態
，
而
他
又

有
要
事
需
同
法
王
面
談
，
因
此
滯
留
出
生
地
，
最
後
索
性
在
亞
味
農
道
明
會
修
院
內
建
築
了
行

宮
。
這
事
本
極
為
平
常
，
有
許
多
在
羅
馬
外
選
舉
的
教
宗
，
雖
是
羅
馬
的
主
教
，
卻
在
他
處
統

治
奉
教
的
世
界
。
史
無
前
例
的
是
在
義
大
利
境
外
久
居
不
歸
：
七
位
教
宗
相
繼
在
亞
味
農
寄
居

了
七
十
年
之
久
。
因
此
義
大
利
人
稱
這
段
時
期
為
「
巴
比
倫
流
亡
期
」
或
「
被
俘
於
巴
比
倫
時

期
」
(
因
希
伯
來
人
被
俘
於
巴
比
倫
七
十
年
，
遂
以
此
比
擬
教
宗
居
亞
味
農
時
期

)
o
實
際
上

教
宗
並
非
被
俘
＇
不
過
法
國
人
對
教
廷
的
影
響
顯
然
比
重
較
大
，
而
此
時
期
所
任
命
的
樞
機
又

大
部
分
屬
法
籍
。
亞
味
農
的
第
一
任
教
宗
克
勉
五
世
對
法
王
表
示
和
善
易
與
，
這
一
點
在
聖
殿

武
士
團
的
訴
訟
中
更
為
顯
著
。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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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味
農
時
期
教
宗
的
治
續

第
九
章
已
述
及
聖
殿
武
士
團
原
為
保
衛
聖
地
而
立
，
自
從
巴
勒
斯
坦
再
陷
於
回
教
徒
手
中

後
，
他
們
就
獻
身
其
他
事
業
。
以
後
該
會
傳
布
全
歐
，
以
善
於
理
財
著
稱
。
許
多
王
公
大
人
為

穩
妥
起
見
，
常
把
自
己
大
量
的
財
產
委
託
他
們
經
營
。
武
士
團
的
財
富
逐
漸
引
起
了
他
人
的
嫉

妒
和
貪
心
。
十
四
世
紀
初
葉
，
法
國
流
言
甚
盛
，
竟
控
告
他
們
種
種
穢
褻
不
端
。
事
實
究
竟
如

何
，
難
以
判
斷
，
而
且
無
人
可
以
證
實
。
然
而
，
「
美
男
子
腓
力
」
因
貪
圖
他
們
的
財
富
就
對

他
們
提
起
訴
訟
；
－
日
之
間
將
法
國
境
內
所
有
的
武
士
團
員
全
部
加
以
逮
捕
。
在
刑
訊
之
後
承

認
刑
役
要
他
們
招
供
的
－
切
。
教
宗
試
圖
查
明
真
相
，
該
會
會
長
全
部
翻
供
。
雖
然
如
此
，
教

宗
仍
批
准
維
也
納
會
議

(
B
二
l

一
3
1
2
)中
議
決
取
締
該
修
會
的
案
件
。
腓
力
對
該
會
會
長
處
以

極
刑
，
終
於
在
一
三
一
四
年
將
該
會
總
長
雅
格
穆
來

(
J
a
c
q
u
e
s

Mo 

l
a
y
)判處
火
刑
＇
穆
氏
臨
刑

時
猶
高
呼
冤
枉
。

克
勉
五
世
的
繼
位
人
，
表
示
更
乃
獨
立
的
精
神
，
對
聖
座
的
主
要
權
利
尚
知
保
持
。
其
中

不
乏
熱
心
和
才
智
之
士
。
亞
味
農
教
宗
的
光
榮
，
是
他
們
曾
致
力
推
展
對
近
東
的
傳
教
事
業

聖
殿
武
士
圍
的
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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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返
扉
馬

中
國
第
一
位
主
教
的
委
任
，
就
是
亞
味
農
教
宗
克
勉
五
世
的
政
績
(
參
見
第
九
章
第
柒
節
)
。

他
們
對
本
國
人
未
免
過
分
袒
護
，
且
選
舉
太
多
法
國
人
擔
任
樞
機
，
不
免
令
人
有
所
微
詞
。

義
大
利
境
內
的
戰
亂
延
續
不
停
，
於
是
教
宗
在
亞
味
農
建
築
宮
殿
以
為
久
居
之
所
。
那
是

一
座
半
宮
殿
、
半
堡
壘
式
的
偉
大
建
築
，
至
今
猶
存
，
這
樣
一
來
，
他
們
更
加
樂
不
思
蜀
。
然

而
掌
管
教
會
統
治
權
者
遷
往
國
外
的
城
市
，
對
羅
馬
城
卻
有
重
大
不
便
，
教
廷
陷
於
無
政
府
狀

態
。
何
況
教
宗
距
離
自
己
的
國
土
遙
遠
，
財
政
狀
況
必
戚
困
難
，
因
為
缺
乏
來
源
。
教
廷
領
土

的
收
入
既
不
解
往
亞
味
農
，
教
宗
的
花
費
又
與
日
俱
增
；
教
會
也
和
國
家
的
政
府
一
樣
，
治
權

日
益
集
中
，
機
關
、
辦
公
廳
和
職
員
都
日
益
增
多
；
平
定
義
大
利
的
戰
爭
、
計
畫
攻
打
土
耳
其

人
的
十
字
軍
、
藝
術
的
進
展
，
在
在
都
需
要
經
費
。
教
宗
除
另
闢
財
源
外
，
別
無
辦
法
。
為
此

向
教
會
任
實
職
的
人
員
，
如
：
主
教
、
隱
修
院
院
長
、
本
堂
神
父
等
日
益
加
重
徵
收
賦
稅
…
…

這
些
額
外
的
徵
收
最
後
引
起
教
友
和
神
職
人
員
的
反
戚
，
紛
紛
提
出
抗
議
，
甚
至
使
教
友
對
聖

座
喪
失
愛
戴
，
於
是
要
求
整
頓
教
會
之
聲
四
起
。

羅
男
－
再
向
亞
味
農
呼
籲
，
請
求
教
宗
返
回
教
會
首
都
。
第
－
次
試
圖
滿
足
教
友
願
望
的

是
教
宗
伍
朋
五
世

(
U
r
b
a
n
V
'
在
位
期
間

]
3
6
2
~

一
3
7
0
)
·，
他
本
為
隱
修
士
，
被
選
任
教
宗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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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度
祈
禱
補
贖
的
聖
善
生
活
。
他
一
表
示
回
鑾
之
意
，
法
王
、
樞
機
及
教
廷
人
員
就
盡
力
阻

止
他
啟
行
。
但
伍
朋
意
志
堅
決
，
於
二
二
六
七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隻
身
回
羅
馬
；
但
兩
年
以
後
，

羅
馬
變
亂
又
起
，
迫
使
他
又
回
到
亞
味
農
，
不
幸
兩
個
月
以
後
逝
世
。
繼
位
的
國
瑞
十
一
世

(Gregory 

X
I
'

在
位
期
間

I
3
7
0
~
1
3
7
8
)
仍
願
繼
續
前
任
的
素
志
，
無
奈
阻
難
橫
生
，
以
致
屢

試
屢
輟
。
最
後
由
一
位
來
自
羅
馬
的
婦
人
，
人
皆
待
之
為
聖
女
，
她
是
道
明
第
三
會
會
員
，
名

叫
嘉
琳

(
S
t
.
Catherine 

of 

S
i
e
n
a，
或
譯
加
大
利
納
)
.
'
她
熱
切
的
苦
勸
終
於
咸
動
了
教
宗
，
決

意
返
回
羅
馬
，
受
到
了
羅
馬
民
眾
凱
旋
式
的
歡
迎
(
公
元
二
一
工
了
公
年
)

西
方
教
會
的
大
分
裂

教
宗
國
瑞
十
－
世
回
羅
馬
不
久
即
去
世
，
以
致
對
教
會
的
整
頓
未
能
有
所
作
為
．
，
他
的
死

亡
卻
給
教
會
造
成
一
項
嚴
重
的
危
機
，
就
是
歷
史
上
所
稱
的
「
西
方
教
會
大
分
裂
」

(
G
r
e
a
t

Western 

Schism 

, 
1378~ 

一
4
1
7
)2o 

教
宗
死
後
，
樞
機
團
大
部
分
為
法
籍
仍
願
選
舉
一
位
法
國
人
繼
任
。
這
卻
與
義

國
人
民
的
希
望
大
相
逕
庭
。
當
樞
機
前
往
梵
蒂
岡
參
加
選
舉
，
由
激
動
的
羣
眾
中
經
過
時
，
他

們
高
呼
：
「
我
們
要
一
位
羅
馬
人
作
教
宗
，
最
低
限
度
當
是
一
位
義
大
利
人
！
」
羣
眾
甚
至
威

嚇
說
，
假
如
他
們
不
能
滿
足
人
民
的
希
望
，
便
要
教
他
們
死
無
完
屍
。
為
恐
怖
所
震
懾
的
樞
機

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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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選
舉
了
一
位
義
大
利
人
＇
取
名
伍
朋
六
世

(
U
r
b
a
n
V
I

，
在
位
期
間

]
3
7
8
~
一
3
8
9
)。
他
是
一

位
生
活
非
常
嚴
肅
的
人
，
可
惜
溫
良
不
足
＇
馭
下
太
嚴
，
重
傷
了
樞
機
們
的
卮
情
；
以
致
數
月

以
後
，
樞
機
以
受
威
脅
為
詞
，
聲
言
伍
朋
六
世
的
選
舉
無
效
，
重
行
選
舉
了
另
一
位
教
宗
，
取

名
克
勉
七
世

(
C
l
e
m
e
n
t

V
I
I
'
在
位
期
間

1
3
7
8
~

一
3
9
4
)
。
伍
朋
既
有
他
的
擁
護
者
安
居
羅
馬
，

克
勉
七
世
就
去
亞
味
農
。
這
樣
一
來
，
產
生
了
兩
位
教
宗
，
很
難
分
辨
誰
是
聖
伯
鐸
的
合
法
繼

任
人
3

。
於
是
奉
教
的
世
界
一
分
為
二
，
兩
方
面
都
具
有
真
誠
和
善
意
，
雙
方
都
擁
有
真
正
的
聖

人
－
事
，
就
足
為
證
明
。
兩
位
教
宗
，
一
為
羅
馬
所
任
命
，
一
為
亞
味
農
所
任
命
，
彼
此
爭
奪

教
區
。
政
治
的
野
心
也
不
免
摻
雜
其
間
。
法
蘭
西
和
西
班
牙
支
持
克
勉
七
世
，
義
大
利
及
其
他

國
家
則
擁
護
羅
馬
的
教
宗
；
甚
至
這
兩
位
教
宗
死
後
，
雙
方
的
樞
機
也
各
自
選
舉
了
繼
位
人
，

可
見
他
們
的
情
緒
有
多
麼
激
動
。

第
三
位
教
宗

謹
慎
持
重
的
人
，
深
知
分
裂
對
教
會
為
害
甚
大
，
遂
想
加
以
阻
止
。
不
料
反
而
弄
巧
成
拙
，

試
行
和
解
卻
使
事
態
惡
化
。
樞
機
有
意
勸
兩
位
教
宗
退
位
，
以
另
行
選
舉
一
位
為
全
體
所
接
受

的
教
宗
。
於
是
他
們
集
會
，
罷
免
了
兩
位
在
職
的
教
宗
，
另
選
了
歷
山
五
世

(
A
l
e
x
a
n
d
e
r
V
'

在

位
期
間

1
4
0
9
~
一
4
1
0
)，
他
們
認
為
他
是
唯
一
的
教
宗
，
可
以
使
大
家
團
結
一
致
。
未
料
理
想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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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以
為
那
兩
位
在
職
的
教
宗
已
超
然
無
累
，
不
復
有
人
性
情
戚
，
豈
知
他
們
竟
拒
絕
退
位
。

於
是
自
一
四

0
九
年
起
，
出
現
了
鼎
足
而
立
的
三
位
教
宗
。

康
士
翠
斯
會
議

不
難
想
像
當
時
教
友
眼
看
教
宗
、
主
教
及
司
鐸
各
樹
壁
壘
、
互
相
對
立
、
不
知
所
從
的
混

亂
狀
態
，
對
神
權
的
尊
敬
已
完
全
喪
失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希
望
教
會
改
革
，
自
然
不
可
能
。

德
皇
西
祺
門

(
S
i
g
i
s
m
u
n
d
)

於
是
召
集
會
議
，
讓
主
教
齊
集
於
德
國
康
士
坦
斯
城

(
C
o
n
s
t
a
n
c
e
)

。

國
瑞
十
二
世

(
G
r
e
g
o
r
y

X
I
I
，
在
位
期
間

1
4
0
6
~
1
4
1
5
)
可
能
是
唯
一
合
法
的
教
宗
自

動
退
位
；
其
他
兩
位
被
罷
免
，
也
漸
乃
擁
護
者
所
棄
。
於
是
樞
機
們
再
行
開
會
，
選
舉
了
一
位

羅
馬
世
家
高
勞
納
樞
機

(
C
o
l
o
n
n
a
)

為
教
宗
，
取
名
瑪
定
五
世

(
M
a
r
t
i
n

V

，
在
位
期
間

1
4
1
7
~
1
4
3
1
)
，
纈
坏
命
曰
止
m
殂
因
重
新
擁
戴
單
獨
一
位
領
袖
。
教
會
一
統
的
恢
復
贏
得
了
熱
烈
的
歡

騰
，
教
會
自
有
史
以
來
所
遭
遇
的
最
大
內
部
危
機
始
告
解
除
，
前
後
已
經
三
十
九
年
。
一
位
德

籍
基
督
教
歷
史
學
家
格
高
路
維

(
G
r
e
g
o
r
o
v
i
u
s
)

曾
說
：
「
如
果
是
一
個
世
俗
王
國
，
早
已
覆

亡
；
然
而
一
個
精
砷
性
的
王
國
，
組
織
如
此
奧
祕
，
教
宗
地
位
的
觀
念
又
是
這
般
牢
不
可
破
，

這
種
最
嚴
重
的
分
裂
不
但
未
使
教
會
覆
亡
，
反
而
足
以
證
明
她
的
不
能
摧
毀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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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端

分
裂
的
後
果

這
次
西
方
的
大
分
裂
，
在
中
古
社
會
產
生
了
大
動
盪
；
教
宗
凌
駕
奉
教
國
家
之
上
的
威
望

和
優
越
權
也
大
為
降
低
。

根
據
教
會
一
貫
的
傳
統
，
教
會
的
至
高
權
力
常
屬
於
教
宗
，
但
在
大
分
裂
時
期
，
好
似
出

現
了
－
端
新
這
理
，
認
為
大
公
會
議
已
凌
駕
教
宗
之
上
，
教
宗
對
它
也
得
服
從
。
康
士
坦
斯
大

會
的
議
員
們
堅
持
這
種
理
論
，
也
特
別
獲
得
了
巴
黎
大
學
教
授
的
支
持
。
但
他
們
情
有
可
原
'

因
為
在
不
知
誰
為
真
教
宗
的
混
亂
情
形
下
，
大
公
會
議
總
算
恢
復
了
教
會
的
和
平
。
但
是
他
們

想
把
這
種
情
形
定
為
普
遍
的
原
則
，
就
有
誤
了
；
因
為
任
何
會
議
，
除
非
由
教
會
的
有
形
領
袖

教
宗
召
開
，
並
由
其
本
人
或
代
表
主
持
，
則
不
能
代
表
整
個
教
會

4

。
大
公
會
議
高
於
教
宗

這
種
錯
誤
的
觀
念
，
許
多
年
後
才
能
從
人
心
中
除
去
。

其
他
的
人
走
得
更
遠
了
。
他
們
固
然
是
些
熱
心
且
品
行
端
方
的
司
鐸
，
用
意
在
於
整
頓
教

會
，
卻
反
對
教
宗
的
權
威
，
結
果
卻
破
壞
了
教
會
組
織
的
基
礎
。
第
一
是
英
籍
司
鐸
，
牛
津
大

學
的
教
授
威
克
利
夫

(
J
o
h
n
W
y
c
l
i
f
f
e
'

約
l
3
2
0
~
1
3
8
4
)。他
如
同
許
多
當
時
的
人
，
首
先
起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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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擊
神
職
界
的
財
富
．
，
隨
後
否
認
一
切
聖
傳
，
堅
持
在
宗
教
的
問
題
上
，
只
有
根
據
聖
經
的
道

理
方
為
確
實
．
，
他
否
認
教
宗
的
首
席
權
，
對
他
而
言
，
教
宗
就
是
「
反
基
督
者
」
，
樞
機
、
主

教
、
修
士
、
司
鐸
都
是
魔
鬼
的
助
手
；
告
解
、
大
赦
、
堅
振
、
病
人
傅
油
禮
以
及
對
聖
人
的
敬

禮
，
都
是
人
的
發
明
，
因
此
皆
應
廢
除
；
人
升
天
堂
或
下
地
獄
都
是
注
定
的
。
這
些
都
是
日
後

馬
丁
路
德

(
M
a
r
t
i
n
L
u
t
h
e
r
)
和
喀
爾
文
所
主
張
的
道
理
。

這
些
言
論
由
英
倫
傳
至
波
希
米
亞
(
即
今
日
的
捷
克
斯
拉
夫
)
，
該
處
由
胡
斯

d
自

H
u
s
s
,

1
3
7
0
~
1
4
1
5
)
砷
閂
琜
琿
°
邗
叩
E
八
細
諏
即
主
而
g
]血
园
広
肱
皿
欽
霏
和
磁
以
，
蹈
酮
卡
仁
申
成
土
上

m
也
邯
和
土
＾
＾
E
l占
十
乜
蠲
百
口
二
]
缸
坷
罐
哮
°
硅
和

m
木

證
實
了
他
傳
播
異
端
，
於
是
被
判
焚
死
。
波
希
米
亞
人
認
為
胡
斯
是
－
國
領
袖
，
其
悲
慘
下
場

激
發
了
人
民
的
愛
國
情
緒
，
於
是
建
立
了
一
個
獨
立
的
國
家
教
會
。

中
古
世
紀
的
結
束

中
古
世
紀
不
但
在
教
會
內
製
造
了
許
多
變
亂
，
而
且
給
整
個
西
方
社
會
釀
成
許
多
災
難
'

如
：
經
濟
危
機
、
饑
饉
、
戰
爭
。
最
重
要
的
戰
爭
是
歷
史
上
有
名
的
英
法
「
百
年
戰
爭
」

(
1
3
3
7
~

1453) 

5

，
其
他
尚
有
義
大
利
各
城
間
的
內
戰
、
中
歐
教
友
和
土
耳
其
人
的
戰
爭
、
政
黨
和
社
會

階
級
的
內
戰
。
各
處
隨
戰
爭
而
來
的
破
壞
、
劫
掠
和
強
暴
事
件
層
出
不
窮
，
地
方
不
被
戰
爭
蹂

躪
，
就
被
逃
兵
搶
劫
。
此
外
，
還
有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
1
3
4
7
~
一
3
5
0
)蹂
躪
全
歐
的
駭
人
傳
染
病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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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死
症

(
T
h
e
Black 

D
e
a
t
h
)。
當
時
對
此
病
無
法
救
治
，
被
傳
染
者
數
小
時
內
立
即
死
亡
，

甚
至
整
個
村
莊
被
消
滅
，
有
時
一
城
居
民
死
去
十
之
八
九
，
幾
年
之
中
歐
洲
居
民
銳
減
了
三
分

之
一
。

中
古
世
紀
末
葉
的
信
仰

不
難
明
白
這
種
災
難
在
戚
情
和
宗
教
情
緒
上
留
下
的
特
徵
。
信
仰
仍
然
很
活
躍
，
且
繼
續

影
響
人
的
生
活
，
然
而
這
是
一
種
痛
苦
的
信
仰
，
往
往
有
過
分
激
烈
的
表
現
；
痛
苦
和
死
亡
的

思
潮
常
縈
繞
人
心
。
佈
道
人
員
巡
行
各
城
，
使
人
追
想
耶
穌
的
苦
難
聖
死
，
用
通
俗
而
有
力
的

言
詞
宣
講
罪
過
、
死
亡
、
補
贖
和
最
後
的
審
判
。
最
麒
人
的
講
道
人
是
聖
文
生
·
斐
瑞

(
S
t
.

Vine 

g 
t 

F
e
r
r
e
r
)
。
這
迫j
m
i
中
四[
f
J
I
寸
才
溍
迫
叩
g
今
宵
士
走
遍
了
歐
洲
，
教
訓
民
眾
，
使
無
數
人
回
頭
改
過
，

連
不
懂
他
話
語
的
地
方
也
是
如
此
。
聖
納
定

(
S
t
.

Bernardine 

of 
Si 
g 
e
)
也
有
同
樣
的
成
績
。
又

有
所
謂
補
贖
團
巡
行
各
城
，
為
平
息
天
主
的
義
怒
公
開
以
苦
鞭
自
責
，
甚
且
鞭
打
至
皮
綻
血
流
。

這
些
作
補
贖
的
人
起
初
很
受
歡
迎
，
不
久
後
弊
端
叢
生
，
教
宗
克
勉
六
世

(
C
l
e
m
e
n
t

V
I
'

在
位

期
間

1
3
4
2
~
1
3
5
2
)
遂
下
令
解
散
。

這
種
宗
教
情
緒
上
的
改
變
也
反
映
在
藝
術
上
：
十
三
世
紀
時
，
人
們
喜
愛
表
現
勝
利
的
基

督
在
末
日
審
判
生
死
者
的
情
形
，
中
古
世
紀
末
葉
的
藝
術
家
專
心
表
現
的
卻
是
基
督
苦
難
最
悲



夭王教史 卷二 196 

神
職
界

痛
、
最
戚
人
的
悲
劇
。
他
們
喜
愛
表
現
的
題
目
之
一
是
「
痛
苦
之
母
」

絕
的
耶
穌
之
母
瑪
利
亞
，
把
聖
子
遍
體
鱗
傷
的
屍
身
抱
在
膝
上
。

罹
患
「
黑
死
症
」
最
慘
的
莫
過
於
砷
職
人
員
，
它
不
可
避
免
的
後
果
，
不
僅
是
司
鐸
嚴
重

缺
乏
，
而
且
補
充
的
人
選
大
半
是
對
司
鐸
和
會
士
生
活
沒
有
充
分
準
備
的
人
。
當
時
尚
未
成
立

修
院

(
S
e
m
i
n
a
r
y
)

，
砷
職
班
的
修
生
都
在
大
學
讀
砷
學
，
許
多
司
鐸
並
沒
有
讀
大
學
，
為
教
導

教
友
實
在
學
識
不
足
；
不
少
司
鐸
，
連
主
教
也
不
例
外
對
職
務
上
連
帶
收
入
的
關
心
，
比

盡
職
拯
救
人
靈
更
甚
。
接
連
幾
個
大
修
會
，
雖
然
有
部
分
的
改
革
，
但
所
表
現
的
活
力
和
熱
心
，

已
經
不
如
前
幾
個
世
紀
。
像
聖
道
茂
和
聖
文
德
那
樣
光
耀
前
世
紀
的
砷
學
家
已
經
絕
跡
。
反
之
，

在
義
大
利
、
德
國
西
部
以
及
荷
蘭
，
砷
祕
學
的
寫
作
卻
很
興
盛
，
描
述
人
靈
因
輕
視
世
俗
專
心

祈
禱
，
與
天
主
結
合
的
極
高
造
詣
。
著
名
的
經
典
《
師
主
篇
》

(
I
m
i
t
a
t
i
o
n

of 

C
h
r
i
s
t
)
，
常
被
稱

為
「
出
自
人
手
最
美
的
－
本
書
」
，
就
是
出
自
這
時
代
德
國
某
修
院
中
一
位
隱
名
作
家
之
手
，

是
一
部
表
現
中
古
世
紀
熱
心
的
最
好
摘
要
。
從
那
時
起
'
-
切
專
務
內
修
的
人
，
無
論
是
最
單

純
或
具
有
高
度
神
修
工
夫
的
人
，
都
能
從
中
獲
取
培
養
信
仰
熱
忱
的
食
糧

6
o

各
處
為
教
會
災
難
苦
惱
的
熱
忱
忠
實
信
友
，
都
呼
籲
教
會
要
「
徹
底
改
革
」

。
這
也
是
大

(
P
i
e
t
a
)
，
就
是
悲
痛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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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裂
結
束
後
所
選
的
教
宗
瑪
定
五
世
和
恩
仁
四
世

(
E
u
g
g 
e 

I
V
'
在
位
期
間

1
4
3
1
~
1
4
4
7
)

的
願

望
，
然
而
時
代
的
災
禍
和
教
會
的
混
亂
狀
態
，
都
不
允
許
他
們
實
現
全
部
願
望
，
雖
然
如
此
，

但
他
們
的
生
活
堪
為
人
師
表
，
也
任
命
了
優
秀
的
樞
機
。

土
耳
其
的
危
機

除
了
整
頓
教
會
以
外
，
教
宗
念
念
不
忘
的
就
是
對
土
耳
其
的
鬥
爭
。
自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以

來
，
鄂
圖
曼
土
耳
其
人

(
O
t
t
o
m
a
n

T
u
r
k
s
)
就
插
足
歐
洲
。
巴
爾
幹
半
島
和
匈
牙
利
時
常
輪
流
遭

其
襲
擊
；
這
些
凶
猛
的
回
教
徒
，
有
如
不
可
抗
拒
的
海
潮
一
樣
衝
擊
西
方
，
整
個
奉
教
世
界
都

戚
到
威
脅
。
拜
占
庭
帝
國
因
內
戰
削
弱
圈
力
，
無
力
抵
抗
，
君
士
坦
丁
堡
已
陷
於
四
面
楚
歌
之
境
。

拜
占
庭
面
對
著
這
種
危
機
，
屢
向
羅
馬
求
援
。
教
宗
恩
仁
四
世
想
利
用
此
機
會
使
希
臘
教

會
再
度
與
羅
馬
教
會
合
一
，
於
是
在
佛
羅
倫
斯

(
F
l
o
r

g 
c
e
)召
開
會
議
。
希
臘
神
學
家
及
君
士

坦
丁
堡
皇
帝
若
望
八
世
均
出
席
，
經
過
冗
長
的
辯
論
後
，
簽
署
了
－
項
協
議
：
東
方
教
會
的
代

表
承
認
羅
馬
主
教
的
領
袖
地
位
，
統
一
已
在
原
則
上
成
立
，
只
等
東
方
的
裂
教
一
朝
結
束
即
成
，

羅
馬
也
應
許
派
軍
增
援
。

無
奈
西
方
新
興
國
家
不
思
共
同
的
危
機
，
只
顧
各
自
私
利
，
對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命
運
不
咸

興
趣
；
除
自
身
戚
受
直
接
威
脅
的
匈
牙
利
及
巴
爾
幹
半
島
以
外
，
所
去
的
援
軍
微
不
足
道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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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一
方
面
，
首
長
們
在
佛
羅
倫
斯
所
接
受
的
合
一
未
能
持
久
．
＇
為
政
治
理
由
而
簽
署
的
協
議
，
不

能
吸
引
拜
占
庭
人
民
和
砷
職
界
歸
附
；
君
士
坦
丁
堡
反
羅
馬
的
芥
蒂
和
仇
視
依
然
很
強
烈
；
羣

眾
在
市
街
上
高
呼
：
「
在
君
士
坦
丁
堡
看
見
回
教
徒
的
頭
巾
，
比
看
見
羅
馬
的
三
層
冠
更
好
。
」

他
們
的
願
望
真
的
實
現
了
。
公
元
一
四
五
三
年
，
回
教
教
主
穆
罕
默
德
二
世

(
M
e
h
m
e
d
l
l

, 

在
位
期
間

1
4
4
4
~

一
4
4
6
,
1451~ 

一
4
8
1
)圍
攻
君
士
坦
丁
堡
，
經
過
兩
個
月
的
抵
抗
而
淪
陷
；
末
位

皇
帝
與
創
建
者
同
名
君
士
坦
丁
陣
亡
；
居
民
被
土
耳
其
人
殘
殺
、
被
擄
為
奴
的
成
干
累
萬
。

君
士
坦
丁
堡
淪
陷
的
消
息
震
動
了
歐
洲
，
教
友
特
別
沮
喪
。
拜
占
庭
國
民
雖
然
裂
教
，
但

畢
竟
還
是
教
友
，
因
此
對
他
們
悲
慘
的
命
運
不
能
不
蕻
傷
，
尤
其
對
將
來
厰
到
恐
懼
。
土
耳
其

人
對
歐
洲
和
羅
馬
的
威
脅
，
已
展
現
眼
前
。

由
於
犏
狹
國
家
主
義
的
發
展
而
四
分
五
裂
的
歐
洲
，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悲
慘
命
運
能
喚
醒
它

嗎
？
教
宗
當
然
希
望
能
如
此
；
但
奉
教
國
家
響
應
領
袖
的
號
召
，
同
仇
敵
氙
進
攻
回
回
的
作
戰

時
期
已
成
過
去
，
繼
「
基
督
宗
教
的
中
古
時
代
」
之
後
而
來
的
，
是
近
代
的
歐
洲
。
各
國
固
然

還
有
宗
教
聯
繫
，
但
已
為
不
同
語
言
、
利
益
、
精
神
和
習
俗
等
所
分
化
而
各
自
獨
立
。
西
方
民

族
逐
漸
成
長
，
中
古
時
期
，
他
們
在
教
宗
的
領
導
下
接
受
智
慧
、
道
德
和
宗
教
教
育
，
現
在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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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
成
年
，
正
想
擺
脫
他
們
的
監
護
人
而
獨
立
。
這
個
時
期
的
－
切
領
域
內
，
都
處
於
醞
釀
的
階

段
，
也
是
資
本
主
義
產
生
、
科
學
技
術
進
展
的
時
期
。
此
時
歐
洲
發
明
了
印
刷
術
，
航
海
家
正

在
尋
覓
新
地
，
文
學
和
藝
術
也
正
在
古
典
中
尋
求
模
範
。
君
士
坦
丁
堡
淪
陷
(
公
元
一
四
五
三

年
)
的
前
－
年
許
多
歷
史
學
家
都
認
為
那
是
中
古
世
紀
結
束
的
徵
兆
誕
生
了
一
位
英

傑
，
名
叫
達
文
西

(
L
gnardo 

da 

V
i
n
c
i
)
，
他
對
於
各
種
初
生
的
近
代
科
學
和
藝
術
無
所
不
通
。

這
可
象
徵
：
一
個
新
型
的
文
化
要
在
基
督
宗
教
中
古
時
代
的
廢
墟
上
產
生
。
這
個
文
化
將
來
還

是
不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
仍
是
個
疑
問
。

公
正
的
歷
史
學
家
常
驚
嘆
基
督
宗
教
中
古
時
代
是
－
個
盛
大
的
成
就
，
但
那
只
是
人
的
工

作
，
產
生
於
特
殊
的
歷
史
環
境
。
教
會
雖
誕
生
於
羅
馬
帝
國
，
也
使
它
基
督
化
，
帝
圍
滅
亡
之

後
依
然
生
存
。
因
此
她
雖
然
是
「
基
督
宗
教
中
古
時
代
」
的
啟
發
者
，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中
古
時

代
消
失
後
，
她
仍
要
生
存
下
去
，
她
要
在
世
界
一
切
興
衰
變
化
中
繼
續
救
世
事
業
＇
繼
續
散
播

她
由
神
聖
創
立
者
所
接
受
的
教
訓
。
然
而
她
已
被
其
經
歷
的
嚴
重
危
機
弄
得
衰
弱
不
堪
，
是
否

還
有
足
夠
的
活
力
使
這
新
文
化
基
督
化
呢
？
她
自
身
必
須
先
加
整
頓
；
然
而
那
只
得
留
待
日
後

了
！
因
為
她
不
久
就
要
遭
受
驚
人
的
騷
擾
基
督
宗
教
的
改
革
，
把
她
最
心
愛
的
肢
體
切
除
，

使
她
幾
乎
變
成
殘
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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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註

釋此
時
亞
味
農
並
非
法
國
領
土
實
為
隸
屬
聖
座
土
地
中
的
一
個
袋
她
。
證
城
於
一
三
四
八
年
為
教
宗

這
種
分
裂
的
性
質
與
東
万
的
分
裂
完
仝
不
同
。
東
方
教
會
與
羅
馬
分
裂
是
匡
他
們
不
承
巧
羅
馬
王

教
為
普
世
元
首
＇
這
次
酉
万
的
分
裂
對
於
承
認
教
宗
為
元
首
其
問
題
問
題
在
於
誰
是
真
教
宗

歷
史
學
家
今
日
都
普
遍
認
為
伍
朋
六
世
的
選
舉
合
法
但
教
會
對
此
問
題
從
未
表
示
自
已
的
意
見
°

康
士
坦
斯
會
議
固
砥
為
第
十
六
次
大
公
會
議
但
必
項
正
意
＇
它
只
能
在
最
後
閼
會
閼
問
自
教
宗
鎷

定
五
世
吱
選
出
之
後
才
成
為
大
公
會
議
。

百
阜
戰
爭
中
出
了
一
位
女
豪
傑
貞
德

(
J
o
a
n

of 

A
r
c
)
她
於
一
四
一
二
年
生
於
洛
林
省
的
農
家
。
當

時
法
國
幾
乎
全
被
英
围
及
其
同
路
人
占
領
地
万
慘
遭
戳
爭
蹂
躪
法
間
西
國
王
也
已
喪
膽
毫
興

鬥
志
。
貞
徨
聽
見
一
個
神
秘
的
呼
磬
要
她
去
「
拯
救
祖
國
」
。
一
四
二
九
年
有
人
引
她
而
見
國
王

使
人
認
識
她
的
使
命
。
她
被
派
去
領
導
軍
隊
、
鼓
舞
士
氣
起
叨
獲
得
未
预
期
的
戰
果
直
使
人
在

理
姆
斯
大
堂
為
查
理
七
世

(
C
h
a
r
l
e
s

V 

=
I

在
位
期
間

1
4
2
2
? 

1
4
6
1
)加
冕
為
王
。
訶
惜
不
久
被
俘

交
於
英
人
手
中
，
而
同
情
英
國
的
諾
爾
曼
法
庭
竟
判
她
為
異
端
且
有
巫
術
。
她
於
公
元
一
四
三
一

年
在
盧
昂

(
R
o
u
e
n
)陂焚
死
死
時
氫
呼
鯛
罪
。
公
元
一
四
五
六
年
教
宗
出
令
重
問
案
件
為
貞
笆

即
翌
伯
鐸
的
合
法
继
任
人
。

克
勉
六
世
購
買
直
至
法
園
大
革
命
時
始
竑
為
皇
座
所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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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
品
他
是
「
圉
體
生
启
兄
弟
會
」
的
一
員
遵
守
璧
奧
斯
定
的
會
規
。

在
位
期
閼

1
9
1
4
~
1
9
2
2
)

列
為
壁
品
°

昭
雪
。
她
於
一
九

O
九
年
受
封
為
真
福
芷
於
一
九
二

0
年
由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
B
gedict 

XV 

《
師
王
篇
》
的
作
者
錐
及
有
確
實
謹
據
人
多
以
為
是
呋
稗
思

(
T
h
o
m
a
s

a 
Kempis, 

1379 

-

1
4
7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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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中文索引

四畫

巴西略一世 Basil I 107 

文才 Wenceslas 86 

文生．斐瑞 St. Vincent Ferrer 195 

Venantius Fortunatus 52 文南爵

文德

方濟

St. Bonaventure 115,134,146-147,196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23,129, 131-135, 139, 

161-162, 17 5 

五畫

加奴特大帝 Canute the Great 83 

加西安烏斯 John Cassianus 38 

加俾額爾 Gabriel 99 

匝加 St. Zachary 55 

尼閣一世 St. Nicholas I 72, 106-107 

尼閣二世 Nicholas II 73,76-78 

尼閣四世 Nicholas IV 170 

本篤 St. Benedict 38-39,51,129 

本篤八世 Benedict VIII 111 

本篤十二世 Benedict XII 1 72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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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孟量早

伍拉帝米爾 St. Vladimir 88 

伍朋二世 Urban II 152 

伍朋五世 Urban V 189-190 

伍朋六世 Urban VI 191,200 

伏爾泰 Voltaire 66 

休格 St. Hughes 75 

安生 St. Anselm 145 

安博 St. Ambrose 38 

安斯卡 Anschar 83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163-165,174 

色辣芬 Seraphim 134 

乂" 月"旦月 Ebbon 83 

西略 St. Basil 40 

西祺門 Sigismund 192 

七畫

亨利四世 Hem-y IV 78-80 

亨利五世 Henry V 81 

亨利六世 Henry VI 138 

伯達 St. Bede 44-45 

伯爾達 Bertha 32 

何諾三世 Honorius III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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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提烏斯 Photius 93, 106-107, 111-112 

克勉五世 Clement V 171,187-189 

克勉六世 Clement VI 195,200 

克勉七世 Clement VII 191 

克洛維 Clovis 27-28,35,51,54 

克勞帝德 Clothide 27,51 

克雷二世 Anacletus II 127 

利瑪竇 Matteo Ricci 63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37,91 

坎特布里聖思定 St. Augustine ofCanterbm)' 31-33 

希道 St. Isidore 44 

狄第業 Didier 56 

狄奧多里 Theodoric 23 ,51 

狄奧多修 Theodosius 23 

狄奧多修二世 Theodosius II 111 

八畫

良一世 St. Leo I 22-24,46-47 

良三世（皇帝） Leo Ill I 02, 104-105 

良三世（教宗） St. Leo III 58 

良六世 Leo VI 112 

良九世 St. Leo IX 73,76-77,108 

良十三世 Leo XIII 180 

良維日德 Leovigild 28-29 



夭主教史卷二 206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51, 14 5-148 

亞威洛哀 Averroes 146 

亞爾坤 Alcuin 60,65 

亞維襯鈉 Avicenna 146 

亞德一世 Adrian I 56,105 

亞德二世 Adrian II 85 

亞德四世 Adrian IV 13 7 

佳蘭 St. Clare 134 

依市瑪耳 Ismael 98 

依莎貝拉 Isabella 180 

依來納 Irene 105 

依納爵

卦爾白

和德理

孟高維諾

Ignatius of Constantinople 106-107, 112 

St. John Gualbert 74 

Odoric of Pordenone 172 

John of Monteco1-vino 170-174 

宜仁 Irenaeus 92 

帖木兒 Tamerlane 174 

拉邦 Raban Sauma 169-1 70 

拉第斯勞 Ladislaus 85 

拉德公德 St. Radegunde 51 

拔都 Batu 163,166 

波哀丟斯 Boethius 51 

肯特 Kent 31 

阿尼盎 St. Anianus 22,24 



207 人名中文索引

阿拉利克 Alaric 19,22 

阿提拉 Attila 21-23,47 

阿爾奴特 Arnold of Cologne 171 

阿羅本 Alopen 63 

九畫

保祿六世 Paul VI 51 

哈拉 St. Harald 83 

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e 193 

威廉 William of Rubruquis 166-167,169 

心EE、昴='=' St. Scholastica 51 

思維二世（本名：日爾柏） Sylvester II 72 

柏郎嘉賓

查士丁尼

查理七世

查理曼

Goiva画 da Pian de! Carpini 164-165 

Justinian 91,94-97, 111,135 

Charles VII 200 

Charlemagne 14,35,53,56-61,65,67,72-73,84,93,l l l, 

135-136,152 

洪貝特 Humbert 108 

胡斯 Jan Huss 194 

若望八世（君士坦丁堡皇帝） John VIII 197 

若望八世（教宗） John VIII 112 

若望十一世 John XI 72 

若望十二世

若望廿二世

John XII 72-73 

John XXII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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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廿三世 John XXIII 110 

若望瑪達 John of Matha 121 

若翰（號「無地王」） John Lackland 139 

貞德 Joan of Arc 200 

十畫

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03 

恩仁三世 Eugene III 128 

恩仁四世 Eugene TV 197 

格高路維 Gregorovius 192 

烏弗拉 Wulfila 20 

納定 St. Bernardine of Siene 195 

納德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23-129,177 

紐曼 Newman 44 

耿稗思 Thomas a Kempis 201 

郝諾拉 St. Honoratus 38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94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68-169, 180 

馬而谷 Marcos 169 

馬黎諾里 John Marignolli 173 

叮向生冬 St. Columban 30,33,40 

十一畫

勒彌爵 St. Remigiu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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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祿 St. Cyril 84-86,88.90 

國瑞 St. Gregory of Tours 51 

國瑞一世

48-50,53 

國瑞二世

國瑞三世

St. Gregory the Great (Gregory I) 

Gregory II 34,36, 105 

Greg011·III 105 

31-32,46. 

國瑞七世（本名：希爾德勃蘭） St. Greg01y VII 73,77-82. 

90,113,135,152 

國瑞九世（本名：伍高理諾） Gregory IX 133-134,141 

國瑞十一世 Gregory XI 190 

國瑞十二世 Gregory XII 192 

康士丹五世 Constantius V 105 

梅瑟 Moses 101,104 

珅奧巴 St. Lioba 34,51 

十二畫

博義（本名：文弗里） St. Boniface 33-36,50-51,54-55 

博義八世 Boniface VIII 119, 183-187 

t専許钅 St. Bruno of Cologne 123 

喀西約道魯 Cassiodorus 51 

喀爾文 Calvin 176,194 

志四汗口 George 171 

斐迪南 Ferdinand 180 

斐理二世 Philip II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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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都弟德 St. Theodore Studite 105 

腓力 Philip the Fair 184-186,188 

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Barbarossa 136-137,140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136,138,140-142 

華爾登 Peter Waldo 175-176 

鄂圖大帝 Otto the Great 73 

雅伯 St. Albe11 the Great 115,147 

雅格穆來 Jacques Molay 188 

十三畫

塞魯來 Michel Cerularius 93.106-108 

奧刀瑟 Odoacer 23 

奧肋戛 Olga 88 

奧弟隆 St. Odilon 75 

奧拉夫 Olaf 83 

奧束 St. Odon 75 

奧斯定

業樂

矮子丕平

聖博第

St. Augustine 19.24,26,38.20 I 

St. Jerome 19 

Pepin the Short 55-56 

St. Patrick 29-30 

路易（九世） St. Louis 121,135,142-143,157-158,166 

路易七世 Louis VII 127 

路啟三世 Lucius III 178 

道明 St. Dominic 123,129-131,134-135,13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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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44,115, 146-148, 196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99 

達瑪森聖若望 St. John Damascene 105 

雷孟 St. Raymund of Penyafort 121 

雷定三世 Celestine III 138 

十四畫

嘉琳 St. Catherine of Siena 190 

嘉禮二世 Callistus II 81 

瑪定 St. Martin 3 8 

瑪定五世（本名：高勞納） Martin V 192, 19工200

瑪特爾 Charles Maiiel 54-55,102 

瑪業 St. Maieul 75 

碧岳十一世 Pius XI 109 

窩闊臺 Ogodai 163 

維奇 Vigilius 96 

維理 St. Silverius 96 

赫買日德 Hermengild 28 

赫蒂徹 Khadijiah 99 

十五畫

德菲拉 Theophy lactus 72 

德奧朵拉 Theodora 94,96,105 

德範 Stephen 87 



Stephen III 55 

Sartga 166 

德範三世

撒里答

樂牧 St. Romuald 74 

熱諾維五

窮漢瓦爾特

魯波郎

黎喀得

歷山二世

歷山三世

Genevieve 22,51 

Walter the Pennyless 154 

Liutprand 54 

Recarde 29 

Alexander II 73,77 

Alexander III 137,175 

歷山五世 Alexander V 191 

穆罕默德 Muhammed 92,98-102,169 

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II 198 

十六畫

諾拉斯高 St. Peter Nolasco 121 

諾格萊 Nogaret 186 

諾納德 St. Raymnd Nonnatus 122 

諾博 St. Norbert ofXanten 123 

諾森二世 Innocent II 127 

夭王教史卷二 212

諾森三世

諾森四世

Innocent III 130-132, 136, 138-140, 157,177,186 

Innocent IV 141,163 

十七畫

默道 St. Methodius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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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德鄰達 Theodelinda 50 

隱士伯鐸 Peter the He1mit 154 

十八畫

羅伯特 St. Robe11 ofMolesme 124 

麗莎 St. Elisabeth 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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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rian I 亞德一世 56,105 

Adrian II 亞德二世 85 

Adrian IV 亞德四世 137 

Alaric 阿拉利克 19,22 

Alcuin 亞爾坤 60,65 

Alexander II 歷山二世 73,77 

Alexander III 歷山三世 137,175 

Alexander V 歷山五世 191 

Alopen 阿羅本 63 

Anacletus II 克雷二世 127 

Anschar 安斯卡 83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51,145-148 

Arnold of Cologne 阿爾奴特 171 

Attila 阿提拉 21-23,47 

Averroes 亞威洛哀 146 

Avicenna 亞維襯鈉 146 

B 

Basil I 巴西略一世 107 

Batu 拔都 163,166 

Benedict VIII 本篤八世 m 



Benedict XII 本篤十二世 172 

Benedict XV 本篤十五世 201 

Be1iha 伯爾達 32 

Boethius 

Boniface VIII 

波哀丟斯 51 

博義八世 119.183-187 

夭王教史卷二 216

C 

Charlemagne 查理曼 14,35,53,56-61,65,67, 72-73,84,93, 111, 

135-136,152 

Callistus II 嘉禮二世 81 

Calvin 喀爾文 176,194 

Canute the Great 加奴特大帝 83 

Cassiodorus 喀西約道魯 51 

Celestine III 雷定三世 138 

Charles Martel 瑪特爾 54-55,102 

Charles VII 查理七世 200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倫布 103 

Clement V 克勉五世 171,187-189 

Clement VI 克勉六世 195,200 

Clement VII 克勉七世 191 

Clothide 克勞帝德 27.51 

Clovis 克洛維 27-28,35,51,54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37.91 

Constantius V 康士丹五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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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idier 狄第業 56 

E 

Ebbon 乂II 月w_,月 83 

Eugene Ill 恩仁三世 128 

Eugene IV 恩仁四世 197 

F 

Ferdinand 斐迪南 180 

Frederick Bm·barossa 腓特烈一世 136-137,140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136,138,140-142 

G 

Gabriel 加俾額爾 99 

Genevieve 熱諾維五 22,51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163-165,174 

George 喬治 171 

Goivanni da Pian del Carpini 柏郎嘉賓 164-165 

Gregorovius 

Greg01y II 

Gregory III 

Greg01y IX 

格高路維 192 

圍瑞二世 34,36, 105 

國瑞三世 105 

國瑞九世（本名：伍高理諾） 133-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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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t) XI 國瑞十一世 190 

Grego1y XII 國瑞十二世 192 

H 

Herny IV 亨利四世 78-80 

HemyV 亨利五世 81 

Hemy VI 亨利六世 138 

Hermengild 赫買日德 28 

Honorius III 何諾三世 140 

Humbert 洪貝特 108 

I 

Ignatius of Constantinople 依納爵 106-107, 112 

Innocent II 

Innocent III 

Innocent IV 

lrenaeus 

諾森二世 127 

諾森三世 130-132, 136, 138-140, 157,177,186 

諾森四世 141,163 

宜仁 92 

Irene 依來納 105 

Isabella 依莎貝拉 180 

Ismael 依市瑪耳 98 

J 

Jacques Molay 雅格穆來 188 

Jan Huss 胡斯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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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of Arc 貞德 200 

John Cassianus 加西安烏斯 38 

John Lackland 若翰（號「無地王」） 139 

John Marignolli 馬黎諾里 173 

John of Matha 若望瑪達 121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高維諾 170-174 

John VIII 若望八世（君士坦丁堡皇帝） 197 

John VIII 

John Wycliffe 

若望八世（教宗） 112 

威克利夫 193 

John XI 若望十一世 72 

John XII 若望十二世 72-73 

John XXII 若望廿二世 172 

John XXIII 若望廿三世 110 

Justinian 士丁尼 91,94-97,111,135 

K 

Kent 肯特 31 

Khadijiah 赫蒂徹 99 

L 

Ladislaus 拉第斯勞 85 

Leo III 良三世（皇帝） 102, 104-105 

Leo VI 良六世 112 

Leo XIII 良十三世 180 



Leonardo da Vinci 達文西 199 

Leovigild 

Liutprand 

Louis VII 

Lucius III 

M 

良維日德 28-29 

魯波郎 54 

路易七世 127 

路啟三世 178 

Marco Polo 馬可波羅 168-169,180 

Marcos 馬而谷 169 

Mm1in Luther 馬丁路德 194 

夭王教史卷二 220

Mm1in V 瑪定五世（本名：高勞納） 192,197,200 

Matteo Ricci 利瑪竇 63 

Mehmed II 穆罕默德二世 198 

Michel Cerularius 塞魯來 93,106-108 

Moses 梅瑟 101,104 

Muhammed 穆罕默德 92,98-102, 169 

N 

Newman 紐曼 44 

Nicholas 11 尼閣二世 73,76-78 

Nicholas IV 尼閣四世 170 

Nogaret 諾格萊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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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oacer 奧刀瑟 23 

Odoric of Pordenone 和德理 172 

Ogodai 窩闊臺 163 

Olaf 奧拉夫 83 

Olga 奧肋戛 88 

。tto the Great 鄂圖大帝 73 

p 

Paul VI 保祿六世 51 

Pepin the Short 矮子丕平 55-56 

Peter the He1mit 隱士伯鐸 154 

Peter Waldo 華爾登 175-176 

Philip II 斐理二世 139 

Philip the Fair 腓力 184-186, 188 

Photius 

Pius XI 

R 

佛提烏斯 93, 106-107, 111-112 

碧岳十一世 109 

Raban Sauma 拉邦 169-170 

Recarde 黎喀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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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t. Francis of Assisi 方濟 118,123,129, 131-135, 139, 161-162, 

175 

Sartga 撒里答 166 

Seraphim 色辣芬 134 

Sigismund 西祺門 192 

St. Albert the Great 雅伯 115,147 

St. Ambrose 安博 38 

St. Anianus 阿尼盎 22,24 

St. Anselm 安生 145 

St. Augustine 奧斯定 19,24,26,38,201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坎特布里聖思定 31-33 

St. Basil 西略 40 

St. Bede 伯達 44-45 

St. Benedict 本篤 38-39,51,129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納德 123-129,177 

St. Bernardine of Siene 納定 195 

St. Bonaventure 文德 115,134, 146-147, 196 

St. Boniface 博義（本名：文弗里） 33-36,50-51,54-55 

St. Bruno of Cologne 博諾 123 

St. Catherine of Siena 嘉琳 190 

St. Clare 佳蘭 134 

St. Columban 高隆 30,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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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yril 啟祿 84-86,88,90 

St. Dominic 道明 123, 129-131, 134-135, 139,162 

St. Elisabeth 麗莎 121,135 

St. Gregory of Tours 國瑞 51 

St. Gregory the Great (Gregory I) 國瑞一世 31-32,46, 

48-50,53 

St. Gregm)'Vil 國瑞七世（本名：希爾德勃蘭）

73,77-82,90, 113,135,152 

St. Harald 哈拉 83 

St. Honoratus 郝諾拉 38 

St. Hughes 亻木杵各 75 

St. Isidore 希道 44 

St. Jerome 業樂 19 

St. John Damascene 達瑪森聖若望 105 

St. John Gualbert 卦爾白 74 

St. Leo I 良一世 22-24,46-47 

St. Leo Ill 良三世（教宗） 58 

St. Leo IX 良九世 73,76-77,108 

St. Lioba 理奧巴 34,51 

St. Louis 路易（九世） 121,135, 142-143, 157-158, 166 

St. Maieul 瑪業 75 

St. Ma面n 瑪定 38 

St. Methodius 默道 84-86 

St. Nicholas I 尼閣一世 72,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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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Norbett ofXanten 諾博 123 

St. Odilon 奧弟隆 75 

St. Odon 奧束 75 

St. Patrick 聖博第 29-30 

St. Peter Nolasco 諾拉斯高 121 

St. Radegunde 拉德公德 51 

St. Raymnd Nonnatus 諾納德 122 

St. Raymund of Penyafort 勻囯子皿 121 

St. Remigius 勒彌爵 27 

St. Robet1 of Molesme 羅伯特 124 

St. Romuald 樂牧 74 

St. Scholastica 思嘉 51 

St. Silverius 維理 96 

斯都弟德 105 St. Th的dore Studite 

St. Thomas Aquinas 道茂 44,115, 146-148, 196 

St. Vincent Ferrer 文生．斐瑞 195 

St. Vladimir 伍拉帝米爾 88 

St. Zachary 匝加 55 

Stephen 德範 87 

Stephen III 德範三世 55 

Sylvester II 

T 

Tamerlane 

思維二世（本名：日爾柏） 72 

帖木兒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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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elinda 戴奧德鄰達 50 

Theodora 德奧朵拉 94,96, 105 

Theodoric 狄奧多里 23,51 

Theodosius 狄奧多修 23 

Theodosius II 狄奧多修二世

Theophy lactus 德菲拉 72 

Thomas a Kempis 耿稗思 201 

u 
Urban II 伍朋二世 152 

Urban V 伍朋五世 189-190 

Urban VI 伍朋六世 191,200 

V 

111 

Yenantius Fortunatus 文南爵 52 

Vigilius 

Voltaire 

w 

維奇 96 

伏爾泰 66 

Walter the Penny less 窮漢瓦爾特 154 

Wenceslas 文才 86 

William of Rubruquis 威廉 166-167,169 

Wulfila 烏弗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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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世紀時· 歐洲的政治和社會都發生 r劇烈的變化。在H耳泛民

族入侵之後，西羅馬帝國正式宣告覆亡，以往統－的文明世界已不

復見，但天 E教卻成為凝聚歐洲世界的新力暈。教會精神滲透了人

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領域，成為歐洲一致的精砷；尤其在文化領域

內·教會成了無與倫比的領導者，直到歐洲各國朝民族國家的形態

成長，才逐漸脫離了教會的扶持和監護。這種進展直到十五世紀末

才完成，並成為近代發展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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